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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 

ຏመԲሿԫሿڣԼִԲԼֲร 9 6 8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ሿڣԼִԲԼֲร 9 6 8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ڻ

ᛧ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( i )  ᄅ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Ν 2 0 1 0 รڣ 1 5 ᇆ  

ᚵނቤ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၉ωچऱ  

壁ဩߡߡ࣎ 1 1 ۟ 1 5 ᇆ (ᚊփچร 9 7 0 6 ᇆࡉᏺޅຝ։ )  

೭۩ᄐωࣚ֗ࢋईీωΕऱψףψ܂ش (ሿഇࢋ ࡉ(  

ऱψᙄֆωشຜ  

ᓮᒳᇆع) A / K 3 / 5 1 6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2 .  ఽ   ܫ Δ Ղ ္ ࡡ  ᄎ ( ৄ ؑ  ቤ ) ( Հ ጠ ψ Ղ ္ ࡡ 

ᄎω Ղ္ଡூΔ֘ኙৄؑࡲԼִԼֲ൷ᛧԫڣԲሿԫሿ࣍(

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ᏍڃԫࡲுعᓮऱެࡳΖᇠعࡲ

ᓮᚵعڇᓮچរᚵ৬ऱԫᐏ 3 0 ᐋᄐЯᙄֆᑔڙऱچՀຝ

։ᒤΔףईీΖՂ္ຏवऱ೫ءբڇᜰ۩ᄎᤜছಬٌ

ႚᔹΖࡡ ʳ

3 . ʳ ع ᓮ شࡳਐה։ૠቤՕጼ౻ቹՂቤψࠡߡ࣎ڇរچ

ຜωုࣔψ၉ωچΖৄᄎ࣍ԲሿԫሿڣԶִքֲᏍڃᇠ

ՀΚڕطᓮΔعு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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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ᚵᤜףईీԼ։൷२۰ڛ࿇୶ΔൕՒشچຜቤऱ

֗אᓳΙ࠰࿇୶լઌڛΔፖॵ२ऱ۰ߢ৫ۖߡ  

( b ) Ζࠏ٣ߜՀլمᓮعᣊٵהᓮᄎᇠऱࠡعޅ   

4 . ΖఽᄎਊክൄऄΔࡳૡآࡸᣂՂ္ऱแಛֲཚڶ 

Ζࡵࠃ।ৄᄎՂ္ז  

( i i )  Ղ္ᑇᖕ  

5 .  ఽܫΔኲ۟ԲሿԫሿڣԼԫִնֲΔՂ္ࡡᄎࡸ

ڶแಛऱଡூ٥آ 2 5 ՀΚڕΖՂ္ऱᑇᖕᇡ٨ࡲ  

ऴ  Κ  2 5  

Ꮝڃ  Κ  1 1 2  

ЯྤயڃඵЯ࣋  Κ  1 4 2  

แಛ۩ၞآࡸ  Κ  2 5  

ৱဪެڶ  Κ  4  

ૠٽ  Κ  3 0 8 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]  

១տπԲሿԫሿ۟ԫԫڣਜਙܫρЁ࿇୶ݝऱᄅൻਜ  

(ৄᄎ֮ٙร 8 6 6 5 ᇆ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6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ࢌऱਙݝՀ࿇୶א   

س㠬٣ةޙ   ࿇ ୶ ݝ ଈ ஂ ܗ  ఽ  ९ (  ቤ ֗

ਙچ ) 3  

ᤕፇᐙՖՓ   ࿇ ୶ ݝ ଈ ஂ ܗ  ఽ  ९ (  ቤ ֗

ਙچ ) 4  

سেᔻ٣ޙ   ࿇୶ܗݝఽ९ ڙৢ) )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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ᄘ୮ᕐس٣ ၦஃЯཽࣟ֗ྒྷڙᆟ᜔ৢڙৢ  

֮ढ৬ᗰ՛ิ  

ᣪભՖՓ܇ ၦஃЯ֮ढ৬ྒྷڙᆟ్ৢڙৢ  

ᗰ՛ิ  

7 . πԲڇࡴᝑᇞ۩ਙ९ࡡٻڇڱΔ១տऱփ୲ق।ஂ 

ሿ ԫ ሿ ۟ ԫ ԫ ڣ ਜ ਙ  ܫ ρ ༼ נ ᥆ ࿇ ୶ ݝ  ຂ ං ۩ ऱ Կ ႈ ൻ

ਜΔ։ܑ ( i )πؑૹ৬ฃρᛀಘΙ ( i i ٤ऱൻڜڙൎᑔף(

ਜΔ֗א ( i i i )ᒬທᚌᔆ֗ױᥛ৬ᗰᛩቼऱൻਜΖהᦟ०Ղ૪

ԳՓஂנᄎᤜΔᤉۖᓮਙࢌऱז।ࡡٻ១տ֮ٙऱփ୲Ζ  

πؑૹ৬ฃρᛀಘ  

8 .  ᤕፇᐙՖՓ១տπؑૹ৬ฃρᛀಘऱփ୲Δࠀਊ֮

ٙᇡሉऱփ୲Δ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 πԲሿԫሿ۟ԫԫڣਜਙܫρ।قΔᄅऱπؑ

ૹ৬ฃρᄎኔᔌאԳءΕൕچנ࿇֗ֆฒ

ፖऱֱಾΔࠀֆؒԱԫࠠࠄ᧯ൻਜΔຍࠄൻਜᄎ࣍

࿑৵ᇡ૪Ι  

( b )  ཚࠟڣऱπؑૹ৬ฃρᛀಘբᆖګݙΔ࿇୶

ρรࠏයݝբᖕπؑૹ৬ݝ 2 0 ය࣍Բሿԫሿ

ԼִԼԿֲ࿇।ᄅऱπؑૹ৬ฃڣ (ᚵᒚ )ρ (֮

ٙऱॵٙ A )Δ٣ᘬᇬֆฒࠟଡִΔྥ৵࣍Բሿԫ

ԫॣڣڣቇؒΙ  

( c )  ၞ۩πؑૹ৬ฃρᛀಘڇڱᇞެؑ۔֏

ം ᠲ Ε  ං ۩ ؑ  ޓ ᄅ ᒬ ທ ԫ ଡ ޓ ࡉ ᘫ ऱ ष ᄎ ᛩ

ቼΔڃ֗אᚨषᄎՂլឰ᠏᧢ऱཚඨΙ  

( d )  πؑૹ৬ฃρᛀಘ࣍ԲሿሿԶڣԮִ୶ၲΔ։

ԿଡၸΔץਔዌ৸ၸΕֆฒፖၸࡉ৬م

٥ᢝၸΖᛀಘՠط܂ԫଡᅮᖄࡡᄎᖄΔஂ

࿇୶ݝݝ९Δڶ 1 0 ֆฒڇΖࡡֱࡴॺټ

ፖ ၸ  Δ མ ᜰ ᙄ ֆ ฒ  ፖ  ೯ ࡉ ፖ ઌ ᣂ ቸ ᧯ ऱ ᄎ

ᤜ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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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πؑૹ৬ฃρᛀಘࠡխԫຝ։ਢ༉Ԯଡᓰᠲၞ

۩ ઔ ߒ Δ ຍ Ԯ ଡ ᓰ ᠲ ։ ܑ ਢ ؑ  ޓ ᄅ ऱ ᣋ ན ፖ ᒤ

 Ε ؑ  ޓ ᄅ ऱ  Օ ᄐ ೭  ฃ Ε ؑ  ૹ ৬ ݝ ( Հ ጠ

ψؑ৬ݝω ᆜਙΕֆฒڜΕᇖᚍ֗ۥߡૹ৬ऱڇ(

 ፖ Ε ष ᄎ ᐙ  ေ ۷ ፖ ष  ࣚ ೭ ၷ Δ א ֗ ತ ೭ ڜ

ඈΙ  

( f )  ࿇୶ݝམ࣍Բሿԫሿڣքִৄٻֲᄎ១տπؑ

ૹ৬ฃρᛀಘऱ 1 0 ႈ৬ᤜΖڶᣂ৬ᤜ࣍

ԲሿԫሿڣնִֆؒΔא༈٥ޣᢝΖֱࠡݝ৵ڂᚨ

ΔଥૡԱຍߠრࡉᚨڃऱࠩگ 1 0 ႈ৬ᤜΔࠀ

৬ᤜԵբ࿇।ऱπؑૹ৬ฃނ (ᚵᒚ )ρΙ

֗א  

ᄎᤜΖஂנழࠩሒڼᏥཕᣛ໑Փ֗س٣ࡉֱ] ]  

( g )  πਜਙܫρ༼נԿႈᄅֱூ৬ᤜΔאᒔঅ౨ജڶ

யᆵኔᆖଥૡऱπؑૹ৬ฃρΙ  

( i ) א   ᚊ ৄ ܂  ψ ؑ  ޓ ᄅ ᘬ ᇬ ؓ  ω ( Հ ጠ

ψᘬᇬؓω )ऱᇢរΖᙇ࠷ᚊৄ܂ᘬᇬ

ؓऱᇢរΔطਢᇠڶՕၦ؈ଥऱᑔڙ

ѧѧ  ᚊ ৄ ڶ ၌ መ 1  0 0 0 ᐏ ᑔ ڙ ऱ ᑔ  ሒ

5 0 ڣ א Ղ ( ۾ ٤ ཽ ሒ ڼ ᑔ  ऱ ᑔ ڙ ᜔ ᑇ પ

2 5 % ) Ι ۖ  ᖕ ৢ ڙ ᆟ ڇ ್ ᙰ  Ⴥ ᑔ ࠃ ٙ ৵

ၞ۩ᓳࢬऱᇷறΔڇ 1  3 0 0 ᐏႊଥ⠢ऱ

ᑔڙխΔڶ 3 0 0 ᐏ࣍ۯᚊৄΖ؆Δؑ৬

ᘬᇬمΔ৬ڍᚊৄၞ۩ऱૹ৬ૠቤլڇݝ

ؓኙᇠܓڶΖ৬مᘬؓऱؾऱਢڇ

ؑ  ޓ ᄅ ऱ  ቤ ၸ  ኔ ᔌ ψ א Գ  ء ω Ε

ψൕچנ࿇ω֗ψֆฒፖωऱֱಾΖ

ቤᆟᄎ܂ᘬᇬؓऱఽΔ༼ࠎറᄐ֭

གΙ  

( i i )  ۩ਙਢٵאԮڣᑔऱढᄐᏝଖ܂ࠐ

 ૠ ጩ ᇖ ᚍ ८ ᠰ ऱ ഗ ᄷ Ζ ೈ ፂ  ຍ ႈ ਙ 

؆ΔਙࢌංנψᑔངᑔωऱڜඈΔ࠹ᐙ

ऱࠎ༽اࡺԫଡᙇᖗΔᨃהଚױᤉᥛ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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ڇ࣍طऱषጻΖࠐΔፂسٵڇ

༼ࠎ܂ۯψᑔངᑔωڜඈΔᏁழ່֟

ք۟ԮڣΔਙࢌᄎނඔᐚ࿇୶փ२૿קೖ

ᖲࡓऱٽᔞچش (પ 1 . 1 ֆຸ )ᐸؑ৬ݝΔ

ᘋ৬ኔۖլဎ (૿ᗨط 4 0 ۟ 6 0 ۏֱؓ ࡺۖ(

ψᑔངᑔωΖ۩ၞאΔۯऱࠐԾᖜا

ۯᑉૡ࣍Բሿԫք۟ԫԮڣ৫ຬᥛංנΙ

֗א  

( i i i )  ਙࢌᄎؑمګޓᄅॾಜഗ८Δؑط٣৬ݝ

ࣹᇷնᏙցΔڶᏁழؑ৬ݝᄎ٦ࣹᇷΖഗ

८ല܂شᇷܗᘬᇬؓၞ۩ऱٺႈ೯Ε֭

೭ၷࣚঁאᏁᆖ၄Δࢬषࣚ೭ၷشᆤב

რࡉག֭ࠎ༽اࡺૹ৬ૠቤᐙऱݝ৬ؑ࠹

ޓؑڇ᧯ऱቸ؆אݝ৬ؑطܗᇷ֗אΔߠ

ᄅᒤփၞ۩ऱ֮ढঅچ֗ߛ֏ႈؾΖ  

[ຫس٣Εཕ֮ඒ֗۶ഛඒ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٤ऱൻਜڜڙൎᑔף  

9 . ਊ֮ٙᇡሉऱࠀ٤ऱൻਜΔڜڙൎᑔף១տس㠬٣ةޙ 

փ୲Δ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ڶ৺ຒᏺ९ΔழપإؾΔᑇڙᑔ֏۔լ֟ڶཽء 

4  0 0 0 ᐏᑔڙऱᑔሒ 5 0 ലڣޢՂΔۖאࢨڣ

ᏺף 5 0 0 ᐏΖᖕৢڙᆟ್ڇᙰჅᑔٙࠃ৵ၞ۩

ᓳࢬऱᇷறΔڶ 1 3 0 0 ᐏᑔڙ ᑔ᜔ᑇ၌መ៱۾)

2 5 % )ႊၞ۩ଥ⠢Ζ  

( b )  ۞ Բ ሿ ሿ ԫ ڣ ದ Δ ৢ ڙ ᆟ բ ୶ ၲ  ཚ 1 0 ڣ ऱ ૠ

ቤΔආ࠷ᣤᏩऱചऄ۩೯Δ࠷ᒬቚ৬ढΔ۟܀վս

ႊףൎຍֱ૿ऱՠ܂Ζ࿇୶ݝբཽءګݙᑔ٤ڜڙ

ਙऱ٤૿ᛀಘΔֲ৵ലᄎආ࠷ԫଡڍጥᏘՀऱᄅ

ֱூΔץਔ ( i ऄΕم( ( i i )ചऄΕ ( i i i )ኙᄐऱ֭ག

ࡉܗ࠰֗ ( i v )ႚ֗ֆฒඒߛΙ  

ऄ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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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ૠቤڇԲሿԫሿڣԼԲִԿԼԫֲၲࡨኔਜ՛ীՠ

࿓  ጥ ࠫ ৫ Ζ ڼ ࠫ ৫ ױ ᨃ ᑔ ڙ ᄐ  ױ ਊ ٽ ऄ Ε ១

Εঁࡉ٤ڜ൸ऱ࿓ݧΔၞ۩՛ᑓ৬ᗰՠ࿓Ζڇ

ᄅࠫ৫ՀΔྤႊ٣ᆖৢڙᆟޅுቹঞ֗ٵრΔঁױ

୶ၲ՛ীՠ࿓Ι  

( d )  ਙمٻॣڣڣءڇࢌऄᄎ༼ٌԱπ 2 0 1 0 ৬ᗰढڣ

(ଥૡ )යࠏ౻ூρΔૡࣔൎࠫ᧭ᑔૠቤ (Հጠψ᧭ᑔ

ૠቤω ൎࠫ᧭࿗ૠቤࡉ( (Հጠψ᧭࿗ૠቤω )ऱऄࡳ

ਮዌΖᖕᚵᤜऱ᧭ᑔૠቤࡉ᧭࿗ૠቤΔᄐؘႊ

࿗֪Ιࡉڙཚᛀ᧭ࠡᑔࡳ  

( e ) ਔΚץऱᄅൻਜࠏ௫֗ଥૡऄהࠡ   

( i )  ৬ᤜࠫૡᄅऱऄྨࢵࡳጥࠫ৫Δᨃૉե

ᙄࢭםုࢨ৬ᗰറᄐԳՓםᆖုྨࢵࠏሔڶ

ၞ۩٤ڜᛀ᧭৵ΔױᤉᥛشࠌΙ  

( i i )  ৬ᤜᨃৢڙᆟאױᖕπ৬ᗰढයࠏρٻऄ

அعᓮ֫חΔֱঁᇠᆟኙቚ৬ढආ࠷ചऄ۩

೯Ι  

( i i i )  ଣᄐࢴᖕৢڙᆟऱၞחࡎ۩ᛀ᧭ࡉፂ

ଥՠ࿓Δ৬ᤜᨃৢڙᆟၞאױ۩ຍࠄՠ࿓Δ

ףΔشՠ࿓၄گᐛᄐٻࠀ 2 0 %ॵף၄Ι  

( i v )  Օლᄐمூऄቸᖕৢڙᆟऱڇחࡎֆش

ٽྤፂଥՠ࿓৵Δଣᄐࡉ᧭ᛀ۩ၞֱچ

ᇞۖࢴ։ᖜᛀ᧭֗ՠ࿓၄شΔ৬ᤜ܂٨

֗אᆞ۩Ιࠃ٩  

( v )  ৬ᤜڶނᣂ䥙ࢪऱਬࠄՠ࿓Ե՛ীՠ࿓

ጥࠫ৫ऱጥᒤΔڕࠏലኔ֨ၴሶᛥᇘ

ՠ࿓֗ףچদՠ࿓ൄߠऱ䥙ࢪՠ࿓Ե

ຍଡࠫ৫ࢬጥऱ՛ীՠ࿓ॵ।Ζڼᜰݔױ

൳ՠ࿓ऱᔆైΔނױࠀ䥙ࢬࢪขسऱྗ

ឫ٤ڜࡉംᠲ່྇۟֟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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ചऄ  

( f )  ֆฒլየਙࢌழኙቚ৬ढආ࠷լԫીऱചऄ۩೯

܂ᆟ٨ڙৢ࣍ಾኙᄅऱቚ৬ढ֗᥆ਙΔݴ୲ࡉ

ႊܑࣹრऱᣊܑࠀ᧩ྥᄎٲ୭ࢨࡎسತขऱڶ

ቚ৬ढΙ  

( g )  ආޓ࠷ᣤᏩചऄ۩೯࠷ᒬቚ৬ढΔޓگאՕऱॴᚕ

Κش܂  

( i ) ቚ৬ढΔլڶࢬᒬ࠷ചऄ۩೯࠷ᆟലආڙৢ 

ᄎ  ಾ ኙ ߷ ࠄ ᄎ ܛ ழ ዌ ګ ڜ ٤ ം ᠲ ऱ ቚ ৬

ढΙ  

( i i ) ᔞᅝᙅൕڶآᛀ൳Δࠫဪנ༽ݶףᆟᄎڙৢ 

ऄחࡎࡳऱᄐΔאঅᎽᑔ٤ڜڙΖڇਬࠄ

ൣउՀΔৢڙᆟᄎڜඈזᄐၞ۩ፂଥࣈࡉ

ೈቚ৬ढՠ࿓Δྥ৵ٻᄐڃگ၄شΙ  

( i i i )  ឩՕ᥆ᄎܛழ࠷ᒬऱቚ৬ढऱො።ᒤΔ

Ե֚ΕؓΔ֗אᑔڙऱ֚մࡉ৵ऱሔ

֗אऱቚ৬ढΙߠൄཽءਢ݁ࠄ৬ᗰΔຍࠏ  

( i v ) ሔ֘ڶ࿇ڕՠ࿓Δࢪൎᛀ䥙ףᆟᄎڙৢ 

π৬ᗰढයࠏρऱൣउΔঁᄎ࿇נऄחࡎࡳ

ᛀ൳Ιנ༽֗  

ኙᄐऱ֭ག֗ܗ࠰  

( h )  ᄐՕીՂ່֭२ං۩ऱᑔޓڙᄅՕ۩೯Ζࠌ

ݝωα֗ؑ৬࠰ࢪᄎΰՀጠψ࠰ৢࢪᆟΕଉཽڙৢ

౨࿇ཀޓՕऱٵ࠰யᚨΔലᄎޏ։ՠڜඈΖৢڙ

ᆟᄎႃխᖜٚࠡຂചऄऱऄۥߡࡳΔۖؑ֗࠰ࢪ

৬ݝঞਊچ༼ࠎኔشრߠΕݾ֭གܗ࠰ࡉΙ  

( i ) ጥऱ၊ཱིΕ੍၀ݝ৬ؑ֗࠰ࢪᆟΕڙৢطছΔؾ 

ٽૠቤᄎᖞࠄԮႈΖຍ࣍լ֟ڶ֭གૠቤݾ֗

ԫΔ༼ࠎψԫీڤωऱݾ֗ತਙ֭གૠቤ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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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ຏܡױߒਔઔץለ९ऱਙዶֽംᠲΔࡳࠫ 

መᓳᇞمࢨऄ (ە؆ഏᆖ᧭ )Δᇞެዶֽംᠲ֧ದ

ऱिΙ֗א  

ႚ֗ֆฒඒߛ  

( k )  ᑔ ڙ ᄐ  ႊ ࢭ ᖜ ݔ  ፂ ଥ ࡉ অ 塄 ࠡ ढ ᄐ ऱ ່ ึ ຂ

ٚΔ່ۖؑا౨ജڶயኘᑔ٤ڜڙΖਙࢌᄎං۩

ψषᄎኘωૠቤΔ೯ࡉቔᚐؑٻا৬ᗰࠃ೭

ᅮᜰᑔ٤ڜڙംᠲΖਙࢌᄎᤉᥛᜰᙄֆฒඒߛ

೯Δཽءڇഛ塄ᑔ٤ڜڙऱ֮֏Ζ  

[ຫྰՖՓ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
ᒬທᚌᔆױᥛ৬ᗰᛩቼऱൻਜ  

1 0 . ᥛ৬ᗰᛩቼऱൻਜΔױᤉᥛ១տᒬທᚌᔆس㠬٣ةޙ 

ਊ֮ٙᇡሉऱփ୲Δຫ૪Հ٨រΚࠀ  

( a )  πਜਙܫρൎᓳψ࿇ֽᑔω֗ψᜍֽۯωࠟଡ

ംᠲΖਙࢌലگጹᐈ᜔܍ᑔ૿૿ᗨऱਙΔڃאᚨ

ष ᄎ ᣂ ࣹ ࿇ ୶  ܓ ش ኙ ᛩ অ ֗ س   ਜ ऱ ᐈ ܍ ਙ

 Δ Օ ၦ ᏺ ף ᑔ ૿ ૿ ᗨ Δ ທ ګ ࢬ ᘯ ψ ࿇ ֽ ᑔ ω ം

ᠲΖሎᙁ֗ݝৢࢪᄎمګᅮᖄࡡᄎΔࠠ᧯ಘᓵم

ऄ  ጥ ԫ ֫ ᑔ ڙ ᔭ ഇ ࠃ ࡵ Δ ࠀ ༼ נ ֊ ኔ ױ ۩ ऱ ৬

ᤜ Δ  ַ ᎄ ᖄ ၇ ୮ Δ ٤ ૿ ޙ  ψ ᜍ ֽ  ۯ ω ऱ ൣ

उΙ  

( b ) Δਙࢤᥛױֆฒֲ墿ᣂࣹ৬ᗰᛩቼऱᔆై֗࣍ط 

քִ۟ڣԲሿሿ࣍Δ܂ٽᄎࡡᥛ࿇୶ױፖࢌ

Լִཚၴၞ۩ཚଡִΕټψᚌ֏৬ᗰૠᒬ

ທױᥛ৬ᗰᛩቼωऱषᄎፖ೯Δᨃؑၞا۩

ԵಘᓵΙ  

( c )  ᇠڻֆฒፖ೯༿قषᄎࣔڶᒔޏޣ᧢णΖ

Աٌ༽ࢌਙٻᄎሑࡡᥛ࿇୶ױ 5 1 ႈ৬ᤜΔຍ

ਔץ৬ᤜՕຝ։ຟᛧ൷Δො።ऱᒤᡱࠄ ( i ᥛױ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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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ૠਐ֧Ι ( i i )᜔ᑔ૿૿ᗨᐈ܍Ι ( i i i )৬ᗰढ

౨ᄭய墿Δ֗א ( i v )ढᄐؑᇷಛ֗ຘࣔ৫Ι  

ᥛ৬ᗰૠਐ֧ױ  

( d )  患診蚶職犒僕挿進撹刊仁伽砧蛤沙貿札ゑ  

( i )  ᏺף箇裳蓮淡冪気 ( 旧榾増牆賀菓次痕絵蓑孜

職犒呪顔増洲麻蚶簧織賀柿次 6 0 琴 ) 洲職犒

呪 兔 做 る 樺 雇 詫 讐 朕 凄 磨 細 橈 細 楸 胆 酎 盂 ろ

職 犒 呪 れ 閑 環 街 雅 讐 柾 開 介 兔 舘 决 峩 挺 讐

兔る鎌患槙志寃 2 0 % れ 2 5 % 孜 3 3 % ( 侖椛旧

榾洲増牆細職犒呪匂織衿札 ) ゐ  

( i i )  故 牛 低 田 佩 宦 ( 簧 織 柿 次 1 5 琴 洲 佩 宦 ) 樗 洲

梠 供 求 侵 瞥 る 樺 雇 詫 佩 宦 朕 凄 れ 橈 細 楸 胆 酎

盂 街 癜 咳 具 桶 宦 洲 碪 幔 汞 杜 ろ 咒 職 梠 供 既 旧

増 句 1 5 琴 匂 洲 君 曩 柾 開 舘 决 侵 瞥 惇 乙 る 忽

佩 宦 雅 緩 句 職 犒 呪 介 兔 洲 簧 織 賀 柿 次 7 . 5

琴ゐ樺街  

( i i i )  牛箇裳旧榾 ( 増牆賀菓次 1  0 0 0 閑較琴 ) 窯骨

懦 咳 洲 佳 抻 増 牆 る 樺 橈 細 楸 胆 酎 盂 細 癜 咳 忌

成 碪 幔 ろ 懦 咳 洲 佳 抻 増 牆 舘 决 娘 柿 隈 2 0 %  

( 増 牆 賀 菓 次 1  0 0 0 閑 較 琴 洲 旧 榾 ) 孜 3 0 %  

( 増 牆 痕 絵 蓑 孜 樺 佳 洲 旧 榾 ) る 艮 雅 刊 仁 牛 旧

増れ閑環細醸湊柎瓦材札懦咳揮旧ゐ  

秡梠増増牆曠祁  

( e )  廴 次 臭 咸 范 射 洲 ヌ 蓮 樫 梠 ネ 婆 翕 る 甚 讃 霞 農 菌 患 診

蚶 蓮 淡 搾 醍 咸 洲 職 蓴 る 睨 得 枝 蕎 患 碣 秡 梠 増 増 牆 曠

祁洲汰兄冪気ゐ  

( f )  枝 蕎 咒 職 洲 署 遇 揮 街 遇 揮 梠 供 捜 碣 最 秡 梠 増 増 牆 曠

祁 る 舘 决 編 泣 伽砧吃 公 蛭 疑 ゑ ( i ) 編泣 佳 争 患 診 蚶 職

犒 僕 挿 進 撹 ゐ ( i i ) 最 反 息 竜 懦 躯 職 犒 蓴 咸 誹 解 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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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E A M  P l u s ေ్ ᚨሒࠩऱေ్ࡳլ܀) )Δ֗א

( i i i )༼ٌ౨ᄭய墿ᑇᖕΙ  

( g )  ۰֗شॺ۰شᑔڙऱڶࢬᛩঅ֗ݙسਜऱ

᜔ ᑔ ૿ ૿ ᗨ ᐈ ܍ Δ  ࡳ 1 0 % ऱ ᖞ ᧯ Ղ ૻ Ζ  Ե

1 0 %ऱᖞ᧯Ղૻ᜔֗ᑔ૿૿ᗨᐈگࢬڶ܍ጹऱଡܑ

ਜᇡሉ֮ٙ࣍ऱॵٙ DΖڕࠏΔࡉՠؓ܂

ऱ᜔ᑔ૿૿ᗨᐈط܍ழ 1 0 0 ڍ່۟྇% 5 0 %Ζױ

ᐈ᜔܍ᑔ૿૿ᗨऱॺዌቃ፹؆ᛥऱদ৫ലط 3 0 0

ශۏՀᓳ۟ 1 5 0 ශۏΖൈᑗਜ ࢬਔ۰ড়ᄎץ) )ऱ

᜔ᑔ૿૿ᗨᐈ܍ലਊ۰᜔شᑔ૿૿ᗨऱֺ֟྇ࠏΙ  

( h )  㺞ࠫࢤਜ ࢪ݃ࡑᐋ֗־ΕᝩࢪᏁऱᖲؘڕࠏ) )֗

ኙषڶ墿ऱᛩঅݙࡉسਜ ڙᑔ֒༽ױڕࠏ)

ຏຘ࿓৫ऱֆ़شխक़ႼΕڶ።क़ႼЯሏᑗچЯ

ֆؓشक़Ⴜ )լᄎԵ᜔ᑔ૿૿ᗨᐈ܍ऱᖞ᧯Ղૻ

հփΙ  

( i )  ᔭૉեਜऱ᜔ᑔ૿૿ᗨᐈ܍Δࠡխץਔ۰ڛ࿇

୶ႈؾऱՕഘխ़़ၴЯ༇၆ڤՕഘΕၡٙЯ

ၡᒣऱၡٙᎠ֗՛ী৵Ⴇࣚ೭ڶ (ᔞڛ۰࣍ش

ᑔڙ )Ζ  

[႓ᔕڼس٣ழࠩሒஂנᄎᤜΖ ˰  

( j )  ೖ߫ऱ᜔ᑔ૿૿ᗨᐈ܍Δലᄎፖ᜔ᑔ૿૿ᗨᐈ܍

ऱ ᖞ ᧯ Ղ ૻ ։ ၲ   Ζ  ࣍ چ Հ ऱ ೖ ߫  ױ ᛧ

1 0 0 %ऱ ᜔ᑔ૿ ૿ ᗨᐈ܍ Δۖ ࣍ Ղऱچ ೖ߫

ᛧױ 5 0 %ऱ᜔ᑔ૿૿ᗨᐈ܍ (ೈॺᢞࣔೖ߫৬࣍

۩ױՂլݾڇՀچ )Ζ࠷ޣ᜔ᑔ૿૿ᗨᐈ܍ऱ

ೖؘ߫ႊڶයٙໂሽ೯߫ᔖךሽᇘᆜΖሎᙁᆟ

إᛀಘ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խڶᣂߏԳ۰ڛ

࿇୶ႈؾऱೖ߫ۯᑑᄷΔᛀಘऱॣޡ࣠᧩אױق

ऱᑑᄷΙۯೖ߫܅૾  

( k )  ࿗ऱ᜔ᑔ૿૿ᗨᐈ܍ലᄎگጹΖ࿗ױ୲ऱ

༏৫ۼ ࿗৫ܛ) )ᄎൕழऱ 5 0 0 ශ۟྇ۏ 1 0 0

ශۏ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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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ढ౨ᄭய墿  

( l )  ᛩቼݝ৬ᤜمऄΔڇ৬ᗰढൎࠫኔਜπ৬ᗰढ౨ᄭ

ய墿ښঞρΙ  

( m ) ጹ۩ऱ᜔ᑷႚಬଖᑑᄷΔൕۖᆏگᆟല৬ᤜڙৢ 

ઊ 2 . 4 ۟ 4 . 4 %ऱ౨ᄭΙ  

ढᄐؑऱᇷಛ֗ຘࣔ৫  

( n ) ᛧڙֆؒᄅ৬ᑔࡨִԫֲၲڣԲሿԫሿ࣍ᆟڙৢ 

ऱ᜔ᑔ૿૿ᗨᐈ܍ऱ։ႈᑇڗΙ  

( o )  ሎᙁ֗ݝৢࢪലᄎڇࡳቃഇᑔक़ٵრֱூՀऱഇ

ᑔᎅࣔႊڶࢬ٨ࣔਜᛧऱ᜔ᑔ૿૿ᗨᐈ܍ऱ

։ ႈ ᑇ ڗ Ε ط ଉ ཽ ጸ ۥ ৬ ᗰ ᤜ ᄎ  ղ ऱ B E A M  

P l u s ေ్֗ቃૠऱ౨ᄭၦΙ  

( p )  ᏺڶףᣂψᜍֽۯωംᠲऱᇷಛຘࣔ৫Δሎᙁ

ഇࡳႊܡਢࡳᄎᘬᇬઌᣂറᄐቸ᧯Δެݝৢࢪ֗

ᑔ ᎅ ࣔ  ٨ ࣔ ޢ ଡ  ۯ ։ ᦝ ऱ ֆ ش چ ֱ ૿ ᗨ ऱ ᇷ

றΙ  

ቔᚐ໌ᄅऱᨋᖲࠫ  

( q )  ঁە࣍ᐞᘜԵ໌ᄅૠݾڇࢨЯറᄐᐋ૿נ

ೣᠦਝࡳᑑᄷऱ࿇୶ႈؾΔৢڙᆟലឩՕᝤՀ৬ᗰ

՛ิࡡᄎऱਮዌΔףԵڶ۞ࠐᣂᒤᡱऱॺਙࢌറ

୮ΔਊᏁଡܑ࿇୶ႈࠎ༽ؾრߠΙ  

( r )  ᒔঅ৬ᗰढ౨ജආ໌ڶشრऱૠΔڶڇઝᖂ

ᖕऱൣउՀ Ε़ੌຏٻΕଅݝ܉ࡉᆜۯᒌچڕࠏ)

ైڂຟؑଢࡉ )Δױ୲ᓳᖞױᥛ৬ᗰૠਐ

֧ऱଡܑࡳ (ᑔၴڙ၏Εᑔڙ৵ฝ֗ጸ֏૿ᗨ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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ኔਜૠቤ  

( s ) ᘬᇬᄐګݙհছΔࢍԼԲִڣԲሿԫሿڇᑑਢؾ 

ऱՠ܂Δࠀ࿇נଥૡऱ܂ᄐໂەΙ  

( t )  ᆖଥૡऱ܂ᄐໂەലᄎ࣍Բሿԫԫִڣԫֲࢨհ

৵سயΔࠀᔞڇ࣍شᇠֲࢨհ৵ڙৢٌܧᆟऱ৬ᗰ

ቹঞΙ֗א  

( u )  ਙࢌലၞԫޡ൶ಘ۶ڶൻਜΔאױආޓᝑאޣ।

ٽ֊ޓࡉءଡܑچᒌൣउऱֱڤΔאᆵኔױ

ᥛ৬ᗰૠΖ  

[್ူᑾՖՓΕຫ٘س٣؍Εඩس٣إݛΕ५ዊ٠໑Փ֗ຫዧႆ

ඒ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˰  

1 1 . ࠄ༉ԫࡡ១տΖଡܑנ܂।זࢌऱਙݝ࿇୶ڍஂ 

ംᠲΚࡉߠՀ٨რנ༽ႈࠃ᧯ࠠ  

πؑૹ৬ฃρᛀಘ  

( a )  ৰڣڍ९ऱ៱ᑔᄐᄎؑࠩ࠹ૹ৬ૠቤᐙΔ܀

࠹լᅝ۩ऱګ࣐Δ୲ߩଚ༳༽ऱᇷறຏൄլה

୭ृΔਙהܗ࠰۶ڕࢌଚᇞࠡᦞܓΔܑਢࠡᑔ

ഇΛנᔄࣁᄎၞ۩ൎࠫܡਢڙ  

٤ऱൻਜڜڙൎᑔף  

( b )  ᑔڙፂଥՠ࿓ࢵᑑழࢨᄎڶᑑऱൣउΖਙ۶ڕࢌ

נፂଥՠ࿓ڙऱᑔ؆אᄅՕ۩೯ૠቤޓڙᑔַ

ຍጟൣउΛ  

( c )  ਢڶܡຜஉᨃߏԳᑔڙᄐࢨᄐمூऄூ༉ᑔڙ

ፂଥࡵࠃᐛᇬറᄐრߠΛاਙࠃ೭᜔ᆟᝤՀऱՕლ

ጥᇷᄭխ֨ਢܡսྥሎ܂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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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யᑔڶޓঁאጥऱᖞ᧯ᔆైΔڙᑔޏ۶ڕ 

ጥֱڙᑔޏআၞڇ೭᜔ᆟࠃਙاΛࡵࠃፂଥڙ

૿ᖜᅝૹۥߡΔᇠᆟᚨףൎຍֱ૿ऱՠ܂Ι  

( e )  ᚨ༼ڶࠎᣂᑔڙጥࡉፂଥऱψԫీڤωࣚ೭Δ

ᄐ֭ࠎ༽གΔۖاਙࠃ೭᜔ᆟࡉ࿇୶ٍݝᚨףൎ

Ι܂ٽ  

( f ) ᣂڶᄐۯଡܑࡉூऄቸمᄐࡳ堚ᄑؘڶ 

ᆜᐖྨࢵܫऱᆠ೭ࡉຂٚΔለ৾ᅝऱऄਢፖլ

։໊ᄐᦞ㾣ΔאঅᥨଡܑۯऱᄐΖਙࢌᄎܡ

ૹᄅආאشऱᐖ࿆ྨࢵܫಖࠫ৫ΔףאൎጥࠫΛ  

ᒬທᚌᔆ֗ױᥛ৬ᗰᛩቼऱൻਜ  

( g )  ᚨ ࡳ ཚ ᛀ ಘ π ଉ ཽ  ቤ ᑑ ᄷ ፖ ᄷ ঞ ρ ऱ ೖ ߫ ۯ ᑑ

ᄷΖֆৢࢪ٥ႈؾբᖕ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

ऱᑑᄷᆜऒ߫ۯΔ܀ऒ߫ۯऱᑇၦথآ౨֘ਠ

փኙऒ߫ۯऱᏁޣΔאીໍ塒ऱऒ߫ۯᙟ৵ႊ܂ޏ

ຜΙشהࠡ  

( h )  ਙࢌᖕᏖᄷঞނψ࿗ωऱױ୲ۼ༏৫ൕ

5 0 0 ශ۟྇ۏ 1 0 0 ශۏΛ  

( i )  ؚ֭ᚰψ࿇ֽᑔωऱൻਜΙ֗א  

( j )  ጸ֏چشᚨ᥆شࠌױ࣍ऱ़ၴΖ  

1 2 . נ܂ംᠲࠄ༉ຍسΕᤕፇᐙՖՓ֗ᄘ୮ᕐ٣س㠬٣ةޙ 

Հڃ٨ᚨΚ  

πؑૹ৬ฃρᛀಘ  

( a )  ༉ؑ৬ݝऱૠቤۖߢΔگڇ៱ᑔ܂ૹᄅ࿇୶ऱመ

࿓խΔլམנᄐچขזᎄᖄऱൣउΖጥ

ຍᣊլᅝ۩᥆چ࣍ขזጥݝऱᦞᒤΔᇠ

៱ᑔऱᔞᅝ֫گਐ֧Δૡࣔנ࿇זขچٻբݝ

ऄࡉൻਜΖၞԫߏܗ࠰ޡԳᑔڙᄐ֗९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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ЯԼԲִॣࢍԼԫִڇലᄎࢌΔਙࡵࠃ៱ᑔऱگ

ංࠟנႈᄅൻਜΔࠡխԫႈൻਜਢمګᜤٽᓳᇞխ

֨ΔؑاՕฒ༼֭ࠎགΔۖԫႈൻਜঞ࠰ڇڱ

༽೯Δ܂ٽ९ृΔຏመፖᆖൄ൶९ृऱषՠܗ

Ιܗ࠰ࠎ  

٤ऱൻਜڜڙൎᑔף  

( b )  ᖕᑔޓڙᄅՕ۩೯ૠቤΔᄐمூऄூᄎᛧઌ

ᣂᇷறΔڕࠏՠ࿓ࢵ֗ءګᑑ࿓ݧΔהܗ࠰ଚ༵ᙇ

ࢭ ᙄ  Ζ ਙ ࢌ ຏ መ ᑔ ڙ ޓ ᄅ Օ ۩ ೯  ࠷ Ա լ ֟ ᆖ

᧭ΔַאᑑऱൣउΔۖڶᣂሎ܂ᑓڤലᔞ࣍ش

ਙࢌΕؑ৬ֲ࠰ৢࢨݝ৵ऱՠ࿓ႈؾΖ࣍طᑔޓڙ

ᄅՕ۩೯طਙࢌᐸཱིᇷܗΔױڼڂղޓᣤയऱኘ

֗ጥΖ  

( c )  ٣ছاطਙࠃ೭᜔ᆟᝤՀऱՕლጥᇷᄭխ֨༼ࠎ

ऱࣚ೭Δբ࠰ৢطޏᝤՀऱढᄐጥᘬᇬխ֨༼

ፂଥֱ૿ऱڙᑔࠎ༽ᄐٻΖढᄐጥᘬᇬխ֨ࠎ

֭གݾ ټᙄऱࢭם৬ᗰറᄐԳՓ֗ုࠎ༽ڕࠏ)

֗ڶᣂᔞᅝࢵᑑ࿓ݧऱᇷற )Ι  

( d )  ᑔڙጥፖፂଥਢլױ։໊ऱΖਙٍࢌԫऴൎᓳΔ

ᑔ ڙ ᄐ  ႊ ࢭ ᖜ ݔ  ፂ ଥ ࡉ অ 塄 ࠡ ढ ᄐ ऱ ່ ึ ຂ

ٚ Ζ π ਜ ਙ  ܫ ρ ༼ נ Ա ԫ ࠄ ޏ  ᑔ ڙ ጥ  ऱ ൻ

ਜΔ᥆اਙࠃ೭ݝऱᦞᒤΖڶᣂൻਜץਔەᐞ

ଥૡऄࠏΔאᒔঅՕლլᄎڂጥլۖౡה

Գऱ٤ڜΔڶࢨயچൎࠫڶᣂᄐࢨᄐمூऄቸ

ᆤشढᄐጥֆΖढᄐጥᘬᇬխ֨ऱழ

ᄎ೯ᜤاࡺΔቔᚐהଚمګᄐمூऄቸΔٍ

ᄎܗ࠰ᄐمூऄቸႉܓሎ܂Δݔၞ۩ᑔڙፂଥ

ጥΙࡉ  

( e ) طωࣚ೭Ζழڤψԫీࠎ༽ਢٻছਙऱՕֱؾ 

֭ݾࡉጥऱ၊ཱིΕഗ८ݝ৬ؑࡉ࠰ࢪᆟΕڙৢ

གૠቤലᄎᖞٽΔ່ۖ२ٍمԱԫයڶᣂᑔڙጥ

ࡉፂଥऱᑷᒵ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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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ല֧Եᄅऱᐖྨࢵܫጥࠫ৫Ζਮᄅऱྨࢵല࠹

՛ীՠ࿓ጥࠫ৫ጥΔࠀႊ༼ٌᄐ࿆ಖ֗ᖑڶ

Գऱᇷற܂אಖᙕΖڶᐖྨࢵܫᆖုם৬ᗰറ

ᄐԳՓࢭםုࢨᙄၞ۩٤ڜᛀ᧭৵Δױᛧုם ޢ)

նڣᛀಘԫڻ )Ζᄅૠቤኔਜ৵Δৢڙᆟঁ౨৬ޓم

٤૿ऱᇷறΔಖᙕཽءᐖྨࢵܫऱᇷறΖৢڙᆟ

ᄎ ᤉ ᥛ ച ऄ Δ ࠷ ᒬ آ ڶ  ᖕ ᄅ ࠫ ৫ ု ם ऱ ሔ ࠏ ࢵ

ྨΔࠀᄎࣈೈᐒᆜऱྨࢵΙ  

ᒬທᚌᔆ֗ױᥛ৬ᗰᛩቼऱൻਜ  

( g )  ሎᙁᆟإᛀಘ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խڶᣂߏ

Գ۰ڛ࿇୶ႈؾऱೖ߫ۯᑑᄷΖஂᇖךΔڶᣂᛀ

ಘല࣍ԲሿԫሿګݙࢍڣڣΔᛀಘऱॣޡ࣠᧩ق

شᨋᚨױق।ࡡऱᑑᄷΖۯೖ߫ڛ۰܅૾אױ

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խڶᣂೖ߫ۯऱᑑᄷΔڶ

ᣂრߠല᠏ሒሎᙁᆟΙ֗א  

( h )  ڃᚨױᥛ࿇୶ࡡᄎऱ৬ᤜΔਙࢌ৬ᤜނψ࿗

ω৫ൕ 5 0 0 ශ۟྇ۏ 1 0 0 ශۏΖᄅऱ֡՚ਢ

אەছط৬ᗰढයࠏച۩ቇؒऱԫٝᎁױऱ܂

ᄐښঞΔᇠښঞނψ࿗ω৫ૻ 4 ٹ ܛ) 1 0 0

ශ ۏ ) Ζ گ ጹ ৵ ऱ ֡ ՚ ٍ ፖ  ഏ ຝ ։ ৬ ᗰ ढ ऱ ψ ࿗

ω৫ᑑᄷᏘΖ  

1 3 . ร࣍Δሉق।ஂ  1 1 ( c )۟ ( e )ڶᣂاਙࠃ೭᜔ᆟᚨڇ

Δലᄎ᠏ሒߠऱრۥߡጥ֗ፂଥֱ૿ᖜᅝૹڙᑔޏܗ࠰

ᇠᆟΖ  

1 4 . ࡡٻ।זࢌऱਙݝ࿇୶ڍஂംΔ༽ה٦ྤࠡࡡ 

១տΖנ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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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]  

խਙٽࢌᆟ۫ஆऱᚵᤜૹ৬ૠቤ  

(ৄᄎ֮ٙร 8 6 6 1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5 . ᄎᤜΝஂנழᛧᝮڼ।זຝ॰ऱࢌՀਙא   

ᐝᔃՖՓ   ࿇୶ݝଈஂܗఽ९ (ቤ֗چਙ ) 2  

ՖՓ્ݳޕ   ቤᆟܗᆟ९ (ܑ೭ )  

ᚊ՛دՖՓ   ቤᆟ᜔ৄؑቤஃ (ܑ೭ )  

ᗝߐᣝՖՓ 塢९ࠃᙄ᠌ײढײ   (ᖵ৬ᗰ )  

1 6 . ࡡٻ।זຝ॰ऱࢌᓮਙ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១տ֮ٙऱփ୲Ζ  

[㋗֨ࢣՖՓΕֱࡉس٣ࡉຫᅈ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1 7 . ՀរΝאຫ૪ࠀΔߢ១ऱ֧נ܂ᐝᔃՖՓ   

( a )  խਙٽࢌᆟ۫ஆऱᚵᤜૹ৬ૠቤΔਢ۩ਙ९ڇࡴ

խᛩωԶଡႈߛֆؒऱψঅࢬヅܫऱツਜਙڣװ

հԫΙؾ  

( b )  ᅝխਙٽࢌᆟڶऱਙࢌᙄֆ࣍Բሿԫԫڣڣ

ᆟխٽࢌຝՕᑔ৵Δխਙ᜔ࢌ್ᤎᄅਙᔢࢍ

ஆࣟࡉஆࠟᐏՕᑔലঅఎ܂৳ਙऱᙄֆΔۖᖵ

Ζխ࠵ࣈլऱ۫ஆՕᑔঞᄎۥᏝଖ֗৬ᗰ

ਙٽࢌᆟچشऱ৬ᤜΔፖײढ᠌ײᙄࠃࡡᆤऱঅ

৬ᗰᏝଖေᐉ֗ᚵໂऱψᖵ৬ᗰറ୮ംֆߛ

ઔߒωࢬሉ৬ᤜԫીΙ֗א  

( c )  ۫ஆچشᄎૹᄅ܂ֆฒक़Ⴜ֗ᙄֆЯᄐ࿇୶

ႈؾΖطՀࠅᵏฅሐᆖ੧۟ۼߺխऱፇጸၲ

ཆནᨠലղאঅఎΖऱ࿇୶ᠲਢψڃ༚ጸۥ

խᛩωΖڇԫն۫ڣஆՕᑔᆵګছΔຝ։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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ਙٽࢌᆟچشਢԫՕׂጸ֏Ζᘋ৬ֆฒक़Ⴜڇڱ

ધऱ༚۟Ղԫڃऱၲཆནᨠچشᆟٽࢌխਙނ

णउΖ  

1 8 .  ᚊ՛دՖՓଗދܗᐙׂנ܂១տΔࠀຫ૪֮ٙᇡሉऱՀ

٨រΚ  

( a )  ១տڇڱࡡ༼ڶࠎᣂխਙٽࢌᆟ۫ஆᚵᤜૹ

৬ૠቤऱᇷறΙ  

( b ) ᔹխࡡᓮࠀො።ऱહནᇷறΔߢฃ૪֧ڻ٦ 

։ૠቤՕጼቹࡉխਙٽࢌᆟچشऱچᒌؓ૿ቹ

(֮ٙቹ A - 1 ቹࡉ A - 2 )Ι  

( c )  բᆖᚵໂᄗ࢚ૹ৬ૠቤ (֮ٙऱᢄቹ A - 1 )Δאᎅࣔ

۫ஆچشऱቤࡉૠᄗ࢚Ζॣޡ৬ᤜਢ۫ڇஆՕ

ᑔ ش چ ࣟ ૿ ຝ ։ ၌ መ Կ ։ հ Բ ऱ ش چ ᘋ ৬ ֆ ฒ क़

ႼΔۖ塒ՀԿ։հԫऱ۫ጤຝ։چشঞᄎ܂شᘋ৬

ᄐਜΙהᑔຑढ֗ࠡڗᐊ్ظ  

( d )  ᄗ࢚ૹ৬ૠቤऱ࿇୶ᑇڕՀΚ  

( i )  ࿇୶૿چشᗨΫપ 5  7 2 0 ۏֱؓ (۫ஆش

ऱ᜔૿ᗨપچ 8  3 7 0 شΔࠡխ࿇୶ۏֱؓ

۾ຑक़Ⴜऱ૿ᗨપࡉچ 2  6 5 0 ۏֱؓ )Ι  

( i i )  ᜔ᑔ૿૿ᗨΫપ 4 2  0 0 0 Δࠡխᙄۏֱؓ

ֆ᜔ᑔ૿૿ᗨપ۾ 2 8  5 0 0 Δढۏֱؓ

խ ֨ ऱ  ᄐ ᜔ ᑔ ૿ ૿ ᗨ પ ۾ 1 3  5 0 0 ؓ ֱ

Ιۏ  

( i i i ) ᗨֺΫપچ  7 . 3 4  ᗨૠ૿چشᖕ࿇୶ࠉ)

ጩ )Ι  

( i v )  ።૿ᗨΫપ 2 3 % ᵏฅሐֽؓࠅՀڇ) )Ιא

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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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່৬ᗰढ৫Ϋ 3 2 ᐋ چਔԫᐋץ) ֗(

ഗᄷՂ 1 5 0 Ιۏ  

( e )  ᄐխ֨ԫຝ։ֱ֗چऒ߫ࡉՂᆵড়ຄਜᄎ࣍

ՀࠅᵏฅሐֽؓհՀΔۖऎ੧ߺڶऱፇጸࡕ

ᄎղאঅఎ (֮ٙᢄቹ A - 2 )Ι  

( f )  ᚵ ᤜ ૹ ৬ ૠ ቤ ऱ  ቤ ࡉ  ૠ ᄗ ࢚ ਢ ψ ڃ ༚ ጸ ۥ խ

ᛩωΔរץਔףൎጸ֏Δޏ۩Գຑᢀࡉঅ

Ι᠌ײژ  

( g )  ᣂף࣍ൎጸ֏ֱ૿Κ  

( i )  ᚵᤜֆฒक़Ⴜऱ૿ᗨપ 6  8 0 0 Δፖۏֱؓ

ٿቝᐖઌપΔࢨપᔟؚक़ႼऱԫתΙ  

( i i )  ૠᄗ࢚ਢނխਙٽࢌᆟچشऱၲཆནᨠ  

փ֗ॵ२چشધऱणउΖழ༚۟Ղԫڃ

ऱ 1 1 ལײᖫֵټ ࣍ਔխஅփԫལץ) 1 9 

ધأբڇژऱᚽᖫ ऱፇጸནᨠΔߺ੧ࡉ(

ઃղאঅఎΙ  

( i i i )  ֆฒक़Ⴜലګխᐖខጸ֏ጻऱૹԫ

ᛩΔނଉཽ៖ᎏྥ֚ࢌጸ֏՞ࡕԫऴ۟ۼ

ຳᐗဩࡉ੧ߺΔࠀፖଉཽ೯ཬढֆႼΕଉ

ཽ៖ᎏࢌΕଉཽֆႼΕ९ۂक़ႼΕٿቝᐖ

Δ֗אᔟؚक़Ⴜຑګԫ᧯Ι  

( i v )  ᙄֆՕლല৬ؓ࣍ՂΔࠡ૿ٻٿՕሐխ

֗ຳᐗဩऱຝ։ലٽאᔞऱཬ።Δঁא

ፖ੧ߺऱፇጸࡕઌࡅᚨΔຍଡٌຏ

խᛩᒬທࠀᤚՂऱ⁼ᒷΔီࠐऱሁՑڦ

ԫଡᄅچᑑΙ֗א  

( v )  ٍᄎ৬ᤜ़ࡉؓאխक़Ⴜऱֱڤጸ֏ᑔ

Օლ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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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ᣂޏ࣍۩Գຑᢀֱ૿Κ  

( i )  ᙄֆЯᄐՕლᄎڶऴ൷ऱ۩ԳຏሐΔא

৫ઌપނঁ 2 5 ࠅՕሐխፖՀٿऱۏ

ᵏฅሐຑ൷ದࠐΖຍፖ֜ײᐖڶ۩Գຏ

ሐط⥝ሐຏଉཽֆႼऱൣउઌᣊۿΙ  

( i i )  ലᄎᘋ৬ԫයᄅऱႼན۩Գ֚ᖯຑ൷ቯನᐖ

Δຍය֚ᖯٍᄎނխਙٽࢌᆟچشຑ൷

խ۩Գ֚ᖯߓอΙ  

( i i i )  ֆฒक़ႼऱۯᆜຏԶሒΔԼ։ֱঁΙ֗א  

( i v )  क़Ⴜሐऱ৬ᗰढץਔભܓՕლΕᆣપᘃՕლ

(ຑ՞ືᨱ᜔߫ీ شܓױक़Ꭼ۩ᐖΔࡉ(

ᄅຏሐᆖ۫ஆֲچش৵৬ګऱ࿇୶ႈؾຑ൷

ٿՕሐխࡉຳᐗဩΙ  

[㋗֨ࢣՖՓڼ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( i )  ᣂ࣍অ᠌ײژֱ૿Κ  

( i ) ψঅהᑑ֗ࠡچΕᖵ᠌ײࡳऄڶࡌچش 

ߛ խ ᛩ ω ႈ ؾ Δ ץ ਔ ছ ऄ ഏ ௧ ؆ ႚ ሐ ᄎ Օ

ᑔΕᆣપᘃஆഘΕଉཽ៖ᎏࢌΕխஆࣟࡉஆ

ՕᑔΕભܓՕლ֗ଉཽᆣֆᄎ৬ᗰ䁿Ζچش

݄ᆵ࣍խ֮۫ढஉխᛩᒵऱխ؇ۯᆜΔۖ

ᇠය֮ढஉਢࡉاཽؑءሏড়ൄࠩհ ֗אˎ  

( i i )  ֲ৵ᆵګऱֆฒक़Ⴜຑࢬٵঅఎऱᖫֵࡉፇ

ጸནᨠΔല౨༼֒ຍࠄऄࡉ᠌ײࡳᖵچᑑ

ऱᛩቼࡉૹࢤΔࠀᄎګ֮ढஉऱԫଡૹ

ནរΙ  

[ຫᅈڼس٣ࡉֱࡉ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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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ᚵᤜૹ৬ૠቤڇڱᆵኔ٥ᘜऱ৬ᗰૠΚ  

( i )  ᙄ ֆ Օ ლ ऱ ᜔ ᑔ ૿ ૿ ᗨ પ  2 8  5 0 0 ؓ ֱ

ۏ Δ ല ڶ ܗ င ᒷ խ  ظ ్ ᐊ ڗ ᑔ ऱ   ം

ᠲΙ  

( i i )  ᄐխ֨ല࣍ՀࠅᵏฅሐֽؓհՀऱچ

ᐋΔၴ़૿چڍޓشױঁאᘋ৬ֆฒक़ႼΙ  

( i i i )  ৬ᤜނ৬ᗰढ৫ૻֽࠫؓഗᄷՂ 1 5 0

ऱ৫ڤၸඪګݮ౨ፖॵ२৬ᗰढঁאΔۏ

ਔቯನᐖץ৬ᗰढࠄΖຍݝؒ ഗᄷֽؓ)

Ղ 1 5 8 ۏ ) Ε ྆ ؚ Ꭼ ۩ Օ ლ (  ֽ ؓ ഗ ᄷ Ղ

1 8 3 ۏ )֗ଉཽՂ௧䀭᠆Ꭼ۩᜔۩Օლ ֽ)

ؓഗᄷՂ 1 7 9 ۏ )Ι  

[Ꮵ֮ܩ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i v )  ᄅऱᙄֆЯᄐՕლ݄ٻᆖመ壄֨ૠΔᝩ

֗אயᚨΙߣګݮຳᐗဩڇ܍  

( v )  ᙄֆЯᄐՕლऱ܅ᐋ֗ࠡ࣍ۯٿՕሐխ

ፖຳᐗဩٌऱԵՑᐖ৬ᤜආشऱ٤ጸ֏

؆ᛥૠΔലګխᛩऱᄅጸ֏ྡྷរΙ  

( k )  ૹ৬ૠቤऱٌຏΚ  

( i )  ലᄎឩខՀࠅᵏฅሐΔא᠏߫ۯΔֱঁ

ԵՑΙנऱ߫ᔖچشຏࠎ༽  

( i i ) ᵏฅࠅՀ࣍Ղᆵড়ຄਜലࡉೖ߫چ 

ሐֽؓհՀΙ   

( i i i )  ሎᙁᆟբ༉ᚵᤜᙄֆЯᄐՕლၞ۩ॣٌޡ

ຏေ۷Ζቃཚૹ৬ૠቤᄎ᎘პᏺףٿՕሐ

խΕຳᐗဩࡉՀࠅᵏฅሐऱٌຏၦ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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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ല ၍ ڼ ᖲ ᄎ ឩ ខ ຳ ᐗ ဩ Δ א ᏺ  ԫ ය ۩ ߫

ᒵΔޏᇠऱٌຏൣउΙ  

( l )  ৱگႃֆฒऱრߠ৵Δᅝݝ࿑৵ᄎڂᚨխ։ૠ

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ؾΔ۩༼ٌ۫ஆچشऱᇡ

าشຜچ৬ᤜΔৄࠎᄎەᐞΖॣޡዌ৸ਢނᇠ

࿇ٽቤψጵޏچषωࢨΕᖲዌࢌψਙطچش

୶ωچΔאᒔঅױਜڶޓףயऱቤጥࠫΖᅝ

࿇୶ࡉऱᖞ᧯ૠچشലᄎᚵໂቤՕጼΔᇠݝ

Δࡳऱچ࿇୶ωٽਐ֧Ζᖕቤψጵࠎ༽

ေ۷ݾהऱ࿇୶ႊ༼᜔ٌጼ࿇୶៴ቹ֗ࠡࠐآ

ᇷறΔৄࠎᄎەᐞΙ  

( m ) ലᄎԫऴၞ۩۟Բሿ܂ૠቤऱֆฒᘬᇬՠ࢚ᣂᄗڶ 

ԫሿڣԼԫִࢍΖڶᣂᄗ࢚ૠቤऱֆၲ୶ᥦڇإ

ᜯழଉཽቤ֗ഗ৬୶ᥦ塢ᜰ۩Δۖԫଡ୶ᥦ࿑

৵ٍᄎڇഏᎾ८ᘜխ֨ᜰ۩Ζᅝݝբᆖ֗ലᄎ

լٵቸ᧯ᜰ۩១տᄎΙ֗א  

( n ) ᣂᚵڶԫ࣋ᐾࡡٻՖՓدছΔᚊ՛ݙ១տڇ 

ᤜૹ৬ૠቤऱሽᆰᑓᚵᐙׂΖ  

[ຫࡉس٣ࣔڳ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1 9 . ଚՕીՂ֭խה១տΖנ܂।זຝ॰ऱࢌਙڍࡡ 

ਙٽࢌᆟ۫ஆऱૹ৬ૠቤΖԫࡡࠄᎁૹ৬ૠቤբڇঅߛ

ࠄ༉ԫࡡᆖመ৸ᑵᐞΖଡܑࠀؓᘝΔ࠷࿇୶ֱࠟ૿ࡉ

ംᠲΚࡉߠՀრאנ༽ႈࠃ᧯ࠠ  

ֆฒक़Ⴜऱૠ  

( a ) شֆฒक़Ⴜ܂ԫՕຝ։چش֭অఎ۫ஆࡡټڍ 

ຜऱᄗ࢚Ι  

( b )  ֆฒक़Ⴜऱૠᚨঁֱޓ۩ԳΔ౨֗اؑࠎՂఄԳ

ՓشࠆΖࡡ༼נऱ৬ᤜץਔڇक़Ⴜփױڍޓ

Ιشࠆاᓻ᥏Δֱঁؑ܍ऱ़ၴΔᝩڕ۞װࠐ

ᆜڍޓஆཡΙ୲堬ଇشຜ֗ᆜ՛ଇॼΙ༼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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أࡌڇࠎאچᜰ۩ଃᑗᄎ֮ࡉᢌ೯Δ֗א

ᒷၒஉΙ  

( c ) ৬ᗰढᅝऱᖵٵլۯֆฒक़Ⴜ૿ᗨৰՕΔ࣍ط 

խΔڼڂႊᐉშૠΖԫࡡټ।قΔەױᐞᜰᙄ

ૠֺΙ  

( d )  ֆฒक़Ⴜऱૠᚨױፖᆣપᘃஆഘࡉ९ۂक़Ⴜᘜ

ԫ᧯Δࠎ༽ঁאᓾ֨ஙؾऱٖᖈࡉچش۩ԳሁᒵΔ

ຑᢀक़Ⴜሐ۟խΙ  

( e )  অఎֆฒक़ႼᔣࡉႼփऱ 1 1 ལײᖫֵټਢৰړ

ऱ৬ᤜΔڂڼᜰױխᛩᄐᛜທࡵԳऱᛩቼ

֗ᗑԫྤԲऱֆฒक़ႼΙ  

( f )  ຏֆฒक़Ⴜ֗Ⴜփऱ۩ԳሁᒵऱૠΔᚨ౨ֱঁ

۩Գၞشࠌ֗נΙ  

 ٌຏᐙޏࡉൻਜ  

( g ) Գ೯᙮Δ۩֗ڦຳᐗဩ৫Εٌຏ࣍ط 

ழ࣍ۯຳᐗဩፖٿՕሐխٌऱ۩Գਜڕآ

უΖᅝݝᚨڇᇠٌආޏ࠷ൻਜΔނڕࠏ

ऱຳᐗဩؓޏΕᏺף۩Գੌ೯़ၴΕኔਜٌຏᚲႾ

⁼ᒷൻਜ֗۩ԳچՀຏሐ ቝᐖٿຑ൷ڕࠏ)

ڶऱچՀຏሐ )Ι  

( h )  ᚵᤜᙄֆЯᄐՕლऱ᜔ᑔ૿૿ᗨሒ 4 2  0 0 0 ֱؓ

ΔຍኙᇠբᆖᚲႾऱሐሁۏ ᵏࠅਔक़ႼሐΕՀץ)

ฅሐΕຳᐗဩࡉٿՕሐխ חऱٌຏᐙΔࠐࢬ(

ԳᣂࣹΙ  

( i )   ٿ Օ ሐ խ ൷ २ ڶ ᣂ ش چ ऱ ԫ  ሁ ૿  ழ ॺ ൄ ᚲ

ႾΖᅝݝᚨઔߒਢףױܡԵૉեޏൻਜΔڇڕࠏ

ॵ२ԫ۩ԳЯ߫ᔖچՀຏሐ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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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ኔਜૠቤ  

( j )  ຍႈՠ࿓ૠቤᄎਢֆ٥ૠቤΔᝫਢߏطԳ࿇୶ၞ

۩ऱૠቤΛ  

( k ) ૹچشᆟٽࢌխਙނऱਢؾຍႈՠ࿓ऱૹ࣍ط 

ᄅၲ࣋ؑشࠌاΔଣߏطᛜֆၞ۩Δᚨᐉშૡ

ࣔᅝݝኙࠐآ࿇୶ႈؾऱޣΔঁאᆵኔຍႈՠ࿓

ૠቤऱዌუΙ  

 ۩Գຑᢀ  

( l )  ຏቯನᐖऱᚵႼན۩Գ֚ᖯലᄎຑ൷۫ஆش

ຍႈ৬ᤜᛧ֭ΙڼڂอΔߓፖխ۩Գ֚ᖯچ  

( m ) شᆟٽࢌՕሐխፖխਙٿګᄐխ֨ല࣍ط 

طհၴऱૹຑ൷រΔਚႊᐉშૡࣔ֗ኘᆖچ

ᄐխ֨ၞנऱֆฒຏሐਜΙ  

( n )  ᦸֲ࣍৵ᆵګऱढխ֨࣍ۯխᢰᒴΔਚढխ

֨ႊፖॵ२৬ᗰढຑ൷ದࠐΔթ౨ڍޓ֧ܮড়Ι  

( o ) ڶऱሁ૿ֽؓچشᆟٽࢌՕሐխፖխਙٿ࣍ط 

ৰՕ၏ΔڼڂᚨආشຏشຏሐૠΔࠀૡم࣍

Ιࡳऱޣࡳऄ܅່  

( p )  ᚨઔߒਢױܡᘋ৬ԫය۩Գ֚ᖯΔຑ൷ᙄֆЯᄐ

Օლፖᖩሀຳᐗဩऱ C l u b  L u s i t a n o ՕᑔΙ  

ߠრהࠡ   

( q )  ᚨૡࣔڶᣂᙄֆЯᄐՕლႊඈ܅࣋ጙऱᛩঅ৬

ᗰढΙ  

( r )  ᇠਢܡኙளሏ߫ೖऒਜڶᏁޣΛڶڕΔڇܡױ

փᆜΙچشᣂ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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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 )  ᑇࡡټᎅΔ۫ஆՕᑔ৬ᗰᏝଖլΔ֭ڼڂނ

Օᑔ࠵ࣈΔ܂ޏኙؑޓڶاՕ墿ऱᄅشຜΙ  

( t ) ᚵᤜऱᙄ֭ڼڂᑔᣤૹΔڗᐊ్ظխ࣍ط 

ֆЯᄐ࿇୶ႈؾΙ  

( u )  ॵ२ࠡהནរףױࢨԵૠᄗ࢚խΔאឩՕནរऱ

ᒤΔڕࠏຟܓဩᖵ൝Նऱᅁᗉࡉቯನᐖ

ऱᏓழᤪΙ  

( v )  ԫࡡټ।قΔᇷற՛םࢬሉऱ࿇୶৬ᤜዌ৸ቹ

( ࠏ ڕ ຳ ᐗ ဩ ऱ ខ ৫ ࡉ  ٿ Օ ሐ խ Ե Ց ऱ ٤ ጸ ֏ ؆

ᛥ ֗אᇥՕΙࢬڶۿ(  

( w ) ԵՑऱؾՕሐխऱᙄֆЯᄐ࿇୶ႈٿ࣍ۯ 

ૠ قࢬםᇷற՛ڕ) Δࠡխԫଡૠߜޏאףױ(

ֱூਢ٤ނጸ֏؆ᛥૠၸඪٖڤᖈچشΖ  

[್ᙘဎ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2 0 . ᚨΚڃՀאנ܂ΔᤉۖߠऱრࡡڍՖՓ્ݳޕ   

 ֆฒक़Ⴜऱૠ  

( a )  ૹ৬ૠቤऱؾऱਢ۫ނஆچشૹᄅၲ࣋խᛩ

ᄐऱՂఄԳՓشࠌاؑࡉΔۖྡྷរലᄎਢֆฒ

क़ႼΙ  

( b )  ֆฒक़Ⴜऱᠲਢ༼ࠎጸ֏़ၴΔۖૠᄗڇڱ࢚

क़ႼᘜࡉऱֆႼࡌፖࠀऱ៱ᨠΔچشᣂڶ༚ڃ

ԫ᧯Ι  

( c ) ਔ֮ᢌ೯Ε֑ץᣊ೯Δڍ۩ᜰױֆฒक़Ⴜփڇ 

ၴଃᑗᄎࡉ୶ᥦΔۖᙄֆЯᄐ࿇୶ႈࡉؾֆฒ

क़Ⴜփঞ܂ױ堬ଇشຜ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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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ֆฒक़Ⴜᚵطਙࢌຝ॰ጥΔڶᣂຝ॰ᄎຂঅᥨ

ࡉ ጥ  ᖫ ֵ ऱ ࠃ ࡵ Δ ࠀ ᄎ ڜ ඈ ڇ क़ Ⴜ փ ᜰ ۩ ऱ 

೯Ι  

ٌຏᐙ֗ޏൻਜ  

( e ) ՕሐխԵٿڇਔץᣂຳᐗဩሁՑΔૹ৬ૠቤբڶ 

Ցᘋ৬ԫଡ۩Գᐖ (પ 2 0 0 ۟ 3 0 0 ۏֱؓ )Δ۩

Գ ༼ ࠎ ޓ ڍ ੌ ೯ ़ ၴ Ζ ޏ ؓ ຳ ᐗ ဩ ऱ  ৫ ࠀ լ ୲

נࡉឩខຳᐗဩঁאലᄎ৵ฝΔؾૹ৬ႈ܀Δ࣐

۩ԳஉΙ  

( f )  ᘋ৬ᆖቯನᐖຑ൷۫ஆچشፖխ۩Գ֚ᖯߓอ

ऱ۩Գ֚ᖯ৵Δ֟྇ױࢨဩՂऱ۩Գ೯Ι  

( g )  ሎᙁᆟբᚵᤜૹ৬ႈၞؾ۩Աॣٌޡຏေ۷Δֺ

ለԱ۫ஆՕᑔڶऱਙࢌᙄֆشຜፖֲ৵ᆵګऱ

ᙄֆЯᄐ࿇୶ႈؾऱᙄֆشຜΖٌຏေ۷

પף՛ழऱ߫ᔖᄎᏺޢૹ৬৵ΔڇΔق᧩ܫ 5 0 ਮ

ޡൻਜΔၞԫ࠷ᄎආݝΔኙٌຏऱᐙ᎘პΖᅝڻ

ឩខሐሁΕؾਔᚵᤜૹ৬ႈץٌຏൣउΔޏ

۩Գᐖ֗ᘋ৬۩Գ֚ᖯ܂ຑ൷شຜΖሎᙁᆟٍ

ᄎආٌ࠷ຏጥൻਜΔא⁼ᒷᇠழڂՂᆵ

ড়ຄ೯֗ࠐऱՓۖທګऱٌຏᚲႾംᠲΙ  

ኔਜૠቤ  

( h )  ۫ஆچشૹ৬ૠቤऱᖲࠫսآࡳΔ܀ᇠᖲࠫ

ᄎᒔঅᆵኔڶᣂऱቤრٻΙ  

( i )  ᨃ ؑ ا  ش ۫ ஆ ش چ ऱ  ቤ რ ٻ ױ ף Ե  ቤ Օ ጼ

խΖᅝݝᚵނᇠچشቤψጵٽ࿇୶ωچΔࠀ

ေ۷ݾઌᣂऱࡉ࿇୶༼᜔ٌጼ࿇୶៴ቹࡳ

ᇷறΔৄࠎᄎەᐞΔຍᑌױᒔঅᅝݝ౨ኙࠐآऱ

࿇୶ႈؾਜݔףऱቤጥࠫ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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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艮竃卷肯  

( j )  咸 崘 癨 避 揮 碪 鋤 職 犒 僕 挿 る 衿 貿 嶐 箇 懴 騎 咸 冠 乙 梼

唳細揮樫酎鈓れ詫揮骸塁嗤示狼僕挿泌訊ろ  

2 1 .  蕎 范 娜 脳 廴 瀦 它 郊 入 惹 僕 訊 洲 攫 醐 る 且 団 准 季 る 枝 蕎 入

郊 悶 莫 咸 僕 牛 旧 弾 ろ 竃 妲 栢 掵 る 衽 次 蕎 范 揮 旧 洲 寓 塰 る 蓮 淡 冪

気賀咸刊仁窯骨瀦它郊入惹僕訊ろ  

2 2 .  搾 醍 橘 瑠 窯 婆 る 且 団 挙 筍 甚 讃 柾 醇 洲 釜 准 求 搾 醍 桑 瓦 縡

魁ろ  

 

巿䲚檔䥽 5  

[ 絵兒咸蓴 隧  

鯉旗句雅碪橙洲縡魁  

( 詳貿咸覚疑篇 8 6 6 2 奕 )  

[ 咸蓴樺朿竺婪僥具ろ 隧  

2 3 .  慢 妊 妊 吃 忌 笈 購 製 宀 瓷 街 施 醸 県 洲 釜 准 る 濮 祇 息 竜 蛹 孀

蕎 鎗 絵 棺 ( 伽 慝 ヌ 竜 蛹 ネ ) 夬 国 県 詑 妲 搾 醍 る 竃 霞 油 仰 蓴 冪 棋 匁

圭 鈓 ろ 既 次 仰 蓴 冪 漢 掴 街 縡 魁 嬌 駐 る 搾 醍 吸 卷 慢 妊 妊 吃 忌 患 挺

団ろ  

2 4 .  樺伽甚讃洲釜准街竜蛹洲釜准次仰猪碣篏瓦団咸蓴ゑ  

載僥亠吃忌  宀瓷街施醸県即団形鮒澱寵遵  

咼竜忌吃忌  孀 甚 堽 蛹 孀 脂 淡 鵬 秡 迦 廊 壇 Л 蛹

孀脂淡柾 1 - 3  

載蓐粤吃忌  竜蛹  

洶勲是吃忌  竜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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ቯ᧵س٣  ཽᥳ  

2 5 . ១ࡡٻس٣ੋ܄ᓮᔥ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տ֮ٙऱփ୲Ζ  

2 6 . ՀរΚאຫ૪ࠀΔߢ១ऱ֧נ܂سဎ٣ၞࡌ   

( a )  ਢڻ១տࡡٻڇڱ༼ࠎᇷறΔᎅࣔ۟ضޥխᛩᒵ

(Հጠψޥխᒵω )ૠቤऱၞ୶ൣउΙ  

( b ) ᥳሁΔ٤९ࢤխᒵਢԫය٤ཽฃޥ  1 7 ֆߺΔץ

ਔรයመ௧ᥳሁᙞሐΙ  

( c ) යᥳሁᒵٺᚊ֗መ௧۟ضޥᒷழ⁼ױխᒵޥ 

ऱᚲ૰ൣउΙ֗א  

( d ) ޥ  խ ᒵ ڇ Բ ሿ ሿ Զ ڣ ၲ ࡨ  ቤ Δ ࠀ բ ၞ ۩ ֆ ฒ ᘬ

ᇬΔؾᑑਢڇԲሿԫሿࢨࢍڣڣհছעᖆΖ  

2 7 .  ᔥس٣ੋ܄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Δຫ૪אՀ

រΚ  

ᥳሁᒵ  

( a ) Օ۟દ⻈֗દ⻈۟८ᤪࠟයᥳሁᒵطխᒵޥ 

Լଡ߫ీΔ։ܑՕΕ᧩உΕᨵڶΔऎຜګิ

Εદ⻈ΕᄎضΕ್ᙰΕ۶֮ذ՞ΕඔᐚΕՒف

୶֗८ᤪీ )Ι  

( b )  ψࣟ۫ߨ༔ωਢਐᅝޥխᒵ್ނᔿ՞ᒵऱՕీٻ

ᚊۼፖ۫ᥳᒵऱદ⻈ీຑ൷ದࠐΔଊড়ױൕ

ᄻీޥऴሒદ⻈ΕᚊࣟΕᄅ֢۫۟॰Δऎຜլ

ऴ൷ޓࠐᄅࣟ֗ᄅ۫ऱଊড়ࠐ᠏ᒵΔش

ऱᥳሁࣚ೭Ιঁֱࡉ  

( c )  ψতߨק༔ωਢਐޥխᒵലᄎނࣟڶᥳᒵطદ⻈

ൕᢅྋאױଊড়ലڼڂመ௧۟८ᥳీΔۼీ ش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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ࣟᥳᒵ )֗ൂ ᆵ್֭ᒵشࠌ) )ࠟଡՑࡾऴሒཽ

խ֨چΙ  

( d ) งᖄᥳሁଊড়Ε⁼ᒷܗڶᥳሁΔࢤฃ࣍խᒵ᥆ޥ 

ቃཚપڇԲሿԲԫڣሒࠩ堷ࡉऱڶᥳሁऱᚘԺΕ

྇᎘ኙؑሁ૿ֆ٥ٌຏࣚ೭ऱଘᘸΔ֗א⁼ᒷ

ሐሁጻڶ (ܑਢદ⻈௧ࢍᙞሐ )ऱٌຏᚲႾ֗ᛩቼ

ྗឫംᠲΙ  

߫ీ  

( e )  Օ  ీ ѧѧ ຍ ଡ ߫ ీ ਢ ψ ࣟ ۫ ߨ ༔ ω ֗ ψ ত ק ߨ

༔ωऱ᠏ᒵీΔଊჸ್ᔿ՞ᒵऱଊড়ీڼڇאױ᠏

ଊࣟᥳᒵΔطᄅנק࿇ऱଊড়ٍీڼڇױ᠏ଊޥ

խᒵছࣟᚊΖٽՕీऱ᠏ᒵפ౨Δᇠ߫

ీലᄎၞ۩ឩ৬Δࠀᏺీ߫ףਜΙ  

[ඩଶ䌲֗س٣ຫ٘ڼ࣍س٣؍ழᑉழᠦஂΖ ]  

( f )  ᧩உీѧѧ ຍଡ߫ీਢᚨֆฒڇᘬᇬཚၴ༼נऱ

ድል۞ᥨ࣍ۯᏺऱΖ᧩உీਢਮ߫ీΔۖޣ

ᆟऱᄅত೯ढጥխ֨ܿΙ  

( g )  ᨵف՞ీѧѧ ڇழᨵف՞ీאতലᘋ৬٤ᄅऱ߫

ీ Օ ഘ Ε ִ  ֗ ሁ ૩ Δ ᄅ ៱ ߫ ీ ല א ۩ Գ ຏ ሐ ຑ

൷ Ζ ᨵ ف ՞ ీ ല ګ  ֲ ৵ ᨠ Ⴠ ᒵ ֗ ޥ խ ᒵ ऱ ᠏ ᒵ

ీΖ್طᔿ՞נ࿇ࣟᚊऱଊড়Δ࣍ױᨵف՞ీ

᠏ଊᨠჀᒵΔۖᨠჀᒵऱଊড়ٍڼڇױ᠏ଊޥխᒵ

ছᄅཽࢨΙ  

[್ᙘဎس٣Εຫ٘֗س٣؍ඩଶ䌲ڼس٣ழ१ஂڃՂΖ ]  

( h )  ඔᐚీѧѧ ٽፖඔᐚႈؾऱቤΔ߫ీ࣍ۯඔᐚ

࿇୶ႈؾխ؇Δױऴሒᄅ࿇୶Ι  

( i )  Ւذీѧѧ ڇ࣍ۯඔᐚ࿇୶ႈ۫ؾၾΔ༉ڇᚊ

ৄॵ२Ζຍᥳሁᄎઠመᚊ੍فᖯᙊᇾΖ܍ኙف

ᖯᙊᇾທګᐙΔᄎආشᨵਉᙞሐऱֱڤᘋ৬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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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್ᙰీѧѧ ࣍ۯՒذሐፖ್ᙰሐٌலΔፖ

ᑗاᄅޘ൷२ΖᇠਢԳ㱿ᆈയऱբ৬Δ

߫ీנԵՑΔਢ່ཟ֫ऱംᠲΙ  

( k ) խᒵऱ᠏ޥᒵ֗ѧѧ ຍଡ߫ీਢᨠჀᒵీضا۶ 

ᒵ ీ Ζ ଊ ড় ױ ᆖ ۶ ֮ ض ీ ᠏ ଊ ᨠ Ⴠ ᒵ  ᒵ ছ  ႓

୕Ζط႓୕ీנ࿇ऱଊড়Δڼڇױ᠏ଊޥխᒵছ

ࣟ  ᚊ Δ ࢨ ছ  દ ⻈ ీ ᠏ ଊ ࣟ ᥳ ᒵ ऴ ሒ ཽ  ࢨ ᄅ

Ζᚵ৬ऱ۶֮ీض৬ࢍچ࣍Δ٥։ԶᐋΔೈԱ

։ܑࠎᨠჀᒵᒵ֗ޥխᒵشࠌऱࠟଡִհ؆Δ

߫ీٍࠟڶᐋ᠏߫ՕഘΙ  

[㹂ၞדඒڼழࠩஂΖ ]  

( l )  દ ⻈ ీ ѧѧ ຍ ଡ ߫ ీ ਢ ψ ࣟ ۫ ߨ ༔ ω ֗ ψ ত ק ߨ

༔ωऱ᠏ᒵీΖદ⻈ీലګԫଡऱᥳሁᑐ

ోΖԱޥٽխᒵতקۼመ௧Δદ⻈ీႊၞ

۩Օীឩ৬ՠ࿓ΖഏᎾၡٙխ֨࠹ڂՠ࿓ᐙΔႊ

ᔢᚊΖీ߫ڶᄎၞ۩Օᑓޏՠ࿓Δᏺ

ף Օ ഘ ़ ၴ Δ  ଊ ড় ༼ ࠎ ޓ ֱ ঁ ࡉ င ᔞ ऱ ᠏ ᒵ ࣚ

೭Ι  

( m )  ᄎ୶ీѧѧ ຍଡ߫ీਢޥխᒵཽ֗קࠐآᒵऱ᠏

ᒵీΖᄎ୶ీ࣍ۯᨓܩխ֨קאऱ֣Փ᜔ీΔڶᣂ

৬ᗰՠ࿓ᄎᐙᇠऱփሎ೯֗ཾࣺۃΔڼڂ

ႊૹᆜຍࠄਜΖଊড়طᄅࣟࢨᚊנ࿇Δֲ৵

ࣟΙཽᒵছཽקᄎ୶ీ᠏ଊڇױ  

( n )  ८ᤪీѧѧ ຍଡ߫ీਢޥխᒵΕಆᒵΕཽᒵ֗

ᚵ৬তཽᒵ (ࣟ )ऱ᠏ᒵీΖڶ८ᤪీലࣟٻ

૿ऱ䉥क़Ⴜٻֱࢍچឩ৬Δף৬ຝ։ץਔڍᐋִ

তཽᒵࡉխᒵޥ᠏߫ᐋՕഘΖࡉ (ࣟ ८א݁(

ᤪీឩ৬ຝ։܂᜔ీΖ྇܅৬ᗰՠ࿓ऱᐙΔ

ᖞଡ८ᤪీឩ৬ຝ։ᄎፖޥխᒵऱছཚՠ࿓ូԵত

ཽ  ᒵ ( ࣟ  ) ႈ ؾ ԫ ࠓ ᘋ ৬ Ζ  䉥 क़ Ⴜ ᄎ ף א ឩ

৬Δ܂ՠ࿓ऱԫຝ։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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ᙞሐਜ  

( o )  ઠضޥፖᚊऱᙞሐѧѧ ႊܾג್ڇሏᑗᆜ

ຏଅᑔ֗ጹ৺එགຏሐΖཽᥳբەփԳՓऱრ

ࠌਜऱ؆ᨠΔࠄຍߜޏΔଥૡ٣ऱૠΔೈߠ

ࠡፖॵ२ᛩቼٽ؆Δᝫᜍ྇ԱਜᑓΔጐၦ྇

ऱᐙΙاࡺᤚՂኙॵ२ီڇᗨ֗૿چ۾֟  

( p )  መ௧ѧѧ መ௧᥆ިጥᙞሐΖޥխᒵല࣍Ꭽᨷ

ᝩଅჀᖩ။խᛩג៥ሐΔࠟႈՠ࿓݁ᏁᜯழჄ

௧א৬ທᙞሐΖԱฤٽπঅᥨ௧ཽයࠏρጐၦ྇

֟Ⴤ௧ऱޣΔޥխᒵലࡡಜխᛩג៥ሐ৬ທፖ

៥ሐૹᦤऱԫ९પ 1 6 0 ױᜰڼխᒵᙞሐΖޥऱۏ

ೖऒऱํೋऱᐙΖᎭᨷࢬኙᎭᨷᝩଅჀփ܅྇

ᝩଅჀփڶࢬᜯழჄ௧ຝ։Δ݁ᄎ࣍ՠ࿓ګݙ৵

ฝೈΖመ௧㷂ຬរᄎᐙᤞࡴଟᑗຝΔڼڂᇠଟ

ᑗຝႊᑉழૹᆜΙ  

٨߫ೖ࣋  

( q )  ᨵف՞٨߫ೖ࣋ѧ  

( i ) ༔ߨ۫ࣟ࣋ਜΔຏୱೖࠎ༽ؑڇᏁڶ 

٨߫ΔঁאᚨڰבՂڦழၴࢬᏁऱ٨߫ࣚ

೭Δࠏ۩ၞ֗א۩堚ᑥ֗ፂଥΙ  

( i i )  ᚵᤜऱ٨߫ೖ࣋ᨵف՞ছՕ⻈ޘ៱ܿΙ  

( i i i )  ٨߫ೖ࣋ᄎਢڤ૾ިתऱയዌᗰढΔא

࣋ኙᛩቼΕٌຏ֗ီᤚऱᐙΖ٨߫ೖ܅྇

ऱືຝᄎ૾۟܅ᚊሐऱሁ૿ֽؓΖ࣍ط

ᚊሐፖሐऱሁ૿ֽؓઌ 5 Δൕۏ

ሐࠩߠאױᇠዌᗰढΙ  

( i v ) ࣋ૠ٨߫ೖڇΔཽᥳߠԳՓऱრچᚨڂ 

 ऱ ሁ ૩ ߨ ٻ Ε ඈ ٨ ࡉ ᑇ ၦ Ղ ຟ ܂ נ Ա ᓳ

ᖞΔ٨߫ނೖ࣋ऱچشၦՕ༏Հᓳ 2 5 %Ζ

ߩڶ৵Δऎሐঁݝऱؒ࣋٨߫ೖ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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ജऱ़ၴ܂شભ֏ᛩቼΔࢨᖕփԳՓ৬

ᤜΔᘋ৬ԫଡֽאૠᠲऱֆႼΙ  

( v )  Ղ።ऱ࿇୶ᄎطቤᆟ۩ቤΔۖॺޥխ

ᒵ ႈ ؾ ऱ ԫ ຝ ։ Ζ  ܍ ᐙ  ֲ ৵ Ղ ። ऱ ࿇

୶Δೖ٨߫࣋ऱዌᗰढૠᄎ֗ᨋࢤΔ

ֱঁֲ৵ዌ৸࿇୶ֱூΙ  

( v i )  ᚵ ᤜ ऱ ٨ ߫ ೖ ࣋  ՠ چ  ڶ Կ ஆ ֮ ढ ዌ ᗰ

ढΔ։ܑਢᖲዓΕছ୮़૨ଆᖲ֗ف

༅ΔຟਢփԳՓუঅژऱዌᗰढΖຍ֮ࠄ

ढዌᗰढڇਜՠཚၴႊᑉழฝߨΖૹᆜຍࠄ

֮ढዌᗰढऱᒔኔچរႊီڶᣂֲچش৵

ऱቤۖࡳΙ  

ՠ࿓ޏీ߫  

( r )  ್ᔿ՞ᒵ߫ీޏՠ࿓ѧѧ ޥխᒵՕ۟દ⻈ຏ

߫৵Δ್ᔿ՞ᒵലګψࣟ۫ߨ༔ωऱԫຝ։Δ٨

߫ᄎ߫ط༖ᏺ۟ԶΔڼڂऎᒵ߫ీႊၞ۩ޏ

ՠ࿓܂אٽΖ್ᔿ՞ᒵ߫ీ٣ૠբቃఎ़

ၴΔ܂אឩ৬ִհشΙ  

( s )  ࣟ ᥳ ᒵ ऱ ޏ  ՠ ࿓ ѧѧ ޥ խ ᒵ દ ⻈ ۟ ८ ᤪ  ຏ ߫

৵Δࣟᥳᒵലګψতߨק༔ωऱԫຝ։Ζٽ

ֲ৵ޥխᒵऱಛᇆߓอΕ٨߫ሎ֗܂ଊড়ၦΔ

ழࣟᥳᒵႊޏנ܂೯Ι  

ՠ࿓ૠቤ  

( t )  ቃޥࡳխᒵ່ڇױݶԲሿԫሿ׳ؐࢍڣڣᖕπᥳ

ሁයࠏρעᖆΖڶᣂऱঅᥨՠ࿓Εছཚՠ࿓֗ૹᆜ

ՠ࿓ऱᐸཱིعᓮലڇԲሿԫԫנ༽ڣΖ৬ᗰՠ࿓ቃ

୶ၲΖڣԲሿԫԲڇࡳ  

[ຫᅈڼس٣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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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༽ႈࠃࠄ༉ԫࡡ១տΖଡܑנ܂س٣ੋ܄ტᔥஂ 

ΚߠՀრאנ  

ֆฒᘬᇬ  

( a )  ሁਙᆟཽࡉᥳᚨཽ۫࠷ᒵऱᆖ᧭Δ༉ޥխᒵၞ

ᣂଥૡڶࠄ٤૿ऱֆฒᘬᇬΖৄᄎམ༉ԫޓ۩

ভሐԫ༏چشऱچشຜऱع૪ၞ۩แಛΖڶᣂଥ

ૡ ௫ ֗ ଵ ೈ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 ω چ  ऱ ຝ ։ چ

ֱΔאᆜཽ۫ᒵऱຏଅᑔΖᇠᄎڇแಛխ൜

փاࡺᄕԺ֘ኙڛ۰ڇᑔڙॵ२ᘋ৬ຏଅᑔΖط

ڼ ױ ߠ Δ ሁ ਙ ᆟ ֗ ཽ ᥳ ڶ Ꮑ  ޏ  ᘬ ᇬ ֆ ฒ ऱ ֱ

ᘬᇬழ۩ၞڇΖڤ ਔᘬᇬᤜᄎཚၴץ) )Δᚨܑ

ఎრኙࢬڶاࡺᐙऱࠃႈΙ  

ኙඔᐚ࿇୶ႈؾऱᐙ  

( b ) ᐚ֗⟯܀ᨵਉᖲᘋ৬ΔאխᒵऱՕຝ։ᙞሐឈྥޥ 
ᚊৄঞආࣔشਉڃჄऄ৬ທΖچᒌ૿ᗨৰՕΔ

ߜᣤૹլګᄎທؾՂਜՠཚ९Δኙ⟮ᐚ࿇୶ႈף
ᐙΖ٦ृΔٍڶᏁઔڇ۶ڕߒਜՠཚၴፂ⟮
ᐚ࿇୶ႈؾፖᚊৄऱᜤᢀΙ  

ᨵف՞٨߫ೖ࣋  

( c )  ႓Օטᤜᄎ֗փ݁اࡺᄕԺ֘ኙᚵᤜऱᨵف՞

٨߫ೖ࣋ۯᆜΖᖕམᆖ႓ՕטΕსႆ՞֗ᨵ

ऱ़ੌຏေ۷Δᇠਢ܂ࢬ՞։ૠቤՕጼቹف

փऱଅሐΔڇՂ።ၞ۩യ৫࿇୶Δᄎᐙ

़  ੌ ຏ Ι ڼ ؆ Δ ٍ ᄎ ኙ ᇠ  ऱ ֮ ढ ৬ ᗰ ທ ګ ᐙ

Ι  

( d ) Δ֠ࠡߩऱֆฒᘬᇬլ࣋՞٨߫ೖفᣂᘋ৬ᨵڶ 

ਢՠ࿓ૠቤ່ݶᄎڇԲሿԫሿࢍڣڣ༉עᖆΙ  

( e )  ։ૠቤՕጼቹآࠀ༉ᨵف՞٨߫ೖ࣋چشૡࡳ

৬ᗰढ৫ૻࠫΖֶ࣍طՂ።ऱՒشچຜᇷற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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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փ Գ Փ ཏ ሙ ෲ ྒྷ ਙ ࢌ ᄎ ৬ ᤜ ං ۩ ᡓ Օ ऱ ࿇ ୶ ૠ

ቤΖ۶ٚྤڕ࿇୶ૠቤΔঁᚨലᇠچشቤॺ৬ᗰ

ᅶऱ৬ᗰढ৫ૻࠫΙ܅ࡳૡࢨΔچش  

( f )  ۶٨߫ೖ࣋ආڤ૾ިתشૠΛ  

( g ) ۶Λڤढዌᗰढऱᚵᤜֱ֮ޘ⻈ᣂՕڶ   

( h )  ၞ۩ຍႈՠ࿓Δٍᄎᐙ֗ᎄ႓Օטऱڍႈՠ࿓

ૠቤΔץਔڇ႓Օטᐔலᘋ৬֞ඒᖂೃ֗ֆ٥ٌຏ

᜔ీૠቤΔຍኙ႓ՕֶڶاࡺטֆؓΙ  

ߠრהࠡ  

( i ) ଡᒘᙰᄎཽڍ௧லխᒵऱਜՠཚᄎৰ९Δۖޥ 

ᥳ܂شሎᙁ৬ᗰढறΖኙ࣍௧ᛍࠩ࠹ࢬऱᐙ֗

փ Գ Փ ؈ װ ࠆ ش ௧ ல ़ ၴ ऱ ᖲ ᄎ Δ ਙ ࢌ ᚨ ף א 

Δݔࠀנ܂ᇖᚍΙ  

( j ) ᓮعႊ༼ٌቤؾઌᣂऱढᄐ࿇୶ႈڶܡխᒵਢޥ 

ղৄᄎᐉޅΛ  

( k ) ᥳሁຑ൷ֱ૿ڇΔࠐයᥳሁᒵຑ൷ದࠟނխᒵਢޥ 

ਢݾڶܡܺᣄΛ  

2 9 .  ՛ิګ༉ࡡऱ༼ംאנ܂ՀڃᚨΚ  

ֆฒᘬᇬ  

( a ) ଡԳ㱿ڍխᒵᄎᐙؑޥ࣍طΔق।سဎ٣ၞࡌ 

ᆈയऱچΔਙࢌᄎၞ۩ڶயऱֆฒᘬᇬΔࠀᄎ

ܑఎრࡡࢬᣂࣹऱംᠲΔץਔגาᐉᤜຏଅᑔऱ

ૠ֗ۯᆜΕጐၦ྇چ܅ᒌऱᏁش۾֗ޣழၴΔא

֗ᒔঅ༉௧ᛍऱՠگנ܂چ༚ൻਜ֗ᝩ܍ທྗګឫ

ऱڜඈ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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ኙඔᐚ࿇୶ႈؾऱᐙ  

( b ) ᖯᙊᇾऱفփઠ။ᚊ੍چΔඔᐚՠق।سᤕព٣ࡌ 

ຝ։ঞהሁᄎຘመᨵਉᙞሐᘋ৬Δۖඔᐚࠡࢍچ

৬ᤜආࣔشਉڃჄֱڤ৬ທΔڂਢآ౨ᒔאࡳছ

ᣂਉൺֱऄऱᇡൣڶΖࡐܡඔᐚჄ௧ऱढறਢڇ

ᄎৱၞ۩ᇡาૠழ܂٦ઔߒΙ  

ᨵف՞٨߫ೖ࣋  

( c ) ܿ࣋՞٨߫ೖفᨵۥढڇଚהጠΔسᤕព٣ࡌ 

ছΔམ༉؆༓ଡچរၞ۩ေ۷Δ٣ছٍམᘬᇬ႓

ՕטᤜᄎΙ  

( d ) ᖆ৵Δሁਙᆟ֗עؾխᒵႈޥڇΔق।سᤕព٣ࡌ 

ཽᥳᄎᤉᥛᘬᇬֆฒ֗ٺଡᤜᄎΔڇԫਣཚ৵ٍ

ᄎᐛᇬ႓ՕטᤜᄎऱრߠΙ  

( e ) ޥ࣍᥆࣋՞ऱ٨߫ೖفᨵڶΔנਐسဎ٣ၞࡌ 

խᒵႈؾᒤᡱΔۖॺՂ።࿇୶ႈؾΙ  

( f )  ఽஂڇޣՀΔ।قᨵف՞٨߫ೖ࣋چش

ছՕ⻈ޘ៱ܿΖ۞ԫԶሿࡨၲזڣΔ։ૠቤՕ

ጼቹբނᇠ༏چشቤ܂ψጵٽ࿇୶ωچΖ۩

ऱ։ૠቤՕጼቹࠫૻྤࠀᇠچऱ৬ᗰढ৫Δ

ਢڂᅝإݝ༉ᇠၞچش۩ՒشچຜᛀಘΖྤᓵڕ

۶Δڇψጵٽ࿇୶ωچփၞ۩࿇୶Δؘႊᖕ

ቤعᓮࠫ৫ৄٻᄎ࠷ױΖᅝڶᣂऱՒچᛀ

ಘګݙ৵Δڶᣂᇠچشऱچشຜ֗ኙ։ૠቤՕ

ጼቹנ܂ऱଥૡ৬ᤜΔঁᄎ༼ٌৄᄎەᐞΖቤ

ᆟΕሎᙁཽ֗ࡉݝৢࢪᥳᄎᄎڇᙟ৵ԫਣཚᘬᇬ႓

Օ ט  ᤜ ᄎ Δ ᦫ ࠷ ᤜ  ኙ ᇠ ش چ ऱ آ ࠐ  ቤ ऱ რ

ΙەຜᛀಘऱشچՒ܂Δߠ  

( g ) ࣋՞٨߫ೖفམᆖေ۷ᨵࢌΔਙق।سᤕព٣ࡌ 

ऱ༓ଡૠֱூΔᙇڤ૾ިתشऱૠΔڂਢຍ

ଡֱூ֟྇ױਉൺढறऱᑇၦΔ֗א౨ݔޓᇞެ

ૉեૠՂऱംᠲ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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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洶 勲 是 吃 忌 准 季 决 莫 娜 揮 旧 洲 覚 呪 怐 犒 呪 梟 猪 瞥

講る栗牛迦廊献迦侵る娜穀覚呪怐犒呪洲樮廩送塰

旧粡る抄梟贋公札る决辱瑰媾脳灰桶禾街油揮旧桑

僥黄誤貿嶐侵る臥蕎札彫ゐ  

艮竃卷肯  

( i )  載蓐粤吃忌准季甚讃職蓴牛柊朷れ舛㌑街諄株痛樗

僕塰何汰蕀方罌宀兎ろ辱瑰媾脳灰桶禾街甚讃柾醇

侵る女咸甍札盆穀僕訊洲樮廩旧粡ろ迦廊献恭侵る

迦旧咸榛涌滞寿る騎咸菌杙痛瞶国之搾醍咸廴蕎范

揮旧郭侵洲貿嶐窯瓦洲卷肯ゐ  

( j )  載 僥 亠 吃 忌 進 瓦 鯉 雅 橙 須 甚 讃 喫 嬌 獎 職 洲 蛹 孀 挿

嶐る克瑠暑髪呪咬蓮淡冪気ゐ樺街  

( k )  洶勲是吃忌准季娜痕蛭蛹孀橙洲孀燥細蛹孀港保壊

先抬批る牛麻批分蕎洲痕蛭蛹孀橙較増る克瑠己望

隙苹ろ  

3 0 .  搾醍橘瑠窯婆る且団厖筍菓補恭醍求搾醍桑瓦縡魁ろ  

[昃雷莢姪禾れ几摧泱吃忌街舖訥蛆花禾仰猪梟猪羚団る衿弐畫

亠れ慢西嗾吃忌れ慢胸示吃忌街慢妊妊吃忌騎次仰猪羚団ろ 隧  

 

巿䲚檔䥽 6  

[絵兒咸蓴 (鎗次縡魁細窯婆柾開 ) ]  

辮張棋殤橇奕 A / H 3 / 3 8 8  

眄牛嶐製ヌ懋泣蓮淡脳ネ旧髪洲佳碪禾駕峺佩 6 0 句 6 6 奕細  

8 8 句 9 0 奕れ雅細壕 4 句 6 奕れ亠氛欠竺 8 街 1 3 奕れ  

亠氛欠虞 2 句 1 0 奕細 1 6 奕れ詳窃佩 2 句 1 0 奕細  

1 7 句 1 9 奕れ危圭佩 1 句 1 2 奕れ舘砧醜禾佩佩鑑細  

罪訣況冖兎樺街摺麻甚讃禍旧僥具懋泣遇僑街蚤咬蓮淡る  

克暑僕甚讃れ炯怐孜臭脳僕訊街絵並擬澂揮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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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ৄᄎ֮ٙร 8 6 5 4 ᇆ )   

[แಛא֗ᐖࣟᇩၞ۩Ζ ]  

3 1 . ط  ࣍ ڼ ႈ ع ᓮ ௫ ֗ ؑ ৬ ݝ Փ կ ቅ ဩ Я ة ܓ ဩ ࿇ ୶ ૠ ቤ

ቹΔՀࡡ٨բعܓ墿Κ  

ඩⓋᔕس٣  

։ߪቤᆟᆟ९א  

]  ؑ৬ݝॺച۩ᇀࠃ  

ᢟᨇᥞՖՓ  

։ߪਙ᜔ᆟᆟ९چא  

]   

ຫ୮ᑗس٣  ]   

མᇛس٣ݭ  

։ߪ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א  

Κ Δܗ೭᜔ᆟᆟ९ࠃਙا 

ۖᇠᆟᆟ९ਢؑ৬ݝऱॺ

ച۩ᇀࠃ  

س٣اޕ  )  ؑ৬ݝऱছॺച۩ᇀࠃΔ

ٚཚբ࣍ԲሿሿԶڣԼԫ

ִԿԼֲࡻየ  

ᆺየဎس٣  )   

ຫᅈس٣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

ஂቸࡡऱՂ္ࢬ  

Ꮵݛݳ໑Փ  Κ  ᖕπؑૹ৬ݝයࠏρ

ګቸࡡऱՂ္ࢬ  

ຫዧႆඒ  ]  ۞ᆜ੍ࢬࡺ၀Ղ္ࡡᄎ

ګ  

ຫྰՖՓ  ]   

ຫس٣ࣔڳ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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۶ഛඒ  Κ ࠐᄐ೭ڶݝছፖؑ৬ؾ   

3 2 . ᄎᤜஂנ໑Փբ༉ྤऄݛݳᏥ֗س٣اޕໂ൜Δࡡ 

ીዙΖམᇛࠩآࡸس٣ݭሒףᄎᤜΔۖຫᅈ֗س٣ຫࣔڳ

ࢨݝ৬ؑطॺࠀᄎࡡ၀Ղ္੍ࢬࡺᆜ۞࣍طঞբᠦஂΖس٣

ᖕؑ৬ݝऱٚࡡࡳΔຟᄎቤ՛ิࡡᄎ٣ڇছऱଡூխ

ᄎᤜڇఎױࡡᣂڶᔆΔࢤ墿᥆ၴ൷ܓຍֱ૿ऱڇࡡრΔٵ

ஂՂΖࡡٵრຫዧႆඒ֗ຫྰՖՓױఎڇᄎᤜஂՂΖࡡ

 ໂ ൜ Δ ࠡ ה ࡡ  ࢬ ௫ ֗ ऱ ܓ 墿 ီ  ऴ ൷ ࢤ ᔆ Δ ה ଚ ᛧ ᝮ ᠦ

ஂΖඩⓋᔕس٣Εຫ୮ᑗ֗س٣ᆺየဎڼس٣ழᑉழᠦஂΔۖ

۶ഛඒঞڼ࣍ழᠦஂ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3 3 .  Հ٨ቤᆟז।֗عᓮԳזࠡࡉ।ڼழᚨᝮஂנᄎᤜΚ  

ᑥՖՓ  -  ቤᆟཽቤറ  

سలࣔ٣ޕ  -   ్ ৄ ؑ  ቤ ஃ Я ཽ 

4 (ቤᆟ )  

M r .  D a r e  K o s l o w   - ᓮԳع   

M r .  I a n  B r o w n l e e  -  Ꮖᔃቤംૻڶֆ  

႓ფఇՖՓ  -  Ꮖᔃቤംૻڶֆ  

3 4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Ζعࡲ១տຍࡡٻᤉۖᓮᑥՖՓה  

3 5 .  ᑥՖՓଗދܗᐙׂΔ១տຍعࡲᓮΔࠀਊ֮ٙᇡሉ

ऱփ୲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ᖆऱՓկעڻԮִԼԫֲଈڣԲሿሿԿ࣍ᓮ௫֗ع 

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Ζৄᄎլ൷֘ڶࢬኙ

ऱެࡳࠡխԫ֘ټኙृ ࡸᅝழऱ࿇୶ૠቤቹփڇ)

ᔃࡺ࿇୶ऱ࿇୶ քִڣऄ৳ਗᖏΖԲሿሿԮנ༽(

Լ ն ֲ Δ ৄ  ᄎ ਊ Ղ ္ ऄ அ ༉  ऄ  ு ࢬ ܂ ऱ ਐ

چش࿇୶ࡺᔃࡸނრٵࠀᣂ֘ኙΔڶᐞەΔૹᄅق

ൕ࿇୶ૠቤ౻ቹխଵೈΔڶ܀ᣂऱቤრٻ ොނܛ)

።ᒤጵٽ࿇୶Яૹ৬֗ڛ۰܂ЯࢨᄐشຜΔ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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ਜהࠡࡉچشᖈٖࠎ༽ )ঞޏྤࠀ᧢Ζ۩ਙ९

ᇠ࿇୶ޅԼִԲֲڣԲሿሿԮ࣍ਙᄎᤜ۩ٵᄎࡴ

ૠቤቹΔᇠቹঞழսྥڶயΙ  

( b )  ᅝࡡٻݝ୶قԫڶࠄᣂ࿇୶ૠቤቹچऱኔچᅃ

ׂΖچᒌ A ො።ؘ٨ृՓဩဩؑ֗ܓةဩၸՂऱ

ାᑔΖچᒌ B ො።ဎᔃܽࣟ֗ဎᔃܽ۫ऱᒤΖچ

ᒌ C ঞො።Փկቅဩ 6 0 ۟ 6 6 ᇆ֗խߺࡉ 4 ۟ 6

ᇆΖխߺࡉ৵ର႖ΔڶԫࠄॺऄዌᗰढΖՓկ

ቅဩऎሁڶԫࠄᆖᄅऱ৬ᗰढΙ  

( c ) ᒌچᣂڶԿִԲԼֲ༼ٌΖڣԲሿሿ࣍ᓮع  A ֗

B ऱ৬ᤜࠉ༛ؑ৬عݝ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 խऱ৬

ᤜΖ۟چ࣍ᒌ CΔعᓮԳ৬ᤜঅఎ֗༚ଥᇠڶ

ऱ৬ᗰढ (ᚵᤜ৬ᗰढ৫Ԯᐋ )Δࠀঅఎڶᣂढ

ᄐऱڶᄐᦞΖعᓮԳ৬ᤜ堚ڇࣈխߺࡉ 6 ᇆࣟত

૿ऱᜯழዌᗰढΔא 9 0 شऱֆฒٖᖈۏֱؓ

Ιچ  

( d ) چ  ᒌ A ֗ B ऱ ࿇ ୶  ᑇ ਢ ࠉ ᅃ ؑ ৬ ݝ ع ᓮ ᒳ ᇆ

A / H 3 / 3 8 7 խऱ࿇୶ᑇۖࠫૡΖ۟چ࣍ᒌ CΔՕ

ຝ։ऱ࿇୶ᑇ݁᧩قፖउઌٵΖچאᒌ૿

ᗨૠጩΔᚵᤜچᗨֺլ၌መ 4 . 5 Ι  

( e )  ഗ࣍ு֮ٙร 1 . 4 ሉ٨ऱطΔຟᄎቤ՛ิ

ᓮΔعᣂڶެܡԫִԲԼֲڣԲሿԫሿ࣍ᄎࡡ

ՀΚڕط  

( i )  ᚵᤜ࿇୶լฤٽψጵٽ࿇୶ωچऱቤ

რٻΔܛຘመጵٽૹ৬ΕૹᖞဩሐጻΕআࠌ

܂ ޓ ࠠ ய 墿 ऱ Ւ چ ش ຜ Δ א ֗ ༼ ࠎ ष  

ਜЯֆฒٖᖈچشΔޏאᛩቼΙ  

( i i ) ع  ᓮ Գ  ڶ  ᖕ ψ ጵ ٽ ࿇ ୶  ω چ  ψ ု

ᤩωऱࡳΔڇ༼᜔ٌጼ࿇୶៴ቹழΔԫࠓ

֗אေ۷Ιݾٌ༽  

( i i i )  ᆵኔᚵᤜ࿇୶ऱױ౨ګࢤጊ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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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ԲሿԫሿڣԿִԼֲΔຟᄎቤ՛ิࡡᄎٍܡ

ެؑ৬عݝ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ΔطਢعᓮԳڶآ

ဩܓةژᣂࣹऱঅࢬ։ৄᄎ٣ছך ᒌچ࣍ۯ)

A )ڶାᑔ֗ᇠψၸωݮچऱംᠲΔٍڶ༼

ژ௫֗ႛঅࡳᄎެࡡຟᄎቤ՛ิࠎജᇷறߩࠎ

ࠡխԿஆ৬ᗰढऱഄԫֱூऱ৬ᤜਢאױܡ൷࠹Ζ

ຟᄎቤ՛ิࡡᄎᎁچᒌ B (ᑔ 1 3 ᐋऱ৬ᗰ

ढ ᒌچ֗( C (ᑔ 2 0 ᐋऱ৬ᗰढ )ऱᚵᤜ࿇୶אױ

൷࠹Ζڇಘؑ৬عݝ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 ழΔຟᄎ

ቤ՛ิࡡᄎᎁؑ৬נ༽ݝऱԫᄗ࢚ ژঅܛ)

ဩऱ٤ຝାᑔܓة )ਢإᒔऱֱٻΔۖ࿇୶ૠቤு

ቹऱቤრٍٻᏁղאᛀಘΙ  

( g ) ऱנ༽ࢬ૪ΔعᣂுऱڶᓮԳբ༼ٌ֭ع 

ᖕڕՀΚ  

( i ) ᧢ڶቤહན࣍ط  (অܓةߛဩ֗ނছբദᤞ

ኘമॐޏچشቤᖵ৬ᗰΔࠀڶ৬ᗰढ

৫ૻࠫ )Δழڇ࿇୶ૠቤቹՂऱቤრٻ

լ٦ᔞشΖނቤრޏޓٻঅڶߛᣂچ

ኙچᒌ C ᒌچܗ࠰ױݝΔؑ৬ٽᎅԼ։ᔞࠐ

C ऱᄐ༚ଥढᄐΙ  

( i i ) ৬ᗰڶޏຘመױٍٻᛩቼऱቤრޏ 

ढ֗ֆֱۖچ٥ሒીΙ  

( i i i ) ᣂຝ॰ڶՂਢԫႈᄅૠቤΔءᣂ৬ᤜഗڶ 

ኙ৬ᤜ֘נ༽ྤࠀኙΔٍࠃڶႈլ౨א

ቤױॵයٙࠐᇞެΙ  

( i v ) ᒌچ  C ऱ৬ᗰढբᆖڇژΔڶڼڂᣂ৬ᤜױ

૪عுऱڻਢڇᓮԳعբᆖᆵኔΖ܂ီ

փ।قΔڶᣂֱ૿ەױᐞૹ৬چᒌ C ऱ৬ᗰ

ढΔؘ܀ႊᙅښ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Ιא

֗  

( v )  ᣂ࣍অܓةߛဩऱᏁ ආࢬᓮعᣂڶܑ࣍ڶ)

ᓮᒳᇆعݝ৬ؑ࣍ሉش A / H 3 / 3 8 7 ऱچᒌ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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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৬ᤜ )Δڼႈعᓮऱ᜔ጼ࿇୶៴ቹսױᛧޅ

Δ൫ႊॵףԫႈයٙΔؑޣ৬ݝ༼ٌঅ

ቤᆟٽᣂֱூႊฤڶဩऱֱூΔۖܓةߛ

ᆟ९ৄࢨᄎऱޣΙ  

( h )  ᅝࠩگݝՀ٨ֆฒრߠ (ᇡሉ࣍ு֮ٙร 6 ᆏ )Κ  

( i ) ဩழܓةژঅ࣍ഗڶᓮ৵Δعֆؒுڇ 

ൣउ֗ທګ૿ऱီᤚΕຏଅΕᕳଃٌࡉຏ

ᐙऱנ༽ۖطऱࠟٝ֘ኙრߠΖ؆

ࠟٝঞ༉࿇୶༼ࠎრߠΔچނנ༽ࠀᒌ AΕ

B ֗ C ऱ৬ᗰढ৫ૻֽؓഗᄷՂ 5 0

ऱ৬ᤜΙۏ  

( i i ) گݝᇷற৵ΔᅝޡᓮԳ༼ٌऱၞԫعֆؒڇ 

ࠩ 1 8 ٝრߠΔࠡխԫ֭ٝعᓮΔ 1 4 ٝ

֘ኙعᓮΔ؆Կٝঞ༼ࠎრߠΙ  

( i i i ) Δᚵᤜق।ߠऱ֭რנ༽խ۫ᣂࣹิط 

ऱ৬ᗰढ৫ױঅژᇠऱࣷΖᖞଡ࿇୶

ૠቤቹᒤփऱ৬ᗰᚨঅ܅ᅶΔۖᅝݝᚨ

୲چᒌ C ऱᄐᄅࠡᑔڙΙ  

( i v )  1 4 اؑطٝ ᒌچټਔᑇץ) C ᄐ ऱנ༽(

֘ኙრߠ।قΔعᓮԳאঅߛ៶ՑΔڐ

ܓاࡺ墿Δۖڶᣂ৬ᤜٍլ౨ޏ۰ൣࡺ

उחࢨփ࠹اؑࢨاࡺ༡Ζᑇچټᒌ C ऱ

ᄐݶףޣቤ֗چگ࿓ݧΙ֗א  

( v )  Կٝࠡהრߠ໌֗اؑط৬ଉཽ༼ٌΖᑇ

ᒌچټ C ऱᄐݦඨؑ৬ݝጐݶอԫᄐᦞΔ

ᒌچڇ֭ࠀ C ᘋ৬ᑔ 2 0 ᐋऱՕლΖה

ଚլ֭חᑔᏝՀ૾ऱ৬ᤜΔۖլࣔػኔ

ਜᑔԮᐋऱ৬ᤜ᜔֗ᑔ૿૿ᗨЯچᗨֺ

ૻࠫऱᖕΖԫاؑټ।قΔؑ৬ݝᚨף

ढᄐ֗ᆵኔ࿇୶ૠቤቹΖ໌৬ଉཽ।گݶ

ඈڜ֪ૹᆜࡉড়࣍ᣂڶ૪փعΔق

ऱᇷறΙۥᅝژ۶অڕ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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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႓ᔕ֗س٣Ꮵཕᣛ໑Փڼ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( i )  ലு֮ٙร 7 ᆏࢬᇡሉڶᣂعࡲڼᓮऱቤە

ᐞ֗ైڂေ۷ᄗ૪ڕՀΚ  

( i ) ᒌچ  C ৰڍᑔڶڙॺऄឩ৬ຝ։Δփຝ৵

ాର႖Ζ߫լ౨ࠩሒխߺࡉ 4 ۟ 6 ᇆ

ऱ چ  Ζ  ழ ڶ ய ऱ ࿇ ୶ ૠ ቤ ு  ቹ ࢬ ሉ

ψጵٽ࿇୶ωچऱቤრٻਢຘመጵٽ

ૹ৬ΕૹᖞဩሐጻΕআࠠޓ܂ࠌய墿ऱՒچ

ΔچشषਜЯֆฒٖᖈࠎ༽֗אຜΔش

ڶڇᒌणउΔچᐞࠩழऱەᛩቼΖޏא

ᣂعᓮխ৬ᤜऱሿᅷૹ৬լฤٽψጵٽ࿇୶

ωچऱቤრٻΙ  

( i i ) ࣍شᔞٍٻဩऱቤრܓةߛঅقᓮԳ।ع 

ᒌچ CΖլመΔܓة࣍ۯဩᑔԿ۟ᐋऱ

ାᑔ৬࣍ՂધնԼأזڣΔࠡאԫી

ऱૠ֗ψၸωߢۖݮچ᥆࣍ઌᅝܑΖ

ᒌچ C ऱ৬ᗰढܓةࡉڶဩାᑔઌۿऱ

Ιۥ  

( i i i ) ᓮᒳᇆعڇݝ৬ؑشᓮආعᣂڶ  A / H 3 / 3 8 7

խ༼ڶנᣂچᒌ A ֗ B ऱ৬ᤜΖ࣍طຟᄎ

ቤ՛ิࡡᄎਢڶڂᣂچᒌ A ऱ৬ᤜۖ

ආԱؑޅլᚨڼڂᓮΔعऱݝ৬ؑެܡ

৬ݝ༉چᒌ A ᓮΖৄᄎعᣂڶ৬ᤜऱ༽ࢬ

ऱൣउՀ࠹൷ױઃ૿ֱٺڇᓮعᎁڇᚨ

թޅڶᣂعᓮ փڇਔ᜔ጼ࿇୶៴ቹץ) )Ι  

( i v ) ᜔ጼ࿇୶៴ቹΔ൫ႊޅᓮԳ৬ᤜৄᄎع 

ॵףԫႈයٙΔؑޣ৬ݝ༼ٌঅܓةߛဩ

ऱֱூΔۖڶᣂֱூႊฤٽቤᆟᆟ९ऱ

Ζ৳ਙߠႈ৬ᤜᐛᇬऄ৳რڼբ༉ݝΔᅝޣ

ு֮ٙร࣍ᎁഗ 7 . 6 ᇡሉڇࠀՀ֮

ᐽᙕऱطΔᚵᤜයٙࠀլٽ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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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༉ሒીழᖕ࿇୶ૠቤுቹψጵٽ

࿇ ୶  ω چ  ࢬ ૡ ࡳ ऱ  ቤ რ ٻ ( ܛ ၞ ۩

ጵ ٽ ૹ ৬ ) ۖ ߢ Δ ڶ ᣂ অ ژ ة ܓ ဩ ৬ ᗰ ढ

ऱᚵᤜයٙٽؘآؘڶࢨΙ  

� ٽ   ऱ ය ٙ ᚨ ௫ ֗ ڶ ᣂ ऱ ு  ࿇ ୶ Ζ ྥ

ۖΔᚵᤜයٙፖு࿇୶ྤᣂΔۖਢؑٻ

৬ݝਜףऱයٙΙ֗א  

�  ᚵᤜයٙլᒔܶࢨࡳᒫլ堚Δڂਢܓة

ဩψঅֱߛூωऱᚵࡳො።ᒤࡉႈࠀؾ

լࣔᒔΔۖױ౨֧ದኙڶᣂයٙਢܡբ

ᛧᐌ۩֗ڶயֱ૿ऱञᓵΙ  

( v ) รڇᓮԳع  1 6 යऱቤعᓮխ।قΔچᒌ

C ऱڶ৬ᗰढᄎղאঅఎΔطࠀழऱᄐ

Δقխ।ܫுڇᓮԳعᄅ֗༚ଥΖ

ଣૉڶᣂ৬ᗰढႊղૹ৬Δঞᄅ࿇୶ႈؾႊ

ฤٽ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ΖعᓮԳኙچᒌ

C ᚨॵ२ڂΖ᧢ޏࢬڶຍֱ૿ڇٻૡऱრࢬ

࿇୶ႈؾऱ৬ᗰढ৫ (ຝ։৬ᗰढપֽ

ؓഗᄷՂ 1 3 0 ۟ 1 8 0 ۏ )ΔعᓮԳࠎ༽ڶآ

ᒌچނૹ৬ൣउՀڇ։ऱᖕΔ֭ך C ऱ

৬ᗰढ৫ૻԮᐋֽؓࢨഗᄷՂ 1 0 0 ۏ

ऱ࢚Ι  

( v i )  ழڶᖲࠫᒔঅچᒌ C ᄎᖕ࿇୶ૠቤு

ቹࢬሉऱቤრၞٻ۩ጵٽ࿇୶Ι  

( v i i )  ᅝݝբڇ࿇୶ૠቤுቹࡉுቤՕጼփ

ψጵٽ࿇୶ωچऱψုᤩωૡࣔΔعᓮ

Գؘႊ༼ٌݾေ۷֭אࠡ༉ڶᣂࢬچش

༼ٌऱ᜔ጼ࿇୶៴ቹΖع࣍طᓮԳڶ༼ٌ

࿇୶ٽψጵښᙅڶآהڼڂေ۷Δݾ۶ٚ

ωچψုᤩωࢬሉऱऄࡳࡳΙ  

(viii) ᒌچ  C ऱᚵᤜ༚ଥֱऄਢعطᓮԳ༼נΔع

ᓮԳᖑچڶᒌ C ٥ٽ 3 3 ଡۯխऱ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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ۯ (પ 2 7 % )Δۖࠀॺז।ڶࢬᄐΔڂ

ڼ ࠀ ྤ ᖲ ࠫ ᒔ অ ࠡ 塒 ᄐ  ٍ ᄎ ᆵ ኔ ༚ ଥ ֱ

ऄΖعᓮԳऱ৬ᤜ౨ܡᆵኔڶژۖڂጊംΙ

֗א  

( i x )  ᖕՂ૪ቤەᐞ֗ైڂေ۷Δቤᆟլ֭

ுعᓮΔطਢعᓮլฤٽ࿇୶ૠቤቹ

ऱቤრٻΙعᓮԳݾٌ༽ڶေ۷Ιא

֗ᚵᤜ࿇୶౨ܡᆵኔڶژጊംΖ  

3 6 .   ஂ ᤉ ۖ ᓮ ع ᓮ Գ ֗ ࠡ ז ।  ૪  ு ع ᓮ Ζ M r .  I a n  

B r o w n l e e Հ٨រΚנ༽  

ᓮԳऱ৬ᤜعउ֗ൣچش  

( a ) ᒌچᓮԳਢع  C ढᄐऱټᄐΖعᓮԳऱრٻਢ

অఎچᒌ C ऱߏԳՒچᄐᦞΔڂਢ۶ٚྤࠀֆ

٥ ش ຜ ࢨ ᑔ ڙ  ᐒ ം ᠲ ח ؑ ৬ ݝ Ꮑ  ૹ ৬ ຍ ࠄ ढ

ᄐΖعᓮԳऱ৬ᤜਢঅఎڶढᄐΔऴ۟ࠡႊղ

ૹ৬ַΔۖ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ᚨղঅఎΔא

ፂᇠۥΙ  

( b )  ൕ່२ڇᇠၞ۩ऱኔီچኘߠױΔᇠऱᔆైբ

ᛧ  ᧩ ထ ޏ  Δ ۖ ᇠ  ऱ ࣷ  ֗ ৬ ᗰ ढ ٍ ᛧ  ޏ

ΖعᓮԳࡡٻ୶قԫࠄᅃׂΔאᢞࣔعᓮԳऱ

ढᄐᄅ৵ሒ۟ᑑᄷΔፂଥणउړߜΔڼڂլᚨ

 ࣈ ࠵ Ι ۖ ᇠ  ࠡ ה ৬ ᗰ ढ ٍ բ  ᄅ ࢨ إ ၞ ۩ 

ᄅΔאሒ۟ᑑᄷ ᒌچ࣍ۯਔץ) C Փկቅဩ 6 4 ᇆ

ᖞᐏ৬ᗰढ֗چ࣍ۯᒌ B Փկቅဩ 8 8 ۟ 9 0 ᇆፖ

ৄဩ 2 A ᇆऱࠡה৬ᗰढ )Ι  

[㋗֨ࢣՖՓڼழᠦஂΖ ]  

( c ) ᒌچᣂڶݝ৬ؑق୶ࡡٻᓮԳع  C ऱ৬ᤜ (ؓ

Ղ৬ڶԫஆᐋՕლ )ΔאᢞࣔعᓮԳࢬ৬ᤜऱ༚ଥ

ֱऄؑ࣍৬ݝऱૠቤ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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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ቤ֮ढޏچشᣂဩሐኙ૿ऱছբദᤞኘമॐڶނ 

ຜऱ৬ᗰढ৫ૻش֏ᢌ֮܂ނࠀནរΔ᠌ײ

ഗᄷՂֽؓ 7 5 ڇऴ൷ᐙΖڶᓮعᣂڶΔኙۏ

࿇୶ૠቤቹᛧޅழΔছբദᤞኘമॐᚵ܂شᑑᄷ

ψ۰ڛ ᣊظ) )ωী࿇୶ႈؾΔڇԫଡሿഇؓհՂ

৬ڍڶᐏՕᑔΙ  

( e ) ৬ᗰढڶᓮխ৬ᤜऱԮᐋ৬ᗰढ৫ૻࠫፖعڇ 

֗ছբദᤞኘമॐऱ৬ᗰढ৫ૻࠫյઌ࠰ᓳΔٍ

ฤٽඪ్णऱᔚኢΙ  

( f )  ᅝݝᚵ堚࣍ۯࣈխߺࡉਙࢌՒچऱॺऄዌᗰढΔא

ֆฒٖᖈچشΖڼڂΔچᒌ C փױֱچהࠡڶ

ԳढᄐΙߏࣈΔۖྤႊ堚چشֆฒٖᖈ܂ش  

( g )  խࠀߺࡉॺլ䏦سΔٍ۶ٚڶֆش٥ຜႊຏመૹ

৬ܔࠡނೈΖ۟࣍ጹ৺߫ᔖຏሐऱრߠΔ

۶ٚྤࠀრߠΔڂਢڶᣂֱ૿ྤႊऴ൷ຏ

Փկቅဩऱऱጹ৺߫ᔖຏሐΔۖچشᣂڶ

܂شױᄰش־ຜΙ  

( h ) ᒌچ  C ऱ৬ᗰढፖܓةဩऱڶৰڍઌۿհΖᇠ

ऱ৬ᗰढ٤ຝ৬࣍ՂધնԼזڣΔۖࠀॺբေ

్ऱᖵ৬ᗰΖچᒌ C ፖܓةဩऱ৵ዌᗰढٍઌ

ᒌچΖۿ C ᠧԱᇠזڣऱψାᑔωڤ৬ᗰढΖڇ

ᒌچ C ፖܓةဩ݁ߏڶԳᄐᄅᖞᐏᑔڙΙ  

࿓ࡵࠃݧ  

( i ) ع  ᓮ Գ । ق Δ ڶ ᣂ ऱ ࿇ ୶ ૠ ቤ ቹ ະ Ե ࿓ ݧ Ղ ऱ Ꮬ

ᓮᒳᇆعݝਢؑ৬ڂΔݝ A / H 3 / 3 8 7 Բሿԫሿ࣍

ு᜔ጼྤࠀچشᣂڶڼڂΔެܡԿִᔡৄᄎڣ

࿇୶៴ቹΖعᓮԳམቫᇢᜤؑ৬ݝΔಘᓵࠐآऱ

࿇୶ሁٻΔ܀থᛧ൜ৄᄎᄎၞ۩ڶᣂ࿇୶ૠቤቹ

ऱᛀಘՠ܂ΖլመΔৄᄎڶ۩ၞآࠀᣂቹঞऱᛀ

ಘՠ܂嫋چᒌ C ऱᄐլ堚ᄑᅝܛݝലආ࠷չᏖ۩

೯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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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ຟ ᄎ  ቤ ՛ ิ ࡡ  ᄎ ܡ ެ ؑ ৬ ݝ ع ᓮ ᒳ ᇆ

A / H 3 / 3 8 7 Δ ࠡ რ ٻ ਢ অ ژ ة ܓ ဩ ࢬ ڶ ା ᑔ Ζ լ

መΔঅژ৬ᗰऱቤრآࠀٻሉ૪࣍ڶऱ࿇୶ૠ

ቤቹՂΖৄᄎᚨᛀಘࠀଥૡ࿇୶ૠቤቹऱቤრ

ݝଥૡ࿇୶ૠቤቹছΔᅝڇਠ່ᄅൣउΖ֘אΔٻ

ႊਊ۩ऄࡳය֮ەᐞڶᣂعᓮΙ  

( k )  ଣૉৄᄎૹᄅەᐞڶᣂ࿇୶ૠቤቹऱቤრ֗ٻ

ᒵΔਊؑ৬ݝऱ৬ᤜଵೈܓةဩᒤΔঞ࿇୶ૠ

ቤቹࢬො።ऱ૿ᗨঁᄎ᧢ګৰ՛Δؑ৬ؘآݝ౨ࡳ

נ ԫ ଡ ױ ۩ ऱ  ቤ ৬ ᤜ Ζ ፖ ة ܓ ဩ ش چ ऱ ൣ उ ԫ

ᑌΔؾছ۶ٚྤࠀֆش٥ຜႊڇ࿇୶ૠቤቹխঅఎ

ᒌچ CΖچᒌ C ႊൕ࿇୶ૠቤቹऱᒤխଵೈΙ  

( l )  ؑ৬ܓةڇנ༽ݝဩᑔڙऱড়֗ᄐ܂ٽՀᄅ

ᒌچ࣍شױऱ৬ᤜٍڙ༚ଥᑔࡉ CΖؑ৬མعٻ

ᓮԳ।قլᄎ༚ଥآᛧ᠌ײေ్ऱᑔڙΖྥۖΔة

৬ݝ৬ؑٻᓮԳམعᛧղေ్Ζآࠀڙဩऱᑔܓ

ᤜمګᄐمூऄቸΔאං୶Փկቅဩ 6 0 ۟ 6 2 ᇆ

ᑔڙऱᄅՠ࿓Δؑ܀৬ڃנ܂ڶݝᚨΙ  

( m ) Ζٻဩऱრܓةߛ૪ࣔঅڶࠀᣂऱቤՕጼڶ 

ᖕؑ৬عݝ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 ۖ༼ٌऱعᓮΔኔᎾ

ՂฤٽுቤՕጼ֗࿇୶ૠቤுቹࢬሉऱቤ

რٻΖڶᣂعᓮऱփ୲٤૿Δࠡڂො።ᖞଡψጵٽ

࿇୶ωچΖଣૉቤՕጼ֗࿇୶ૠቤቹ֘آࠀ

ਠৄᄎऱటإრٻΔঁႊղאଥૡΔڶ܀ᣂعᓮ

սႊᖕڶऱ࿇୶ૠቤቹەᐞΙ  

ᚵᤜऱቤױॵයٙ  

( n ) ܓةߛঅٻΔழऱრޏޓᣂऱቤહནբᆖڶ 

ဩΖ༼ࠎᨃعڶᓮᛧޅऱֱٻΔ৬ᤜ༉

ဩऱܓةߛঅٌ༽ݝ৬ؑޣԫႈයٙΔࡳᓮૡع

ֱூΔۖڶᣂֱூႊฤٽቤᆟᆟ९ৄࢨᄎऱ

Ι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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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o ) ع  ᓮ Գ ༉ ৳ ਙ  ༼ ࠎ ऱ ऄ ৳ რ ߠ ( ሉ ࣍  ு ֮ ٙ ร

7 . 6  ᚨΚڃՀאנ܂(  

( i )  ᣂ࣍৳ਙנ༽ቤױॵයٙኙሒીڶ

࿇୶ૠቤቹऱቤრٽؘآߢۖٻԫរΔع

ᓮԳᎁ৳ਙऱრߠፖࠡऄԫીΖعᓮԳ

ᎁ৳ਙऱრ৸ਢΔৄࠌܛᄎݦඨঅةߛ

ٻ࿇୶ૠቤቹऱቤრڶᐞࠩەڇ܀ဩΔܓ

ٍլ౨ຍᑌΖڼڂΔᚵᤜऱቤױॵය

ٙਢᨃৄᄎං୶অߛᇠऱቤრٻऱٽ

ֱऄΙ  

( i i )  ৳ ਙ  ਐ  ቤ  ױ ॵ  ය ٙ ᚨ ፖ ு  ࿇ ୶ ڶ

ᣂΔۖլਢؑٻ৬ݝਜףऱයٙΖᣂ࣍ຍរΔ

ᚵᤜයٙᚨਜؑ࣍ף৬ߪݝՂΔڂਢຍฤٽ

ؑ ৬ ݝ ༼ נ ऱ অ ߛ ة ܓ ဩ ऱ ᄗ ࢚ ( ࠎ ຟ ᄎ  ቤ

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ԿִԼֲऱᄎᤜە

ᐞ Δ ࠀ ಖ ᙕ ࣍ ڶ ᣂ ऱ ᄎ ᤜ ಖ ᙕ փ ) Ζ ؑ ৬ ݝ ਢ

ဩऱঅܓة։Աᇞךႈයٙऱ༼ᤜृΔۖڼ

֗אऄΙֱߛ  

( i i i )  ৳ਙਐ࣍طᚵࡳऱঅֱߛூࠀլࣔᒔΔڼڂ

ᚵᤜऱቤױॵයٙױ౨ࠀլᒔܶ֗ࡳᒫ

լ堚Ζᣂ࣍ຍរΔعᓮԳᎁؑ࣍ط৬ݝբ৬

ᤜঅఎڶᣂ৬ᗰढΔڼڂኙ࣍ᇠයٙऱრ৸ਢ

չᏖྤࠀኔᎾऱጊംΙ  

ေ۷ݾ  

( p ) ڶᣂ৬ᤜਢঅఎڶਢڂլؘΔࠀေ۷ݾ 

৬ᗰढΙឈྥڶਙࢌຝ॰৬ᤜ༉ભ֏ᛩቼ֗ඈֱֽ

ூૡࣔቤױॵයٙΔ܀ຍ᥆ൄإ࣍࿓ݧΔۖ

ᓮΙعኙ֘ڶࠀᇠຝ॰  

ᆵኔ৬ᤜऱױ౨ࢤ  

( q ) ڶطᓮऱعࢴጊۖګࢤ౨ױᆵኔ৬ᤜऱڂ 

ᖕΖڶᣂᑔڙբچش࣍ڇژՂΔࠡխࠟعټᓮԳ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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ᒌچΔۖ܂ऱՠڙᇠᄅᖞᐏᑔڇګݙ C ऱᄐ

ٍᣋრፖؑ৬܂ٽݝᄅࠡᑔڙΖعᓮԳ֗ؑ৬ݝ

ྤጊ݁ࠠໂᄅࡉঅ塄ᑔࢬڙᏁऱवᢝࡉ౨ԺΖ

ᒌچ C ૡࣔ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ΔਢԱᒔঅڇ

ֲ ৵ ᑔ ڙ ႊ ղ ૹ ৬ ऱ ൣ उ Հ Δ ᇠ  ऱ  ۥ ս ױ ፂ

Ζؑ৬ݝ৬ᤜطᇠݝהଚگࢬऱܓةဩढᄐ

ၞ ۩ ༚ ଥ ՠ ࿓ ֗ Я ࢨ ࠰ ܗ ଡ ܑ ᄐ  ༚ ଥ ᇠ  ऱ ढ

ᄐΖؑ࣍ط৬چڇٍݝᒌ C փᖑڶढᄐΔױٍڼڂ

ආٵشԫֱऄঁא༚ଥچᒌ C փڶࢬᑔڙΔڼᜰױ

༼ᆵኔعᓮऱױ౨ࢤΙ֗א  

ֆฒრߠ  

( r )  ຝ։༼ٌֆฒრߠऱԳՓۿലعᓮؑ৬ݝ

ᒌچᓮΖعऱٌ༽ࢬ C փࠡהॺؑ৬ݝᄐऱრߠ

ਐנᅝݝႊ᠖堚ࠐآऱ࿇୶ሁٻΖൕຍࠄრࢬߠ

ऱᓵਢΔৄᄎᚨޅعᓮΔאං۩ڶᣂႈؾΔ

ۖຍٍฤچٽᒌ C ऱრᣋΖᄐڶࢬ  

3 7 .  ࠡխԫعټᓮԳ M r .  D a r e  K o s l o w אՀ٨រנ༽

ᤩڶᣂுΚ  

( a ) Լ։ࣲᓾଉཽ៱ᑔה  (ψାᑔω )ऱۥΔڇመװն

ାᑔΙࠄԫऴᄅຍڣ  

( b ) ឰାᑔܒਢؘآݝΔؑ৬ؾႈݝᐞࠩ२ཚऱؑ৬ە 

ᔆైΕ֗ۥঅژᏝଖऱᔞᅝԳᙇΙ  

( c ) ᒌچ  C ᑔڙፖܓةဩᑔڶࠠڙઌۿऱۥΔᚨঅఎ

Δ؈ଉཽڇޡດإԫຝ։Ζାᑔଉཽᖵ܂א

ۖխᛩऱାᑔঞޓڶߔΙ  

( d )  ؑ৬ݝ༉࿇୶ૠቤቹࡳࢬऱشຜਢഗ࣍ᄐైڂऱ

ຜႊሒીΖឩខՓկቅဩش۶ֆ٥ٚڶࠀᐞΔە

ψൺᙰሁω߫ঁֱאᔖ۩ᕍऱऄΔڶሔᨃ۩Գ

റشᇠᒤऱזႨΖەᐞࠩؑ৬ݝመװऱႈ

ԳየრΙח౨ױऱൣउլՕچشΔֆฒٖᖈؾ

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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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រᒤچխຍଡחᓮΔعޅᄎৄޣה 

փऱାᑔڇለՕ࿓৫ՂאঅژΖٍה।قଣૉ࿇

୶ૠቤቹփլࣔᒔऱױֱچຏመޅعᓮۖೈΔ

ᄅΖޓچᖲڶᇠח܂༚ଥՠ៶ױঁ  

[Ꮵ֮ܩՖՓڼழᠦஂΖ ]  

3 8 .  ԫࡡټਐعנᓮԳ༼נᓵᖕΔਐৄᄎڍޓࠎ༽ޣ

অܓةߛဩऱᇷறࢨ৬ᤜऱऄΔբ၌נऄࡳය֮ࢬᓿղऱᦞ

ԺΖຍࡡټᇬം M r .  I a n  B r o w n l e e ᇠᓵᖕڶܗڶ۶ڕᣂع

ᓮΖຍࡡټᎁଣૉৄᄎڇঅܓةߛဩֱ૿բ၌ࠡנ౨

ᒤΔঞەڇࠐᐞچᒌ C ऱঅߛ৬ᤜழٍᄎנઌൣٵउΖ

ຍࡡټᎁڶᣂعᓮۿբೣᠦԱ٣ऱრٻΔࠫૻࠀԱ

࿇ ୶ ૠ ቤ ቹ փ ऱ ࿇ ୶ ۞ ط Δ ڂ ڼ ᚨ ܡ ڶ ԫ ࠄ ઔ ߒ ေ ۷  ٣ ऱ

ψጵٽ࿇୶ωრٻ۶լ৾ᅝΖ  

3 9 .  M r .  B r o w n l e e ᇞᤩΔৄᄎޣঅܓةߛဩऱऄਢ

ᙑᎄऱΔڂᖕ۩ऱ࿇୶ૠቤቹ֗ቤՕጼΔڶᣂऱቤ

რٻਢڇ࿇୶ૠቤቹᒤփၞ۩ጵٽૹ৬Δࠡխڶࠀૡࣔᣂ

ᓮᒳᇆعݝΔؑ৬ڼڂΖࡳဩऱܓةߛঅ࣍ A / H 3 / 3 8 7 ᚨᛧ

ޅΖعᓮԳࠀॺޣঅچژᒌ C ऱ৬ᗰढΔۖਢຏመૡࡳ

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অఎڶۥΔࠀᄐঅఎ֗অ塄

ࠡ ৬ ᗰ ढ Ζ ڶ ᣂ ع ᓮ ਢ ԫ ႈ ױ ڇ ࿇ ୶ ૠ ቤ ቹ ጼ Ꮖ փ ޅ  ऱ ૠ

ቤΔۖᚵᤜऱቤױॵයٙױᨃৄᄎሒીঅܓةߛဩऱ

ऱΖؾ  

4 0 .  M r .  B r o w n l e e ।قΔૉڶᣂعᓮᛧޅΔঞৄᄎ

ኙ࿇୶ૠቤቹቤრٻऱ່ᄅუऄঁᄎ堚ཐΖլመΔૉᅝݝ౨

ऱቤહན᧢ޏᚨլឰڂ (ܑਢ֏ছբദᤞኘമॐࢬࠐऱ

ᄅۥ )ۖᛀಘ࿇୶ૠቤቹױ౨ᄎࠋޓΖৄᄎٍەױᐞܔ٤ݙ

ೈ࿇୶ૠቤቹΔؑطࠀං೯ᇠऱᑔڙ༚ଥՠ܂Ζ  

4 1 . ڃբܡૠቤਢݝቤറᑢ堚ؑ৬ཽޣࡡټԫ 

ᚨছբദᤞኘമॐऱޏቤشຜچ֗֏৬ᤜΖᑥՖՓᇞ

ᤩΔؑ৬࣍ݝԲሿሿԶڣ٣ࠡڃছ༉ڶᣂ࿇୶ૠቤቹچۖ

༼ٌऱعᓮᒳᇆ A / H 3 / 3 8 1Δعٌ༽ࠀ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 ऱଥ

ૡૠቤΔଥૡૠቤբڃᚨᅝழ༉֏ছբദᤞኘമॐֆؒऱਙ

شრ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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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 ᣂ࣍ᛀಘ࿇୶ૠቤቹࡵࠃΔᑥՖՓ।ؑެܡڇق৬

ᓮᒳᇆعݝ A / H 3 / 3 8 7 ழΔৄᄎբؑޣ৬ڶٌ༽ݝᣂାᑔ

ᑔڙणउऱᇷறΔܓةٻࠀဩᄐ֗ড়堚ᄑᇞᤩঅژᇠࢬ

࣍ᄎࠀݝᣂᇷறΔᅝڶٌ༽ᄎৄٻբݝାᑔऱᐙΖؑ৬ڶ

࿑৵ৄٻᄎ༼ٌ֮ٙەࠎאᐞΖ  

4 3 . ᒌچဩፖܓةᓮԳਐع  C ऱ৬ᗰढઌۿΔ݁ृࠟڂॺբ

ေ్৬ᗰΖኙع࣍ᓮԳऱਐጠΔᑥՖՓ।قᖕ᠌ײᙄऱ

რߠΔײढᘬᇬࡡᄎૠቤګݙڇழኙ 1  4 4 4 ஆᖵ৬ᗰऱ

ေ۷৵Δᄎ༉ᄅऱᖵ৬ᗰၞ۩ေ۷ΔۖܓةဩାᑔৰՕױ౨

ਢࠡխԫଡᄅऱေ۷ႈؾΖ  

4 4 . ऱႼٌ༽ޣࢬຝ॰ࢌᓵᖕΔਐೈԱઌᣂਙנ༽ᓮԳع 

ན  ૠ ᜔ ቹ ֗ ඈ ֽ ᐙ  ေ ۷ ؆ Δ ع ᓮ Գ ྤ Ꮑ ༼ ٌ ٚ ۶ ݾ  ေ

۷ΔᑥՖՓٍኙڼᓵᖕڃנ܂ᚨΖᖕڇ࿇୶ૠቤுቹ

ݾᣂऱڶऱψုᤩωΔچ࿇୶ωٽுቤՕጼփψጵࡉ

ေ۷ႊፖቤعᓮԫࠓ༼ٌΔ༉ߢۖڼΔعᓮآࠀฤٽ࿇୶

ૠቤቹऱࡳΖ  

4 5 . ၞڶٍࡡΔߠऱრޡԫၞڶ।זᓮԳ֗ࠡع࣍ط 

ԫޡऱ༼ംΔܫஂवהଚுعᓮแಛऱ࿓ݧբᆖګݙΔৄ

ᄎᄎ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ࡲுعᓮΔ࿑৵ᄎৄނ

ᄎऱެࡳຏवהଚΖڍஂਙזࢌ।عࡉᓮԳ֗ࠡז।ஂנ

ᄎᤜΔהଚ݁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4 6 .  ఽ।قΔԫڇټ១տຝ։ᠦஂऱࡡఎՀԫٝრߠΔ

।֭قعᓮԳ ᒌچނנ༽ C ऱ৬ᗰढ৫ፂ Ԯᐋऱ৬

ᤜΔڂຍፖࡌᛩቼյઌ࠰ᓳΔچ؆ሐሁጻլ౨آڇᆖ

ऱൣउՀ֭གለऱ࿇୶യ৫Ζޏ  

[ຫྰՖՓڼழᠦஂΖ ]  

4 7 .  ఽᚨ֗ஂԫࡡټऱޣΔᄗ૪࿇୶ૠቤቹփऱ

ቤعᓮऱહན (ᇡሉ࣍ு֮ٙ֗ॵٙ A ऱຟᄎቤ՛ิࡡ

ᄎ֮ٙ ՀΚڕ(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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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  

( a )  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ᖵ൝ՆΔױಳᄩ۟Ղ

Ιؾխԫଡႈࠡ࿇୶ֆچΔਢছՒזڣધԼ  

( b )  ԲሿሿԿڣԮִԼԫֲΔؑ৬ݝՓկቅဩЯܓةဩ

࿇୶ૠቤ౻ቹᒳᇆ S / H 3 / U R A 1 / 1 ᖕπৄؑቤ

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ਢٻᖆΔᇠ౻ቹऱቤრע(

ၞ۩ጵٽૹ৬Ζڇ፹ቹ࿓ګݙݧ৵Δৄᄎլ൷

ኙृ֘ټࠡխԫࡳኙऱެ֘ڶࢬ C a p i t a l  R i c h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. ࡉ W e l l  U n i c o r n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. ऱ࿇୶ࡺᔃࡸ) ऄ৳ਗנ༽(

ᖏΖৄᄎڇՂ္ऄஅऱऄுխඓ္Δႊਊਐ

ऱ֘ኙΙנ༽ᐞ֘ኙृەૹᄅق  

( c )  ԲሿሿԮڣքִԼնֲΔৄᄎਊՂ္ऄஅ༉ऄ

 ு ࢬ ܂ ऱ ਐ ق Δ ૹ ᄅ ە ᐞ ط C a p i t a l  R i c h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. ࡉ W e l l  U n i c o r n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.༼ٌऱ֘ኙΖৄᄎٵრႉᚨ

֘ኙۖ৬ᤜኙ࿇୶ૠቤ౻ቹנ܂ԫႈଥૡΔ࣍ۯނ

Փկቅဩ 7 0 ۟ 7 2 ᇆΕဎᔃܽࣟ 9 ۟ 1 2 ᇆ֗խࡉ

ߺ 3 ۟ 2 1 ᇆऱ֘ኙچរ (ழጠࡸᔃࡺऱ࿇୶ )

ൕ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խଵೈΖၞ۩ጵٽ

ૹ ৬ ऱ  ቤ რ ٻ ፖ  ڶ ऱ ࿇ ୶ ૠ ቤ ቹ Ղ ऱ რ ٻ ઌ

ޅਙᄎᤜ۩ٵᄎࡴΖ࿇୶ૠቤ౻ቹࠡ৵ᛧ۩ਙ९ٵ

Δ࣍ࠀԲሿሿԮڣԼִԼԶֲעᖆΙ  

( d ) ԼԫִԲԼԿֲऱৄᄎᄎᤜՂΔৄڣԲሿሿԮڇ 

ᄎຏመᖕᆖଥૡऱ࿇୶ૠቤቹᒵᚵໂऱቤ

ՕጼΔۖࡡٍڇᄎՂ।قᣂࣹঅܓةژဩऱڶ

৬ᗰढ֗ᇠऱψၸωݮچΖؑ৬ݝႊ༼ٌࠟ

᜔ጼ࿇୶៴ቹΔ֘אਠঅఎЯլঅఎܓةဩ৬ᗰढ

ऱൣउΙ  

( e )  ڃᚨ۩ਙ९ࡴਜਙܫփڶᣂ֏ছբദᤞኘമ

ॐऱਙΔؑ৬࣍ݝԲሿሿԶڣԼԫִԲԼֲֆ

ࠄᣂ࿇୶ૠቤቹऱଥૡૠቤΖଥૡֱூࠡխԫڶؒ

ढ֮ژൎঅףਔץցై ဩԿஆ֮ܓةژਔঅ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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ढ৬ᗰ֗অఎψၸωۥ )Δ܅૾֗א࿇୶യ৫Δ

طᗨֺچނ 8 ྇۟ 4 . 5 Ι  

ؑ৬عݝᓮ (ᒳᇆ A / H 3 / 3 8 1 ֗ A / H 3 / 3 8 7 )  

( f )  ԲሿሿڣԲִԲԼԮֲΔؑ৬ݝڃᖕعᓮᒳ

ᇆ A / H 3 / 3 8 1 ༼ٌऱ᜔ጼ࿇୶៴ቹΔৄٻࠀᄎ༼

ᓮᒳᇆعٌ A / H 3 / 3 8 7 ऱଥૡ᜔ጼ࿇୶៴ቹΖؑ৬

ဩԿஆ৬ᗰढऱֱܓةژਔঅץᓮعऱٌ༽ࢬݝ

ூ Δ ۖ լ ץ ਔ  ԫ ႈ অ ژ ة ܓ ဩ ࢬ ڶ ৬ ᗰ ढ ऱ ֱ

ூΙ  

( g )  ԲሿԫሿڣԿִԼֲΔຟᄎቤ՛ิࡡᄎಘ

ؑ৬عݝᓮᒳᇆ A / H 3 / 3 8 7ΔڶެܡࠀᣂعᓮΔ

ژᣂࣹऱঅࢬ։ৄᄎ٣ছךڶآᓮԳعਢط

ംᠲΔٍۥାᑔ֗ᇠऱψၸωڶဩܓة

խԿஆࠡژ௫֗ႛঅࡳᄎެࡡࠎജᇷறߩࠎ༽ڶ

৬ᗰढऱഄԫֱூऱ৬ᤜਢאױܡ൷࠹Ι  

( h )  ԲሿԫሿڣԿִԼԮֲΔؑ৬נ༽ݝԫႈঅچژ

ᒌ A փܓةဩڶࢬାᑔऱᄗ࢚Δࠀ৬ᤜৄᄎەᐞ

ᒌچނ A ൕ࿇୶ૠቤቹխଵೈΔچނ֗אᒌ A ቤޏ

ᔞᅝऱঅߛЯঅچژΙ  

( i )  ຟᄎቤ՛ิࡡᄎڇԲሿԫሿڣԿִԼֲऱᄎ

ᤜՂΔᎁؑ৬נ༽ݝऱԫᄗ࢚ ဩऱܓةژঅܛ)

٤ຝାᑔ )ਢإᒔऱֱٻΔۖ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

ૠቤுቹऱቤრٍٻᏁղאᛀಘΖຟᄎቤ՛

ิ ࡡ  ᄎ ᎁ  ڼ ࠃ ᚨ ط ٤ ᧯ ࡡ  ܂ נ ޓ ٤ ૿ ऱ ಘ

ᓵΙ  

( j )  ֱঁৄᄎەᐞᚨܡଥૡ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

ૠቤቹΔؑ৬ݝႊ༼ٌڶᣂାᑔᑔڙणउऱᇷறΔ

ାᑔڶࢬᇠژড়堚ᄑᇞᤩঅ֗ဩᄐܓةٻࠀ

ऱ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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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ᣂؑ࣍৬چڇݝᒌ B ֗ C ऱعᓮխ༼נऱ࿇୶৬

ᤜΔຟᄎቤ՛ิࡡᄎᎁᚵᤜشຜΕ࿇୶ᑇ

Ι࠹൷אױ᥆݁ݝؒ֗  

[႓ᤌᙘ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( l ) ᄎᄎࡡԿִԼֲऱຟᄎቤ՛ิڣԲሿԫሿڇ 

ᤜՂΔࡡٍໂ൜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ऱ

ଥૡႈؾᏁࡡ᧯٤طנ܂ಘᓵΔڂࡡ᧯٤ڶ

թڶᦞޣ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࿇ᝫ࿇୶ૠቤ

ቹ܂אଥૡΔۖਢނܡ࿇୶ૠቤቹ࿇ᝫৄᄎऱެ

ࡡ᧯Ζଣૉ٤נ܂ਙᄎᤜ۩ٵᄎࡴਙ९۩طٍࡳ

ਙᄎᤜ࿇ᝫ࿇۩ٵᄎࡴਙ९۩ޣრΔৄᄎᄎٵ

୶ૠቤுቹ܂אଥૡΖኙ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

ૠቤቹ܂ࢬऱٚ۶ଥૡΔ݁ႊᖕය࠹ࠏ፹ቹ֗ع

૪࿓ࢬݧૻΙ  

ᓮᒳᇆعᣂቤڶ A / H 3 / 3 8 8  

( m ) ༽ԿִԲԼֲڣԲሿሿ࣍ᓮԳعټطᓮعᣂڶ 

ٌΔڶᣂعᓮԳᖑچڶᒌ C ٥ٽ 3 3 ଡۯխऱ

ଡۯ (ࠡ塒Զଡؑطۯ৬ݝᖑڶΔۖࠡ塒 1 6 ଡ

ۯঞהࠡطᄐᖑڶ )ΖعᓮԳ৬ᤜঅఎچᒌ C

ऱڶ৬ᗰढ܂ᄐЯ۰شڛຜΔࠀঅఎڶᣂढᄐ

ऱڶᄐᦞΖڶᣂچᒌ A ֗ B ऱ৬ᤜਢࠉ༛ؑ৬ݝ

ᓮᒳᇆع A / H 3 / 3 8 7 խऱ৬ᤜۖ༼נΙ  

( n )  ຟᄎቤ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ԫִԲԼֲܡ

ެᇠࡲร 1 6 යቤعᓮΔطਢعᓮլฤٽψጵ

ᖕψጵڶᓮԳعΙٻऱቤრچ࿇୶ωٽ

ေ۷ݾٌ༽ࡳࡳψုᤩωऱऄچ࿇୶ωٽ

(ܑਢڶآ༉ዌعګᓮԫຝ։ऱچᒌ A ᒌچ֗ B

༼ٌေ۷ )Ι֗אᚵᤜ࿇୶౨ܡᆵኔڶژጊം عڂ)

ᓮԳᖑچڶᒌ C ٥ٽ 3 3 ଡۯխऱଡۯ )Ι  

( o ) รڇᓮԳբع  1 7 යுխޏޓ༉چᒌ C ऱࡳૡࢬ

რٻΔ৬ᤜຏመૡࡳԮ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Δطঅ

լඈೈֲ৵Δۖۥᣂڶঅఎޏ৬ᗰढڶ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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ၞ۩ૹ৬Ζ༉ڼΔཽቤറ।قΔଣૉعᓮԳ

ךࠎ༽ڶآࠀהΔঞڙᇠऱᑔژᐞૹ৬ۖॺঅە

։ऱᖕΔ֭چނᒌ C ऱ৬ᗰढ৫ૻԮᐋऱ

৬ᤜΙ  

ร 1 2 A යعᓮᒳᇆ Y / H 3 / 5 ٌ༽ᓮԳعԫٵط) )  

( p )  ԲሿሿִڣԲԼֲΔٵԫعᓮԳ༼ٌร 1 2 A

යعᓮ (ᒳᇆ Y / H 3 / 5 )Δᚵچނᒌ C ֗ຑऱխࡉ

ڛቤψ۰ޏچ࿇୶ωٽψጵطߺ (ׇᣊ )ωچ

Δ່Օچᗨֺ 5 Δ່ۖ৬ᗰढ৫ঞ

1 2 ᐋΙ  

( q )  ຟᄎቤ՛ิࡡᄎ࣍ԲሿሿڣԮִԲԼەֲ

ᐞร 1 2 A යعᓮழΔެࡳཚەᐞᇠႈعᓮΔאৱ

ऱ֭ᄐהࠡ࠷ᓮԳ༼ٌ૿ᢞᖕ֭ࠡբع

ᜢጠΙቤᆟ༼ٌ༉چᒌ C ᓳऱ࠰ޓऱԫଡנࡳ

ֱூ৬ᤜΙ֗א༉ᚵᤜֱऄᐛᇬऄ৳რߠΖຟᄎ

ቤ՛ิࡡᄎᎁەނᐞڶᣂعᓮऱֲཚٻ۟ຟ

ᄎቤ՛ิࡡᄎૹᄅ༼ٌร 1 2 A යعᓮऱٵԫ

ֲΔऄኔ᥆ᐉშΙ  

( r ) ԫִԲԼֲڣԲሿԫሿ࣍ᄎࡡຟᄎቤ՛ิڇ 

ᐞรە 1 2 A යعᓮழΔࡡໂ൜عᓮԳࠀॺז।چ

ᒌ C փהࠡڶࢬᄐΖڇᄎՂΔࠡהॺؑ৬ݝᄐ

ऱ ז । ࠀ  ڶ ༉ ؑ ৬ ݝ ૹ ᄅ ࿇ ୶ ڶ ᣂ ش چ ༼ נ ֘

ኙΔהଚᣂࣹࠩؑ৬נ༽ݝऱگᏝΙ֗א  

( s )  ຟᄎቤ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ԫִԲԼֲܡ

ެร 1 2 A යعᓮ ԫֲٵᓮऱعᣂڶެܡܛ) )Δط

ਢ ᚵ ᤜ ऱ ψ ۰ ڛ ( ׇ ᣊ ) ω چ   ୲  ၞ ۩ ሿ ᅷ ࿇

୶Δᡶ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چऱቤ

რٻΖڶᣂ৬ᤜ౨ܡᆵኔٍڶژጊംΖ  

4 8 .  ఽ।قΔឈྥຟᄎቤ՛ิࡡᄎᎁঅܓةߛဩऱ

৬ᤜਢإᒔऱֱٻΔ܀ޣ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࿇ᝫ࿇୶ૠ

ቤቹ܂אଥૡऱެࡳսႊࡡ᧯٤طנ܂Ζৄᄎآࡸಘᓵڼ

ဩ֗ՓկቅဩЯܓةᇷறΖழڍޓٌ༽ݝৱؑ৬إΔ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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ٻႈቤრڼૹ৬Δٽਢၞ۩ጵٻဩ࿇୶ૠቤቹऱቤრܓة

սޏآ᧢Ζࡡᚨެڶࡳᣂعᓮڇڶऱ࿇୶ૠቤቹ֮რՀਢ

Ζ࠹൷אױܡ  

4 9 .  ԫࡡټޣఽ༼ࠎԫٝሉ٨Ղ૪હནᇷறऱە

ঁᥦ֗ઌᣂ֮ٙΔֲঁא৵ەᐞፖ࿇୶ૠቤቹڶᣂऱࡵࠃΖԫ

ةኙֲ৵༉ՓկቅဩЯࡳऱެ܂ࢬᓮعᣂڶ༉ݝᇬംᅝࡡټ

ဩ࿇୶ૠቤቹܓ (ܑਢঅܓةߛဩ )ऱቤრ܂ࢬٻऱެࡳᄎ

Ꮑྤࡳ৵ऱᄎᤜՂެֲڇչᏖᐙΖఽᇞᤩΔଣૉৄᄎڶ

অܓةߛဩΔঁྤᏁଥૡ࿇୶ૠቤቹΔۖؑ৬ৄٻױܛݝᄎ

༼᜔ٌጼ࿇୶៴ቹΔەࠎאᐞΖլመΔଣૉৄᄎࠡ৵ެޓࡳ

ਙᄎᤜ࿇۩ٵᄎࡴਙ९۩ޣΔঁႊٻ࿇୶ૠቤቹऱቤრޏ

ᝫ࿇୶ૠቤுቹղৄᄎנ܂ଥૡΖ  

[႓ᤌᙘ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5 0 .  ఽᇞᤩΔᣂޏޓ۶ڕ࣍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

ᒌچऱ৬ᤜଵೈݝऱֱூΖࠡխԫଡֱூਢਊؑ৬ٵլڶ AΔ

چᐞլଵೈەױΔৄᄎٍ؆Ζ܂༚ଥՠڙᑔ۩ၞᨃᄐࠀ

ᒌ AΔؑطঁא৬ၞݝ۩༚ଥՠ܂Ζڂᚨᅝݝኙچᒌ A ऱ܂ࢬ

ެ ࡳ Δ ܛ ࠌ ຟ ᄎ  ቤ ՛ ิ ࡡ  ᄎ མ ᎁ  ؑ ৬ ݝ ع ᓮ ᒳ ᇆ

A / H 3 / 3 8 7 փڶᣂچᒌ B ֗ C ऱ৬ᤜאױ൷࠹Δৄ܀ᄎսᏁ

ᒌچૹ৬ٽᣂጵڶᛀಘܡᐞਢە B ֗ C ऱቤრٻΖᅝݝ༉

ࡳऄ࠹ႊࠀᖆΔעڤݮ࿇୶ૠቤ౻ቹऱאऱٚ۶ଥૡᄎ܂ࢬڼ

፹ቹ֗ع૪࿓ࢬݧૻΖٚ۶࠹ᐙԳՓ փڇᓮԳعਔץ) )݁

૪Ζعٌ༽ᦞڶ  

5 1 . ਢৄᄎᏁ٣ڂᓮΔعᣂڶެܡᚨق।ࡡټԫٵ 

༉ Փ կ ቅ ဩ Я ة ܓ ဩ ࿇ ୶ ૠ ቤ ቹ ԫ ࠄ ૹ  ऱ آ ެ ࠃ ႈ ܂ נ ެ

Ζࡳ  

5 2 . ᑢ堚٣ऱ࿇୶ޣࠀΔൣٵقᓮԳ।عኙࡡټԫ 

ૠቤቹਢ۶ࠫڕૡΖఽᇞᤩΔ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

ڛਔψ۰ץΔچऱٵլ܂ො።ऱᒤ٣ਢቤࢬ ᣊظ) )ω֗

ψ۰ڛ (ׇᣊ )ωچΖఽ༼ࠩቹ R 1Δࡡٻࠀ୶چقᒌ AΕ

B ֗ C ழऱᒵΔڔᇞᤩုࣔψਜՠωऱᒤ ࿇ࡺᔃࡸܛ)

୶چش )٣ਢ࣍ۯ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ऱᒤփΔ܀

ቤޏࠀᣂ֘ኙ৵ଵೈڶૹ۩แಛחࡎਊՂ္ऄஅऱݝᅝ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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ψ۰ڛ ᣊظ) )ω֗ψ۰ڛ (ׇᣊ )ωچΖᅝگڇݝՂ૪ᒵ

ଥૡ৵ٻ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༼ٌ࿇୶ૠቤ౻ቹࠎאுΔ

ᅝழ౻ቹץآࠀਔٚ۶ڶᣂঅژ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

փ৬ᗰढऱࡳΖٍڔਐנΔ M r .  D a r e  K o s l o w ऱढᄐ࣍ۯ

ᒌچ C ԫஆ৬ᗰढփΔۖچᒌ C փࠡהढᄐঞؑط৬הࠡ֗ݝ

ຝ։ᄐ (ࠡխԿټᄐ֘ኙعᓮ Ζڶᖑࢬ(  

5 3 .  ԫࡡټᇬംൎࠫഇᔄՒچऱ 8 0 ࣍شᔞܡᓮ॰ាਢع%

ؑ৬ݝૠቤΖఽ।قΔൎࠫഇᔄՒچऱعᓮ॰ាլᔞؑ࣍ش

৬ݝૠቤ֗ਊᅃπؑૹ৬ݝයࠏρۖၲ୶ऱႈؾΖᖕπؑ

ૹ৬ݝයࠏρร 2 9 ( 1 )යΔؑ৬ױݝޣ࿇୶ݝݝ९ٻ۩ਙ

९ࡴᄎٵ۩ਙᄎᤜ৬ᤜᖕπڃگՒچයࠏρߏڃگԳढᄐΔ

گ৬ᤜܡਢࡳᦞެڶ९ݝݝΔ࿇୶ڼڂᆵኔ࿇୶ૠቤቹΖঁא

ຜشΔۖֆ٥چ ૹ৬ؑܛ) Գढᄐऱ່ึᦞߏڃگۖ(

Ժঞط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ࢬ༳༽Ζ  

5 4 . യ৫܅ᇠ࿇୶ڇᄎ֭ࢨΔֆฒრᣋق।ࡡټԫ 

ۥऱ৬ᗰΔۖழྤࠀۿ૰֊Ꮑچ࠵ࣈᒌ C ऱ৬ᗰढΖ

լመΔᦸ࣍࿇୶ૠቤቹ࿓ݧբ୶ၲԫ९ழၴΔۖڼႈ࿓ݧԾ

ᄎኙࠡ࠹הᐙԳՓ ᒌچᓮऱعਔ֘ኙץ) C ढᄐᄐ )ທګᐙ

Δڼڂழۿᣄאᝫڶᣂ࿓ݧΖڼΔᅝݝլ౨֭ຍ

ᓮΖعࡲ  

5 5 .  ԫ ټ ࡡ  ٵ რ ܡ ެ ڶ ᣂ ع ᓮ Ζ ᇠ ټ ࡡ  ٍ । ق Δ ൕ ร

1 2 A යแಛխߠױΔچᒌ C փຝ։ᄐኔᎾՂࠀլٵრ༚ଥֱ

ऄΔۖݦඨנഇࠡढᄐ܂ૹ৬شຜΖᇠૹ৬ႈؾ௫֗ᓤᠧ

ऱᄐ֗ߏԳܓ墿Δৄᄎؘႊאף֗Ζ  

5 6 . عਢڂᓮΔعுࡲຍެܡΔৄᄎᚨق।᜔ஂ 

ᓮլฤٽՓկቅဩЯܓةဩ࿇୶ૠቤቹऱቤრٻΙعᓮԳ

ᒌچ।זॺࠀေ۷֗ݾٌ༽ڶ C ᚵᤜ࿇୶౨֗אΙᄐڶࢬ

რΖٵق।ࡡጊംΔڶژᆵኔܡ  

5 7 . ᤉۖᐉီு֮ٙรࡡ  8 . 1 ࢬሉ૪ऱެܡطΔᎁ

ڶᣂطኔ᥆৾ᅝΖ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ެܡࡳຍࡲ

ுعᓮΔڕطՀ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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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ᚵᤜ࿇୶լฤٽψጵٽ࿇୶ωچऱቤრٻΔ

ய墿ऱࠠޓ܂ࠌૹ৬ΕૹᖞဩሐጻΕআٽຘመጵܛ

ՒشچຜΔࠎ༽֗אषਜЯֆฒٖᖈچشΔא

ᛩቼΙޏ  

( b ) ψုᤩωऱچ࿇୶ωٽᖕψጵڶᓮԳع 

ေ۷Ιݾٌ༽ࠓጼ࿇୶៴ቹழΔԫ᜔ٌ༽ڇΔࡳ

֗א  

( c )  ᆵኔᚵᤜ࿇୶ऱױ౨ګࢤጊΖ  

[ຫ٘ڼس٣ࡉֱ֗س٣؍ழᠦஂΖ ]  

 

巿䲚檔䥽 7  

[ֆၲᄎᤜ ]  

ޣཚەᐞுቤعᓮᒳᇆ A / H 1 / 9 0  

ᚵڇቤ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ഒৄچ؍፠ଆሁ 2 7 ᇆ

B ஆ 5 ᑔ۰മᖲዌ (ᖂسമॐ )  

(ৄᄎ֮ٙร 8 66 3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8 .   ຍ ࡲ ع ᓮ ط ଉ ཽ ࣔ ფ ༼ ٌ Ζ ೫  ஂ բ ༉ ڼ ᤜ ႈ ع  ܓ

墿ΔڂהਢଉཽࣔფᝤՀᤂཱིࡡᄎऱஂΖޕ৳ոٍس٣

բعܓ墿ΔڂڇהՓભဗሁᖑڶԫଡढᄐΖڼ࣍طᤜႈ

௫ ֗ ە ᐞ  ཚ  ޣ Δ ࡡ  ٵ რ ೫  ஂ ࡉ ޕ ٣ س ױ ఎ ڇ ᄎ ᤜ ஂ

ՂΖ  

5 9 .   ఽܫᎅΔعᓮԳڰছམࠟڻৄޣᄎཚەᐞ

ுعᓮΔڍޓڶঁאழၴ༉ৢڙᆟऱრנ܂ߠᑢ堚Δࠀଢ৬

ᗰढՂ္ᐉဪ (Հጠψᐉဪω )ኙ৬ᗰࠃ೭ᅮެܡऱ৬

ᗰቹঞ܂ࢬऱެࡳΖৄᄎ։ܑ࣍ԲሿԫሿִڣԿԼֲ֗Բ

ሿԫሿڣԶִքֲऱᄎᤜՂٵრຍࠄཚޣΔאৱعᓮԳ༼

ٌၞԫޡऱᇖךᇷற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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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0 .   ԲሿԫሿڣԼִԼԫֲΔعᓮԳৄޣᄎലு

ྤૻཚࢽ৵Δऴ۟ᐉဪᇞެڶᣂࡵࠃΖعᓮԳਐנΔᐉဪ

բޅ९৬ᗰࠃ೭ᅮ༼ٌ૿ع૪ऱழૻΔ܀սآ༉ଡூ

แಛֲཚΖנࡳ  

6 1 .   ఽਐנΔᖕψཚኙᖕπৄؑቤයࠏρ༼נऱ

ᄎࡡωऱৄؑቤࡳެנ܂ᓮع૪֗عޡΕၞԫߠ૪Εრع

ቤਐ֧ (ৄᄎቤਐ֧ᒳᇆ 3 3 )ऱࡳΔޣཚؘᏁٽڶ

֭طΔۖլױ৬ᤜֲނཚྤૻཚࢽ৵Δ֗אཚլᄎ

ᐙࠡהઌᣂԳՓऱᦞܓࢨܓ墿Ζ  

6 2 .   ༉ຍࡲଡூۖߢΔᐉဪսآૡࡳแಛֲཚΔۖுع

ᓮऱࢽ৵ཚૻսآᒔࡳΖྥۖΔ࣍طᐉဪऱެࡳኙৄᄎە

ᐞுعᓮઌᅝૹΔۖཚլᄎᐙࠡהઌᣂԳՓऱᦞܓ

ऄΖٽᐞਢەཚൕᐈޣᓮԳعኙڼڂ墿Δܓࢨ  

6 3 .   ᆖᤜ৵ΔৄᄎٵრਊعᓮԳऱޣΔཚ༉ຍࡲ

ுعᓮࡳެנ܂ΖৄᄎٵრΔுعᓮႊڇᐉဪ༉Ղ္܂

ᓮԳΔೈॺعवܫრٵᐞΖৄᄎٍە৵Δ༼ٌৄᄎࡳެנ

ൣउᄕΔܡঞৄᄎլᄎޅڻ٦ཚΖ  

 

巿䲚檔䥽 8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尕㫇尞┒䟂嵚偷壮 A / T M - S K W / 6 6  

⦷┒䍉ᇷ掘㧠㆞䤋⻤ᇸ⦿ヅ䤓㠿䟛栏䶻 3 8 5侓⦿㹄䶻 2 4 6壮 B

⒕㹄 (捷⒕ )ᇬ䶻 2 5 0壮 (捷⒕ )ᇬ䶻 2 5 1壮 (捷⒕ )ᇬ䶻 2 5 8壮 (捷
⒕ )ᇬ䶻 2 6 0壮ᇬ䶻 2 6 1壮 (捷⒕ )ᇬ䶻 2 6 2壮 B⒕㹄 (捷⒕ )♙䶻
2 6 3壮 B⒕㹄 (捷⒕ )桱岼呷㣑呹┸䑡䍳⫃ (䍉㦮ₘ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5 5ᇆ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6 4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֗ࠡع।ΕזࢌՀਙא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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塙懿竍花禾  -  貿嶐堽劃醇街械庁貿嶐縛醍  

痲旻亠吃忌  -  亮之堽匂途迦廊壇Л劃醇  

糎菊妊吃忌  -  棋殤桶  

糎苧亠吃忌  -  棋殤桶釜准  

糎諫髪吃忌  -  劃醇箇誣辻娯娯釜准  

6 5 .  且 団 蟶 旬 佳 争 桶 禾 瓦 団 咸 蓴 る 克 娟 蘂 辮 張 包 特 洲 廊 験 ろ

竃葯衿篏殤塙懿竍花禾求搾醍縡魁棋殤ろ  

6 6 .  塙 懿 竍 花 禾 揃 形 虎 朸 割 縡 魁 盆 擦 棋 殤 る 克 芯 覚 疑 娉 孳 洲

灰担慢争伽砧捜粡ゑ  

( a )  棋 殤 桶 捜 醐 最 反 貿 嶐 北 患 る 樺 女 牛 棋 殤 旧 粡 蜻 僕 窖

猪 倶 形 熏 嬬 悶 る 製 乱 何 叫 ろ 棋 殤 旧 粡 牛 ツ 秘 憇 XV։

ૠቤ箇懴藤幀橇奕 S / T M - S K W / 1 0 ヅ佳嶐製ヌ價

娯 喬 蓮 淡 ネ 旧 髪 る 分 揮 桑 窖 猪 倶 形 熏 嬬 悶 る 克 贋 最

反 蕎 酎 洲 貿 嶐 北 患 る 衿 棋 殤 旧 粡 佳 蕎 挙 暖 窖 猪 怐 犒

呪ゐ  

( b )  價 荘 街 咒 鑑 罸 貿 嶐 菓 補 搾 醍 咸 ( 伽 慝 ヌ 菓 補 搾 醍

咸ネ ) 次臆峅黄峅 叫荻隔下界郭紙歪 娜擦棋殤る鮒既

孳次辮張覚疑篇 1 . 2 裾ろ且捜鮒既 製棋殤桶贋梼舐

示 蕎 范 蓮 淡 賀 咸 廴 暑 殉 旧 脳 洲 飛 樫 範 杓 細 橿 蔘 促 疉

哩 恭 曹 増 朸 蝠 る 笈 製 佳 黄 驚 狐 解 棋 殤 桶 洲 貿 嶐 北 患

( 棋殤橇奕 A / T M - S K W / 6 3 ) 笈棋殤桶贋蕎曰具貿嶐

北 患 暑 髪 蛭 疑 衿 泙 徊 洌 る 衿 棋 殤 桶 騎 贋 梼 鎌 詳 貿 咸

諸鍍竃咸曰具詳貿咸枝掻札洲貿嶐北患暑髪蛭疑ゐ  

( c )  棋殤桶克贋窯飢祇屈穫診辮張棋殤洲寵増棋争ゐ  

( d )  棋 殤 旧 粡 寓 次 箇 誣 辻 宦 洲 竺 増 る 艮 昭 増 洲 禍 旧 既 汗

黄 熏 嬬 悶 隈 揮 る 艮 勧 増 蕎 廻 朏 價 娯 醸 供 ろ 箇 誣 辻 亮

寓 次 箇 誣 辻 宦 虞 増 孰 摧 鵬 る 衿 昭 増 孰 摧 鵬 須 痛 范 禿

樓 澁ீろ 棋 殤 旧 粡 気 廠 樺 腐 溲 禍 浣 犒 孀 増 る 騎 霞 職

蕎黄穀飛樫僕訊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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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ਙ ࢌ ຝ ॰ ኙ ع ᓮ ༼ נ ऱ რ ߠ ᄗ ૪ ࣍  ு ֮ ٙ ร 4

Ζچਙ᜔ᆟ֢॰چਙറ।قΔعᓮچរլ௫֗

՛ীৢعڙᓮΖ྄೭ᆟ᜔ՠ࿓ஃЯᄅקਐנΔط

ࠌࠎױֆ٥ॸֽᏍ֧ਜڶᒤڇࢬរچᓮع࣍

ᓮԳ༼ٌऱعΔਚႊ༼ٌඈֽ৬ᤜΖ྄೭ᆟᎁش

ඈ ֽ ৬ ᤜ آ ڕ  უ Ζ     ९  ঞ Ղ լ ֘ ኙ ع

ᓮΔع܀ᓮԳႊ༼ࠎᇘᆜΔۖڶᣂᇘᆜؘႊฤ

Ιޣࠡٽ  

( f )  ᅝڇݝுعᓮऱֆؒཚփ൷ᛧԫٝ໌ط৬ଉཽ༼

ٌऱֆฒრߠΔ༼נრߠऱطਢᚵᤜشຜլฤٽ

ᇠቤψၢڤޘ࿇୶ωچऱቤრٻΔᄎٌڇ

ຏΕᕳଃΕࡉֽۆᐒढֱ૿ທګᐙΙ  

( g ) ຜऱቤشᜯழᗈ௸܂ᚵࡲរ௫֗٣ছࠟچᓮع 

ع ᓮ ( ع ᓮ ᒳ ᇆ A / T M - S K W / 4 7 ࡉ A / T M -

S K W / 6 3 )Ζᒳᇆ A / T M - S K W / 4 7 ऱعᓮ࣍Բሿሿ

քڣᛧޅཚԿڣऱױΔ܀ᇠႈعڂױᓮԳ

ॵයٙۖױᆵኔඈֽ৬ᤜऱቤ࣍ᐌ۩ᣂڶآ

ᔡᔭΖᒳᇆ A / T M - S K W / 6 3 ऱعᓮ࣍Բሿሿ

ᓮԳعڂٍױᇠႈ܀Δױऱڣཚԫޅᛧڣ

ױᇘᆜ৬ᤜऱቤࡉඈֽٌ༽࣍ᐌ۩ᣂڶآ

ॵයٙۖ࣍ԲሿԫሿڣԿִᔡᔭΙ֗א  

( h )  ቤᆟऱრߠѧѧ ቤᆟլ֭ுعᓮΔڶᣂ

ு֮ٙร࣍ᇡሉط 6 Ζऱቤەᐞైڂ

ױຜشᓮΔਚᜯழعڙរழլ௫֗՛ীৢچᓮع

ᛧەᐞΔ܀ᜯழشຜլທګ૿ᐙΔԾࢨႊᒔ

অڶᣂ૿ᐙױຘመॵףቤױॵයٙאף

ᔞᅝΖەᐞ྄ࠩ೭ᆟࡉऱრߠΔع֗א

ᓮԳڶآᐌ۩٣ছࠟႈᔡᔭऱቤࢬױૡऱ

ቤױॵයٙΔחԳᡖጊعᓮԳᄎܡᐌ۩ৄᄎ

ૡࡳऱቤױॵයٙΔڶ֟྇אᣂ࿇୶ࢬࠐ

ऱ૿ᐙΖᅝݝբܫवعᓮԳଣૉ٣ছޅࢬऱ

ቤױ ᓮᒳᇆع) A / T M - S K W / 6 3 ۩౨ᐌآהڂ(

ቤױॵයٙۖڻ٦ᔡᔭΔٚ۶ၞԫנ༽ޡ

ऱعᓮലլᛧൕᐈەᐞ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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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 . ᓮΖ٠٣ع।ᤩுזᓮԳ֗ࠡعᤉۖᝮᓮஂ 

ຫ૪Հ٨រΚس  

( a ) ९ऱՒ܂ॺቃጩࠀຜΔشຜႛ᥆ᜯழشᓮऱعࢬ 

ຜΙشچ  

( b ) ॵයױᔞᅝऱቤࡳຘመૡױ݁ࡵࠃݾ۶ٚ 

ᇞެΙאףٙ  

( c ) عנ༽ᄎৄٻຜش༡ऱ࠹اޘחױᦞ༉ڶᓮԳع 

ᓮΙ  

( d )  ༉٣ছᒳᇆ A / T M - S K W / 6 3 ऱعᓮۖߢΔឈྥ

ࡡ՛ิ܀ຜΔشऱᜯழڣᓮၞ۩ཚԿعᓮԳع

ᄎႛ༉عᓮޅཚԫڣऱױΔطਢױኘع

ᓮچរऱൣउΖլመΔޅཚԫڣऱױኙعᓮ

ԳࠐᎅመΔعחᓮԳᣄאᐌ۩ቤױॵය

ٙۖ༉ڶᣂՠ࿓נ܂ՕၦދᇷΙ  

( e ) ೭ᆟ༼ٌඈֽ৬ᤜऱ྄ٻ࣍ᓮԳբጐԺᐌ۩ᣂع 

ቤױॵයٙΖعᓮԳࡡٻ୶قԱ່ᄅऱඈֽ

৬ᤜऱԫࠄᢄቹΕඈֽሁᒵࡉඈֽਜऱᇡൣΖᇠ

ٝඈֽ৬ᤜբᛧ྄೭ᆟऱԳٵრΔ྄܀೭ᆟآ౨

ڇ ᐌ ۩  ቤ  ױ ॵ  ය ٙ ऱ ཚ ૻ ࡻ የ ছ ڃ  ৄ 

ᄎΙ  

( f )  ඈֽ৬ᤜ٣ছբ༼ٌৄᄎఽΔ܀ᅝܫݝवה

ৄᄎآ౨ࢬ༼ٌऱ֮ٙΔڂᐌ۩ቤױ

ॵයٙऱཚૻբࡻየΔۖڶᣂعᓮբᔡᔭΖᆖ

ৄᄎఽ༼ٌ֮ٙऱࡳທګᎄΔהחᣄא

ૡऱጹ૰ழૻփᐌ۩ॵයࢬॵයٙױቤڇ

ٙΙ֗א  

( g ) រբᆜඈֽਜΖچᓮع   

6 8 . عᤩுאរΔٺຫ૪Հ٨س९வဎ٣כᓮԳऱع 

ᓮ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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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ԫᆖᛜृᆖᛜΔۖٵطរऱᗈ௸ᄐ೭ԫऴਢچᓮع 

ਢᒳᇆה A / T M - S K W / 4 7 ऱቤعᓮऱعᓮԳΔ

ۖᇠعࡲᓮ࣍ԲሿሿքڣᛧৄᄎޅΖਢعڻᓮ

ऱعᓮԳءהࡉԳ݁ਢՕᨛ௰ޘऱاޘࡺΙ  

( b ) ᒳᇆ࣍۟  A / T M - S K W / 4 7 ऱ٣ছعᓮऱඈֽ৬

ᤜΔ྄೭ᆟࡳඈֽՠ࿓ؘႊᖩ။Օᨛ௰ሐΖ࣍ط

Օᨛ௰ሐՀ૿ڶৰڍֆشਜ ֽࡉਔᅁΕሽᨱץ)

ጥ )Δਚඈֽՠ࿓௫֗ৰڍຂٚംᠲΔࢭ৬ۖڂ༉

Ιش၆ऱ၄࣓࠷ᣂՠ࿓ڶ  

( c ) ऱࣟאរچᓮع۟࣋ॸֽඈނඈΔਢڜছऱ৬ᤜؾ 

ඈ྄ֽΖٵԫඈ྄ֽٍᚵ܂شᇠਬԫՕী۰ڛ࿇

୶ऱඈ࣋រΖ྄೭ᆟ۶ࢴאהऱ৬ᤜΔא۶֗א

הޣૡࡳൻਜאᚨבնԼڣЯڣۍԫሖऱᑊॸΔ

ኔחԳ၄ᇞΖعᓮچរբ৬ڶඈ྄ֽࣔΔԫউ྄೭

ᆟٵრඈ࣋រऱۯᆜΔהଚঁᄎګݙඈֽՠ࿓Ιא

֗  

( d )  ऱ٣ছམီኘعᓮچរΔࠀ।قᇠچរ

ਢ֚چشΔլؘᆜᇘᆜΖլመΔኙ

ਢ ڻ ع ᓮ থ ޏ ᧢ Ա  ऄ Δ  ޣ ع ᓮ Գ  ᆜ   ᇘ

ᆜΔۖࢬ௫၄شԼ։࣓၆Ζຍࠄᇘᆜؘྤࠀ

 ᆜ Δ ۖ   ᦠ ֽ ߓ อ ኙ ᗈ ௸  ࠐ ᎅ ࠀ ॺ ֊ ኔ ױ

۩ΖعᓮچរڶΔ־אᤞ࿇سΖݦඨᅝ

Ζࡳᇘᆜऱᐈ࣋אױݝ  

6 9 .   Օᨛ௰זޘޘ।வဎس٣ຫ૪Հٺ٨រΔ֭אு

ᓮΚع  

( a )  ᗈ௸բሎ܂ք۟ԮڣΔاޘൕ္ދנ܂آΔۖᇠ

ֽٍڶ௦־ࢨᤞംᠲΙ  

( b )  ᆖᛜृڇᐌ۩྄೭ᆟࡉࢬૡऱቤױॵ

යֱٙ૿ܺڶᣄΔਚৄޣᄎ࣋ᐈڶᣂࡳΔא

ঁᗈ௸ᤉᥛᆖᛜΔփ༼ࠎԫࠄ༉ᄐᖲᄎΙא

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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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熏 嬬 悶 揮 鮪 賀 朸 蝠 箇 誣 辻 娯 洲 碪 幔 る 衿 褐 製 娜 脳 洲

鉾浄窯骨憶黄穀抜梍旧較ろ  

7 0 .   塙 懿 竍 花 禾 牛 級 盂 黄 汲 搾 醍 洲 窯 婆 猪 准 季 る 棋 殤 旧 粡 分

猪 嶐 製 ヌ 價 娯 喬 蓮 淡 ネ 旧 髪 ろ 痲 旻 亠 吃 忌 芯 且 団 捜 醐 娟 蘂 掵 る

枝 攫 洲 飛 樫 職 蓴 舘 决 舐 示 魚 屈 飛 持 庶 樫 る 樺 愬 儂 凌 君 眄 蓴 揮 鮪

哩 恭 洲 樫 鎚 促 疉 ろ 竃 准 季 る 棋 殤 桶 枝 窯 瓦 故 庶 樫 飛 持 句 竺 増 飛

樫 亮 洲 職 蓴 滞 抄 佳 患 樺 批 塞 る 栗 暑 佳 洲 膵 幀 克 瑠 襴 季 枝 蕎 枝 攫

洲 嬌 駐 ろ 窩 狛 掵 る 錫 棋 殤 旧 粡 洲 簡 籾 蜻 僕 飛 樫 示 亮 須 煤 翫 洲 貿

札 る 栗 幀 抄 晶 襴 季 蕎 范 飛 樫 示 亮 僕 次 棋 殤 旧 粡 洲 灰 柾 榱 籾 ろ 亮

之堽贋梼挑澪棋殤桶枝淡季洲膵幀窯骨僥黄誤卷肯ろ  

7 1 .   糎 菊 妊 吃 忌 准 季 る 咸 蓴 佳 枝 淡 季 洲 飛 樫 職 蓴 洲 膵 幀 須 娘

咒 儒 翫 る 汗 黄 寓 亮 之 堽 洲 桶 醍 霞 准 季 蕎 范 膵 幀 患 樺 批 塞 ろ 塁

衿 る 牛 曰 具 貿 嶐 北 患 暑 髪 蛭 疑 洲 乱 鎗 廠 ( 慧 臆 峅 黄 峅 叫 何 隔 ) る

亮 之 堽 僥 黄 誤 捜 醐 竃 窯 飢 蕎 范 廻 下 叫 Л 欣 叫 黄 寐 洲 梏 庶 洲 飛 持

儂 挿 憊 嬌 駐 ろ 竃 落 僕 蛇 求 息 竜 骸 覚 環 最 反 蕎 范 嬌 駐 る 栗 骸 覚 環

贋 梼 窯 骨 蕎 范 嬌 駐 ろ 竃 尊 瑠 蛇 曹 濮 搾 督 縛 咬 蝟 婆 喞 牟 盆 穀 挿 憊

嬌駐洲倬揮ろ  

7 2 .   既 次 棋 殤 桶 街 艮 釜 准 向 蕎 艮 竃 卷 肯 る 衿 搾 醍 騎 向 蕎 艮 竃

婆 翕 る 且 団 荊 繍 竃 尊 辮 張 棋 殤 洲 包 特 廊 験 霞 堙 献 恭 ろ 詳 貿 咸 咸

牛 竃 尊 羚 団 侵 僥 黄 誤 蚤 蓴 盆 擦 辮 張 棋 殤 る 克 牛 労 侵 故 詳 貿 咸 洲

公 札 磨 繍 竃 尊 ろ 且 団 挙 筍 甚 讃 釜 准 れ 棋 殤 桶 街 艮 釜 准 瓦 団 咸

蓴ろ竃尊結次仰猪羚団ろ  

蚤蓴柾開  

7 3 .   黄 汲 搾 醍 准 季 る 甚 讃 柾 醇 廴 飛 樫 職 蓴 細 椎 拷 姨 塰 洲 貿 札

( 咾争次菓補搾醍咸覚疑篇 A / T M - S K W / 6 6 奕暑畩 I V 細 V ) 刋

蘓 梹 喞 貿 札 る 賀 盂 苹 樺 甌 帆 ろ 且 団 進 瓦 笈 盂 棋 殤 桶 准 季 范 射 僥

具 先 范 迦 廊 枝 掴 洲 倬 揮 る 棋 殤 桶 咸 桂 曰 具 蕎 范 飛 樫 職 蓴 細 椎 拷

姨 塰 洲 貿 嶐 北 患 暑 髪 蛭 疑 終 反 肅 愾 ろ 搾 醍 吸 卷 盂 敞 級 盆 擦 棋

殤ろ  

7 4 .   搾醍葯衿昿侖辮張覚疑篇 7 . 1 裾枝争洲敞級鮒既る克掣

製 蕎 范 鮒 既 晋 嚏 ろ 堙 僥 黄 誤 蚤 蓴 侵 る 詳 貿 咸 公 札 敞 級 盆 擦 辮 張

棋 殤 る 鮒 既 須 棋 殤 桶 贋 梼 舐 示 蕎 范 蓮 淡 賀 咸 廴 暑 殉 旧 脳 洲 飛 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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ൣउ־ࡉᤞଅᙠທګ૿ᐙΔڂՂԫޅڻղعᓮԳऱቤ

ױ ᓮᒳᇆع) A / T M - S K W / 6 3 ॵױᐌ۩ቤڶآᓮԳعڂ(

යٙۖᔡᔭΔۖعᓮԳٍآ౨ৄחᄎॾהᄎᐌ۩ৄ

ᄎࢬૡࡳऱቤױॵයٙΖ  

 

巿䲚檔䥽 9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H T / 6 7 4  

รޘऱցிȳچωچشቤψٖᖈڇ 1 2 5 પچร 9 0 8 ᇆ塒

ᜯழ֚࣋ژ৬ᗰޗற (ཚࠟڣ )   

(ৄᄎ֮ٙร 8 6 5 6 ᇆ ) 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7 5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ᓮԳع।֗זՀቤᆟא   

്ጽՖՓ  -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ᔥዧؓس٣  - ᓮԳع   

7 6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១տࡡٻᤉۖᓮ്ጽՖՓஂ  

7 7 .  ്ጽՖՓ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១տຍعࡲ

ᓮΔאנ༽ࠀՀរΚ  

( a ) ژរᜯழ֚چᓮع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࣋ ৬ ᗰ ޗ ற Δ  ཚ ࠟ ڣ Ζ ع ᓮ چ រ ቤ  ψ ٖ ᖈ ش

Δ૿ᗨપچωچ 7 1 3 Ζᖕৄᄎ༉ψᚵۏֱؓ

ࢬᓮωعऱቤנ༽ຜۖش֚ဿढཽ֗Ց৵Ⴇ܂

ቇؒऱቤਐ֧ᒳᇆ 1 3 E (Հጠψৄᄎቤਐ֧

ᒳᇆ 1 3 Eω )Δعᓮچរ᥆࣍ร 3 ᣊچΙ  

( b ) ՠ࿓ޏৠლሁऱࣟ૿Δᔣৠლሁ࣍ۯរچᓮع 

ऱ ਜ ՠ ᒤ  Ζ ৠ ლ ሁ ۫ ૿ ڶ ᑇ ය ၢ ޘ Δ ࠏ ڕ ᢅ 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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شऱൣउՀױயቤڶڶآڇរழچᓮعΖޘ

ຜΙشᓮع܂  

( c )  ԲሿԫሿڣնִԮֲΔ՛ิࡡᄎެࢴࡳຍعࡲ

ᓮΔطሉ࣍ு֮ٙร 1 . 2 ΔڕطՀΚ  

( i ) ᄎቤਐ֧ᒳᇆৄٽᣂ࿇୶լฤڶ  1 3 EΔ

ޅᛧڶຜ٣ছشរऱ֚ဿढچᓮعܛ

ٚ ۶  ቤ  ױ Δ ਙ ࢌ ຝ ॰ ٍ ڶ ༼ נ  ૿ რ

ګऱᛩቼທچᣂ࿇୶ᄎኙॵ२ڶࠀΔߠ

૿ᐙΙ֗א  

( i i ) փچωچشᣂψٖᖈڶᓮᄎعࡲຍޅ 

ऱٵᣊ֚ဿढشຜمՀլࠏ٣ߜΖଣڶᣂ

Δᇠऱ֗ࢬΔีᗨᐙޅᓮ݁ᛧعᣊٵ

ᖞ᧯ᛩቼᔆైലᄎՀ૾Ι  

( d )  ֭ுعᓮΔعᓮԳᎠٌԱ૿ع૪Ζ

ᖕᐽሉ࣍ு֮ٙร 3  Δរ᠏ሉڕՀΚ  

( i ) ՠ࿓ޏৠლሁ࣋ژ֚܂شរழچᓮع 

ऱ৬ᗰढறΔۖՒֵՠ࿓ࢷ୶ᆟբعᓮچ

រԫය߫ᔖנԵຏሐΙ  

( i i ) ીԺঅᥨᛩࠐאՠ࿓୶ၲޏᓮԳ۞ሐሁع 

ቼΔڼڂᔆጊ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

ᆟ९ω )۶լ֭عᓮΙ  

( i i i )  ᔣعᓮچរ (ร 1 2 5 પچร 9 0 4 ᇆ B ։

塒ࡉร 9 0 7 ᇆ塒 ԫଡ֚߫ᔖڶ(

բኙຍଡ߫ܡᓮԳᇬംৄᄎਢعΖ࣋ژ

ᔖ࣋ژޅቤױΖଣૉڼڕΔݦהඨ

वሐୌԫଡچរ រچរ֗ᔣچᓮعܛ) )ኙ

ᛩቼທګለՕऱ૿ᐙΙ֗א  

( i v ) ع  ᓮ Գ  ޣ ނ  ױ ڶ ய ཚ ط ࠟ ڣ ᜍ  ۟ ԫ

ඨৄݦࠀΔګݙאՠ࿓ޏΔᨃሐሁڣ

ᄎൕᐈޅعᓮ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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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ઌ ᣂ ਙ ࢌ ຝ ॰ ኙ ع ᓮ ऱ რ ߠ ᐽ ሉ ࣍  ு ֮ ٙ ร 5  

Ζᛩঅᆟᆟ९լ֭عᓮΔڂعᓮچរॵ२ڶ

ຜشᐙ࠹࣐ (່൷२ृપڇ 7 0 ؆אۏ )Δቃૠᄎ

ՠچ୶ᆟ᜔ՠ࿓ஃЯՒࢷᛩቼྗឫΖՒֵՠ࿓נ

࿓ঞՂլ֘ኙعᓮΔה܀।قΔڶᣂ֚ဿढ

ԵຏሐנΔۖᇠය߫ᔖޣࢬ୶ᆟࢷॺՒֵՠ࿓ࠀ

ຏሐΔڶՠ࿓ᐙऱޏৠლሁ࠹ૹᆜࠐشਢ

ፖعᓮԳࢬᜢጠऱઌ֘Ι  

( f )  ᅝݝ༉ுعᓮ൷ᛧԫٝֆฒრߠΔࠐ۞ࠡխԫ

הਔץطᓮΔعԳ֘ኙுߠΖ༼რలഘټ

ൕٵڶრڶᣂعᓮࢬ௫ऱشຜΔՈኙᛩቼֱ૿ऱ

ᐙ٤ڜࡉ।قᣂࣹΖᅝڇݝ૿ع૪ऱֆؒཚփ

٥൷ᛧԫٝֆฒრߠΔࠐ۞໌৬ଉཽΔ।֘قኙ

ுعᓮΔڂ֚ဿढشຜࠀլฤڶٽᣂψٖᖈ

Ζᖕৄᄎቤਐ֧ᒳᇆٻऱቤრچωچش

1 3 EΔڶᣂچ᥆࣍ร 3 ᣊچΔࠀլᔞ܂شࡵ

֚ဿढΙ֗א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―― ቤᆟഗ࣍ு֮ٙ 7 ࢬሉऱ

ေ۷Δࠀլ֭ுعᓮΔطਢڶᣂ࿇୶լฤٽ

ৄٽΔٍլฤٻऱቤრچωچشᣂψٖᖈڶ

ᄎቤਐ֧ᒳᇆ 1 3 E ᣂรڶ 3 ᣊچऱਐ֧Δڂ

ᅝݝ൷ᛧᛩঅᆟᆟ९༼נऱ૿რߠΔۖڶᣂ࿇୶

ٍᄎኙॵ२چऱᛩቼທګ૿ᐙΖڼ؆Δ ᣂڶ 

ψ ٖ ᖈ ش چ ω چ  ൕ  ڶ ᛧ ޅ  ش ܂  ֚ ဿ ढ ش

ຜΔޅຍعࡲᓮᄎمՀլࠏ٣ߜΖ۟ع࣍ᓮԳڇ

૿ع૪խ༼֗ऱԫଡ֚߫ᔖ࣋ژ᥆ሔࠏ࿇

୶Δࠩگڇቤᆟऱᤞܫॾ৵բึַᛜᄐΖ  

7 8 . Հנ༽سᓮΖᔥዧؓ٣عࡲᓮԳ૪ຍعᤉۖᝮᓮஂ 

٨រΚ  

( a ) Օપڇរऱ૿ᗨา՛Δچᓮع  1 0 ۟ 2 0 ܂شছڣ

ೖ߫ΖعᓮԳ৵ڂࠐᛩቼֱ૿ऱַึۖطԱ

ೖ߫شຜΔعڼڂᓮچរ֗ࠡچࡌբ़ᆜԱ

ԫ९ழၴ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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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ৠლሁޏՠ࿓࣍ԲሿሿԮڣ୶ၲΔՒֵՠ࿓ࢷ୶

ᆟऱץࢭڻآڇᆖعᓮԳٵრՀعނᓮچរش۾

ᓮعթ࿇ॣڣڣԲሿሿ࣍ᓮԳعຜΖشဿढ܂

ڻཚղᇠچՒނრٵהΔ֗৵ش۾រॺऄچ

֗אΙץࢭ  

( c )  ቤᆟམ༉عᓮچរՂऱሔࠏ࿇୶࿇ᤞܫॾהΔ

ྥۖᇠሔࠏ࿇୶ࠀॺהطਚრၞ۩Ζعᓮچរբᆖ

ਢԫଡ৬ᗰچᒌΔᤉᥛعڇᓮچរၞ۩֚ဿढش

ຜֺధᡏԫଡᄅऱچរړΖ࣍طৠლሁޏՠ࿓ല

ޅՠΔଣৄᄎᎁݙִࢨԿִڣԲሿԫԫ࣍

ཚԫڣऱቤ֜ױ९Δঞޅױཚքଡִऱ

ቤױΔࠀլॵ۶ٚףቤױॵයٙΔא

ᨃګݙהપΖ  

7 9 . ༽ޡԫၞڶٍࡡΔۖߠऱრޡԫၞڶᓮԳع࣍ط  

ംΔܫஂवعᓮԳுعᓮऱแಛ࿓ݧբᆖګݙΔৄᄎᄎ

ᓮԳΖعຏवࡳެނᓮΔ࿑৵ᄎعࡲᤜຍޡᠦஂ৵ၞԫהڇ

ழᠦஂΖڼ࣍ଚ݁הᄎᤜΖஂנᓮԳع।֗זቤᆟڍஂ  

[ᆺየဎ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ᤜຝ։  

8 0 . ࣋ژᣂ֚ڶ୶ᆟբᑢ堚ࢷໂ൜Ւֵՠ࿓ࡡᙌ༽ஂ 

ࠀॺࠡຝ॰ऱޣΖԫࡡټᖕॵٙ A ᄎࡡሉऱ՛ิࢬ

֮ٙร 6 . 1 ਐנΔৄᄎམ࣍ԲሿሿԲڶڇڣᣂچរޅ܂

ᜯழೖ߫ऱቤױΔ֗৵ڂعᓮԳڶᐌ۩ቤױ

ॵයٙۖᔭױΖعᓮچរڇԲሿሿԲڣழ܂شೖ߫ش

ຜΔᇿعᓮԳڇ១տխ༼֗ऱլٵΖԫࡡټٵრࢴຍࡲ

ع ᓮ Δ ܀ ᇬ ം ଣ ع ᓮ ᛧ ޅ   ཚ ք ଡ ִ ऱ  ቤ  ױ ᄎ ڶ ۶ ᐙ

Ζஂ।قଣᇠψ٣ధᡏΔ৵৬ωऱ৬ᤜڶڇᔞᅝऱ

ቤ֭طՀᛧޅΔঁᄎمՀլࠏ٣ߜΖԫࡡټᎁ

عᓮᚨࢴΔڂৄᄎլᄎਊعᓮԳࢬޣΔڇլॵף

ቤױॵයٙՀޅቤױΖ᜔ஂᎅࡡٵრࢴ

ຍعࡲᓮ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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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1 . ࡡ   ᤉ ۖ ᐉ ီ Ꮝ ڃ ع ᓮ ऱ  ط ( ሉ ࣍  ு ֮ ٙ ร 8 . 1

 )Δࠀᎁڶᣂ৾طᅝΖ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

ຍࡲுعᓮΔڕطՀΚ  

( a ) ᄎቤਐ֧ᒳᇆৄٽᣂ࿇୶լฤڶ  1 3 EΔعܛᓮ

چ រ ऱ  ֚ ဿ ढ ش ຜ ٣ ছ  ڶ ᛧ ޅ  ٚ ۶  ቤ 

ᣂ࿇୶ᄎڶࠀΔߠ૿რנ༽ڶຝ॰ٍࢌΔਙױ

ኙॵ२چऱᛩቼທګ૿ᐙΙ֗א  

( b ) ᣊٵփऱچωچشᣂψٖᖈڶᓮᄎعࡲຍޅ 

֚ဿढشຜمՀլࠏ٣ߜΖଣڶᣂٵᣊعᓮ݁ᛧ

Δᇠऱᖞ᧯ᛩቼᔆైലᄎՀ֗ࢬΔีᗨᐙޅ

૾Ζ   

 

巿䲚檔䥽 1 0  

[ֆၲᄎᤜ ]  

 

ޣཚەᐞுቤعᓮᒳᇆ A / N E - T K / 3 0 1  

ᚵڇቤψልᄐωچऱ  

Օ୕՞ᐇޘร 1 5પਙࢌՒچ  

ᘋ৬ৢڙ (ᄅ܍ጥࠫৢڙЁ  ՛ীৢڙ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5 7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8 2 . Ζޣᓮऱعᐞுەཚᣂڶຍႈܫᓮఽஂ   

8 3 .  ఽ।عقᓮԳعᓮቤױΔᚵ࣍ۯڇՕ୕՞ᐇޘऱ

ڙរᘋ৬ৢچᓮع (ᄅ܍ጥࠫৢڙЁ ՛ীৢڙ )ΖԲሿԫሿڣ

Ԯ ִ Բ Լ  ֲ Δ ع ᓮ Գ  ޣ ৄ  ᄎ  ཚ ە ᐞ ה ༼ נ ऱ  ு ع

ᓮΔᨃڶהழၴᚵໂࡉ༼ٌၞԫޡऱᇷறΖৄᄎڇԲሿԫሿ

ΖޣཚᓮԳऱعԶִքֲऱᄎᤜՂΔ൷Աڣ  

8 4 .  ຍࡲுعᓮ࣍ࡳຍڻᄎᤜৄطᄎەᐞΖԲሿԫሿ

عுނᄎৄޣس।ඩᅄؓ٣זᓮԳऱعԼԫִԫֲΔ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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ᓮऱแಛ৵ࠟଡִΔᨃڍޓڶהழၴᚵໂࡉ༼ٌၞԫޡऱᇷ

றΖ༼נཚޣऱॾٙբٌܧᄎՂΔࡡࠎەΖ  

8 5 . ઌᣂ֮ٙբࡉऱழၴለᙈΔᄎᤜᤜ࿓ޣཚנ༽࣍ط 

ᆖ࿇נΔਚڼᅝݝᝮᓮعᓮԳ֗ࠡז।ஂנᄎᤜΔᇞᤩ༼נ

ཚޣऱطΖྥۖΔඩᅄؓ࣍س٣ԲሿԫሿڣԼԫִܫֲ

वఽΔعࡉהᓮԳ݁լᄎஂנᄎᤜΖ  

8 6 .  ఽ।قΔৄᄎႊެࡳਢܡ൷ཚޣΖᖕৄ

ᄎቤਐ֧ᒳᇆ 3 3Δଣৄᄎެࡳլ൷ཚޣΔعڇױᓮ

ԳஂऱൣउՀΔኙהऱுعᓮࡳެנ܂ΖఽਐנΔعᓮ

ԳৄޣᄎཚەᐞהऱுعᓮΔਢԱڶழၴᚵໂၞԫ

ᇷޡᚵໂऱਢୌԫᣊऱၞԫࢬ堚ᄑᎅࣔڶথה܀ऱᇷறΔޡ

றΖఽ।قΔعᓮچរ࣍ۯਙࢌՒچΔཚەᐞعᓮΔլᄎ

ᐙࠡהઌᣂֱٺऱᦞ墿Ζ  

8 7 .  ఽ  ڃ ᚨ  ஂ ऱ ༼ ം ழ । ق Δ ৄ  ᄎ Ղ ԫ ڻ ޅ   ཚ

ழΔբܫवعᓮԳΔೈॺൣउᄕΔܡঞլᄎޅڻ٦

ཚΖٍڔ।قΔଣৄᄎެࡳլ൷عᓮԳऱཚޣΔঁᄎ

ࡡقΔ।᜔נ܂ஂᓮΖعᣂऱுڶᐞەᄎᤜڻՀԫڇ

ᐞຍەᄎᤜڻՀԫ۟რٵࠀΔޣཚᓮԳऱعრլ൷ٵ

ᓮΖعுࡲ  

8 8 .  ᆖᤜ৵ΔৄᄎլٵრᚨعᓮԳऱޣΔཚኙהऱ

ுعᓮࡳެנ܂Ζৄᄎٍٵრ۟ԲሿԫሿڣԼԫִԼ

ֲऱՀԫڻᄎᤜەᐞຍࡲுعᓮΖ  

8 9 .  ᄎᤜ࣍Հ֑ԲழԿԼ։ٖᄎ֑ᘇΖ  

 



[ 曾裕彤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9 0 .  會議於下午三時復會。  

9 1 .  以下委員和秘書出席午膳後的會議：  

周 達 明 先 生   

黃 遠 輝 先 生   

梁 剛 銳 先 生   

許 智 文 教 授   

梁 宏 正 先 生  

陸 觀 豪 先 生  

 

馬 詠 璋 女 士   

黃 仕 進 教 授   

葉 滿 華 先 生   

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( 2 )  

曾裕彤先生  

 

規 劃 署 署 長  

梁 焯 輝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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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1  

[ 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3 / 2 4》的  

申述和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5 3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9 2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 曼 琪 女 士  -  在 上 環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 

何 培 斌 教 授  -  其 配 偶 在 該 區 擁 有 單 位  

梁 宏 正 先 生  -  其 母 親 在 該 區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 

陸 觀 豪 先 生  - 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起 為 聖 保 羅 書 院 校 董

會 成 員  

方 和 先 生  -  近 期 與 長 江 實 業 ( 集 團 ) 有 限 公 司 有

業 務 往 來 ， 而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為

該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， 是 其 中 一 名 申

述人 ( R 2 2 )  

陳仲尼先生  -  為 東 華 三 院 顧 問 局 的 前 成 員 ( 二 零

零 七 至 零 八 年 ) ， 而 東 華 三 院 為 其

中一名申述人 ( R 2 3 )  

葉 滿 華 先 生  -  其 兄 ／ 弟 在 該 區 擁 有 一 個 物 業  

黃 仕 進 教 授  -  為香港大學的僱員  

委 員 備 悉 陳 曼 琪 女 士 、 何 培 斌 教 授 、 方 和 先 生 及 陳 仲 尼 先 生 已

離 席 。 葉 滿 華 先 生 及 梁 宏 正 先 生 告 知 委 員 上 述 相 關 物 業 並 非 位

於 申 述 地 點 ，與會者同意這兩名委 員 的利益屬間接性 質 ，故可留

在 會 議 席 上 。 至 於 黃 仕 進 教 授 及 陸 觀 豪 先 生 ， 委 員 認 為 其 利 益

屬間接性質，同意他們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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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有 八 頁 取 代 頁 ( 第 1 4 、 1 5 、 3 2 、 3 5 、

4 2 、 4 8 、 5 3 和 5 6 頁 ) ， 而 文 件 附 件 I I I - 1 有 一 頁 取 代 頁 ( 第

1 1 頁 )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9 4 .  當 局 已 給 予 所 有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合 理 的 通 知 ， 邀 請 他

們 出 席 聆 訊 ， 故 委 員 同 意 在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或 沒 有 回 覆 聆 訊 邀 請

的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缺席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聆訊。  

9 5 .   以下規劃署和運輸署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區潔英女士  -  港島規劃專員  

李祖明先生  -  高級城市規劃師 ／ 港島  

黃 穎 娜 女 士  -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顧 問  

符致日先生  -  高級工程師 ／ 中西區  

9 6 .  以 下 申 述 人 及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代 表 此 時 也 獲 邀 出 席 會

議：  

申述  

R 3  甘 乃 威 、 阮 品 強 、 何 俊 麒 、 黃 堅 成 、 楊 浩 然

及鄭麗琼  

(中西區區議員 )  

 鄭 麗 琼 女 士  R 3  

R 5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

 李 禮 賢 先 生  ) R 5 的 代 表  

R 7  Kailun Lee Chartered Architect  

R 8  WMKY Ltd. 

 陳 昌 傑 先 生  ) R 7 及 R 8 的 代 表  

 程 兆 龍 先 生  )  

 利 啓 麟 先 生 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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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 旭 洋 先 生  )  

 鄧 紹 康 先 生  )  

R 9  Starbird Ltd.  

 曾 思 蒂 女 士  ) R 9 的 代 表  

 周 國 材 先 生  )  

 薛 嘉 蓮 女 士  )  

 魏 海 恩 女 士  )  

R 1 0  Superb Quo Ltd. 

 Mr. Matthew Lennartz ) R 1 0 的代表  

 馮嘉媛 女 士  )  

 曾 思 蒂 女 士  )  

 薛 嘉 蓮 女 士  )  

 何 樂 超 先 生  )  

 彭惠盈女士  )  

R 1 2  Liu Chong Hing Investment Ltd. 

 曾思蒂女士  ) R 1 2 的代表  

 薛 嘉 蓮 女 士  )  

 Mr. Matthew Lennartz )  

 馮嘉媛 女 士  )  

 廖 坤 城 先 生  )  

 劉 秉 良 先 生  )  

 許 榮 泉 先 生  )  

R 1 3  合英有限公司  

R 1 4  Au, Pui Yu Roberta 

 Mr. Phil Black R 1 3 及 R 1 4 的代表  

R 1 9  富高發展有限公司  

 杜立基先生  ) R 1 9 的代表  

 霍志偉先生  )  

 趙家輝先生  )  

 張健紅女士  )  

 林振昌先生  )  

R 2 0  Smartop Lt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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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 禮 賢 先 生  R 2 0 的代表  

R 2 2 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 

 李 偉 雄 先 生  ) R 2 2 的 代 表  

 簡 智 雯 女 士  )  

R 2 3  東華三院  

 林 德 信 先 生  ) R 2 3 的 代 表  

 劉 婉 萍 女 士  )  

 丁 俐 女 士  )  

 余 詩 思 女 士  )  

 葉 佩 華 女 士  )  

 李 常 威 醫 生  )  

R 2 4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有限公司  

 王 福 義 博 士  ) R 2 4 的 代 表  

 黎 偉 民 先 生  )  

 何 小 芳 女 士  )  

 鄭 沛 勤 先 生  )  

 何 大 偉 先 生  )  

 梁 慕 玲 女 士  )  

R 2 6  Montgomery Enterprises Ltd. 

 李 雨 虹 女 士  ) R 2 6 的 代 表  

 陳 狄 陵 先 生  )  

 陳 伯 勤 先 生  )  

R 2 9  中西區大廈節能網絡  

 林細女女士  ) R 2 9 的代表  

 周照輝先生  )  

 鍾玉屏女士  )  

 謝子英女士  )  

 Ms. Sani Howard )  

 劉家善女士  )  

R 3 0  鄧偉中  

 鄧偉中先生  R 3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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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3 1  士丹頓街 2 號 1 至 3 樓、士丹頓街 4 號 2

樓、 3 樓及 5 樓，以及士丹頓街 6 至 8 號的

擁有人 )  

 姚 惠 霞 女 士  ) R 3 1 的 代 表  

 姚 俊 豪 先 生  )  

 張 晉 誠 先 生   )  

 蔡 旻 諺 先 生  )  

R 3 3 & C 1  創建香港  

 譚 家 欣 女 士  ) R 3 3 的 代 表  

意見    

C 2  中西區關注組  

 Mr. John Batten ) C 2 的 代 表  

 羅 雅 寧 女 士  )  

9 7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R 2 3

的 代 表 葉 佩 華 女 士 要 求 准 許 他 們 先 作 出 申 述 ， 因 為 其 中 一 名 主

要 講 者 李 常 威 醫 生 須 在 作 出 陳 述 後 返 回 醫 院 照 顧 病 人 。 其 他 申

述的代表不反對要求。  

9 8 .  區 潔 英 女士 借助 投影 片 及 展示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規 劃 區 ( 下 稱

「 該 區 」 )高度輪廓的模型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 ， 當 局 展 示 西 營 盤 及 上 環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圖 則 收 納 的 修 訂 ，

主 要 是 為 各 發 展 地 帶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劃 設 非

建 築 用 地 及 施 加 後 移 規 定 、 把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

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及 其 支 區 ，

以 及 改 劃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地 帶 ， 以 反

映 已 落 成 的 發 展 項 目 ；  

( b )  文件第 2 段詳載擬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修訂的

背 景 ：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向 中 西 區 區 議

會 簡 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並 於 二

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及 七 月 舉 行 居 民 諮 詢 會 ／ 簡 介 會 。 當

局 接 獲 一 份 由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提 交 的 書 面 意 見 ( 證 實 不



-  7  -  

是 申 述 ) ， 內 容 撮 載 於 文 件 第 2 . 3 . 1 段 ， 其 重 點 如

下 ：  

( i )  大 體 上 支 持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理 由 是 該

區 已 過 度 發 展 ， 應 收 緊 管 制 ；  

( i i )  大 體 上 支 持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後 移 規 定 ， 以 改 善

通 風 情 況 。 部 分 中 西 區 區 議 員 擔 心 該 等 規 定

未 必 能 夠 減 少 交 通 流 量 ， 但 會 影 響 私 人 發 展

潛 力 ；  

( i i i )  東 邊 街 西 面 的 地 區 應 只 用 作 住 宅 用 途 ， 而 商

業 用 途 應 限 於 東 面 進 行 ；  

( i v )  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

宅 」 用 地 不 獲 支 持 ， 因 為 人 口 增 加 會 加 劇 對

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需 求 ；  

( v )  該 區 欠 缺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應 提 供 更 多 設 有 不

同 用 途 ／ 設 施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並 且 應 改 善 現 有

休 憩 用 地 的 通 達 程 度 ；  

( v i )  有 些 市 民 建 議 為 蘇 豪 區 訂 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， 並 且 不 鼓 勵 把 用 地 合 併 ， 以 保 留

該 區 的 特 色 。 復 修 蘇 豪 區 的 唐 樓 較 重 建 更 為

可 取 。 政 府 應 訂 定 明 確 目 標 並 進 行 保 留 「 舊

城 區 」 的 研 究 ；  

諮詢居民  

( c )  在公開展示期屆滿後，當局共接獲 3 3 份申述及 1 7

份意見，內容如下：  

( i )  有 一 份 申 述 ( R 5 ) 反 對 全 部 修 訂 項 目 ， 而 一

份 ( R 3 3 ) 則 支 持 可 降 低 密 度 和 紓 緩 公 共 空 間

和 行 人 設 施 過 於 擠 迫 情 況 的 全 部 修 訂 項 目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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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有 2 8 份 申 述 主 要 涉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其

中 2 3 份 涉 及 特 定 地 點 ， 而 在 該 2 3 份 申 述

中 ， 有 五 份 ( R 2 、 R 3 、 R 2 0 、 R 2 1 及 R 3 3 )

要 求 收 緊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， 而 主 要 由 申 述 地

點 擁 有 人 提 交 的 1 8 份 申 述 ( R 5 、 R 7 至

R 1 9 、 R 2 2 至 R 2 4 及 R 2 8 ) 則 要 求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管 制 ；  

( i i i )  在 所 接 獲 的 申 述 之 中 ， 九 份 ( R 1 至 R 3 、

R 5 、 R 6 、 R 2 4 及 R 2 8 至 R 3 0 ) 反 對 改 劃

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的 地 帶 、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收 納 後

移 規 定 ；  

( i v )  共 有 五 份 申 述 ( R 2 、 R 3 、 R 5 、 R 3 1 及

R 3 2 ) 反 對 後 移 規 定 ; 六 份 申 述 ( R 6 、 R 2 5 至

R 2 8 及 R 2 9 ) 反 對 把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改

劃 為 「 商 業 」 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； 六 份

申 述 ( R 1 、 R 3 、 R 2 4 、 R 2 5 及 R 3 0 ) 反 對 改

劃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地 帶 ；  

( v )  在 所 接 獲 的 1 7 份 意 見 中 ， 兩 份 ( C 1 及 C 2 )

涉 及 全 部 申 述 ， 其 餘 1 5 份 則 主 要 反 對 施 加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  

( d )  主 要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4 . 3

段 ， 現 概 述 如 下 ：  

要求收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述  

( R 1 至 R 3、 R 6、 R 2 9 及 R 3 3 )  

( i )  進 一 步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將 有 助 改 善 內 陸

區 的 通風 和 減 少 「 熱 島 」 效 應 及 屏 風 效 應 ；  

( i i )  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不 實 施 相 應 的 地 積

比 率 管 制 ， 將 導 至 屏 風 樓 和 峽 谷 效 應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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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該 區 已 過 於 擠 迫 和 過 度 發 展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過

高 並 已 遮 擋 山 脊 線 的 現 有 發 展 項 目 將 繼 續 留

存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未 顧 及 天 然 等 高 線 ，

會 導 至 高 度 劃 一 的 屏 風 樓 。 街 道 蜿 蜒 狹 窄 的

舊 區 不 宜 興 建 有 龐 大 平 台 的 大 型 發 展 ；  

建議  

-  把 朝 向 山 巒 的建 築物 高 度 限 為 由主 水平 基 準

上 8 0 米遞增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超過

4 0 0 平方米的用地，建築物高度應限為主水

平基準上 1 4 0 米 ( R 1 )；  

-  把「商業 」、「 商 業 ( 4 ) 」、「商 業 ( 5 )」、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及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2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降 低 2 0 % ； 以 及

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和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

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2 」 地 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0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降 低

2 0 % ( R 3 )；  

-  降 低 樓 宇 密 度 ， 讓 公 眾 能 看 到 碧 空 藍 天

( R 3 )；  

-  在 具 歷 史 特 色的 核心 區 ， 建 築 物高 度應 保 持

低矮，讓下一代和遊客體驗老香港 ( R 6 )；  

-  鼓 勵 個 別 樓 宇進 行發 展 或 翻 新 工程 而非 興 建

龐 大 平 台 。 應為 平台 過 大 的 現 有發 展項 目 擬

備將來的重建計劃 ( R 6 )；  

-  發 展 方 向 應 是保 存中 西 區 的 特 色、 收緊 發 展

管 制 和 確 保 發展 計劃 能 配 合 區 內人 口的 需 要

( R 2 9 )；  

-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綱 圖上 施 加 地 積 比率 管制 ， 不

鼓 勵 發 展 商 興建 地面 停 車 場 。 只有 興建 作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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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 停 車 場 的 樓面 空間 ， 才 可 獲 豁免 計算 為 總

樓面面積 ( R 3 3 )；  

要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述  

 城 市 設 計 考 慮 因 素 ( R 4、 R 5、 R 7、 R 8 及 R 1 0 至

R 1 9 )  

( i v )  申 述 人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符 合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 」 ， 從 西 九 文 化 區 眺 望 ， 不 會 遮 擋 太 平 山

的 不 受 建 築 物 遮 擋 地 帶 ；  

( v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建 築 物 的 上 蓋 面 積 增 加 ，

加 上 建 築 物 高 度 缺 乏 變 化 ， 因 而 形 成 單 調 乏

味 的 城 市 景 致 ， 這 不 符 合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、 非

法 定 政 策 與 指 引 等 要 求 ， 即 鼓 勵 建 築 羣 要 有

變 化 和 營 造 觀 景 廊 等 ；  

( v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限 制 性 過 大 ， 令 設 計 彈 性

降 低 ， 難 以 符 合 城 市 設 計 目 標 、 市 場 需 求 及

公 眾 期 望 。 又 矮 又 寬 的 建 築 物 為 盡 量 增 加 總

樓 面 面 積 而 採 用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， 因 而 在 街 道

水 平 形 成 屏 風 效 應 ， 亦 無 法 為 闢 設 康 樂 用

地 、 保 存 樹 木 和 種 植 新 樹 木 等 提 供 足 夠 空

間 ；  

( v i i )  應 放 寬 或 撤 銷 個 別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 

 重建誘因 ( R 4、 R 5、 R 7、 R 8、 R 1 0、 R 1 2 及 R 1 3 )  

( v i i i )  建 築 物 高度限制會影響發展潛力；  

公平一致的方法 ( R 9、 R 1 0、 R 1 2 至 R 1 4 及 R 1 9 )  

( i x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尊 重 及 不 符 合 天 然 地 形 輪

廓 ， 而 且 對 在 相 若 地 盤 水 平 的 部 分 用 地 的 管

制 較 其 他 用 地 嚴 格 ， 造 成 不 公 。 由 於 申 述 地

點 鄰 近 建 築 物 高 度 較 高 的 核 准 ／ 已 承 諾 的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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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項 目 ， 為 申 述 地 點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有

欠 公 允 ；  

(x )  當 局 並 無 解 釋 何 以 根 據 兩 級 高 度 管 制 ， 4 0 0

平 方 米 的 用 地 面 積 視 為 可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的

準 則 ；  

(x i ) 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適 用 於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

帶 ， 但 不 適 用 於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；  

(x i i ) 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( 例 如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)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與 核 准 建

築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相 同 。 這 份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採 用 的 做 法 與 城 規 會 先 前

的 做 法 並 不 一 致 ， 漠 視 了 對 發 展 應 有 的 合 理

和 合 法 期 望 ；  

建築物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 ( R 5 及 R 1 2 )  

(x i i i ) 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並 無 作 用 ， 因 為 如 用 地 的

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已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，

「 一 般 而 言 ， 不 會 批 准 」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定 既 苛 刻 亦 無 必 要 ；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( R 5 )  

(x iv )  「 以 定 點 形 式 劃 分 地 帶 」 具 有 不 必 要 的 限 制

性 ， 與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中

涉 及 法 定 圖 則 內 容 和 申 請 事 宜 的 條 文 有 抵

觸 ；  

建議  

-  檢 討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， 而 建 築 物高 度限 制 應

比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至 少 高 出 1 0 % 。 對 於

位 處 或 鄰 近 運輸 樞紐 的 用 地 ， 應考 慮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。 此外 ， 應 制 定 放寬 高度 限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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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條 款 ， 鼓 勵採 用具 特 殊 設 計 優點 的計 劃 ，

從而造福市民 ( R 5 )；  

-  刪除《說明書》第 7 . 7 段，並引用「按個別

情 況 」 考 慮 申請 的慣 常 程 序 ， 以及 修訂 《 註

釋》和《說明書》的字眼 ( R 5 )；  

-  採 用 較 合 理 和 較 概 括 的 地 帶 劃 分 方 法 ， 把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和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的 支 區

合 併 為 數 目 較少 的土 地 用 途 地 帶， 並就 這 些

地 帶 訂 定 相 若的 建築 物 高 度 和 發展 潛力 管 制

( R 5 )；  

-  R 7 至 R 1 9、 R 2 2 至 R 2 4 及 R 2 8 建議放寬

特 定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而 R 1 2 亦 建

議放寬較大範圍內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-  R 1 5 至 R 1 9 建議為「住宅 (甲類 ) 7 」和「住

宅 (甲類 ) 8」地帶 收納略為放寬限制條款；  

 蘇 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

( R 3、 R 3 0 及 R 3 3 )  

支持  

(x v )  就 蘇 豪 區 內 面 積 最 少 9 0 0 平 方 米 的 用 地 訂

定 略 為 放 寬 建築 物高 度 限 制 的 條款 ，可 避 免

多層停車場數目激增 ( R 3 0 )；  

反對  

(x v i )  蘇 豪 區 已 經 十 分 擠 迫 ， 而 且 通 風 情 況 欠 佳 。

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 米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會 嚴 重 影 響 該 區 的 進 風 及 透 光 情 況

( R 3 0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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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v i i )  現 時 地 段 的 面 積 構 成 蘇 豪 區 的 重 要 特 色 。 放

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會 鼓 勵 把 蘇 豪 區 的

用 地 合 併 ， 因 而 未 能 保 護 這 項 特 色 ( R 3 3 ) ；  

(x v i i i ) 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5 . 4 段 指 小 販 攤 檔 導 至 交 通 擠

塞 情 況 常 有 發 生 的 說 法 負 面 和 不 正 確 。 交 通

擠 塞 加 劇 是 因 為 發 展 項 目 增 加 及 車 主 人 數 上

升 ( R 3 3 ) ；  

建議  

-  為 改 善 內 陸 區的 通風 情 況 ， 以 及減 低熱 島 及

屏 風 效 應 ， 有關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應進 一 步

降 低 ； 保 留 蘇豪 區的 唐 樓 ， 使 地區 特色 得 以

受 到 保 護 ， 而 低 層 的 唐 樓 羣 亦 可 作 為 通 風

廊 ； 以 及 日 後把 聖公 會 基 恩 小 學用 地列 為 古

蹟 ( R 3 及 R 3 0 )；  

-  把 蘇 豪 區 重 建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1 2

層 ； 以 及 刪 除 《 說明 書 》 第 7 . 6 段 ( 即 放 寬

蘇豪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) ( R 3 3 )；  

-  不 鼓 勵 在 蘇 豪區 所有 用 地 闢 設 停車 設施 ； 刪

除《說明書》第 5 . 4 段指小販攤檔導至交通

擠 塞 情 況 常 有發 生的 字 句 ； 以 及把 用作 露 天

市 集 的 卑 利 街 、 結 志 街 及 嘉 咸 街 路 段 劃 為

「行人專用區／街道」 ( R 3 3 )；  

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後 移 規 定 ( R 1 至 R 3、

R 5 及 R 3 0 )  

(x ix )  加 入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規 定 並 無 法 定 基 礎 及 理 據

支 持 ， 原 因 是 建 築 物 之 間 的 「 間 距 」 可 通 過

條 例 第 4 ( 1 ) 條 的 現 行 架 構 而 設 定 ； 根 據 該

條 文 ， 城 規 會 可 就 休 憩 用 地 、 公 園 及 街 道 等

作 出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「 非 建 築 用 地 」 的 字 眼 並

不 明 確 ， 容 易 引 起 混 淆 ， 因 為 同 一 字 眼 用 於

契 約 內 具 有 特 別 意 思 ， 而 且 非 建 築 用 地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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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下 的 影 響 並 不 明 確 ， 特 別 是

在 上 蓋 面 積 及 地 積 比 率 的 計 算 上 ；  

建議  

-  增 加 並 擴 闊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後 移 規 定 及 通 風   

廊 ；  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地帶 ( R 6 及 R 2 9 )  

(xx )  改 劃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限 制 發 展 商 及 持 份

者 靈 活 地 決 定 本 身 處 所 的 用 途 ；  

(xx i ) 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、 住 宿 機 構 、 酒

樓 餐 廳 和 其 他 用 途 只 限 設 於 建 築 物 的 最 低 三

層 ， 如 要 使 用 樓 上 的 地 方 作 上 述 的 用 途 ， 便

須 申 請 許 可 。 降 低 分 區 用 途 會 限 制 樓 上 地 方

日 後 用 途 的 彈 性 ；  

(xx i i )  把 多 塊 用 地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「 商 業 」 地 帶 純 粹 是 把 地 積 比 率 增 加 三 分 之

一 的 一 種 手 段 ；  

改劃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地帶 ( R 3 及 R 6 )  

(xx i i i )  取 消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等 於 剝 奪 社 區 的

寶 貴 資 產 。 鑑 於 社 區 的 長 者 人 數 不 斷 上 升 ，

因 此 有 迫 切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處 所 ， 以 應 付 社 交 及 康 樂 的 需 要 ；  

建議  

-  城 規 會 日 後 應拒 絕有 關 把 「 政 府、 機構 或 社

區」地帶改劃為高層住宅發展的申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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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 諮 詢 ( R 5 及 R 2 9 )  

(xx i v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刊 憲 之 前 ， 當 局 未 有 把 須

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、 總 樓 面 面 積 及 非 建 築 用 地

限 制 和 後 移 規 定 的 理 據 告 知 市 民 ， 亦 未 有 提

供 視 覺 影 響 分 析 。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期

太 短 ， 不 足 以 在 社 區 內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並 取 得

共 識 ；  

其他事項  

休憩用地的供應不足 ( R 3 及 R 2 9 )  

(xxv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沒 有 預 留 額 外 的 「 休 憩 用

地 」 ， 以 解 決 區 內 休 憩 用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； 以

及  

檢討及評估 ( R 3、 R 6、 R 2 9 及 R 3 3 )  

建議  

-  在 規 劃 該 區 時進 行交 通 、 環 境 及視 覺影 響 等

評估；  

對申述理由和申述人建議的回應  

( e )  對 主 要 的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 於

文件第 4 . 4 段，有 關回應撮述如下：  

 要求收緊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述  

( R 1 至 R 3、 R 6、 R 2 9 及 R 3 3 )  

( i )  當 局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 ， 已 考 慮 相 關 的 因 素 ， 包 括 與 梯 級 式 建 築

物 高 度 概 念 有 關 的 香 港 的 「 城 市 設 計 指

引 」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、 該 區 的 特 色 、

有 關 用 地 所 屬 地 帶 指 定 的 用 途 ， 從 西 九 龍 填

海 區 的 主 要 瞭 望 點 眺 望 的 山 脊 線 和 山 巒 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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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 、 以 及 從 山 頂 俯 瞰 的 海 港 景 色 和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提 出 的 建 議 等 ；  

( i i )  如 按 一 些 申 述 人 所 建 議 進 一 步 收 緊 建 築 物 高

度 管 制 ( 如 降 低 2 0 % ) ，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／

重 建 項 目 造 成 局 限 ， 亦 可 能 對 受 影 響 用 地 的

發 展 潛 力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因 此 並 不 恰 當 ；  

( i i i )  申 述 人 建 議 收 納 地 積 比 率 管 制 ， 但 此 舉 會 有

重 大 影 響 ， 需 審 慎 考 慮 。 當 局 須 進 行 全 面 的

研 究 ， 充 分 考 慮 會 否 在 基 建 容 量 上 有 任 何 的

局 限 ， 並 在 公 眾 利 益 與 私 人 發 展 潛 力 之 間 取

得 公 正 的 平 衡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妨

礙 日 後 若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下 實 施 地 積 比 率 管

制 ；  

( i v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要 對 區 內 的 發 展 ／ 重

建 作 出 較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在 制 定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時 ， 當 局 已 考 慮 上 文 ( d ) ( i ) 段 所 載 的

各 項 相 關 因 素 。 在 制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亦

已 對 建 築 設 計 作 出 合 理 的 假 設 ， 因 此 ，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至 屏 風 樓 和 峽 谷 效 應 ；  

( v )  蘇 豪 區 私 人 擁 有 的 建 築 物 普 遍 並 非 經 評 定 等

級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。 為 保 留 舊 城 區 特 色 而 收 緊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， 將 會 對 日 後 的 發

展 ／ 重 建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 ， 也 會 對 受 影 響

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造 成 負 面 的 影 響 。 由 於 有 關

意 見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在 沒 有 就 各 項 問 題 進 行

任 何 廣 泛 的 研 究 及 透 徹 的 社 區 討 論 的 情 况

下 ， 便 考 慮 保 留 「 舊 城 」 的 意 見 ， 實 屬 言 之

過 早 。 大 綱 圖 上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包 括 蘇

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已 兼 顧 不 同 的 因

素 ， 並 已 在 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和 私

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了 平 衡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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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述  

 城 市 設 計 考 慮 因 素 ( R 4、 R 5、 R 7、 R 8 及 R 1 0 至

R 1 9 )  

( v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除 了 基 於 通 風 和 保 護 山 脊 線

及 從 山 頂 眺 望 維 港 的 景 觀 的 需 要 而 訂 定 外 ，

亦 根 據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和 其 他 相 關 的 考

慮 因 素 而 訂 定 ， 包 括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、

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 該 區 的 特 色 、 海 旁 和

山 麓 布 局 、 與 附 近 地 區 ( 包 括 半 山 區 西 部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是

否 協 調 一 致 、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和 發 展 潛 力 、 視

覺 影 響 ， 以 及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；  

( v i i )  當 局 已 採 用 了 梯 級 式 的 高 度 概 念 ， 即 高 度 由

海 旁 朝 山 坡 漸 次 上 升 ， 以 顧 及 從 西 九 龍 填 海

區 主 要 瞭 望 點 眺 望 港 島 區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， 以

免 山 脊 線 以 下 2 0 % 的 山 景 受 到 遮 擋 ；  

( v i i i ) 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 估 指 出 ， 從 空 氣 流 通 的 角 度

來 看 ， 該 區 已 過 度 發 展 。 當 局 已 採 取 多 項 措

施 以 解 決 空 氣 流 通 的 問 題 ，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保

留 所 有 休 憩 用 地 ／ 綠 化 區 ； 把 大 部 分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大 致 限 制 在 現 有 高

度 ； 採 納 梯 級 式 高 度 概 念 ； 施 加 把 建 築 物 後

移 的 規 定 、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

等 ；  

( i x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本 身 不 會 令 樓 宇 體 積 變 得 龐

大 ， 亦 不 會 造 成 屏 風 效 應 ， 影 響 通 風 。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但 容 許

建 築 物 的 形 狀 和 形 式 具 有 彈 性 ， 應 足 以 配 合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和 符 合 各 項

樓 宇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不 妨 礙

加 入 綠 化 特 色 或 具 創 意 的 建 築 特 色 ， 以 及 為

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提 供 合 理 樓 底 高 度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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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)  一 些 申 述 人 建 議 零 碎 地 放 寬 或 撤 銷 個 別 地 點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但 不 獲 支 持 ， 因 為 這 會

損 及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完 整 性 ， 令 高

樓 大 廈 林 立 ， 實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 的 ；  

(x i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以 顧 及 特 定 地 點 的 情 況 ，

並 容 許 採 用 具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方 案 。 城 規

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訂 明 考 慮 此 類 申

請 的 準 則 ；  

 重建誘因 ( R 4、 R 5、 R 7、 R 8、 R 1 0、 R 1 2 及 R 1 3 )  

(x i i )  當 局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確 保 發 展

用 地 在 收 納 限 制 後 能 達 致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， 但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

地 和 一 些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則 除 外 ， 因

為 現 時 這 些 用 地 為 該 區 提 供 重 要 的 歇 息 空 間

及 視 覺 調 劑 。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為

重 建 計 劃 提 供 合 理 空 間 ， 同 時 又 可 避 免 出 現

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

導 至 重 建 潛 力 下 降 和 損 害 私 人 重 建 的 誘 因 ；  

公平一致的方法 ( R 9、 R 1 0、 R 1 2 至 R 1 4 及 R 1 9 )  

(x i i i ) 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公 平 一 致 的 方 法

而 訂 定 ， 並 已 顧 及 地 形 、 地 盤 水 平 、 該 區 的

特 色 及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等 因 素 ；  

(x iv )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指 出 ， 該 區 的 高 樓 大 廈 集 中 ，

加 上 區 內 街 道 狹 窄 ， 會 形 成 峽 谷 效 應 ， 對 區

內 行 人 水 平 的 通 風 和 附 近 地 區 的 通 風 造 成 負

面 影 響 。 以 少 數 超 高 建 築 物 作 為 決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標 準 ， 將 會 導 至 高 聳 樓 宇 林 立 。

若 只 參 考 特 別 高 的 建 築 物 ( 即 高 度 分 別 為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2 0 5 米 及 2 8 8 米 的 中 遠 大 廈 及

中 環 中 心 )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實 屬 不 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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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v )  由 於 有 關 地 區 的 地 段 面 積 細 小 ， 當 局 建 議 為

面 積 較 小 的 地 段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同 時 又 為 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訂

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上 限 ( 即 多 加 2 0 米 ) ，

這 主 要 是 為 了 顧 及 把 用 地 合 併 作 更 全 面 的 綜

合 發 展 ， 以 及 容 許 提 供 場 內 泊 車 和 上 落 客 貨

設 施 以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。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清 楚 列 出 有 關 的

理 據 ；  

(x v i )  建 議 順 應 R 1 5 至 R 1 9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在 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7 」 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「 註

釋 」 的 「 備 註 ( 2 4 ) 」 中 訂 明 略 為 放 寬 限 制

條 款 。 為 求 劃 一 起 見 ， 亦 建 議 對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 地 帶 作 出 相 若 的 修 訂 ；  

(x v i i )  除 了 上 環 ( 位 於 該 區 東 端 ， 屬 商 業 中 心 區 的

伸 延 部 分 ) 外 ， 該 區 主 要 具 有 住 宅 區 的 特

色 ， 與 尖 沙 咀 的 特 色 截 然 不 同 。 在 「 城 市 設

計 指 引 」 中 ， 尖 沙 咀 是 確 認 的 高 層 商 業 樞

紐 。 根 據 已 承 諾 發 展 項 目 在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

則 的 高 度 訂 定 高 度 限 制 只 是 個 別 情 況 ， 不 是

通 則 。 因 此 ， 把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方

法 套 用 在 這 份 大 綱 圖 實 屬 不 當 。 把 個 別 地 點

的 核 准 方 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收 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內 ， 會 損 及 整 體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

的 完 整 性 ；  

高度已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建築物 ( R 5 及 R 1 2 )  

(x v i i i )  就 過 高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項 目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會 令 錯 配 問 題 加 劇 ， 亦 會 損 及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。 就 此 ， 如 現

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已 超 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

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上 限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除 非 情 況

特 殊 ， 否 則 不 會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申 請 。 對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已 超 過 高 度

限 制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城 規 會 只 應 就 具 有 特 殊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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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建 議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。 這

原 則 一 般 適 用 於 近 期 已 收 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 所 有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；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( R 5 )  

(x ix )  按 照 法 律 意 見 ， 根 據 條 例 第 3 及 4 條 ， 城

規 會 如 有 需 要 或 具 備 充 分 的 規 劃 理 據 ， 有 權

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涵 蓋 的 個 別 地 點 或 地 區 施

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由 於 該 區 的 範 圍 廣 闊 且

具 有 不 同 特 色 ( 包 括 不 同 地 形 ) ， 加 上 須 達 到

不 同 的 規 劃 意 向 ／ 目 標 ， 必 須 為 同 一 概 括 地

帶 內 的 不 同 支 區 訂 定 不 同 的 限 制 ；  

 為 蘇 豪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

( R 3、 R 3 0 及 R 3 3 )  

(xx )  蘇 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大 致 上 較 該 區 同 類

的 「 商 業 」 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內 其 他 用

地 的 限 制 更 為 嚴 格 。 蘇 豪 區 私 人 擁 有 的 建 築

物 普 遍 並 非 經 評 定 等 級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。 保 留

蘇 豪 區 特 色 的 建 議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造

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 ， 並 對 受 影 響 用 地 的 發 展 潛

力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；  

(xx i )  為 蘇 豪 區 訂 定略 為放 寛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的 條

款 ， 是 為 了 可通 過規 劃 許 可 審 批制 度就 地 闢

設泊車和上落客貨設施，因此不應取消；  

(xx i i )  由 於 把 卑 利 街、 結志 街 和 嘉 咸 街劃 為「 行 人

專 用 區 ／ 街 道」 並非 大 綱 圖 的 修訂 項目 ， 申

述人提出的建議應視為無效；  

(xx i i i ) 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5 . 4 段 只 表 述 事 實 ， 那 由 於 蘇

豪 區 的 街 道 狹 窄 加 上 有 固 定 小 販 攤 檔 ， 而 且

在 街 上 有 裝 卸 貨 物 活 動 ， 所 以 常 有 交 通 擠

塞 。 當 局 認 為 無 須 按 照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修 訂

《 說 明 書 》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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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後 移 規 定 ( R 1 至 R 3、

R 5 及 R 3 0 )  

(xx i v )  若 按 照 部 分 申述 人的 建 議 闢 設 更多 及更 闊 的

非 建 築 用 地 ／後 移限 制 ／ 通 風 廊， 會對 日 後

的 發 展 ／ 重 建， 特別 是 對 該 區 常見 的細 小 地

段 ， 造 成 不 必要 的限 制 ， 當 局 認為 這做 法 並

不恰當；  

(xxv )  根據法 律意 見， 條 例第 3 及第 4 條 和有關

法 例 的 方 針 旨在 賦予 城 規 會 廣 泛的 權力 ， 以

管 制 香 港 任 何地 方的 發 展 。 城 規會 如有 所 需

和 充 分 的 規 劃理 據， 非 建 築 用 地可 成為 規 劃

管 制 的 一 部 分。 在分 區 計 劃 大 綱圖 上劃 設 非

建 築 用 地 ， 可發 揮正 面 的 規 劃 作用 和帶 來 其

他 正 面 的 規 劃增 益， 城 規 會 顯 然把 其視 作 一

種發展管制及具有充分理據支持；  

(xxv i )  至 於 「 非 建 築用 地」 的 意 思 ， 大綱 圖上 已 明

確 地 標 記 及 顯示 已劃 設 的 「 非 建築 用地 」 。

在 劃 設 的 非 建築 用地 地 面 不 得 搭建 任何 構 築

物 ， 但 並 不 限制 地下 發 展 。 劃 設非 建築 用 地

的目的在《說明書》第 7 段內已清楚說明，

即 改 善 通 風 情況 或從 城 市 設 計 考慮 。劃 設 非

建 築 用 地 不 會影 響有 關 用 地 的 發展 潛力 。 倘

若 按 照 建 議 把這 些地 方 改 劃 為 「休 憩用 地 」

地 帶 或 「 道 路」 用地 ， 則 會 涉 及收 回土 地 ，

影響發展潛力；  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地帶 ( R 6 及 R 2 9 )  

(xxv i i )  根 據 都 會 計 劃檢 討提 出 的 建 議 ，「 商業 ／ 住

宅 」 地 帶 劃 分應 加以 檢 討 ， 使 基礎 設施 規 劃

更 具 效 益 及 土地 用途 管 理 更 為 完善 。由 於 正

街 以 西 的 發 展 主 要 屬 住 宅 性 質 ，低 層則 用 作

零 售 ／ 商 業 活動 ，因 此 這 些 用 地改 劃作 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。 至 於 已 逐 漸 變 成 商 業 區 的

正 街 以 東 範 圍， 則改 劃 作 「 商 業」 地帶 。 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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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如 此 ， 通 過規 劃許 可 審 批 制 度， 可在 「 商

業 」 地 帶 進 行住 宅與 酒 店 發 展 ，以 及在 「 住

宅 (甲類 )」地帶進 行商業與酒店發展；  

(xxv i i i )  由 於 商 業 及 ／或 住宅 發 展 在 原 本的 「商 業 ／

住 宅 」 地 帶 屬 經 常 准 許 用 途 ， 把「 商業 ／ 住

宅 」 用 地 改 劃作 「商 業 」 地 帶 或「 住宅 」 地

帶 不 會 增 加 有關 用地 的 發 展 密 度， 因發 展 密

度須受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所管制；  

改劃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的地帶 ( R 3 及 R 6 )  

(xx ix )  有 關 的 用 途 地帶 修訂 旨 在 反 映 已落 成發 展 或

大 致 在 上 世 紀八 十及 九 十 年 代 獲城 規會 批 予

規 劃 許 可 而 已發 展作 非 政 府 、 機構 或社 區 用

途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的 用地 。該 等 發

展 都 是 設 有 政府 、機 構 或 社 區 用途 的住 宅 或

商 業 發 展 。 當局 認為 在 重 建 後 將這 些地 點 保

留 作 「 政 府 、機 構或 社 區 」 用 地並 不恰 當 ，

因為這樣做會侵犯發展權；  

(xxx )  城 規 會 會 依 據 有 關 的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1 6 所 載 的 規 劃 準 則 ，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宗

申 請 ， 包 括 「政 府、 機 構 或 社 區」 用地 的 重

要 功 能 ， 即 為高 樓大 廈 密 集 的 環境 提供 歇 息

空 間 。 該 等 準則 亦大 致 適 用 於 審議 改劃 用 途

地帶的申請；  

公眾諮詢 ( R 5 及 R 2 9 )  

(xxx i )  按 照 既 定 做 法， 涉及 建 築 物 高 度限 制的 建 議

修 訂 項 目 不 應在 刊憲 前 向 公 眾 披露 ，理 由 是

在 展 示 修 訂 項目 前 過 早 發 放 有 關資 料， 或 會

令 發 展 商 加 快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造 成 既 成 事

實，因而有違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目的；  

(xxx i i )  當 局 已 根 據 條例 的規 定 ， 展 示 有關 分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修 訂項 目， 以 供 公 眾 查閱 ，為 期 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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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月 。 展 示 程序 本身 屬 於 公 眾 諮詢 工作 ， 旨

在 邀 請 有 關 人士 就分 區 計 劃 大 綱草 圖提 出 申

述 及 意 見 。 在展 示期 間 ， 規 劃 署已 就有 關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向 中 西 區 區 議

會 、 區 內 居 民及 關注 組 作 簡 報 。當 局認 為 以

徵 詢 公 眾 意 見而 言， 兩 個 月 的 法定 展示 期 已

很充足，同時亦可維持有關過程的效率；  

其他事項  

休憩用地不足 ( R 3 及 R 2 9 )  

(xxx i i i )  雖 然 該 區 缺 少了 大約 五 公 頃 休 憩用 地， 但 中

西 區 整 體 的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( 包 括 現 有 及 已 規

劃 的 地 區 和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) 則 多 出 約 四

公 頃 。 為 盡 可能 解決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不足 的 問

題 ， 已 藉 進 行重 建項 目 的 機 會 ，盡 量闢 設 更

多鄰舍休憩用地；以及  

檢討及評估 ( R 3、 R 6、 R 2 9 及 R 3 3 )  

(xxx iv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不 會 令 該 區的 發展 密 度

增 加 ， 亦 不 會對 該區 的 交 通 情 況和 環境 造 成

負 面 影 響 。 政府 會在 有 需 要 時 就各 方面 事 宜

進行檢討及評估；  

與特定地點有關的申述  

( f )  申 述 的 特 定 理 由 和 建 議 及 規 劃 署 的 主 要 回 應 撮 錄 於

文件第 4 . 5 段，現 概 述 如下：  

 豐物道毗連 西區副 食品批發市 場的範 圍 ( R 1、 R 3 及

R 2 5 )  

( i )  把 西 區 副 食 品批 發市 場 改 劃 為 「休 憩用 地 」

地 帶 ， 或 把 豐物 道毗 連 西 區 副 食品 批發 市 場

的 用 地 恢 復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

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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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改劃 有 關 用 地 的地 帶並 非 恰

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申 述 地 點 屬 於 西 區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的 一 部

分 ， 有 關 土 地已 撥給 政 府 產 業 署作 批發 市 場

用 途 ， 現 時 用作 西區 副 食 品 批 發市 場的 出 入

口 及 停 車 場 。為 反映 現 有 用 途 ，該 用地 已 由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或 社區 」 地 帶 改 劃為 「其 他 指

定用途」註明「批發市場」地帶；  

-  西 區 副 食 品 批發 市場 用 地 建 有 五個 碼頭 及 三

幢 樓 高 兩 層 的建 築物 ， 而 其 中 四個 碼頭 及 西

座 的 部 分 處 所並 未使 用 。 不 過 ，西 區副 食 品

批 發 市 場 用 地大 部分 範 圍 仍 用 作魚 類和 肉 類

攤 檔 ， 以 及 淡水 魚和 漁 業 產 品 卸貨 用途 。 發

展 局 聯 同 有 關政 府部 門 現 正 探 討如 何活 化 空

置 的 處 所 及 碼頭 ，以 供 公 眾 享 用。 視乎 所 建

議 的 其 他 用 途為 何， 分 區 計 劃 大綱 圖日 後 或

需 作 出 修 訂 ，以 配合 西 區 副 食 品批 發市 場 用

地日後的發展建議。  

中區警署建築羣及前已婚警察宿舍 ( R 3 )  

( i i )  維 持 中 區 警 署建 築羣 及 前 已 婚 警察 宿舍 的 建

築物高度在約主水平基準上 7 0 米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制並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中 區 警 署 建 築羣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訂為 主 水

平基準上 6 0 米、 7 0 米和 8 0 米，可鞏固建

築 羣 現 有 的 梯級 式建 築 物 高 度 輪廓 ，並 提 供

一些彈性，以興建新建築物／構築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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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前 已 婚 警 察 宿舍 的最 高 建 築 物 高度 訂為 主 水

平基準上 7 5 米，以確保有關發展與附近一

帶 互 相 協 調 ， 以 及 繼 續 為 該 區 提 供 視 覺 調

劑 ， 同 時 提 供一 些彈 性 以 符 合 其規 劃意 向 ，

即 活 化 再 用 作創 意產 業 及 有 關 用途 ，並 闢 設

公眾休憩用地；  

-  當 局 可 藉 規 劃許 可審 批 制 度 ， 對兩 塊用 地 的

建築物高度施加充分的規劃管制；  

其他用地 ( R 3 )  

( i i i )  日 後 把 聖 公 會基 恩小 學 用 地 劃 作古 蹟； 以 及

把 介 乎 興 漢 道與 薄扶 林 道 之 間 一段 現有 行 人

通道的非建築用地擴闊至 1 0 米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分 區 計 劃 大綱 圖並 非 恰

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根 據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就 1  4 4 4 幢 歷 史 建 築

所 進 行 的 評 估工 作， 聖 公 會 基 恩小 學並 未 獲

評級，亦不屬擬評級的歷史建築；  

-  興 漢 道 的 氣 道 ／ 風 道 的 有 效 寬 度 約 有 1 0

米，因為興漢道本身亦為非建築用地；  

 德 輔 道 中 2 1 6 至 2 3 2 號 ( R 7 )及 干 諾 道 西 9 9 至

1 0 3 A 號 ( R 8 )  

( i v )  把 R 7 用地及 R 8 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分

別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 米 與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4 0 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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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放寬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 制 並 非 恰 當的 做法 ， 因 為 擬 議建 築物 高 度

會 超 越 由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眺 望 的 山 脊 線 以 下

2 0 %山景不受遮擋地帶，而 R 7 所建議的高

度會影響由山頂俯瞰海港的景觀；  

威靈頓街 1 8 4 至 1 9 8 號 ( R 9 )  

( v )  把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 限 制 由主 水平 基 準

上 1 2 0 米放寬至 1 4 0 米或更高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放寬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制並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在 大 致 上 介 乎荷 李活 道 與 威 靈 頓街 之間 的 範

圍，最高建築物高度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

米 。 申 述 地 點位 於蘇 豪 區 的 北 緣， 位處 水 平

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米 。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容 許 興 建 約 1 1 2 米

(以地面以上的絕對高度計算 )的發展；  

-  市 建 局 涵 蓋 卑利 街／ 嘉 咸 街 用 地的 綜合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2 米

至 1 6 0 米 ， 該 項 計 劃 已 由 城 規 會 妥 為 考 慮

及 審 批 。 以 綜合 發展 計 劃 的 建 築物 高度 作 為

參 考 ， 以 制 訂附 近地 點 的 建 築 物高 度限 制 並

非恰當的做法；  

 干諾道西 1 7 9 至 1 8 0 號 ( R 1 0 )及干 諾道西 1 8 1 至

1 8 3 號 ( R 1 2 )  

( v i )  把 R 1 0 用地及 R 1 2 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分 別 放 寬 至 1 5 7 . 5

米和 1 5 0 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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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放寬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制並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申 述 地 點 位 於西 營盤 住 宅 羣 ， 海旁 一帶 的 高

度 級 別 較 低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) ， 上 坡

範 圍 的 高 度 級 別 則 較 高 (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 )。橫向而言，該區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級 別 由 東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)向西 (主水平基 準上 1 0 0 米 )下降，配合

山巒背景整體向西下降的高度輪廓；  

-  只 要 建 築 圖 則許 可仍 然 有 效 ， 進行 發展 的 權

利 將 不 會 受 到影 響。 放 寬 建 築 物高 度限 制 的

建 議 會 影 響 發展 項目 西 面 及 南 面一 帶建 築 物

和道路的順風情況；  

-  在 釐 定 其 他 用 地 ( 特 別 是 海 旁 附 近 用 地 )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不 宜 以 過 高 發 展 ( 例 如 寶

翠園 )的建築物高度作為參考；  

 德輔道西 3 3 1 至 3 4 1 號 ( R 1 1 )、  

 薄扶林道 3 至 2 5 號、皇后大道西 3 6 0 至 3 8 2 號和

第二街 1 2 5 A 至 1 3 9 號 ( R 1 5 )、  

 西源里 1 2 至 2 6 號 ( R 1 6 )、薄扶林 道 1 6 至 2 0 號

( R 1 7 )及第二街 1 1 9 至 1 2 1 B 號 ( R 1 8 )  

( v i i )  把 R 1 1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0 0 米放寬至 1 2 0 米；把 R 1 5 及 R 1 6

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1 0

米放寬至 1 4 0 米；以及把 R 1 7 及 R 1 8 用地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

放寬至 1 6 0 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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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放寬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 制 並 非 恰 當的 做法 ， 因 為 除 了通 風及 保 存

山 脊 線 和 由 山頂 俯瞰 海 港 的 景 觀外 ，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的 訂定 亦基 於 整 體 高 度概 念及 其 他

有 關 考 慮 因 素 。 當 局 採 納 了 梯 級 式 高 度 概

念 ， 高 度 由 海旁 漸次 向 山 上 遞 增。 此外 ， 當

局 不 宜 把 一 些過 高及 不 相 協 調 的建 築物 的 高

度 套 用 於 其 他用 地， 否 則 會 令 極高 的建 築 物

在 區 內 擴 散 。此 外， 零 碎 地 放 寬個 別用 地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會破 壞 梯 級 狀 高度 輪廓 的 完

整性；  

- 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文 是 否 適 用 於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支 區 內 面 積 4 0 0

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， 可 能 有 含 糊 不 清 之

處。為免產生疑問，建議順應 R 1 5 至 R 1 8

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 和 「 住 宅

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的 「 備 註 ( 2 4 ) 」 內

清楚訂明有關條文；  

 皇后大道西 4 5 0 至 4 5 6 G 號 ( R 1 3 )及保德街 3 0 至

3 8 號 ( R 1 4 )  

( v i i i )  把 兩 塊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 限 制 由主 水平 基 準

上 1 1 0 米放寬至 1 5 0 米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在 釐 定 其 他 用地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時， 不 宜

以 特 別 高 的 發 展 項 目 ( 例 如 寶 翠 園 ) 的 建 築 物

高度作為參考；  

-  關 於 兩 級 高 度管 制， 當 局 建 議 修訂 分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「 說 明 書 」 ， 更 清 楚 列 出 有 關 理

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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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考慮到 R 1 3 用地及 R 1 4 用地的地盤水平分

別為主水平基準上 7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2 1

至 3 2 米，加上該兩塊用地須受主水平基準

上 1 3 0 米的高度所規限 (因其面積大於 4 0 0

平 方 米 ) ， 有 關 用 地 的 情 況 應 足 以 配 合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准 許地 積 比 率 和 符合 各項 樓 宇

規 定 。 因 此 ，當 區認 為 不 宜 把 該等 用地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

米；  

薄扶林道 4 1 至 6 5 號 ( R 1 9 )  

( i x )  把 有 關 用 地 恢 復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或

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2 」 地 帶 ， 以 放 寬 建

築物高度限制至主水平基準上 1 6 8 米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規 劃管 制 並

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支

區 ， 旨 在 配 合為 個別 用 地 實 施 兩級 建築 物 高

度管制並訂明後移和總樓面面積限制；  

-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

容許興建約 1 0 2 米 (以地面以上的絕對高度

計算 )的發展；  

-  有 關 用 地 位 於南 谷風 向 下 游 的 位置 。放 寬 有

關 用 地 的 建 築物 高度 限 制 會 減 低南 谷風 的 效

能；  

-  運 輸 署 署 長 認為 有關 申 述 並 未 包括 平面 圖 ，

以 說 明 關 於 對停 車場 設 計 影 響 的論 據。 土 木

工 程 拓 展 署 轄下 土力 工 程 處 處 長表 示地 庫 發

展或可獲容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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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文 是 否 適 用 於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8 」 支 區 內 面 積 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

地 ， 可 能 有 含糊 不清 之 處 。 為 免產 生疑 問 ，

建 議 順 應 R 1 9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在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8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的 「 備 註 ( 2 4 ) 」 內 清

楚訂明有關條文；  

市建局發展計劃圖地區 ( R 2 0 及 R 2 1 )  

主要回應  

(x )  有 關 申 述 因 四個 市建 局 發 展 計 劃圖 地區 從 管

制 範 圍 內 剔 除而 反對 訂 明 建 築 物高 度限 制 。

然 而 ， 由 於 市建 局發 展 計 劃 圖 地區 由不 同 發

展 計 劃 圖 涵 蓋 ， 不 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

圍 ， 有 關 申 述因 其內 容 不 涉 及 分區 計劃 大 綱

圖的修訂而應視為無效；  

[ 黃遠輝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上環電力支站大樓 ( R 2 2 )  

主要回應  

(x i )  建 議 把 有 關 用地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由七 層 改

為 九 層 ， 並 順 應 R 2 2 的 內 容 ， 以 便 更 準 確

地反映現有建築物高度；  

[ 許智文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東華醫院和前李西疇紀念小學 ( R 2 3 )  

(x i i )  把 東 華 醫 院 和前 李西 疇 紀 念 小 學用 地的 建 築

物高度限制，分別由 1 0 層放寬至 2 1 層，

以及由 8 層放寬 至 1 5 層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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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放寬 有 關 用 地 的建 築物 高 度

限制並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把 附 近 住 宅 地帶 的建 築 物 高 度 限制 與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上 劃為 「政 府 、 機 構 或社 區」 地 帶

的 醫 院 用 地 比較 並不 恰 當 ， 因 為兩 者在 土 地

用途及功能要求方面均有所不同；  

-  現 時 沒 有 具 體重 建計 劃 及 詳 細 的技 術評 估 以

處 理 各 項 問 題， 包括 交 通 問 題 及發 展項 目 與

文武廟是否互相協調的事宜；  

-  申 述 人 可 根 據 條 例 第 1 2 A 條 提 出 申 請 供 城

規 會 考 慮 。 如 理 據 充 分 並 獲 得 政 策 上 的 支

持 ， 而 且 相 關部 門認 為 可 以 接 受， 則放 寬 限

制 可 通 過 由 規劃 署提 出 建 議 修 訂而 實施 。 當

局 亦 已 訂 明 條文 ，可 按 個 別 情 況考 慮略 為 放

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請；  

-  對 於 把 廟 宇 用地 的發 展 潛 力 轉 移至 學校 用 地

的要求，可在制定重建計劃時再作考慮；  

[ 陸觀豪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救恩堂及麗恩閣 ( R 2 4 )  

(x i i i )  把 有 關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( 2 ) 」 地 帶 ， 並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；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訂

為 6  5 7 3 平 方 米 ， 而 作 教 堂 及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社區用途的最小總樓面面積分別為 1  4 0 3

平方米及 5  5 3 1 平方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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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用 途地 帶 並

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現 行 施 加 建 築物 高度 限 制 的 用 途地 帶修 訂 主

要是反映根據核准計劃 (編號 A / H 3 / 1 9 3 )完

成發展後的情況；  

-  申 述 人 並 沒 有提 供任 何 具 體 發 展計 劃， 亦 沒

有 提 供 充 足 的理 據支 持 救 恩 堂 及麗 恩閣 日 後

的擴建計劃；  

-  當局認為按建議加入未用的 1 5  0 0 0 平方米

非住用總樓面面積屬於過多；  

-  當 局 未 能 支 持有 關把 救 恩 堂 的 建築 物高 度 限

制 由 三 層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的 建

議；  

-  為 反 映 獲 批 規劃 許可 的 發 展 完 成後 的情 況 ，

建 議 修 訂 涵 蓋 麗 恩 閣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

地 帶 的 「 註 釋」 ，將 作 為 政 府 、機 構或 社 區

設 施 的 最 大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由 6  9 3 4 平

方米修訂為 5  5 3 1 平方米 (即將救恩堂的總

樓 面 面 積 從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中 剔

除 ) 。 此 外 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亦 應 拉 直 ，

以更加貼切地反映學校平台最西端的邊線；  

[ 劉智鵬博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R 2 5 用地  

 介乎干諾道、正街、德輔道西及東邊街之間的範圍  

(x iv )  把 有 關 範 圍 由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

(甲類 )」地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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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用 途地 帶 並

非 恰 當 的 做 法， 因為 有 關 範 圍 位於 上環 商 業

中 心 區 伸 延 部分 西緣 ， 特 色 是 辦公 室及 商 業

發 展 ( 附 連 一 些 娛 樂 用 途 ) 日 益 增 加 ， 屬 於 中

環 商 業 區 的 伸延 部分 ， 而 該 範 圍已 逐漸 變 成

商 業 區 。 所 有新 發展 均 是 作 商 業用 途。 儘 管

如 此 ， 在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亦 訂 有 條

文 ， 可 通 過 規劃 許可 審 批 制 度 進行 第二 欄 的

住宅發展；  

第三街和爹核里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  

主要回應  

(x v )  關 於 R 2 5 提 出 把 第 三 街 和 爹 核 里 的 用 地 由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或 社區 」 地 帶 改 劃為 「休 憩 用

地 」 地 帶 的 建議 ，須 注 意 的 是 申述 地點 不 屬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範圍；  

中港道用地 ( R 2、 R 5 及 R 3 3 )  

主要回應  

(x v i )  申 述 地 點 不 屬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 的修 訂範 圍 。

把 用 地 劃 為 「其 他指 定 用 途 」 註明 「商 業 附

連 公 共 車 輛 總站 及公 眾 停 車 場 」地 帶， 已 依

循 條 例 所 訂 的適 當程 序 處 理 。 該用 地自 二 零

零 零 年 首 次 劃為 「其 他 指 定 用 途」 地帶 以 來

一 直 維 持 不 變 ， 而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 米 的

建築物高度仍屬恰當；  

 士丹頓街 2 至 8 號 ( R 3 1 )及威靈頓街 2 8 號 ( R 3 2 )  

(x v i i )  刪 除 申 述 地 點後 移兩 米 的 規 定 或把 後移 規 定

更 改 為 只 適 用於 地面 範 圍 ； 以 及保 留用 地 的

現 有 地 段 界 線； 因應 上 落 客 貨 及泊 車情 況 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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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在 繁 忙 時 段／ 日子 的 交 通 管 控措 施； 並 在

特 定 時 間 或 舉行 活動 期 間 ， 把 德己 立街 列 為

「行人專用街道」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規 劃管 制 並

非恰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後 移 規 定 不 會影 響有 關 用 地 的 發展 密度 ， 因

為 後 移 的 面 積可 列入 地 盤 面 積 內， 用作 計 算

地積比率；  

-  後 移 規 定 不 會妨 礙地 段 擁 有 人 向屋 宇署 申 請

額 外 地 積 比 率。 至於 後 移 範 圍 會否 獲批 額 外

地 積 比 率 ， 須由 建築 事 務 監 督 根據 《建 築 物

(規劃 )規例》決定 ；  

-  在 沒 有 任 何 具體 重建 計 劃 詳 情 的情 況下 ， 若

更 改 後 移 規 定， 使其 只 適 用 於 地面 範圍 ， 並

容 許 其 上 設 有懸 垂搭 建 物 ， 將 會立 下不 良 先

例，因此不獲支持；  

-  運 輸 署 署 長 表示 威靈 頓 街 行 人 路的 闊度 不 足

以 應 付 現 時 的人 流， 尤 其 是 在 午膳 時段 。 此

外 ， 雲 咸 街 與威 靈頓 街 之 間 的 一段 德己 立 街

已 在 星 期 五 、六 、日 及 公 眾 假 期由 晚上 七 時

至 翌 日 早 上 四時 劃作 部 分 時 間 行人 專用 區 ，

而 運 輸 署 現 階段 沒有 計 劃 延 長 行人 專用 區 的

時間及覆蓋範圍；  

-  申 述 人 建 議 放寬 後移 規 定 會 對 實現 上述 規 劃

目 標 造 成 影 響。 在略 為 放 寬 後 移規 定的 條 款

加 入 「 可 在 特殊 情況 下 」 的 字 眼， 是為 配 合

一 些 特 殊 情 況， 即受 用 地 所 限 而不 能施 加 後

移規定，但可透過其他方式達至規劃目標；  

[ 劉智鵬博士此時離席。 ]  



-  3 5  -  

 皇后大道西 7 7 至 9 1 號 ( R 2 6 )、 德輔道西 1 5 6 至

1 6 0 號 ( R 2 7 )及文 咸東街 3 5 至 4 3 號 ( R 2 8 )  

(x v i i i )  把 R 2 6 及 R 2 7 用 地 恢 復 劃 為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就 R 2 8 用 地 撤 銷 建 築 物 高

度 和 總 樓 面 面積 限制 ， 並 把 「 分層 住宅 」 用

途由第二欄轉移至第一欄；  

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議 修訂 有 關 用 地 的管 制並 非 恰

當的做法，原因是：  

-  就 R 2 6 及 R 2 7 而言，由於正街以西的發展

主 要 屬 住 宅 性質 ，而 且 低 層 用 作零 售／ 商 業

活 動 ， 因 此 這 些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

地 帶 。 現 有 用 途 不 會 受 有 關 修 訂 影 響 。 在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訂 有 條 文 ， 可

通 過 規 劃 許 可審 批制 度 進 行 第 二欄 的商 業 與

酒店發展；  

-  R 2 8 所 涵 蓋 範 圍 的 四 周 主 要 是 商 業 發 展 。

由 於 正 街 以 東的 範圍 已 逐 漸 變 成商 業區 ， 因

此 當 局 把 R 2 8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( 6 ) 」 地

帶 ， 並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訂 明 發 展 參 數

(即最大總樓面面積為 7  0 5 8 平方米，其中

不 少 於 2 2 0 平 方 米 須 用 作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設 施 ) ， 以 反 映 發 展 完 成 後 的 情 況 。

現 有 的 住 宅 用途 不會 因 改 劃 用 途地 帶而 受 影

響 。 「 商 業 」地 帶訂 有 條 文 ， 可透 過規 劃 許

可審批制度進行住宅發展；  

翰庭軒 ( R 3 0 )  

(x ix )  把 有 關 用 地 恢復 劃為 「 政 府 、 機構 或社 區 」

地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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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回應  

-  按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把 有 關 用 地 恢 復 劃 為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區 」地 帶 並 非 恰 當的 做法 ， 因

為 有 關 的 用 途地 帶修 訂 旨 在 反 映已 根據 規 劃

許 可 發 展 作 住宅 用途 的 發 展 項 目。 該用 地 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（ 甲 類 ） 1 6 」 地 帶 ， 並 在 「 註

釋 」 中 訂 明 須 最 少 提 供 7 9 9 平 方 米 的 總 樓

面面積作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；  

( g )  提 出 意 見 的 理 由 、 提 意 見 人 的 建 議 及 規 劃 署 的 回 應

分別撮錄於文件第 5 . 1 及第 5 . 2 段。當局就 R 1 至

R 3 3 所作的回應亦適用於 C 1 至 C 1 7。關於 C 2 提

出 撤 銷 後 移 規 定 的 建 議 ， 實 施 有 關 規 定 可 在 地 面 範

圍 闢 設 更 多 行 人 通 道 空 間 ， 並 構 成 新 或 更 闊 的 通 風

廊 ， 以 改 善 該 區 內 部 的 空 氣 質 素 ， 因 此 是 有 需 要

的 。 至 於 C 2 關 注 太 平 山 街 順 景 雅 庭 空 置 處 所 的 用

途 一 事 ， 當 局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該 用 地 為 一 宗 獲 批 准

規 劃 申 請 ( 編 號 A / H 3 / 2 5 8 ) 的 部 分 範 圍 ， 有 關 申 請

擬 發 展 綜 合 大 樓 作 住 宅 和 兩 間 廟 宇 的 用 途 ， 但 兩 間

廟 宇 現 時 於 附 近 其 他 地 方 營 運 ， 導 至 預 留 作 廟 宇 用

途 的 處 所 仍 然 空 置 。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所 劃 作 的 地 帶 是

為 了 反 映 已 完 成 的 發 展 ， 而 空 置 處 所 的 用 途 須 另 行

處 理 。 至 於 C 2 關 注 樂 古 道 麗 雅 苑 休 憩 用 地 設 施 的

閘 口 上 鎖 一 事 ， 須 注 意 的 是 麗 雅 苑 契 約 規 定 須 闢 設

通道及不少於 4 3 0 平方米的露天場 地，供市民在所

有 合 理 時 間 內 使 用 。 現 時 有 關 範 圍 於 星 期 一 至 五 上

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和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上 午 十

一時至下午五時用作公眾通道；  

( h )  規劃署的意見 –  

( i )  R 2 0 及 R 2 1 是因四個市建局發展計劃圖地

區 從 管 制 範 圍內 剔除 而 反 對 訂 明建 築物 高 度

限 制 。 由 於 市建 局發 展 計 劃 圖 地區 不屬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範 圍， 有 關 申 述 因其 內容 不 涉

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而應視為無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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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建 議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順 應 R 1 5 至

R 1 9 的 部 分 內 容 ，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 及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中 訂 明 略 為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度 限制 條 款 。 為 求劃 一起 見 ，

建 議 對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地 帶 作 出 相 若 的 修

訂；  

( i i i )  對 於 R 1 4 關 注 實 施 兩 級 高 度 管 制 的 理 據 ，

當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說 明 書 》 關 於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的 段 落 ， 更

清楚列出有關理據；  

( i v )  建 議 順 應 R 2 2 而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

修 訂 ， 把 涵 蓋 上 環電 力 支 站 大 樓的 「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地 帶的 建 築 物 高 度限 制由 七 層

修訂為九層；  

( v )  修 訂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及

界 線 ， 以 反 映已 落成 發 展 的 情 況。 由於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議 修 訂 並 不 是 因 順 應 申 述

( R 2 4 )而提出，故應在根據條例第 7 條刊憲

前 ， 另 行 提 交給 都會 規 劃 小 組 委員 會考 慮 ；

以及  

( v i )  基於文件第 7 . 5 段所載的理由，以及相關附

件 所 載 的 特 定 理 由 ， 當 局 不 支 持 申 述 編 號

R 1 至 R 1 4、 R 2 3 至 R 3 3 及 R 1 5 至 R 1 9 的

餘下部分，並認為有關申述不應獲得接納。  

9 9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闡 釋 他 們 的 申 述

和意見。  

R 2 3 (東華三院 )  

1 0 0 .  李常威醫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要 求 放 寬 東 華 醫 院 用 地 1 0 層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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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東 華 醫 院 於 一 八 七 零 年 創 立 ， 是 香 港 第 一 所 中 醫 藥

醫 院 。 現 時 服 務 人 口 達 5 3 萬 ， 提 供 急 症 、 康 復 、

日 間 及 門 診 服 務 。 主 要 服 務 範 圍 涵 蓋 港 島 的 中 、 西

及 南 區 。 東 華 醫 院 也 為 全 港 人 口 提 供 第 三 層 及 第 四

層 醫 療 服 務 ；  

重建及擴建需要  

醫院大樓陳舊  

( c )  四 幢 醫 院 大 樓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間 興 建 ，

屬 陳 舊 的 低 矮 大 樓 ， 布 局 設 計 過 時 。 這 些 舊 醫 院 大

樓的情況惡劣，已無法維修；  

( d )  跟 規 劃 署 有 關 缺 乏 具 體 重 建 計 劃 和 詳 細 技 術 評 估 的

意 見 相 反 ， 東 華 醫 院 的 總 綱 發 展 圖 研 究 已 於 一 九 九

七 年 三 月 擬 備 ， 並 獲 醫 院 管 理 局 支 持 ， 但 重 建 計 劃

因為資金短缺而延遲落實；  

對病人服務的需求增加  

( e )  人口老化令 公眾對 醫療服務的 需求 ( 包括住院、 門診

及救護車服 務 )增 加，東華醫 院現正 與瑪麗醫院 合作

擴建港島西聯網的手術室服務；  

( f )  過 去 2 0 年 ， 為 了 應 付 公 眾 對 優 質 病 人 護 理 服 務 的

需 求 ， 各 醫 院 大 樓 的 樓 面 空 間 已 盡 用 ， 以 提 供 新 的

服 務 。 舊 醫 院 大 樓 內 容 納 新 醫 療 設 備 的 樓 面 空 間 和

樓面負荷量有限，未能迎合現今和未來的需求；  

車輛及行人交通情況惡劣  

( g )  只 有 一 條 通 道 經 普 仁 街 通 往 東 華 醫 院 ， 而 有 關 用 地

並 沒 有 設 置 適 當 的 上 落 客 貨 處 或 落 客 設 施 ， 也 沒 有

救 護 車 專 用 通 道 。 東 華 醫 院 用 地 現 有 的 布 局 未 能 應

付 繁 忙 的 車 輛 及 行 人 交 通 ， 引 致 交 通 擠 塞 、 意 外 ，

以 及 未 能 為 危 殆 病 人 提 供 適 時 照 顧 等 問 題 。 倘 發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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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外 或 塌 樹 ， 堵 塞 通 往 醫 院 用 地 的 通 道 ， 則 會 令 該

等問題惡化；  

( h )  然 而 ， 由 於 東 華 醫 院 用 地 內 的 空 間 有 限 ， 增 建 大 樓

並 不 可 行 ， 唯 一 的 解 決 方 案 是 重 建 東 華 醫 院 。 擬 議

新 醫 院 大 樓 將 興 建 在 一 個 平 台 之 上 ， 連 接 醫 院 道 以

改 善 其 通 達 程 度 。 新 通 道 可 為 公 共 及 緊 急 車 輛 提 供

較佳的上落客貨處；  

( i )  根據文件附件 I I I - 1 0 第 2 . 3 . 1 段所載，東華醫院

的 擬 議 重 建 計 劃 獲 食 物 及 衛 生 局 支 持 。 於 一 九 九 七

年 進 行 的 總 綱 發 展 圖 研 究 證 實 重 建 東 華 醫 院 有 真 正

的 功 能 及 運 作 需 要 ， 亦 已 擬 備 多 項 技 術 評 估 。 運 輸

署 對 為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建 議 所 擬 備 的 詳 細 交 通 影 響 評

估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。 有 關 重 建 加 上 位 於 醫 院 道 的 擬 議

新 通 道 將 改 善 車 輛 及 行 人 交 通 。 重 建 東 華 醫 院 所 帶

來的環境及視覺影響亦屬輕微；以及  

( j )  鑑 於 醫 院 在 功 能 及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， 以 及 公 眾 的 真 正

和 迫 切 需 要 ，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東 華 醫 院 用 地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2 1 層 ， 以 便 有 關 用 地 進 行 重 建 和

擴建。  

1 0 1 .  林德信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：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前 李 西 疇 紀 念 小 學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由 8 層放寬 至 1 5 層；  

( b )  李 西 疇 紀 念 小 學 用 地 現 時 空 置 。 東 華 三 院 計 劃 把 用

地 重 建 為 一 幢 高 1 5 層 的 中 國 文 化 中 心 ， 以 作 為 文

武廟的 延 伸 部 分 ；  

( c )  文 武 廟 屬 法 定 古 蹟 ， 令 其 發 展 潛 力 被 凍 結 。 東 華 三

院 作 為 有 關 用 地 的 擁 有 人 要 求 把 廟 宇 用 地 的 發 展 潛

力轉移至學校用地；  

( d )  學 校 用 地 的 重 建 工 程 不 會 對 文 武 廟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

也 跟 廟 宇 的 文 物 及 文 化 特 質 互 相 融 合 。 擬 議 中 國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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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中 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( 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2 . 2 米 ) 不

會 高 於 堅 道 。 擬 議 重 建 跟 四 周 環 境 協 調 一 致 ， 不 會

阻礙附近住宅樓宇的景觀和通風；以及  

( e )  有 關 建 議 跟 政 府 為 保 存 區 內 的 文 化 及 歷 史 文 物 而 訂

定的「保育中環」政策一致。  

[ 梁宏正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R 3 ( 甘 乃 威 、 阮 品 強 、 何 俊 麒 、 黃 堅 成 、 楊 浩 然 及 鄭 麗 ( 中 西

區區議員 )  

1 0 2 .  鄭麗琼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考 慮 到 公 眾 期 望 保 留 以 東 華 醫 院 ， 甘 棠 第 和 聖 約 翰

座 堂 為 界 線 的 「 舊 城 」 區 ， R 3 支 持 在 區 內 劃 設 非

建築用地，並認為應將之擴闊；  

( b )  很 多 位 於 半 山 的 學 校 用 地 已 重 建 為 高 層 住 宅 樓 宇 ，

引 致 「 熱 島 」 效 應 。 城 規 會 日 後 應 拒 絕 擬 把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作 高 層 住 宅 發 展 的 申

請；  

( c ) 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R 3 所 提 出 把 聖 公 會 基 恩 小 學 用 地 列

為 古 蹟 的 建 議 ， 因 為 該 校 並 非 已 評 級 或 擬 評 級 的 建

築 物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建 議 須 從 宏 觀 的 角 度 考 慮 。 該 校

位於「歷史 城區」 (包括救 恩堂、甘 棠第、中區 警署

建 築 羣 和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)  內 ， 該 校 與 其 他 歷

史建築的連繫不應被忽略；以及  

( d )  區 內 很 多 低 矮 的 唐 樓 受 到 無 限 制 批 約 所 限 ， R 3 關

注 到 在 沒 有 更 嚴 厲 的 規 劃 管 制 去 保 存 「 舊 城 」 區 的

情 況 下 ， 舊 建 築 物 會 被 重 建 為 高 樓 ， 令 該 區 的 特 色

最 終 被 破 壞 。 R 3 認 為 不 需 為 了 活 化 歷 史 城 區 而 建

造 新 的 建 築 物 去 舉 辦 大 型 音 樂 會 或 展 覽 。 「 舊 城 」

區為市區內少數僅餘的歷史城區，應原址保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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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5 (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)  

1 0 3 .  李禮賢先生借助一些繪圖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( 下 稱 「 地 產 商 會 」 ) 反 對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草 圖 的 全 部 修 訂 ， 理 由 是 當 局 在 擬 備 修 訂 的

過程中並沒有尊重土地擁有人的權利；  

缺乏公眾諮詢  

( b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在 沒 有 跟 公 眾 和 持 份 者 進 行 討

論 的 情 況 下 由 政 府 內 部 「 黑 箱 作 業 」 擬 備 出 來 。 倘

當 局 跟 土 地 擁 有 人 進 行 討 論 ， 則 可 制 訂 不 同 的 建

議，例如有關東華醫院用地的建議；  

( c )  公 眾 ( 包 括 地 產 業 ) 沒 有 機 會 知 道 為 何 需 要 加 入 有 關

限 制 的 理 據 。 當 局 亦 未 有 向 公 眾 解 釋 訂 定 特 定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後 移 規 定 及 ／ 或 總 樓 面

面 積 限 制 的 理 由 ， 亦 未 有 向 市 民 提 供 視 覺 影 響 分

析 ， 以 指 出 有 關 規 劃 區 長 遠 發 展 的 目 標 。 即 使 公 眾

可 以 提 出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改 變 地 帶 修 訂 的 機 會 也 很

微；  

建築物高度限制過低  

( d ) 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限 制 過 低 ， 實 無 必 要 ， 導 至 城 市

形 態 沉 悶 而 不 理 想 。 顯 示 在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

的 建 築 物 輪 廓 的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( 文 件 圖 H - 5 g ) 說 明

了 這 種 情 況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定 在 一 個 可 容 許 建 築 物

設計具靈活性的水平，以提供優質的發展；  

( e )  該 區 的 空 氣 流 通 專 家 評 估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鼓 勵 採

取 「 通 風 的 建 築 物 和 平 台 設 計 」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建 築

物 高 度 定 在 低 得 不 合 理 的 水 平 ， 該 等 設 計 實 難 以 做

到 。 專 家 評 估 亦 指 出 ， 中 環 中 心 內 及 中 遠 大 廈 與 新

紀 元 廣 場 之 間 的 休 憩 用 地 屬 「 應 鼓 勵 在 稠 密 地 區 加

入 的 有 用 設 計 」 ， 這 些 廣 場 及 休 憩 用 地 得 以 出 現 只

是因為極高的中遠大廈 (主水平基準上 2 0 5 米 )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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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中心 (主水平基準上 2 8 8 米 )能夠容納一個位處高

空 的 極 大 樓 面 面 積 。 這 些 真 實 例 子 證 明 較 高 的 建 築

物可以為公眾提供較多的地面和低層空間；  

( f ) 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 0 ／ 1 0 號 討 論 有 關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當 中 承 認 中 遠 大 廈 和 中

環 中 心 屬 形 成 部 分 城 市 空 中 輪 廓 線 的 地 標 。 然 而 ，

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顯 示 這 兩 幢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限 制

只定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由於 有關《註釋》容

許 重 建 至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， 為 這 兩 幢 建 築 物 訂 定

的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) 絕不合理；  

[ 梁宏正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非建築用地  

( g )  地 產 商 會 強 烈 反 對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規 定 ， 把 該 等

規 定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並 沒 有 法 定 基 礎 支 持 。 條

例第 3 及第 4 條訂明，城規會的職責是為一個地區

的 「 建 築 物 類 型 」 和 「 布 局 」 分 別 擬 備 草 圖 ， 而 非

建 築 用 地 不 屬 以 上 任 何 一 個 類 別 。 此 外 ， 確 保 建 築

物 之 間 在 適 當 的 地 方 有 「 間 距 」 的 目 標 可 通 過 條 例

的 現 行 架 構 而 達 到 ， 根 據 條 例 ， 城 規 會 可 就 休 憩 用

地 、 公 園 及 街 道 等 作 出 規 定 。 增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類 別

亦 沒 有 理 據 支 持 。 此 外 ， 「 非 建 築 用 地 」 的 字 眼 並

不 明 確 ， 容 易 引 起 混 淆 ， 因 為 同 一 字 眼 用 於 契 約 內

具 有 特 別 意 思 ， 而 「 非 建 築 用 地 」 在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下 的 影 響 並 不 明 確 ， 特 別 是 在 上 蓋 面 積 及 地 積

比率的計算上；  

後移範圍  

( h )  地 產 商 會 反 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加 入 後 移 規 定 ， 因

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應 該 是 決 定 建 築 物 類 型 和 准 許 用

途 的 概 括 圖 則 ， 有 關 規 定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模

和 籠 絡 性 質 相 符 。 擴 闊 道 路 的 規 定 可 以 由 其 他 條

例，例如《 建築物 條例》和《 道路 ( 工程、使用 及補

償 )條例 》所涵蓋 ，這些條例 提供方 法，向因作 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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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途 而 失 去 土 地 的 私 人 土 地 擁 有 人 作 出 補 償 。 利 用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這 項 用 途 是 錯 誤 的 ， 也 有 可 能 須

面 對 訴 訟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沒 有 評 估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上 訂 明 的 該 等 規 定 是 否 已 是 最 低 的 佔 用 土 地 量 ， 以

及有否涉及政府土地的其他替代方案；  

( i ) 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任 何 地 帶 均 沒 有 訂 明 ， 可 根

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 規例》第 2 2 ( 1 )或 ( 2 )條而獲准超

逾 有 關 的 地 積 比 率 ， 然 而 這 卻 是 很 多 其 他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的 標 準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《 註 釋 》 或 《 說 明 書 》

內 並 沒 有 說 明 為 了 作 後 移 或 通 風 用 途 而 佔 用 的 私 人

土 地 是 用 作 公 眾 通 道 ， 也 沒 有 說 明 根 據 慣 常 做 法 ，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或 會 就 此 考 慮 批 給 額 外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；  

( j )  這 些 後 移 規 定 加 起 來 的 效 應 ， 是 在 沒 有 補 償 及 沒 有

充 分 理 據 證 明 作 公 共 用 途 的 情 況 下 佔 用 私 人 土 地 或

收 回 土 地 ， 就 此 ， R 5 要 求 把 所 有 後 移 規 定 從 有 關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刪除；  

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 

( k )  「 以 定 點 形 式 劃 分 地 帶 」 具 有 不 必 要 的 限 制 性 ，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下 有 2 1 個 支 區 ， 包 括 按 租 契

和 核 准 建 築 圖 則 的 參 數 進 行 發 展 。 以 定 點 形 式 劃 分

地 帶 違 反 概 括 的 規 劃 原 則 ， 亦 與 條 例 中 涉 及 法 定 圖

則 內 容 和 申 請 事 宜 的 條 文 有 抵 觸 。 城 規 會 應 採 用 較

合 理 和 較 概 括 的 地 帶 劃 分 方 法 ， 把 支 區 合 併 為 數 目

較 少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， 並 就 這 些 地 帶 訂 定 相 若 的 建

築物高度和發展潛力管制；  

 中 港 道 用 地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 公 共 車

輛總站及公眾停車場」地帶  –  劃一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l )  當 局 的 做 法 是 ， 不 論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多 高 ， 海 旁 區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均 須 保 持 在 低 水 平 ， 以 作 通 風 用

途 。 在 尖 沙 咀 區 ， 城 規 會 為 廣 東 道 一 帶 和 尖 沙 咀 東

部 內 的 用 地 分 別 施 加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和 主 水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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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準 上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加 入 提 供 通 風

廊的規定，無視現有建築物已高得多；  

( m )  然 而 ， 城 規 會 對 屬 於 未 發 展 海 旁 用 地 ， 並 擬 進 行 賣

地 的 中 港 道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 公 共

車 輛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地 帶 所 採 取 的 做 法 則 不

同。為有關 用地訂 定的建築物 高度限 制 (主水 平基準

上 1 3 0 米 ) 只 顯 示 在 《 註 釋 》 上 。 即 使 這 個 度 限 制

在 為 整 個 規 劃 區 引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之 前 已 經 存

在 ， 也 早 應 在 過 程 中 進 行 檢 討 並 視 為 恰 當 。 相 反 ，

海 旁 的 另 外 兩 幢 現 有 高 樓 ， 即 中 遠 大 廈 和 中 環 中 心

則受到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)

所限制；  

( n )  R 5 認 為 當 局 公 平 及 平 等 地 對 待 所 有 用 地 屬 原 則 問

題。中港道 政府出 售用地的建 築物高 度限制很高 (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 米 ) ， 亦 沒 有 後 移 及 非 建 築 用 地 規

定 ， 會 變 成 另 一 項 大 型 發 展 。 當 海 旁 用 地 的 高 度 限

制 較 更 內 陸 的 私 人 土 地 為 高 ， 則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)亦會損害梯級式高

度 原 則 。 看 來 當 局 在 訂 定 發 展 管 制 時 對 私 人 和 公 共

土地採用雙重標準；  

[ 梁剛銳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地帶  

( o )  把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或 「 住 宅

（ 甲 類 ） 」 用 地 令 土 地 擁 有 人 在 決 定 其 處 所 的 用 途

方面失去靈活性；以及  

( p ) 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 帶 近 期 納 入

銅 鑼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及 灣 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 考

慮 到 該 區 鄰 近 商 業 中 心 區 ， 在 區 內 劃 設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 帶 同 樣 適 合 ， 令 該 區 更

具活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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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7 ( K a i l u n  L e e  C h a r t e r e d  A r c h i t e c t )  

1 0 4 .  陳昌傑先生借助投影片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反 對 在 涵 蓋 德 輔 道 2 1 6 至 2 3 2 號 的 「 商

業」地帶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 (修訂項目 B 1 ) ；  

( b ) 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建 有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及 八 十 年 代

初 落 成 的 三 幢 商 業 樓 宇 ， 即 三 昌 大 廈 、 偉 利 大 廈 及

嘉華銀行大廈；  

( c )  該 等 樓 宇 的 設 計 及 質 素 已 過 時 ， 現 時 是 進 行 重 建 的

成 熟 時 機 。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已 就 重 建 該 區 的 舊 樓 奠

定 基 礎 。 附 近 有 兩 項 合 併 土 地 的 重 建 項 目 進 行 ， 即

新 紀 元 廣 場 及 中 環 中 心 。 然 而 ， 重 建 的 經 濟 誘 因 會

因建築物高度限制而受到抑制；  

[ 馬錦華先生及黃遠輝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d ) 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說 明 在 山 脊 線 以 下 應 設 有 一 個

2 0 %至 3 0 %山景 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，以保留太平

山 的 山 脊 線 。 從 西 九 文 化 區 眺 望 ， 有 關 用 地 及 毗 連

用地的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為主水平基準上 1 8 2 米

至 1 9 7 米。擬議 的建築物高度所造成的景觀影響輕

微 。 把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

米 ( 不 包 括 屋 頂 突 出 物 ) 不 會 超 越 不 受 建 築 物 遮 擋 地

帶 。 這 項 意 見 有 別 於 規 劃 署 在 文 件 中 所 作 的 回 應 。

此外，從西 九文化 區眺望的景 觀已被 中遠大廈 (主水

平 基 準 上 2 3 1 米 ) 遮 擋 ， 而 由 尖 沙 咀 文 化 場 館 眺

望，並無山脊線需受保護；  

( e )  為附近的「商業」地帶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

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形 成 高 原 狀 地 形 ， 而 城 市 景

致 也 會 變 得 單 調 乏 味 ， 與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所 訂 定

起落有致的高度輪廓不符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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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建 議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8 0 米 (不包 括屋頂突出物 )。  

[ 馬詠璋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R 8 ( W M K Y  L t d )  

1 0 5 .  陳昌傑先生借助投影片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在涵蓋干諾道西 9 9 至 1 0 3 A 號的「商

業」地帶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的建築物高度限

制 ( 修 訂 項 目 B 1 ) 。 申 述 地 點 建 有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以

前 落 成 的 三 幢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， 即 干 諾 道 西 9 9 至

1 0 0 號、萬豐樓及華鉅大樓；  

( b )  這 些 舊 樓 的 狀 況 欠 佳 ， 而 申 述 地 點 的 發 展 潛 力 也 未

完 全 發 揮 。 從 土 地 用 途 及 經 濟 角 度 來 看 ， 現 時 是 重

建 這 些 樓 宇 的 成 熟 時 機 。 有 關 方 面 可 透 過 一 項 綜 合

發 展 項 目 一 併 重 建 這 些 樓 宇 。 附 近 有 兩 項 合 併 土 地

的 重 建 項 目 進 行 ， 即 Y a t  C h a u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C e n t r e 及粵財大 廈；  

( c )  然 而 ， 重 建 樓 宇 的 經 濟 誘 因 會 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

受到抑制；  

( d )  重 建 申 述 地 點 的 規 劃 工 作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中 展 開 ，

擬議酒店發展 (主水平基準上 1 3 7 . 7 米 )的兩份建築

圖 則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提 交 ， 但 遭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拒 絕 。

有 關 的 擁 有 人 現 擬 在 重 建 後 興 建 一 幢 商 業 ／ 辦 公 室

樓宇；  

( e )  「城市設計指引」說明山脊線以下應設有一個 2 0 %

至 3 0 %山景不受 建築物遮擋地帶，以保留太平山脊

線 。 從 西 九 文 化 區 眺 望 ， 太 平 山 山 脊 線 的 相 關 部 分

已完全被縉城峰 (主水平基準上 1 6 7 米 )遮擋，在申

述地點興建主水平基準上 1 3 7 . 7 米 的發展項目不會

對 不 受 建 築 物 遮 擋 地 帶 造 成 額 外 負 面 影 響 。 這 項 意

見 有 別 於 規 劃 署 在 文 件 中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此 外 ， 從 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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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咀 文 化 場 館 眺 望 ， 並 無 山 脊 線 需 受 保 護 ， 而 背 景

則被寶翠園遮擋；以及  

( f )  建 議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4 0 米 (不包 括屋頂突出物 )。  

R 9 ( S t a r b i r d  L t d . )  

1 0 6 .  曾思蒂女士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 反對 把位 於 威靈頓街 1 8 4 至 1 9 8 號沒 有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用 地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

訂 有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「 商

業」地帶 (修訂項目 B 1 )；  

( b )  申述地點位於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至

1 4 0 米 的 一 大 片 住 宅 範 圍 (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

帶 )的北 緣，而市 建局卑利街 ／嘉咸 街的「綜合 發展

區 」 用 地 的 核 准 高 度 則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2 米 至

1 6 0 米，因此，把 申請地點 (分區用途已由「商業／

住宅」地帶 降至「 商業」地帶 )如南 面住宅範圍 一樣

歸入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同一 高度級別，實言不

成 理 。 商 業 樓 宇 較 住 宅 樓 宇 容 許 較 高 的 地 積 比 率 ，

而 且 也 需 要 較 高 的 樓 底 高 度 以 配 合 所 需 提 供 的 服

務 。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對 辦 公 室 樓 宇 發 展 十 分 重

要；  

( c )  考 慮 到 申 述 地 點 非 常 接 近 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對 面 的 中

遠 大 廈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0 5 米 ) 和 中 環 中 心 (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2 8 8 米 ) ， 以 及 市 建 局 卑 利 街 ／ 嘉 咸 街 的

「綜合發展區」用 地 (主水平基準上 1 2 2 米至 1 6 0

米 )，當 局沒有充 分理由取消 發展「 商業／住宅 」地

帶的靈活安排；  

( d )  雖 然 文 件 述 明 不 能 以 中 遠 大 廈 、 中 環 中 心 及 市 建 局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為 參 考 ， 以 制

訂 附 近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但 有 一 點 不 可 忽

視 ， 就 是 這 些 非 常 接 近 申 述 地 點 的 發 展 項 目 屬 現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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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 市 環 境 的 一 部 分 。 日 後 的 發 展 應 與 現 時 已 建 設 環

境 互 相 協 調 ， 方 法 是 讓 建 築 物 高 度 以 這 些 發 展 為 中

心 向 四 周 梯 級 式 遞 降 ， 以 避 免 「 突 兀 」 的 建 築 物 出

現 。 在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做 到 這 一

點 ， 尤 其 是 考 慮 到 申 述 地 點 現 時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

而 不 是 如 南 面 一 大 片 住 宅 範 圍 一 樣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」地帶；  

( e )  城 規 會 為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時 參 考 了 核 准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， 而 大 綱 圖 中 個 別

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反 映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。 當 局 沒 有 採 用 同 樣 的 方 法 處 理 這 份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也 沒 有 解 釋 為 何 不 參 考 核 准 整 體 建

築 圖 則 便 在 申 述 地 點 施 加 「 劃 一 的 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。 當 局 應 採 用 同 一 方 法 處 理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；  

( f ) 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已 取 得 有 效 許 可 在 申 述 地 點 興 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3 6 . 6 9 米 的 辦 公 室 樓 宇 ( 主 天 台 水 平 ) 。

在分區計劃大綱圖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令 公 眾 誤 以 為 這 可 能 是 發 展 的 規

模／形式；  

( g )  土 地 擁 有 人 就 其 核 准 計 劃 進 行 的 任 何 設 計 發 展 都 會

受 到 嚴 重 及 不 合 理 的 限 制 ， 因 為 只 有 對 整 體 建 築 圖

則作出輕微修訂才不須受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建

築 物 高 度 所 限 制 。 目 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對 發

展 商 提 供 誘 因 ， 發 展 商 只 會 落 實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

連 上 蓋 面 積 達 1 0 0 % 的 平 台 ， 以 確 保 建 築 物 高 度 為

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6 . 6 9 米 。 這 樣 做 不 會 提 供 改 善 設

計 的 機 會 ， 例 如 把 建 築 物 後 移 以 擴 濶 行 人 路 、 種 植

樹木，以及改善觀景廊及通風廊等；  

( h )  申 述 人 的 交 通 顧 問 建 議 把 樓 宇 後 移 以 闢 設 一 個 上 落

客 貨 專 用 區 ， 以 及 擴 濶 道 路 以 改 善 交 界 處 的 情 況 。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讓 發 展 商 靈 活 地 大 幅 修 訂 核 准 整

體建築圖則以加入這類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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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建 築 物 之 間 沒 有 間 距 ， 對 通

風 廊 及 觀 景 廊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最 終 會 出 現 「 屏 風 效

應 」 。 廣 泛 地 區 ( 即 蘇 豪 大 部 分 地 區 ) 的 較 低 建 築 物

高 度 也 會 令 發 展 的 設 計 有 如 鞋 盒 一 般 ， 建 築 物 高 度

輪廓也會變得單調乏味；以及  

( j )  把建築物高度限制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的建

議 不 僅 可 反 映 已 承 諾 發 展 的 准 許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也 額

外 容 許 三 米 ， 讓 設 計 發 展 （ 包 括 闢 設 核 准 整 體 建 築

圖 則 沒 有 述 明 的 上 落 客 貨 區 及 擴 濶 道 路 ） 時 具 更 大

靈 活 性 。 訂 定 擬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立 下 壞 先

例 ， 因 為 非 常 接 近 申 述 地 點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」 地

帶的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。放寛建築

物高度限制不會對景觀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R 1 0 ( S u p e r b  L t d . )  

1 0 7 .  M r  M a t t h e w  L e n n a r t z 借助投影片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 反對 在涵 蓋 干諾道西 1 7 9 至 1 8 0 號的 「住

宅 (甲類 )」地帶施 加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 (修訂項目 C 1 )；  

( b ) 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已 獲 批 准 ， 可 在 申 述 地 點 進 行 建 築 物

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7 . 4 6 米 的 住 宅 發 展 。 在 申

述 地 點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大 大 低 於 該 整 體 建 築

圖 則 所 批 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令 申 述 人 難 以 靈 活

根 據 市 場 需 求 及 公 眾 期 望 對 核 准 計 劃 作 出 修 訂 及 收

納 諸 如 後 移 、 擴 濶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增 加 空 間 和 綠 化 區

等規劃增益；  

[ 李律仁先生此時到達參加會議 ]  

( c )  在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與 城

規 會 在 尖 沙 咀 設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以 反 映 已 承 諾 發

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做 法 不 一 致 。 該 等 已 承 諾 發 展 包

括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3 8 6 . 7 米的 海洋中心、預期

重建後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6 1 至 2 6 5 米的新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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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3 4 . 4 米的國際廣場，

以 及 附 近 其 他 遠 高 於 大 致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至

1 3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級 別 的 高 樓 大 廈 。 根 據 這 份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申 述 地 點 及 較 廣 泛 範 圍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劃一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這做法與採

用 梯 級 式 高 度 的 做 法 背 道 而 馳 ， 對 申 述 人 也 不 公

平 。 當 局 並 沒 有 就 採 取 這 個 不 同 做 法 提 出 理 由 或 理

據；  

( d ) 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導 至 發 展 的 外 形 有 如 「 鞋

盒 」 般 ， 也 會 令 樓 底 高 度 等 未 符 標 準 。 此 外 ， 又 會

使 建 築 物 變 得 較 矮 和 較 龐 大 ， 而 建 築 物 之 間 只 有 少

許 空 間 ， 因 為 發 展 商 會 嘗 試 達 致 最 大 的 總 樓 面 面 積

和 盡 量 擴 大 海 景 。 然 而 ， 這 樣 做 會 使 建 築 物 的 輪 廓

線 變 得 死 板 單 調 ， 也 可 能 造 成 嚴 重 的 屏 風 效 應 ， 對

增 加 景 觀 開 揚 度 和 空 氣 流 通 造 成 反 效 果 。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從 而 讓 建 築 物 之 間 出 現 間 距 及 令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有 變 化 ， 符 合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

的 規 定 。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述 明 「 建 築 羣 應

加 入 一 些 設 計 獨 特 的 建 築 物 和 樞 紐 區 ， 並 讓 人 從 海

旁 看 到 內 陸 景 觀 。 應 鼓 勵 發 展 多 元 化 的 建 築 羣 ， 避

免海旁的面貌單調乏味」；  

( e )  發 展 項 目 如 施 加 擬 議 放 寬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不 會

破 壞 任 何 背 景 山 脊 線 ， 反 而 有 助 鞏 固 已 在 西 營 盤 區

內設立的樞紐區；  

( f )  所施加的建 築物高 度限制 ( 較核准整 體建築圖則 低約

3 6 . 5 % ) 絕 無 向 申 述 人 提 供 落 實 規 劃 意 向 的 誘 因 。

然 而 ，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落 實 興 建 外 形 修 長 的

大樓和多個規劃及城市設計目標；  

( g )  西 營 盤 是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指 定 的 九 個 重 建 目 標 區 之

一 ， 該 區 欠 缺 重 建 誘 因 ， 突 然 過 度 限 制 建 築 物 高 度

會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， 也 會 延 續 市 區 老 化 的 問 題 。 申 述

地 點 及 西 營 盤 其 餘 部 分 的 市 區 重 建 純 屬 私 人 土 地 擁

有人的責任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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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要 求 城 規 會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1 0 0 米修訂 至 1 5 7 . 5 米 ，以 反 映核 准整 體

建 築 圖 則 的 高 度 。 建 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對 山

脊線的景觀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R 1 2  ( L i u  C h o n g  H i n g  I n v e s t m e n t  L t d . )  

1 0 8 .  曾思蒂女士借助投影片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申述人 反對 在干 諾 道西 1 8 1 至 1 8 3 號用 地所 在的

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 帶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

築物高度限制 (修訂項目 C 1 )；  

( b )  由 於 該 區 許 多 建 築 物 樓 齡 超 過 3 0 年 ， 因 此 該 區 適

宜進行市區 重建。 許多重要規 劃文件 (包括分 區計劃

大 綱 草 圖 、 「 香港 2 0 3 0 」 、 《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》 等 )

均 提 及 有 需 要 在 維 多 利 亞 港 這 個 「 西 面 的 門 廊 」 進

行 市 區 重 建 、 採 用 創 新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和 積 極 「 改

進 」 市 容 。 因 此 ， 在 規 劃 和 城 市 設 計 方 面 而 言 ， 此

區 着 實 非 常 重 要 。 劃 一 為 該 區 制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簡單做法，無助實現這些目標；  

( c )  申 述 地 點 現 建 有 匯 港 中 心 ， 該 商 業 大 廈 樓 齡 為 1 5

年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8 . 7 米。該建築

物 在 干 諾 道 西 的 臨 街 面 極 廣 ， 阻 礙 海 風 滲 進 內 陸 市

區 範 圍 ， 並 限 制 觀 景 廊 望 向 海 港 的 景 觀 。 此 外 ， 該

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過 小 ， 緩 衝 空 間 不 足 ， 而 且 沒 有

綠化空間。在申述地點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使 現 時 情 況 繼 續 ， 亦 妨 礙 進 行

能改善現時市區環境的重建項目。  

( d )  有 關 方 面 已 擬 備 遵 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限 制 的 基 準 發

展 計 劃 和 採 納 申 述 人 提 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

議 的 最 佳 發 展 計 劃 。 資 料 顯 示 只 有 最 佳 發 展 計 劃 有

空 間 闢 設 通 風 廊 和 觀 景 廊 ， 以 及 進 行 綠 化 和 後 移 ，

以改善區內環境；  

[ 譚贛蘭女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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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申 述 地 點 位 於 作 為 匯 聚 點 ／ 景 點 的 當 眼 「 市 容 樞

紐 」 。 此 樞 紐 的 現 有 和 已 承 諾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較

高，可在市區環境內締造認同感；  

( f )  把 干 諾 道 西 和 德 輔 道 西 大 部 分 範 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級

別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實際 上會出現一整列

高 度 一 樣 的 發 展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能 靈 活 增 減 ， 會 使

整 個 海 旁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單 調 和 導 至 屏 風 效 應 ，

有 違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和 「 海 港 規 劃 指 引 」 。 該 兩

套 指 引 均 要 求 在 海 旁 制 訂 不 同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以 營

造 有 趣 多 姿 的 視 覺 效 果 ， 以 及 使 海 港 形 象 更 添 趣

味；  

( g )  申 述 地 點 毗 連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7 . 4 6

米 的 已 承 諾 發 展 。 西 面 是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5 0 . 3 8 米

的 現 有 香 港 商 業 中 心 大 樓 。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

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發展計劃有 助鞏固該區的現

有 「 樞 紐 」 地 位 ， 並 使 附 近 一 帶 的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能

更順利過渡；  

( h )  在 申 述 地 點 採 用 創 新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和 劃 一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輪 廓 ， 可 使 海 旁 更 富 吸 引 力 和 朝 氣 ， 有 助 西 營

盤的旅遊業發展；以及  

( i )  為 推 動 市 區 重 建 、 良 好 規 劃 及 城 市 設 計 成 效 和 旅 遊

業 ， 現 要 求 城 規 會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

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修訂為 1 5 0 米 。  

R 1 3 (合英有限公司 )  

R 1 4 ( A u ,  P u i  Y u  R o b e r t a )  

1 0 9 .  M r  P h i l  B l a c k 借助投影片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他代表 R 1 3 和 R 1 4，而 R 1 4 尚待提交授權書；  

 [ 會 後 補 註 ︰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接 獲 授 權

M r  P h i l  B l a c k 為 R 1 4 的 代 表 出 席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

五日聆訊的信件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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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申述人要求︰  

( i )  西 營 盤 皇 后 大 道 西 與 保 德 街 之 間 的 範 圍 ( 涵

蓋 R 1 3 和 R 1 4 的申述地點 )應由「住宅 (甲

類 ) 7 」 地 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) 改 劃 為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)；  

( i i )  建 議 讓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面 積 達 4 0 0 平

方 米 的 用 地 可提 高高 度 的 誘 因 須予 以擴 大 ，

以 鼓 勵 合 併 較大 用地 ， 並 使 街 道水 平的 空 氣

更為流通；  

( c )  申 述 地 點 的 高 度 級 別 必 須 與 其 東 面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8 」 地 帶 的 住 宅 羣 相 同 。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 地 帶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得 較 低 ， 是 歧 視 保 德 街 ／ 加 倫

臺 的 業 主 ， 應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， 並 把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／ 1 4 0

米；  

( d )  從 文 件 得 悉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和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

地帶，面積 4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用地的最高建築物

高 度 可 較 高 ( 即 多 加 2 0 米 ) ， 主 要 是 配 合 用 地 合 併

作 更 全 面 的 綜 合 發 展 ， 以 及 容 許 就 地 闢 設 交 通 設

施 。 申 述 人 雖 然 原 則 上 支 持 規 劃 原 意 ， 但 對 為 何 以

4 0 0 平 方 米 作 為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準 則 和 沒 有 在

《說明書》作出解釋，存有疑問；  

( e )  擴 大 誘 因 以 鼓 勵 合 併 較 大 用 地 ， 實 屬 可 行 。 因 此 ，

申 述 人 建 議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

地帶面積超過 8 0 0 平方米的用地制訂多加 2 0 米高

度 的 誘 因 ， 前 提 是 有 關 計 劃 須 包 括 闢 設 氣 道 、 休 憩

用 地 、 綠 化 範 圍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等

措 施 ， 使 行 人 水 平 的 空 氣 更 為 流 通 ， 以 及 建 築 物 高

度 不 遮 擋 山 脊 線 和 從 主 要 瞭 望 點 眺 望 的 海 景 。 有 關

多 加 2 0 米 高 度 的 誘 因 必 須 獲 得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

1 6 條批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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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有 關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文 是 否 適 用 於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支 區 的 較 高 最

高建築物高度，並不清晰；  

( g )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批 准 R 1 3 和 R 1 4

用地的建築圖則，以發展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商

住 樓 宇 。 現 要 求 城 規 會 顧 及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 高

度 ， 並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予 以 反 映 ， 而 非 劃 一 在

有關用地制訂建築物高度限制。  

R 1 9 (富高發展有限公司 )  

1 1 0 .  杜立基先生借助投影片，陳述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這 項 申 述 是 關 於 在 薄 扶 林 道 4 1  至 6 5 號 的 用 地 所

在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制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；  

( b )  在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的 各 個 用 地 ， 可 容 許

的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相 差 超 過 2 0 米 。 雖 然 地 形 不

同 ， 而 且 地 盤 水 平 差 異 甚 大 ，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8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同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2 0 米／ 1 4 0 米 ， 並 未 顧 及 天 然 地 形 輪 廓 ， 亦 沒 有

因 應 天 然 地 形 輪 廓 的 變 化 而 作 出 適 當 修 訂 ， 以 致 造

成 不 公 平 的 現 象 ， 即 一 些 用 地 ( 包 括 申 述 地 點 ) 須 面

對 較 嚴 格 的 管 制 。 有 關 地 點 位 於 不 同 街 道 水 平 近 較

高 處 ， 而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則 限 為 只 有 約 1 0 0 米 。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未 能 使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向 上 坡 遞 升 。

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能 推 動 有 關 方 面 採 取 改 善

措 施 ( 例 如 建 築 物 間 距 和 後 移 範 圍 ) 。 因 此 ， 過 於 嚴

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只 會 引 致 屏 風 式 的 建 築 物 外

觀 ， 有 違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擬 備 的 「 優 化 建 築 設 計

締 造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」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報 告 書 ( 二 零 一

零 年 六 月 ) 頒 布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建 築 物 設 計 指 引 ；  

( c )  顧 問 團 隊 在 獲 得 業 主 的 支 持 下 ， 聯 同 建 築 師 和 空 氣

流 通 評 估 顧 問 擬 備 了 一 個 概 念 計 劃 ， 展 示 重 建 申 述

地 點 的 一 些 優 良 設 計 元 素 。 在 制 訂 概 念 計 劃 時 ，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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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第 十 一 章 所 載 的 城 市

設 計 和 空 氣 流 通 原 則 ， 以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

書 所 列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建 築 物 設 計 指 引 。 概 念 計 劃 的

部 分 建 議 為 新 增 建 議 ， 並 未 在 申 述 書 內 提 及 ；  

( d )  由 於 該 地 點 的 布 局 、 臨 街 面 長 、 毗 鄰 用 途 和 現 有 風

環 境 ， 在 擬 備 概 念 計 劃 時 已 考 慮 一 些 優 良 設 計 元 素

( 包 括 從 薄 扶 林 道 後 移 、 縮 小 平 台 、 地 庫 停 車 場 、 建

築 物 間 距 等 ) 。 有 關 方 面 亦 擬 備 了 基 準 計 劃 和 改 善 計

劃 ， 以 作 比 較 ︰  

( i )  基 準 計 劃 的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1 0 0 米 ( 即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) ， 而 上 蓋 面 積 為

9 0 % ( 平 台 水 平 ) 和 3 7 . 5 % ( 大 樓 ) ， 從 西 面

界 線 劃 設 4 . 5 米 的 後 移 範 圍 ， 而 臨 街 面 則 會

超 過 8 0 米 ；  

( i i )  改 善 計 劃 的 絕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1 2 0 米 ( 即 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約 1 6 3 米 ) ， 而 上 蓋 面 積 為

7 0 % ( 平 台 水 平 ) ， 從 西 面 界 線 劃 設 的 後 移 範

圍 則 為 1 5 米 ( 平 台 水 平 ) 和 2 0 米 ( 大 樓 ) ，

從 薄 扶 林 道 劃 設 的 平 台 後 移 範 圍 甚 廣 ； 以 及  

( e )  改 善 計 劃 較 基 準 計 劃 為 佳 ， 因 為 通 過 後 移 和 減 少 平

台 的 上 蓋 面 積 ， 可 營 造 西 南 方 的 通 風 廊 ， 使 通 風 效

果 更 佳 ， 也 更 能 達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要

求 。 有 關 方 面 亦 已 就 概 念 計 劃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。  

1 1 1 .  R 1 9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顧 問 趙 家 輝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陳 述

以 下 要 點 ︰  

( a ) 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， 申 述

地 點 所 在 的 地 區 的 每 年 盛 行 風 來 自 東 方 和 東 北 方 ，

而 夏 季 的 盛 行 風 則 來 自 東 方 和 西 南 方 ；  

( b )  歇 息 空 間 ( 即 申 述 地 點 以 北 的 第 三 街 遊 樂 場 ) 被 建 築

物 圍 繞 。 主 要 空 間 與 區 內 歇 息 空 間 並 非 互 相 連 接 ，

以 致 南 風 和 西 南 風 不 能 滲 進 該 區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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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根 據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築 物 體 積 密 度 圖 ， 如 進 行 符

合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重 建 計 劃 ( 即 與 基 準 計 劃 類 似 的

計 劃 ) ， 熱 島 效 應 將 會 加 劇 ；  

( d )  風 模 擬 實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如 進 行 經 改 善 的 概 念 計

劃 ， 南 風 和 西 南 風 的 風 速 會 增 加 超 過 2 0 % 。 由 於 夏

季 盛 行 風 來 自 南 方 和 西 南 方 ， 夏 季 的 空 氣 流 通 情 況

將 大 有 改 善 ；  

( e )  有 關 方 面 已 審 視 該 區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所 列 的 原

則 。 該 報 告 大 致 建 議 盡 量 容 許 更 多 空 間 ， 並 把 該 用

地 的 2 0 % 至 3 0 % 劃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這 是 好 的 開

始 。 有 關 方 面 應 藉 機 進 一 步 擴 闊 街 道 和 盡 量 把 街 巷

連 接 起 來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每 塊 用 地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

以 減 少 前 面 的 範 圍 ； 以 及  

( f )  根 據 該 區 的 模 擬 測 試 結 果 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所 列

的 原 則 ， 以 及 由 於 該 地 點 的 布 局 和 臨 街 面 長 ， 建 議

從 申 述 地 點 西 面 臨 街 面 指 定 闊 1 5 米 的 狹 長 土 地 為

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使 主 要 空 間 和 區 內 歇 息 空 間 連 接 起

來 。  

1 1 2 .  杜 立 基 先 生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建 議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新 的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支 區 、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6 0 米 ， 並 指 定 有 關 用 地 的 西 部 ( 闊 1 5 米 )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及

在 街 道 水 平 以 上 1 5 米 把 建 築 大 樓 從 非 建 築 用 地 進 一 步 後 移 五

米 。 這 些 措 施 可 使 主 要 空 間 和 歇 息 空 間 連 繫 起 來 ， 從 而 大 大 改

善 空 氣 流 通 。  

R 2 0 ( S m a r t o p  L t d . )  

1 1 3 .  李禮賢先生借助一些圖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有 四 個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所

涵 蓋 的 地 區 並 無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R 2 0 對 此 表

示關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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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市 建 局 過 去 曾 興 建 極 高 和 不 相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。 為 已

落 成 的 高 樓 大 廈 施 加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例 如

把 中 環 中 心 (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2 8 8 米 )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， 實 在 毫

無 效 用 ， 因 為 已 落 成 的 發 展 項 目 會 長 遠 存 在 在 有 關

地 點 上 ；  

( c )  規 劃 署 在 文 件 中 提 到 這 份 申 述 應 視 為 無 效 ， 因 為 其

申 述 內 容 不 涉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。 然 而 ，

R 2 0 認 為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遺 漏 的 事 項 作 出 的 申

述 屬 有 效 申 述 ， 尤 其 是 四 個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的 地

區 實 際 上 位 於 該 區 範 圍 內 ， 而 該 區 所 有 其 他 私 人 地

段 的 土 地 擁 有 人 均 須 遵 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

目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訂 的 限 制 。 儘 管 其 他 私 人 地 段 上

的 重 建 計 劃 已 完 成 一 半 的 規 劃 程 序 ， 但 仍 須 受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所 規 管 ； 而 市 建 局 現 正 修 訂 其 計 劃 ， 但

無 須 受 這 類 法 定 限 制 規 管 ， 這 樣 對 發 展 商 並 不 公

平 ；  

( d )  城 規 會 在 所 有 用 地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時 ， 無 論 是 在 私 人

土 地 、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的 用 地 或 政 府 土

地 ， 均 應 採 取 一 致 做 法 。 現 要 求 城 規 會 修 訂 四 份 發

展 計 劃 圖 ， 以 便 按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地 區 附 近 的 相

關 高 度 級 別 ， 為 有 關 地 區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從

而 解 決 有 所 遺 漏 的 問 題 。  

R 2 2 (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)  

1 1 4 .  李偉雄先生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不 反 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。 不 過 ，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七

層 ， 會 嚴 重 削 弱 重 建 和 作 出 改 動 的 彈 性 ；  

( b )  現 有 的 上 環 電 力 支 站 大 樓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落 成 ， 樓 高

九 層 。 該 大 樓 已 盡 用 作 容 納 兩 個 電 力 支 站 ， 基 本 上

為 公 眾 供 應 足 夠 和 穩 定 的 電 力 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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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申 述 人 同 意 規 劃 署 的 建 議 ， 即 把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由 七 層 修 訂 為 九 層 ， 以 便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現

有建築物高度。  

[ 黃仕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
R 2 4 ( 基 督 教 香 港 崇 真 會 有 限 公 司 )  

1 1 5 .  何小芳女士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R 2 4 反 對 把 麗 恩 閣 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； 把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 面

積 訂 為 6  5 7 3 平 方 米 和 把 最 大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訂

為 6  9 3 4 平 方 米 ， 而 其 中 不 少 於 5  5 3 1 平 方 米 用

作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， 並 反 對 把 位 於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救 恩 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

三 層 ；  

( b )  救 恩 堂 現 時 為 三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但 擬 評 為 一 級 歷 史 建

築 。 麗 恩 閣 是 一 幢 2 7 層 的 綜 合 用 途 大 樓 ， 地 下 至

六 樓 是 救 恩 學 校 和 教 堂 宿 舍 。 附 近 一 帶 正 進 行 重 建

和 轉 型 工 程 ， 例 如 申 述 地 點 東 面 和 東 北 面 正 進 行 市

建 局 第 一 街 和 第 二 街 重 建 工 項 目 ( 縉 城 峰 ) 和 市 建 局

餘樂里／正街發展項目；  

( c ) 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是 為 了 反 映 一 宗 第 1 6 條 申 請

( A / H 3 / 1 9 3 ) 的 發 展 密 度 ， 該 宗 申 請 於 一 九 九 三 年

獲 城 規 會 批 准 ， 擬 在 整 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

地 進 行 發 展 。 在 該 宗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後 ， 申 述 地 點 即

視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。 當 時 主 要 預 算 興

建 一 間 優 質 的 小 學 ( 即 救 恩 學 校 ) ， 以 及 容 納 一 些 住

宅 用 途 ， 以 應 付 社 區 的 房 屋 需 求 。 核 准 發 展 尚 未 完

全 發 揮 整 塊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超 過 1 3  5 0 0 平 方 米

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非 住 用 ) 總 樓 面 面 積 尚 未 用 作

為 社 區 提 供 服 務 。 整 塊 用 地 現 時 的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

積 為 6  9 3 4 平 方 米 ( 救 恩 堂 和 救恩學校 )，較住用總

樓 面 面 積 6  5 7 3 平 方 米 ( 包 括 教 堂 宿 舍 在 內 的 麗 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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閣 ) 為 多 。政府、 機構或社區 用途是 整 塊 用 地 的 主 要

土 地 用 途 ；  

[ 陳家樂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( d )  該 區 的 人 口 日 益 增 加 ， 對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有

所 需 求 ， 特 別 缺 乏 提 供 崇 拜 和 社 區 服 務 的 教 堂 和 學

校 用 地 。 教 堂 牧 師 需 要 更 多 辦 公 室 空 間 ， 而 救 恩 學

校 則 需 要 更 多 空 間 為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的 兒 童 提 供 服

務 ， 以 進 行 較 理 想 的 教 學 活 動 。 由 於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1 5 」 用 地 的 現 有 總 樓 面 面 積 已 超 過 《 建 築 物 ( 規

劃 ) 規 例 》 所 訂 的 上 限 ， 因 此 為 盡 用 尚 未 發 揮 的 發 展

潛 力 以 配 合 社 區 服 務 而 略 為 放 寬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的

做 法 並 不 可 行 ， 而 且 亦 會 失 去 提 供 更 多 社 區 服 務 的

機 會 ；  

( e )  須 留 意 的 是 ， 申 述 地 點 是 以 無 限 制 批 約 方 式 持 有 ，

由 擁 有 人 以 市 價 購 入 ， 但 申 述 地 點 的 擁 有 人 並 非 發

展 商 ， 計 劃 把 有 關 地 點 尚 未 發 揮 的 潛 力 發 展 作 社 區

用 途 。 R 2 4 的 私 人 發 展 權 應 受 到 尊 重 ；  

( f )  R 2 4 計 劃 把 露 天 籃 球 場 改 建 為 全 天 候 球 場 ， 並 在 球

場 上 興 建 一 座 八 層 的 低 層 構 築 物 ， 為 社 區 ／ 學 校 服

務 提 供 約 3  1 8 0 平 方 米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新 構 築 物 與

現 有 的 救 恩 學 校 會 處 於 同 一 水 平 ；  

( g )  有 關 繪 圖 說 明 新 的 低 層 擴 建 部 分 不 會 影 響 教 堂 ， 而

可 為 該 處 的 景 觀 提 供 多 層 綠 化 的 機 會 。 從 西 邊 街 觀

望 ， 新 構 築 物 會 配 合 由 救 恩 堂 朝 麗 恩 閣 遞 升 的 梯 級

式 高 度 輪 廓 。 該 擴 建 部 分 不 會 對 空 氣 流 通 和 景 觀 造

成 負 面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 h )  R 2 4 因 此 建 議 ：  

( i ) 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( 2 ) 」 地 帶 ， 並 保 留 救 恩 堂 ， 而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訂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；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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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積 應 訂 為 6  5 7 3 平 方 米 ， 而 作 教 堂 及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的 最 小 總 樓 面 面 積 應 分

別 訂 為 1  4 0 3 平 方 米 和 5  5 3 1 平 方 米 ； 或  

( i i ) 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( 2 ) 」 地 帶 ， 並 保 留 救 恩 堂 ， 而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訂

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；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

面 積 應 訂 為 6  5 7 3 平 方 米 ， 而 作 教 堂 及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應 分

別 訂 為 1  4 0 3 平 方 米 和 8  7 1 1 平 方 米 ( 即

5  5 3 1 平 方 米 加 3  1 8 0 平 方 米 ) 。  

1 1 6 .  基 督 教 香 港 崇 真 會 會 長 王福義博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地 點 由 一 名 瑞 士 裔 德 國 傳 教 士 以 一 整 個 地 段 的

形 式 購 入 ， 用 作 宗 教 和 教 育 用 途 。 有 關 地 點 其 後 分

為 數 個 地 段 ， 部 分 為 籌 款 而 發 展 作 住 宅 用 途 。 儘 管

如 此 ， 有 關 地 點 不 同 部 分 的 地 面 一 層 互 相 連 接 ， 仍

然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；  

( b )  修 訂 用 途 地 帶 會 妨 礙 在 申 述 地 點 擴 建 社 區 設 施 的 計

劃 。 由 於 救 恩 堂 擬 評 為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， 故 其 發 展 潛

力 會 失 去 。 考 慮 到 申 述 地 點 長 久 以 來 已 視 為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， 把 救 恩 堂 連 同 申 述 地 點 的

住 宅 部 分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並

訂 定 一 套 常 用 的 發 展 管 制 ， 做 法 合 理 。 畢 竟 擬 議 擴

建是為作社區用途而非住宅用途；以及  

( c )  須 重 申 的 是 ， 該 區 對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需 求

很大，修訂用途地帶會令所需的設施減少。  

[ 梁剛鋭先 生 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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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2 6 ( M o n t g o m e r y  E n t e r p r i s e s  L t d . )  

1 1 7 .  陳狄陵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把皇后大道西 7 7 至 9 1 號的用地由「商

業／住宅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 」地帶；  

( b )  正 如 文 件 所 載 ， 由 於 正 街 以 西 的 發 展 主 要 屬 住 宅 性

質 ， 因此 這 些用 地 ( 包 括 申述 地 點 ) 改劃 為 「住 宅 ( 甲

類 )」地 帶。然而 ，申述地點 現時由 一幢商業／ 辦公

室 樓 宇 佔 用 ， 而 附 近 有 很 多 酒 店 和 辦 公 室 。 該 區 並

非主要屬住宅性質；以及  

( c )  文 件 中 亦 提 到 ，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訂 有

條 文 ，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， 進 行 第 二 欄 的 商

業 與 酒 店 發 展 。 然 而 ， 就 商 業 ／ 酒 店 發 展 而 言 ， 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後 ， 申 述 地 點 的 地 積 比 率

會 由 1 5 倍 下 降 至 1 2 倍 。 發 展 潛 力 實 際 上 有 所 減

少，對土地擁有人並不公平。  

R 2 9 (中西區大廈節能網絡 )  

1 1 8 .  M s .  S a n i  H o w a r d 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最 近 落 成 的 高 樓 大 廈 已 對 該 區 的 空 氣 流 通 情 況 造 成

負 面 影 響 ， 令 居 住 於 該 區 的 居 民 增 加 使 用 空 調 設

施 。 她 支 持 R 1 9 的 建 議 ， 即 在 重 建 用 地 時 改 善 區 內

的 空 氣 流 通 情 況 ；  

( b )  該 區 缺 乏 供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開 會 的 場

所 ； 以 及  

( c )  同 時 亦 關 注 商 業 樓 宇 改 建 作 住 宅 用 途 後 的 消 防 安 全

問 題 ；  

[ 梁宏正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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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9 .  劉 家 善 女 士 陳 述 下 列 要 點 ：  

( a )  公 眾 對 社 區 設 施 和 休 憩 用 地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 。 區 內

人 士 不 需 要 地 標 式 或 豪 華 的 設 施 ， 反 而 沿 海 濱 長 廊

而 建 的 單 車 徑 和 美 食 廣 場 等 設 施 會 大 受 歡 迎 ；  

( b )  支 持 R 2 4 在 救 恩 堂 用 地 提 供 更 多 社 區 設 施 的 建 議 ，

但 留 意 到 救 恩 堂 用 地 位 於 山 上 ， 在 核 心 地 區 居 住 的

長 者 難 以 前 往 ；  

( c )  隨 着 人 口 老 化 ， 有 必 要 提 供 更 多 文 娛 館 或 粵 劇 場 地

等 社 區 設 施 供 區 內 居 民 使 用 ； 現 正 由 港 鐵 用 作 地 盤

辦 公 室 的 臨 時 工 地 最 終 可 預 留 作 社 區 用 途 ； 以 及  

( d )  該 區 西 部 夾 雜 住 宅 發 展 以 及 小 型 商 業 和 零 售 用 途 。

為 保 留 區 內 特 色 ， 有 關 範 圍 不 應 計 劃 作 純 住 宅 用

途 。  

[ 梁宏正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R 3 1 (士丹頓街 2 號 1 至 3 樓、士丹頓街 4 號 2 樓、 3 樓及 5

樓，以及士丹頓街 6 至 8 號的擁有 人 )  

1 2 0 .  姚惠霞女士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反對為士丹頓街 2 至 8 號所在的「住宅 (甲

類 ) 1 2」地帶訂定兩米的後移規定；  

( b )  文 件 中 提 到 「 蘇 豪 區 的 街 道 和 行 人 路 狹 窄 和 不 合 標

準 」 ， 以 及 「 為 改 善 情 況 ， 當 局 制 訂 後 移 規 定 」 ，

而 「 此 舉 有 助 保 存 區 內 道 路 的 特 色 ， 同 時 遏 止 車 輛

在 區 內 高 速 行 駛 」 ( 文 件 第 3 . 1 . 1 9 段 ) 。 後 移 規 定

是 為 了 促 進 區 內 路 面 的 擴 闊 工 程 ， 但 保 存 該 區 的 特

色 是 否 與 藉 擴 闊 士 丹 頓 街 來 減 低 車 速 有 關 仍 值 得 商

榷；  

( c )  相 較 交 通 擠 塞 的 荷 李 活 道 ， 士 丹 頓 街 的 車 輛 交 通 不

算 繁 忙 。 只 有 少 數 車 輛 會 由 堅 道 和 奧 卑 利 街 繞 道 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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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丹 頓 街 。 因 此 ， 有 必 要 為 解 決 荷 李 活 道 和 堅 道 而

非士丹頓街的交通擠塞問題制定方案；  

( d )  倘 若 把 士 丹 頓 街 擴 闊 至 奧 卑 利 街 的 闊 度 ， 即 行 車 道

闊 5 . 5 米，兩邊的行人路闊兩米，蘇豪區的特色便

會完全改變；  

( e )  擴 闊 街 道 亦 可 能 會 造 成 違 例 路 旁 泊 車 和 車 輛 超 速 問

題 或 引 致 更 多 車 輛 架 次 前 往 該 區 ，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、

行人和蘇豪區的訪客構成危險；  

( f )  擴 闊 士 丹 頓 街 的 路 段 在 技 術 上 未 必 可 行 ， 因 為 其 行

人路與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梯的上落梯級並排而建；  

( g )  後 移 規 定 會 影 響 土 地 擁 有 人 的 物 業 權 。 假 若 必 須 保

留 後 移 規 定 ， 應 改 為 只 規 定 在 地 面 後 移 ， 並 容 許 地

面以上四米有懸垂構築物；  

( h )  總括而言， R 3 1 要 求 城 規 會 ：  

( i )  檢 討 是 否 有 必要 為有 關 用 地 訂 定後 移規 定 ，

以便擴闊道路；  

( i i )  研 究 擴 闊 士 丹 頓 街 的 有 關 路 段 在 技 術 上 只 否

可 行 ( 正 如 上文 ( f ) 項所述 ) ；  

( i i i )  研究闊 5 . 5 米的標準行車道是否與 蘇 豪 區 內

歷 史 城 區 的 特 色 互 相 協 調 ；  

( i v )  尊 重 業 主 的 權 利 ， 又 或 把 後 移 範 圍 限 於 地

面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業 主 的 損 失 ；  

( i )  對於規劃署的回應：  

( i )  即 把 地 面 上 的建 築物 全 面 後 移 亦有 助增 加 有

關街道的視覺通透性 (附件 I I I - 1 4 第 2 . 3 . 1

段 ) － 須 留 意 的 是 ， 「 街 道 具 視 覺 通 透 性 」

並 非 規 劃 意 向。 目前 的 情 況 可 令街 道既 有 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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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又 饒 富 趣 味， 建築 物 的 外 觀 不會 顯得 呆 板

而千篇一律；  

( i i )  即 後 移 規 定 不 會 對 發 展 潛 力 造 成 負 面 影 響

(附件 I I I - 1 4 第 2 . 3 . 1 段 )－此觀 點並不正

確 。 地 面 的 商業 總樓 面 面 積 的 價值 較上 層 住

宅 的 總 樓 面 面積 為高 。 若 地 段 擁有 人放 棄 地

面 的 總 樓 面 面積 ，估 計 每 月 每 平方 呎會 損 失

約 4 0 0 港元的租 金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即 後 移 規 定 不會 妨礙 地 段 擁 有 人向 屋宇 署 申

請額外地積比率 (附件 I I I - 1 4 第 2 . 3 . 3 段 )

－ 須 留 意 的 是， 有必 要 就 後 移 範圍 批予 額 外

的 地 積 比 率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地 段 擁 有 人 的 損

失 。 由 於 有 關損 失是 因 法 定 後 移規 定造 成 ，

額 外 的 地 積 比 率 應 自 動 批 予 受 影 響 的 擁 有

人。  

R 3 3 和 C 1 (創建香港 )  

1 2 1 .  譚家欣女士借助投影片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R 3 3 支 持 為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發 展 管 制 ， 但 有 關

管 制 不 應 只 限 於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事 實 上 ， 修 訂 用

途地帶未能保留蘇豪區的特色；  

( b )  蘇 豪 區 多 為 低 密 度 的 小 型 發 展 ， 毗 鄰 發 展 蓬 勃 的 社

區 ， 本 身 亦 是 熱 鬧 的 聚 會 場 所 ， 深 受 遊 客 和 居 民 歡

迎；  

( c )  把 蘇 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

米 的 建 議 會 令 密 度 較 高 的 發 展 增 加 。 此 舉 會 破 壞 現

有 的 特 色 ， 為 本 已 擠 塞 的 道 路 引 來 更 多 交 通 量 ； 以

及  

( d )  因 此 ， 建 議 把 蘇 豪 區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訂

為 1 2 層 ， 並 把 用 作 露 天 市 集 的 卑 利 街 和 嘉 咸 街 路

段劃為「行人專用區／街道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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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2 (中西區關注組 )  

1 2 2 .  羅雅寧女士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C 2 同 意 部 分 申 述 人 的 意 見 ， 即 為 擴 闊 道 路 而 設 的

後移規定及訂明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

限 制 ， 無 助 於 保 留 蘇 豪 區 的 特 色 。 C 2 曾 反 對 一 宗

擬 在 蘇 豪 區 興 建 一 幢 樓 高 3 0 層 的 發 展 項 目 的 規 劃

申 請 。 此 外 ， C 2 曾 就 市 建 局 卑 利 街 ／ 嘉 咸 街 的 綜

合 發 展 區 用 地 提 交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申 請 ( 編 號

Y / H 3 / 3 ) 。 在 考 慮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申 請 時 ， 部 分 委 員

認 為 城 規 會 須 致 力 保 存 現 有 古 舊 的 嘉 咸 街 市 集 的 活

力 ， 並 強 烈 表 示 有 需 要 保 存 「 舊 城 」 區 。 委 員 要 求

政 府 當 局 就 保 育 政 策 進 行 檢 討 ， 特 別 須 注 意 保 存

「 舊 城 」 區 事 宜 。 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涵 蓋 蘇 豪 區

的用途地帶修訂可見，此事顯然並沒有任何進展；  

( b )  由 於 該 區 已 過 度 發 展 ， 提 意 見 人 支 持 建 議 進 一 步 收

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述 。 不 過 ， 單 靠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並 不 足 夠 ， 因 為 這 會 導 至 低 矮 而 寬 大 的 建 築 物

出 現 ， 亦 不 能 保 證 擬 議 改 善 措 施 ( 例 如 綠 化 措 施 ) 得

以 實 行 。 只 有 通 過 為 有 關 地 段 訂 立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後

移 規 定 ， 才 可 確 保 在 地 段 重 新 發 展 時 實 施 有 關 的 改

善措施；  

( c )  C 2 認 同 部 分 申 述 人 關 注 的 事 宜 ， 即 相 對 於 四 個 市

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地 區 及 中 港 道 的 一 塊 政 府 土 地 ， 城

規 會 在 對 私 人 土 地 實 施 發 展 管 制 方 面 採 取 雙 重 標

準 。 嘉 咸 街 是 市 區 其 中 一 個 最 舊 的 市 集 。 市 建 局 卑

利 街 及 嘉 咸 街 發 展 計 劃 的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包 括 興

建四層平台上加 3 0 至 4 0 層大樓，而建築物高度則

超過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，這與 周圍環境完全不相

協 調 。 該 市 集 在 核 准 的 市 建 局 計 劃 下 將 會 消 失 。 現

時 蓬 勃 的 市 集 尚 未 清 拆 ， 當 局 仍 有 機 會 保 存 有 關 範

圍 。 因 此 ， C 2 建 議 降 低 市 建 局 卑 利 街 及 嘉 咸 街 發

展 計 劃 圖 地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， 令 市 集 一 帶 的 低 矮 發 展

項 目 得 以 保 留 。 城 規 會 同 意 檢 討 核 准 的 市 建 局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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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， 等 於 向 市 民 及 發 展 商 顯 示 其 保 存 古 舊 的 中 西 區

的決心；  

[ 譚贛蘭女士此時離席。 ]  

( d )  私 人 物 業 業 主 的 權 利 必 須 受 到 保 護 是 錯 誤 的 觀 念 。

在 過 度 發 展 的 地 區 ， 限 制 發 展 潛 力 具 有 凌 駕 性 的 公

眾 需 要 。 整 體 來 說 ， 限 制 有 關 地 區 發 展 項 目 的 地 積

比 率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可 為 社 區 及 下 一 代 締 造 更 理 想

的 環 境 。 士 丹 頓 街 業 權 人 已 主 動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為 其

翻 新 的 舊 ／ 唐 樓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區 內

對保養得宜的低矮樓宇單位的需求日益增加；以及  

( e )  總 括 來 說 ， 當 局 有 需 要 檢 討 該 區 所 有 市 建 局 發 展 計

劃 圖 方 案 ， 特 別 是 會 令 擠 迫 的 市 中 心 出 現 屏 風 樓 的

卑 利 街 ／ 嘉 咸 街 及 士 丹 頓 街 ／ 永 利 街 方 案 。 由 市 建

局 通 過 綜 合 發 展 區 方 式 進 行 重 建 工 作 未 必 可 取 ， 當

局 應 探 討 其 他 可 持 續 重 新 發 展 的 機 制 。 城 規 會 應 率

先 為 該 區 訂 明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， 並 把 蘇 豪 區 及 嘉 咸 街

範 圍 劃 為 「 特 別 保 護 區 」 ， 以 鼓 勵 進 行 唐 樓 的 修 復

工作。  

1 2 3 .  M r .  J o h n  B a t t e n 借助一些照片及錄像片段提出下列要

點：  

( a )  因 應 公 眾 人 士 對 優 質 及 可 持 續 居 住 環 境 的 強 烈 訴

求 ， 在 規 劃 過 程 中 保 護 私 人 發 展 權 的 傳 統 觀 念 必 須

改變；  

( b )  自 大 約 五 年 前 開 始 ， C 2 已 積 極 倡 議 保 存 「 舊 中

環 」 。 在 其 致 力 推 動 下 ， 有 關 方 面 放 棄 了 較 早 前 關

於 出 售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以 便 興 建 兩 座 住 宅 大 廈 的 計

劃 。 C 2 亦 擔 當 監 察 角 色 ， 確 保 公 共 空 間 ／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可 供 社 區 使 用 ， 並 免 費 向 市 民 開

放；  

( c )  提 意 見 人 反 對 把 各 塊 用 地 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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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 是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原 先 是 因 設 有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設 施 供 市 民 使 用 而 獲 批 准 。 舉 例 說 ， 樂 古 道 麗 雅

苑 的 休 憩 用 地 並 非 符 合 標 準 的 園 景 休 憩 用 地 ， 其 閘

口 經 常 上 鎖 ， 令 市 民 不 能 使 用 該 處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和 休 憩 用 地 設 施 。 不 過 ， 區 內 居 民 亦 不 容 易 到

達其中部分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；  

( d )  提意見人反對 R 2 3 提出為興建中國文化中心而拆卸

文 武 廟 旁 的 前 李 西 疇 紀 念 小 學 的 建 議 。 文 武 廟 及 其

附 近 地 區 應 完 整 地 保 存 ， 而 非 只 集 中 保 存 已 評 級 的

廟宇。擬議中國文化中心可在其他地方興建；  

( e )  一 般 而 言 ， 居 住 在 「 舊 城 」 區 唐 樓 的 人 不 喜 歡 遷 往

別 處 ， 因 為 該 區 鄰 近 商 業 中 心 區 ， 而 且 環 境 寧 靜 和

諧 。 提 意 見 人 認 為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得 過

高 ， 會 令 建 築 物 的 外 形 對 附 近 一 帶 造 成 損 害 。 他 反

對 在 磅 巷 設 置 登 山 扶 手 電 梯 的 建 議 ， 原 因 是 人 流 不

多 ， 因 此 無 須 設 置 該 項 設 施 ， 但 他 建 議 為 東 華 醫 院

用 地 提 供 有 關 設 施 ， 以 方 便 市 民 前 往 該 醫 院 。 無 論

如何，位於 山泥傾 瀉地帶的用 地 (例 如裕林臺、 大安

臺、磅巷及 律打街 等 )的建 築物高度 限制應該極 為嚴

格 ， 因 為 在 整 個 半 山 區 有 經 確 認 的 斜 坡 及 山 泥 傾 瀉

問 題 。 根 據 展 示 普 慶 坊 附 近 樓 梯 溢 流 的 短 片 顯 示 ，

暴雨期間會出現大量地面徑流；以及  

( f )  C 2 維 持 在 意 見 書 中 闡 述 的 意 見 ， 包 括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所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大 幅 降 低 ； 關 注 順 景 雅

庭 發 展 項 目 空 置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總 樓 面

面 積 ； 以 及 蘇 豪 區 行 人 路 狹 窄 的 問 題 應 通 過 交 通 管

理措施而非後移規定解決。  

1 2 4 .  羅雅寧女士補充，嘉咸街市集的存在受到威脅， C 2 擬為

保 存 該 範 圍 而 提 交 另 一 項 規 劃 申 請 。 她 懇 請 城 規 會 從 優 考 慮 即

將提出的申請。  

1 2 5 .  在 回 應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代 表 於 簡 介 部 分 提 出 的 意 見 和

問題時，港島規劃專員區潔英女士提出下列要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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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為 支 持 有 關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要 求 ， 部 分 申 述

人 建 議 在 其 發 展 計 劃 中 加 入 各 項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，

例 如 後 移 規 定 、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沿 路 實 施 綠 化 措 施 。

然 而 ， 現 時 並 沒 有 任 何 機 制 確 保 該 等 優 化 措 施 可 在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後 實 行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

有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以 顧 及 特 定 地

點 的 情 況 ， 並 容 許 採 用 具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方 案 。

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清 楚 訂 明 考 慮 此 類 申 請 的

準 則 ， 包 括 提 供 更 理 想 街 景 、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其 他 規

劃和設計優點與批出額外地積比率等情況；  

( b )  當 局 並 非 故 意 把 四 個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地 區 從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管 制 中 剔 除 。 該 等 發 展 計 劃 圖 地 區 由 發

展 計 劃 圖 另 行 涵 蓋 ， 不 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範 圍 。

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 管 制 須 受 各 別 的 發 展 計 劃 圖 及 獲 城

規會通過的規劃大綱所規管；  

( c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就 中 港 道 用 地 所 訂 定 主 水

平基準上 1 3 0 米 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屬於最高建築物

高 度 。 政 府 為 該 用 地 草 擬 賣 地 文 件 時 ， 計 劃 把 建 築

物高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， 以配合附近商業

樓宇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d )  正如文件的電腦合成照片所示， R 7 及 R 8 所建議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分 別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 米 及 1 4 0

米 ， 該 等 高 度 會 超 越 由 西 九 文 化 區 西 端 眺 望 的 山 脊

線以下 2 0 %山景 不受遮擋地帶。在製備電腦合成照

片 時 ， 當 局 採 用 了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所 載 位 於 西 九

文化區及尖沙咀文化場館的觀景點；  

( e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

的 「 備 註 」 內 收 納 的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條

款 ， 旨 在 涵 蓋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( 包 括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支 區 ) 所 有 分 項 條 款 。 當

局 建 議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

「註釋」的「備註 ( 2 4 )」中訂明此項 規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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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把 4 0 0 平方米的 用地面積視為在兩級建築物高度管

制 下 可 增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準 則 ， 主 要 是 為 了 顧 及 把

用 地 合 併 作 更 全 面 的 發 展 ， 以 及 容 許 就 地 闢 設 泊

車 、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。 使 用 旋 轉 台 及

汽車升降機涉及最小的地盤面積；  

( g )  R 2 4 關 注 到 改 劃地 帶 會 令 申 述 地 點 教 堂 部 分 的 發 展

權 無 法 運 用 ／ 轉 移 到 麗 恩 閣 部 分 。 不 過 ， 要 注 意 的

是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先 前 核 准 的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涵

蓋 整 個 申 述 地 點 。 在 考 慮 什 麼 構 成 一 塊 用 地 時 ，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另 有 考 慮 因 素 ， 因 此 改 劃 地 帶 不 大 可 能

影響整塊用地的整體發展密度；  

( h )  考 慮 到 蘇 豪 區 的 特 色 和 現 有 的 狹 窄 街 道 和 行 人 路 導

至 人 車 爭 路 ， 加 上 該 區 擬 作 為 以 行 人 為 主 的 地 區 ，

當局因而為 蘇豪區 (如士丹 頓街及伊 利近街一帶 的用

地 )訂定 更嚴格的 建築物高度 限制， 使發展／重 建項

目 盡 量 保 持 低 矮 ， 並 盡 量 減 少 該 區 的 車 輛 交 通 ， 同

時適當顧及用地的發展潛力。區內面積小於 9 0 0 平

方 米 的 用 地 ， 可 獲 豁 免 遵 守 就 地 闢 設 泊 車 和 上 落 客

貨設施的規定。不過，面積達 9 0 0 平方米或以上而

兩 旁 至 少 有 3 0 米 臨 街 面 的 用 地 ， 仍 須 闢 設 這 些 設

施 ， 以 應 付 該 區 對 有 關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訂 明 用 地 面 積

和 臨 街 面 旨 在 符 合 內 部 行 車 和 掉 頭 規 定 ， 以 免 車 輛

在 較 細 小 並 使 用 轉 車 台 的 用 地 的 公 用 道 路 排 隊 輪

候 。 城 規 會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 制 度 ， 考 慮 略 為 放

寬 這 些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請 ， 以 便 就 地 闢

設泊車和上落客貨設施；  

( i )  考 慮 到 蘇 豪 區 的 街 道 和 行 人 路 狹 窄 和 不 合 標 準 ， 加

上 該 區 缺 乏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， 當 局 認 為 有 需 要 為 部 分

街 道 進 行 道 路 擴 闊 工 程 ， 以 配 合 闢 設 所 需 的 路 旁 上

落 客 貨 設 施 的 安 排 。 運 輸 署 表 示 ， 單 程 行 車 道 的 闊

度最少為 5 . 5 米，以便進行路旁上落客貨活動而不

會 阻 塞 該 區 的 直 通 交 通 。 至 於 行 人 往 來 問 題 ， 當 局

建議把行人 路擴闊 至兩米或以 上 (後 者適用於一 些繁

忙街道，如威靈頓街及德己立街等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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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關 於 C 2 提 出 保 存 「 舊 城 」 區 ( 包 括 蘇 豪 區 ) 的 意

見 ， 在 有 關 地 區 內 由 私 人 擁 有 的 建 築 物 一 般 並 非 已

評 級 的 歷 史 建 築 。 鑑 於 此 項 建 議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在

未 就 所 涉 及 的 各 項 問 題 進 行 全 面 研 究 及 詳 盡 的 社 區

討 論 下 ， 考 慮 保 存 「 舊 城 」 區 的 建 議 屬 於 言 之 尚

早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妨 礙 日 後 在 有 充 分 理

據支持下實施地積比率管制；  

( k )  根 據 契 約 規 定 ， 麗 雅 苑 地 面 範 圍 須 用 作 通 道 及 露 天

場 地 ， 供 市 民 在 所 有 合 理 時 間 內 使 用 。 現 時 並 沒 有

把有關範圍用作園景公眾休憩用地的規定；以及  

( l )  在 磅 巷 設 置 登 山 扶 手 電 梯 的 建 議 由 部 分 中 西 區 區 議

員 提 出 。 運 輸 署 現 正 研 究 擬 議 扶 手 電 梯 的 發 展 優 先

次序及技術可行性。  

1 2 6 .  關 於 蘇 豪 區 的 交 通 管 理 及 規 劃 事 宜 ，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

師／中西區符致日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磅 巷 的 擬 議 登 山 扶 手 電 梯 是 由 部 分 中 西 區 區 議 員 建

議 設 置 ， 當 局 現 時 仍 在 研 究 該 電 梯 的 定 線 及 技 術 可

行性，並會於稍後就詳細建議諮詢中西區區議會；  

( b )  蘇 豪 區 的 屋 地 普 遍 規 模 細 小 ， 而 且 臨 街 面 較 短 ， 加

上 該 區 道 路 普 遍 狹 窄 ， 這 些 特 色 對 提 供 有 效 的 車 輛

通 道 及 內 部 運 輸 設 施 構 成 限 制 ， 因 為 闢 設 這 些 設 施

需要大量空間、寬闊的用地臨街面及行車道；  

( c )  關於規劃署 所訂定 的規劃意向 (即把 該區優化為 環境

方 便 行 人 的 地 區 ， 而 且 不 興 建 體 積 過 大 的 平 台 以 設

置內部運輸 設施 ) ，運輸署已 從三個 互有關連的 角度

(行人交通、車輛交通及上落客貨安排 )作出考慮；  

( d )  就 行 人 交 通 而 言 ， 運 輸 署 支 持 細 小 用 地 可 獲 豁 免 提

供 內 部 運 輸 設 施 ， 以 免 車 輛 通 道 的 數 目 激 增 而 可 能

導 至 人 車 爭 路 的 情 況 。 運 輸 署 亦 支 持 把 現 有 行 人 路

擴 闊 至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所 訂 定 的 最 低 標 準

兩 米 ， 以 便 在 鋪 面 提 供 闊 一 米 的 緩 衝 區 ， 另 預 留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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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 供 行 人 往 來 及 間 中 進 行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。 士 丹 頓 街

與 中 環 至 半 山 自 動 扶 梯 鄰 接 的 一 段 行 車 道 仍 會 適 當

地 收 窄 ， 而 行 人 路 則 會 較 寬 闊 ， 以 作 為 交 通 紓 緩 措

施，讓行人安全地橫過士丹頓街前往自動扶梯；  

( e )  就 車 輛 交 通 而 言 ， 運 輸 署 指 出 ， 該 區 的 道 路 有 雙 重

功 用  –  作 為 該 區 本 身 的 通 道 及 作 為 其 他 鄰 近 地 區

( 例 如 必 列 者 士 街 及 永 利 街 ) 的 直 通 道 路 。 為 使 該 區

的 交 通 更 為 暢 順 ， 以 及 改 善 前 往 鄰 近 地 區 的 直 通 交

通 ， 運 輸 署 認 為 可 採 取 兩 項 措 施  –  ( i ) 面 積 小 於

9 0 0 平 方 米 的 用 地 可 獲 豁 免 遵 守 提 供 內 部 運 輸 設 施

的 規 定 ， 此 舉 可 盡 量 減 低 該 區 的 車 輛 交 通 流 量 ， 以

及 減 少 在 車 輛 出 入 口 通 道 的 人 車 爭 路 情 況 ； ( i i ) 把

行 車 道 擴 闊 至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就 單 程 行 車

道所訂定的最少闊度 5 . 5 米，以便進行路旁上落客

貨活動，而不會阻塞前往鄰近地區的直通交通；  

( f )  至 於 上 落 客 貨 安 排 ， 細 小 用 地 的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會 在

路 旁 停 車 處 進 行 ， 而 大 型 用 地 的 相 關 活 動 則 會 在 室

內 進 行 。 提 供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對 避 免 「 車 龍 」 在 公 用

道路輪候十分重要；以及  

( g )  擴 闊 行 人 路 及 行 車 道 與 豁 免 提 供 內 部 運 輸 設 施 的 建

議 平 衡 了 該 區 行 人 、 駕 駛 人 士 和 物 流 支 援 服 務 的 需

要 ， 並 符 合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當 局 認

為有關道路及行人路擴闊工程的規模適中和恰當。  

1 2 7 .  主席繼而請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1 2 8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為 何 位 於 申 述 地 點 的 東 華 醫 院 須 進 行 擴 建

以 提 供 公 眾 服 務 ， 而 非 依 賴 屬 於 同 一 個 醫 院 聯 網 的 其 他 醫 院 提

供該等服務。  

1 2 9 .  R 2 3 的代表余詩思女士在回應時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i )  在 港 島 西 聯 網 中 ， 瑪 麗 醫 院 屬 地 區 急 症 醫 院 ， 也 是

提 供 先 進 醫 療 科 技 服 務 的 第 三 層 及 第 四 層 服 務 轉 介

中 心 ， 而 東 華 醫 院 則 主 要 負 責 提 供 延 續 住 院 護 理 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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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， 提 供 救 護 車 、 日 間 手 術 服 務 和 日 間 康 復 服 務 。

葛 量 洪 醫 院 是 一 間 主 要 轉 介 中 心 ， 為 成 人 提 供 心 臟

及 肺 部 疾 病 的 全 面 醫 療 服 務 。 位 於 沙 灣 的 根 德 公 爵

夫人兒童醫院為 1 8 歲以上的病人 (特別是有脊骨問

題的骨科病 人 )提 供治療、康 復服務 和住院設施 。各

醫 院 之 間 並 沒 有 醫 療 服 務 重 疊 的 情 況 ， 反 而 互 相 補

足，為聯網內的人口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；以及  

( j )  老 化 人 口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日 增 ， 中 醫 藥 服 務 也 越

來 越 受 區 內 居 民 接 受 和 歡 迎 。 東 華 醫 院 將 提 供 更 多

醫 療 服 務 ， 以 應 付 本 地 社 區 的 需 要 ， 因 此 重 建 和 擴

建 醫 院 大 樓 實 有 真 正 的 需 要 ， 以 迎 合 現 今 和 未 來 的

需求。  

1 3 0 .  R 2 3 的 另 一 名 代 表 林 德 信 先 生 補 充 說 ， 申 述 人 正 為 重 建

計 劃 檢 討 用 途 分 配 表 及 有 關 技 術 評 估 ， 例 如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及 空

氣流通評估。  

1 3 1 .  余 詩 思 女 士 憶 述 曾 有 塌 樹 意 外 導 至 通 往 東 華 醫 院 的 唯 一

通 道 ( 即 普 仁 街 ) 堵 塞 ， 急 症 住 院 服 務 被 迫 暫 停 ， 並 轉 移 至 瑪 麗

醫 院 ， 因 此 在 醫 院 道 另 闢 一 條 車 輛 通 道 實 有 運 作 上 的 需 要 ， 而

有 關 建 議 可 透 過 有 關 地 點 的 綜 合 重 建 計 劃 ( 加 上 經 放 寬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 )落實。  

1 3 2 .  另 一 名 委 員 備 悉 區 內 已 有 一 些 社 會 福 利 ／ 社 區 中 心 為 當

地 社 區 提 供 服 務 。 這 名 委 員 詢 問 社 會 福 利 署 對 在 救 恩 堂 用 地 增

設社區設施有何意見。  

1 3 3 .  R 2 4 的 代 表 黃 福 義 博 士 回 應 說 新 的 社 區 服 務 為 家 庭 和 新

移 民 而 設 ， 屬 區 內 有 所 需 求 的 服 務 。 社 區 設 施 也 可 開 放 予 公 眾

進 行 會 議 和 選 舉 。 他 強 調 新 的 社 區 服 務 將 由 申 述 人 提 供 ， 無 須

社 會 福 利 署 資 助 。 R 2 4 的 另 一 名 代 表 何 小 芳 女 士 表 示 ， 額 外 的

樓 面 面 積 將 為 救 恩 小 學 使 用 ， 為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的 學 童 提 供 更 好

的學校活動。  

1 3 4 .  R 5 及 R 2 0 的代表李禮賢先生在回應港島規劃專員上述

的闡述時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

-  7 3  -  

( a ) 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為 該 區

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不 論 該 區 是 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或 由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。 發 展 計 劃 圖 也 應 加 入 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以反映該區的整體規劃概念；  

( b )  至 於 中 港 道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城 規 會 不 應 依 賴 其 他 制 度

去 執 行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。 為 了 公 平 一 致 起 見 ， 應 作

出 修 訂 ， 為 有 關 地 點 加 入 經 修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(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 )，讓公眾可在法定規劃制度

下提出意見；以及  

( c )  至 於 「 不 保 證 可 落 實 所 有 改 善 建 議 」 的 意 見 ， 須 備

悉 在 具 限 制 性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， 只 保 證 會

出 現 「 盒 子 狀 」 發 展 。 事 實 上 ， 發 展 商 不 會 申 請 略

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 這 既 費 時 ， 過 程 又 繁

複 ， 他 們 可 能 會 選 擇 迅 速 興 建 「 差 劣 」 的 建 築 物 。

根 據 文 件 圖 H - 5 g ， 與 在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的

基 線 情 況 相 比 ， 綜 合 所 有 申 述 人 的 意 見 而 擬 備 的 電

腦合成照片所顯示的高度並非過高或格格不入。  

1 3 5 .  R 9、 R 1 0 及 R 1 2 的代表薜嘉蓮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經 改 善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措 施 不 保 證 得 以 落 實 的 論 點 並

無根據；  

( b )  在 申 述 地 點 和 四 周 地 區 劃 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

造 成 「 煎 餅 狀 」 發 展 ， 並 非 良 好 的 規 劃 。 《 香 港 規

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設 計 原 則 主 張 建 築 羣 應 加 入 一 些

設 計 獨 特 的 建 築 物 和 樞 紐 區 ， 避 免 海 旁 的 面 貌 單 調

乏 味 ， 過 度 限 制 建 築 物 高 度 與 這 項 原 則 並 不 一 致 。

此 外 ， 根 據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取 得 許 可 的 機 會 很

微 。 應 一 開 始 便 劃 定 適 當 的 用 途 地 帶 和 施 加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管制；以及  

( c )  須備悉 R 1 0 及 R 1 2 位於干諾道西的申述地點已位

處 一 個 顯 眼 的 市 景 樞 紐 ， 跟 海 旁 有 一 段 距 離 。 這 個

樞 紐 遠 離 干 諾 道 西 ， 位 處 通 往 西 營 盤 的 門 廊 ， 提 供

一 個 焦 點 和 設 計 獨 特 的 建 築 物 。 在 申 述 地 點 施 加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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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高度限制 (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 )過緊，也忽

略了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訂定的原則。  

1 3 6 .  R 1 9 的 代 表 杜 立 基 先 生 表 示 ， 為 有 關 申 述 地 點 制 訂 的 已

改 善 建 議 已 包 括 一 些 特 別 元 素 ， 例 如 為 支 持 更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而額外附加的後移規定。因此不應忽略 R 1 9 致力擬備的建議。  

1 3 7 .  R 2 4 的 代 表 何 小 芳 女 士 指 出 ， 整 個 申 述 地 點 的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出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現 時

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為 有 關 地 點 的 主 要 用 途 。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用 途 的 比 例 將 會 在 提 供 擬 議 的 額 外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

時 進 一 步 增 加 ， 這 證 明 把 整 個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的 建 議 實 屬 恰 當 。 由於 有 關 教 堂 將 會 保留 作 歷史

建 築 物 ， 因 此 把 麗 恩 閣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抹 殺 利 用 教

堂用地的未用發展潛力的機會。  

1 3 8 .  C 2 的代表 M r .  J o h n  B a t t e n 關注 到在現行土地發展機

制 下 ， 發 展 商 會 盡 用 可 允 許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因 此 難 以 把 良 好 的 設

計 元 素 融 入 發 展 中 。 他 表 示 德 輔 道 有 一 個 地 點 現 建 有 低 矮 的 舊

建 築 物 ， 加 上 天 井 和 無 車 地 帶 ， 屬 優 質 設 計 。 他 對 該 等 建 築 物

快 將 被 設 有 龐 大 平 台 的 高 層 樓 宇 所 取 代 感 到 可 惜 。 他 又 認 為 蘇

豪區的現有限制會破壞其特色。  

1 3 9 .  C 2 的代表羅雅寧女士補充說，要避免形成高度劃一的發

展 ， 除 了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外 ， 劃 設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規 定 也 十

分 重 要 。 她 也 支 持 在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涵 蓋 的 地 區 加 入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。  

1 4 0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進 一 步 提 問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

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申 述 ， 稍 後 會 把

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述 人 、 提 意 見 人 及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出

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[ 葉滿華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一般事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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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嚴厲和較寬鬆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1 4 1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申 述 人 為 支 持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

而 在 會 上 所 提 出 的 多 項 改 善 計 劃 屬 概 念 性 質 ， 未 有 有 關 技 術 評

估 證 實 其 可 行 性 ， 也 未 有 諮 詢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。 現 有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的 假 設 ， 並 容 許 在 建 築 物 形 狀 及 形 態 方

面 具 靈 活 性 的 情 況 下 制 訂 的 ， 足 以 容 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准 許

的 地 積 比 率 ， 因 此 獲 得 支 持 。 然 而 ， 為 了 推 動 優 質 而 可 持 續 的

建 築 物 設 計 ， 這 名 委 員 認 為 在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方 面 應

容許具靈活性，以進行具設計優點和規劃增益的發展／重建。  

1 4 2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現 有 管 制 實 屬 恰 當 。 倘 按 申 述 人 的 要 求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「 經 放 寬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」 便 會 成 為

一 個 參 考 點 ， 發 展 商 可 提 出 進 一 步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要

求 ， 此 做 法 不 可 接 受 。 這 名 委 員 又 認 為 目 前 已 有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文 ， 有 關 方 面 可 根 據 該 條 文 把 具 設 計 優 點 和 規

劃 增 益 的 發 展 建 議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這 名 委 員 備 悉 一 些 申 述

人 已 主 動 把 一 些 設 計 優 點 和 規 劃 增 益 融 入 其 概 念 發 展 計 劃 中 ，

並已對視覺和通風方面的可能影響進行評估。  

1 4 3 .  秘 書 指 出 除 了 考 慮 到 通 風 和 保 護 山 脊 線 和 從 山 頂 俯 瞰 維

多 利 亞 港 的 景 觀 外 ， 當 局 制 訂 有 關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也 顧 及 到

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及 其 他 有 關 考 慮 因 素 ， 包 括 現 有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輪 廓 、 地 形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， 區 內 特 色 及 與 附 近 地 區 是 否

和 諧 協 調 。 委 員 備 悉 在 評 估 個 別 計 劃 時 也 須 顧 及 區 內 環 境 。 為

區內道路 (如堅道 ) 一帶的建築物額外增加 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，

從 街 道 水 平 看 見 的 景 觀 可 能 會 有 很 大 分 別 ， 也 可 能 會 造 成 峽 谷

效應。  

1 4 4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兩 個 申 述 組 別 ， 一 個 支 持 較 嚴 厲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， 另 一 個 則 支 持 較 寬 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代 表 有 關

社 區 的 相 反 意 見 。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為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經 城 規 會 詳 細 商 議 ， 也 獲 得 同 意 ， 因 此 有 關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實 屬 合 理 ， 也 能 夠 在 公 眾 期 望 有 更 好 的 生 活 環

境 與 私 人 發 展 利 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論 點 不 足 以 說

服城規會為順應他們的申述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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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5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主 席 總 結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認 為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上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既 不 嚴 厲 ， 也 不 寬 鬆 。 委 員 對

此表示同意。  

保育「舊城」  

1 4 6 .  委 員 留 意 到 部 分 申 述 認 為 把 蘇 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
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至 1 5 0 米 (相等於大部分用地 7 5 米至

9 5 米 的 絕 對 高 度 ) 會 破 壞 蘇 豪 區 的 特 色 ， 並 要 求 降 低 該 區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秘 書 說 ， 正 如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所 解 釋 ， 收 緊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將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限 制 ， 也 會

對 受 影 響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造 成 負 面 的 影 響 。 由 於 有 關 意 見 有 深

遠 的 影 響 ， 在 沒 有 就 各 項 問 題 進 行 任 何 全 面 的 研 究 及 透 徹 的 社

區 討 論 的 情 况 下 ， 便 考 慮 保 留 「 舊 城 」 的 意 見 ， 實 屬 言 之 過

早。  

1 4 7 .  一 名 委 員 雖 然 同 意 私 人 發 展 權 應 受 尊 重 ， 但 擔 心 在 完 成

全面研究前，高樓大廈的發展會影響有關地區。  

1 4 8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沒 有 迫 切 需 要 保 育 蘇 豪 區 ， 因 為 香 港 其

他 地 方 都 建 有 低 矮 的 大 廈 。 蘇 豪 區 目 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

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／ 保 留 地 區 特 色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

取 得 了 平 衡 。 是 否 有 經 濟 誘 因 進 行 重 建 的 問 題 屬 商 業 決 定 ， 須

由個別發展商決定。  

1 4 9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說 ， 城 規 會 在 檢 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發 展 管

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 素 ， 包 括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、 現 時

的 地 形 、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、 該 區 的 特 色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輪 廓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和 用 地 限 制 、 有 關 用 地 所 屬 地 帶 指 定 的

用 途 、 發 展 潛 力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 現 ， 以 及 空 氣 流 通 評

估 的 建 議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並 容 許 設

計 具 有 彈 性 ， 以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發 展 潛 力 。 鑑 於 對

保 留 蘇 豪 區 的 意 見 分 歧 ， 加 上 有 關 意 見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現 時 考

慮 保 留 有 關 地 區 的 意 見 ， 實 屬 言 之 過 早 。 蘇 豪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實屬恰當。  

1 5 0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蘇 豪 區 的 轉 變 屬 自 發 自 然 現 象 ， 即 由 一

個 舊 住 宅 區 轉 變 成 高 檔 餐 館 、 小 餐 廳 和 酒 吧 雲 集 的 著 名 娛 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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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。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應 否 保 留 該 區 特 色 的 問 題 ， 須 由 社 區 進 行 透

徹的討論。在取得社區共識前，私人地段的發展權應受尊重。  

1 5 1 . 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說 ， 蘇 豪 區 的 樓 宇 普 遍 不 屬 歷 史

建 築 物 ， 但 該 區 充 滿 動 感 活 力 ， 具 有 獨 特 色 彩 。 保 留 該 區 現 時

的 面 貌 會 影 響 業 主 的 發 展 權 ， 因 此 必 須 取 得 社 區 共 識 和 進 行 更

透徹的研究。  

1 5 2 .  委 員 支 持 蘇 豪 區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同 意 是 否 保

育蘇豪區的問題須透過社區進行透徹的討論來決定。  

1 5 3 .  秘 書 說 ， 有 關 申 述 也 關 乎 在 歌 賦 街 、 城 皇 街 、 鴨 巴 甸

街 、 結 志 街 、 士 丹 頓 街 、 伊 利 近 街 、 威 靈 頓 街 和 德 己 立 街 制 訂

後 移 規 定 。 正 如 運 輸 署 署 長 所 表 示 ， 雖 然 盡 量 減 少 區 內 的 車 流

是 當 局 的 目 的 ， 但 也 需 顧 及 人 流 、 街 上 的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及 車 流

是 否 暢 順 。 有 建 議 提 出 把 區 內 部 分 道 路 ( 士 丹 頓 街 ) 擴 闊 至 5 . 5

米 ， 以 應 付 街 上 的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及 單 線 直 達 該 區 的 交 通 。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夾 附 顯 示 擬 擴 闊 路 段 的 圖 則 。 擴 闊 道

路的建議會透過重建時實施後移規定而得以落實。  

1 5 4 . 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在 蘇 豪 區 所 施 加 的 後 移 規 定 ， 因 為 此 舉 有

助擴闊道路以配合需求甚殷的上落客貨活動。  

1 5 5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有 關 後 移 規 定 的 問 題 時 說 ， 把 地 面

空 間 專 用 作 公 眾 通 道 後 會 否 獲 批 給 額 外 的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

積 的 問 題 ， 屬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須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( 規

劃 ) 規 例 》 第 2 2 ( 1 ) 條 或 ( 2 ) 條 和 既 定 機 制 處 理 。 根 據 條 例 處 理

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事 宜 並 不 恰 當 。 她 補 充 說 ， 如 有

需 要 ， 申 請 人 可 申 請 略 為 放 寛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配 合 額 外 的 地

積比率。  

1 5 6 .  委 員 同 意 在 蘇 豪 區 有 關 的 道 路 訂 定 後 移 規 定 ， 以 便 改 善

通 風 及 視 覺 開 揚 度 、 使 蘇 豪 區 的 人 流 更 為 暢 順 ， 以 及 最 重 要 的

是容許在蘇豪區內某些地點進行路旁上落客貨活動。  

1 5 7 .  至 於 把 卑 利 街 和 嘉 咸 街 現 用 作 街 檔 的 路 段 列 作 「 行 人 專

用 區 ／ 街 道 」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認 為 並 非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應 視

為無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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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局發展計劃圖及中港道用地  

1 5 8 .  有 關 四 個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並 無 施 加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意 見 方 面 ， 秘 書 說 該 等 地 區 另 由 發 展 計 劃 圖 涵

蓋 ， 並 不 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涵 蓋 的 範 圍 。 個 別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

圖 地 區 的 規 劃 大 綱 已 詳 細 列 明 包 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發 展 管

制。 R 2 0 及 R 2 1 的申述因其內容不涉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

而應視為無效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1 5 9 .  有 關 在 中 港 道 的 政 府 用 地 設 定 適 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

申 述 方 面 ， 秘 書 向 委 員 簡 介 說 ， 把 用 地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 公 共 車 輛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地 帶 ， 已 依 循 條

例 所 訂 的 適 當 程 序 ， 而 且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首 次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地帶以來，一直維持不變，而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的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仍 然 有 效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所 指 的 是 建 築 物 高 度 上

限 。 中 港 道 用 地 目 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不 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的 修 訂 。 申 述 人 認 為 ， 由 於 這 一 輪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修 訂 與 全

面 檢 討 該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有 關 ， 檢 討 工 作 理 應 包 括 該 用

地 ， 而 結 果 應 適 當 地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反 映 。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已

在 會 議 上 澄 清 有 建 議 提 出 把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降 至 主

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她請委員考慮有關的申述是否有效。  

1 6 0 .  委 員 認 為 由 於 已 就 中 港 道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進 行 檢

討 ， 把 經 修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收 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實 屬 恰

當 。 經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同 意 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

公 共 車 輛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。  

R 5（地產商會）提交的申述  

( i )  放寛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1 6 1 .  有 關 R 5 擔 心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限 制 設 計 上 的 靈 活 性 ，

令 設 計變 得 「差 劣」 方 面， 秘 書請 委員 留 意文 件 第 2 6 頁 ( 英 文

本 ) 第 4 . 4 . 2 ( c ) 及 ( d ) 段 所 載 ， 即建築 物 高 度限 制 本身不 會 令 樓

宇 體 積 變 得 龐 大 ， 亦 不 會 造 成 屏 風 效 應 ， 影 響 通 風 。 委 員 留 意

到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並 容 許 設 計 具 有 彈

性 ， 以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發 展 潛 力 。 當 局 不 支 持 地 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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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會 提 出 放 寬 整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， 因 為 這 樣 做 可 能

會 導 至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 的 。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已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文 ， 以 顧 及 特 定

地點的情況，並容許採用具規劃和設計優點的方案。  

( i i )  以定點形式劃分地帶  

1 6 2 .  有 關 城 規 會 劃 定 支 區 的 權 力 方 面 ， 秘 書 請 委 員 留 意 文 件

第 2 9 頁 (英文本 ) 第 4 . 4 . 2 ( q )段。 按照法律意見，根 據條例第

3 及 第 4 條 ， 城 規 會 如 具 有 必 需且充 分 的 規 劃 理 據，應 有 權 為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涵 蓋 的 個 別 地 點 或 地 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

由 於 該 區 的 範 圍 廣 闊 且 具 有 不 同 特 色 ( 包 括 不 同 地 形 ) ， 加 上 須

達 到 不 同 的 規 劃 意 向 ／ 目 標 ， 因 此 必 須 為 同 一 概 括 地 帶 內 的 不

同支區訂定不同的限制。  

( i i i )  劃設非建築用地／後移規定  

1 6 3 .  有 關 城 規 會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過 程 方 面 ， 秘 書 請 委 員 參

閱 文 件 第 3 0 頁 ( 英 文 本 ) 第 4 . 4 . 4 ( b ) 段 所 述 ， 即 根 據 法 律 意

見，條例第 3 及第 4 條和有關法例的方針旨在賦予城規會廣泛

的 權 力 ， 以 管 制 香 港 任 何 地 方 的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如 有 所 需 和 充 分

的 規 劃 理 據 ， 非 建 築 用 地 可 成 為 規 劃 管 制 的 一 部 分 。 在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可 發 揮 正 面 的 規 劃 作 用 和 帶 來 其

他 正 面 的 規 劃 增 益 ， 城 規 會 顯 然 把 其 視 作 一 種 發 展 管 制 及 具 有

充分理據支持。  

( i v )  公眾諮詢  

1 6 4 .  委 員 留 意 到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有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法 定 展

示 期 ， 並 同 意 提 交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條 款 屬 公 眾 諮 詢 程 序 的 一 部

分 。 在 展 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前 過 早 披 露 資 料 ， 可 能 令 發

展 商 加 快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致 失 去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作

用 。 為 支 持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總 樓 面

面 積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和 後 移 規 定 而 擬 備 的 全 部 資 料 ， 包

括空氣流通評估報告和景觀分析，均可供公眾查閱。  

( v )  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 例》第 2 2 ( 1 )條或 ( 2 )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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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5 .  有 關 要 求 在 發 展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加 入 條 款 ， 容 許 因 建 築

事務監督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 第 2 2 ( 1 )條或 ( 2 ) 條批予額

外 地 積 比 率 而 超 出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方 面 ， 委 員 備 悉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及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並 無 訂 定 地

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， 因 此 無 需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「 註

釋」訂明這類條款。  

( v i )  把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混合用途」地帶  

1 6 6 .  秘 書 向 委 員 作 出 簡 介 ， 銅 鑼 灣 及 灣 仔 一 些 用 地 劃 為 「 其

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 帶 ， 以 容 許 靈 活 發 展 ／ 重

建 ／ 改 建 住 宅 或 其 他 用 途 ， 或 同 時 作 多 種 相 協 調 的 土 地 用 途 ，

包 括 商 業 、 住 宅 、 文 化 、 康 樂 和 娛 樂 用 途 ， 以 配 合 不 斷 轉 變 的

市 場 需 要 。 然 而 ， 考 慮 到 現 有 發 展 的 性 質 和 用 途 ， 該 區 的 東 北

部 ( 即 中 環 商 業 區 的 伸 延 部 分 ， 建 有 辦 公 室 及 商 業 發 展 附 連 一 些

娛 樂 用 途 ) 應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。 至 於

該 區 西 部 的 其 餘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， 大 部 分 發 展 主 要 屬 住 宅

性 質 ， 低 層 用 作 零 售 ／ 商 業 活 動 。 由 於 這 些 發 展 與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」 發 展 相 近 ， 這 些 用 地 應 由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。 委 員 認 為 把 該 區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混 合 用 途 」 地 帶 並 不 恰 當 ， 而 有 關 人 士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審 批

制度靈活地更改用途。  

用地特定事宜  

東華醫院和前李西疇紀念小學 ( R 2 3 )  

1 6 7 .  一 名 委 員 表 達 意 見 ， 表 示 由 於 東 華 醫 院 的 重 建 計 劃 於 一

九 九 七 年 制 定 ， 故 須 提 供 更 新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並 夾 附 技 術 評 估 ，

以 提 供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。 在 欠 缺 所 需

資 料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現 階 段 放 寬 相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

不 恰 當 。 同 樣 地 ， 目 前 並 無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放 寬 前 李 西 疇 紀 念 小

學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前 李 西 疇 紀 念 小 學

用 地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 ( 即 1 5 層 ) 過 高 ， 會 影 響 地 區 特 色 及 毗 鄰

的 文 武 廟 。  

救恩堂及麗恩閣 ( R 2 4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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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8 .  委 員 備 悉 申 述 人 要 求 把 申 述 地 點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( 2 ) 」 地 帶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4 0 米 ， 以

便 把 未 盡 用 的 發 展 潛 力 用 作 社 區 服 務 。  

1 6 9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已 採 納 各 項

考 慮 因 素 ， 以 放 寬 進 行 重 建 計 劃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這 些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擬 議 服 務 的 功 能 要 求 、 相 關

部 門 的 意 見 、 會 否 令 相 關 用 地 不 能 發 揮 作 為 歇 息 空 間 的 作 用 ，

以 及 相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曾 否 給 予 政 策 上 的 支 持 。 如 獲 充 分 理 由

支 持 ， 倡 議 人 可 根 據 條 例 提 出 第 1 2 A 條 申 請 ， 或 在 獲 得 有 關 部

門 的 政 策 支 持 並 認 為 可 接 納 的 情 況 下 ， 由 規 劃 署 根 據 條 例 第 5

條 或 第 7 條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 使 有 關 高 度 得 以 放 寬 。  

1 7 0 .  委 員 認 為 申 述 人 並 無 提 供 任 何 有 技 術 評 估 支 持 的 發 展 計

劃 ， 亦 沒 有 提 供 充 足 的 理 據 支 持 救 恩 堂 及 麗 恩 閣 日 後 的 擴 建 計

劃 。 在 欠 缺 上 述 資 料 的 情 況 下 ， 把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和 總 樓 面

面 積 限 制 按 申 述 人 建 議 的 幅 度 放 寬 並 不 恰 當 ， 並 會 立 下 不 良 先

例 。  

1 7 1 .  委 員 備 悉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( 文 件 第 7 . 4 段 ) ， 即 會 修 訂 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及 界 線 ， 以 反 映 已 落 成 發 展 的 情

況 ， 並 會 另 行 提 交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上環電力支站大樓 ( R 2 2 )  

1 7 2 .  委 員 同 意 規 劃 署 的 建 議 ， 即 為 更 準 確 地 反 映 現 有 建 築 物

高 度 ， 順 應 申 述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七 層 修 訂 為 九 層 。  

個 別 「 住 宅 (甲 類 )」 用 地 及 「 商 業 」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R 7

至 R 1 9 )  

( i )  已 有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 

1 7 3 .  委 員 備 悉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主 要 論 據 是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( 例 如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)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與 核 准

整 體 建 築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相 同 ， 所 以 城 規 會 在 這

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採 用 的 做 法 應 該 一 致 。 秘 書 請 委 員 留 意 文

件 第 4 . 4 . 2 ( o ) 段 ， 即 除 了 上 環 ( 位 於 該 區 東 端 ， 屬 商 業 中 心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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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伸 延 部 分 ) 外 ， 該 區 主 要 具 有 住 宅 區 的 特 色 ， 與 尖 沙 咀 的 特 色

截 然 不 同 。 規 劃 與 建 築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範 疇 。 除 了 尖 沙 咀 是 「 城

市 設 計 指 引 」 中 確 認 的 商 業 高 樓 樞 紐 外 ， 根 據 城 規 會 的 做 法 ，

接 納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 則 的 已 承 諾 發 展 只 屬 個 別 情 況 ， 不 是 通

則 。 此 外 ， 尖 沙 咀 並 不 受 保 留 山 脊 線 以 下 2 0 % 山 景 不 受 遮 擋 地

帶 的 規 定 所 限 。 委 員 同 意 把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方 法 套 用

在 這 份 大 綱 圖 實 屬 不 當 。 委 員 備 悉 ， 對 於 高 度 已 超 過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但 已 獲 核 准 建 築 圖 則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， 只 要 有 關 建 築 圖 則

許 可 仍 然 有 效 ， 繼 續 進 行 發 展 的 權 利 不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
1 7 4 .  一 名 委 員 關 注 ， 對 建 築 設 計 作 出 改 良 可 能 導 至 對 核 准 整

體 建 築 圖 則 作 出 重 大 修 訂 ， 須 受 現 行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， 這 或 會

妨 礙 發 展 商 改 良 建 築 設 計 。 秘 書 表 示 問 題 涉 及 核 准 整 體 建 築 圖

則 的 建 築 權 是 否 等 同 發 展 權 的 基 本 概 念 。 當 局 認 為 整 體 建 築 圖

則 已 獲 核 准 的 該 等 用 地 的 建 築 權 應 予 保 留 ， 並 通 過 建 築 制 度 行

使 。 該 等 建 築 物 在 落 成 後 便 會 變 成 實 質 存 在 。 用 地 日 後 如 進 行

重 建 ， 會 根 據 規 劃 制 度 視 為 現 有 建 築 物 作 出 相 應 決 定 。 整 體 而

言 ， 對 於 高 度 已 超 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，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會 尊 重 這 些 建 築 物 重 建 至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的 權 利 。 不

過 ， 如 果 建 築 物 位 於 重 要 山 脊 線 的 觀 景 廊 或 海 旁 ， 則 屬 例 外 。

城 規 會 或 會 在 重 建 時 要 求 依 循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該 等 個 案 只 佔

極 少 數 ， 而 且 所 有 個 案 已 在 規 劃 過 程 中 由 城 規 會 作 出 適 當 考

慮 。  

1 7 5 .  關 於 有 指 土 地 擁 有 人 不 想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， 寧 願 根 據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進 行 發 展 ，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指 出 ， 城 規

會 已 批 准 數 宗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規 劃 申 請 ， 以 便 在 發

展 方 案 內 納 入 多 項 建 築 設 計 優 點 。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

宗 申 請 ， 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訂 明 考 慮 該 等 申 請

的 準 則 。  

( i i )  有改良計劃  

1 7 6 .  部 分 申 述 人 在 會 上 提 出 一 套 基 線 及 ／ 或 改 良 計 劃 ， 以 支

持 他 們 的 申 述 。 在 一 些 繪 圖 及 由 區 內 街 道 ( 豐 物 道 ) 和 西 九 文 化

區 的 觀 景 點 眺 望 的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的 支 持 下 ， R 1 2 認 為 根 據 最 佳

發 展 方 案 ， 有 空 間 闢 劃 通 風 廊 、 觀 景 廊 、 綠 化 範 圍 及 後 移 範

圍 ， 以 改 善 區 內 環 境 。 另 一 名 申述人 R 1 9 建議在其申述地點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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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進 一 步 後 移 範 圍 ， 並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以 改 善

區 內 通 風 情 況 ； 並 利 用 一 些 空 氣 模 擬 結 果 及 由 盧 押 道 和 西 九 文

化 區 的 觀 景 點 眺 望 的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， 以 提 出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其 建

議。  

1 7 7 .  主 席 請 委 員 考 慮 申 述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 交 的 資 料 是 否 足 以

支持他們的方案。  

1 7 8 .  委 員 認 為 申 述 人 只 指 出 改 良 計 劃 的 各 項 規 劃 增 益 及 設 計

優 點 ， 但 並 沒 有 詳 盡 的 技 術 評 估 支 持 ， 包 括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及 ／

或 視 覺 影 響 評 估 ， 以 說 明 方 案 對 區 內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並

建 議 紓 緩 此 等 問 題 的 措 施 。 此 外 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並 無 機 會 就 這

些 方 案 提 出 意 見 ， 因 此 在 現 階 段 不 能 支 持 這 些 發 展 方 案 。 申 述

人可 根 據 第 1 6 條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繼 續 進 行 其 發

展 方 案 ， 以 便 政 府 部 門 及 市 民 均 可 提 供 適 當 的 意 見 。  

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R 1 3 至 R 1 9 )  

1 7 9 .  委 員 備 悉 由 於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

內 的 地 段 面 積 細 小 ， 故 建 議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同 時

又 為 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訂 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上 限 ( 即

多 加 2 0 米 ) ， 主 要 是 顧 及 把 用 地 合 併 作 更 全 面 的 綜 合 發 展 ， 以

及 容 許 提 供 場 內 泊 車 、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以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。 關 於

R 1 3 建 議 容 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內 8 0 0

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合 併 用 地 可 把 高 度 提 高 2 0 米 而 提 供 誘 因 ， 委 員

備 悉 並 沒 有 資 料 以 支 持 建 議 。 按 申 述 人 所 建 議 的 幅 度 擴 大 兩 級

限 制 並不恰當。  

改劃「商業／住宅」用地的地帶 ( R 6、 R 2 5 至 R 2 9 )  

1 8 0 .  R 2 6 在 會 上 提 出 意 見 ， 表 示 由 於 申 述 地 點 由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， 商 業 ／ 酒 店 發 展 的 地 積

比 率 由 1 5 倍 降 低 至 1 2 倍 。 委 員 認 為 由 於 該 區 主 要 屬 住 宅 性

質 ， 不 應 鼓 勵 大 型 及 過 高 的 發 展 。 秘 書 告 知 委 員 ， 城 規 會 近 期

已 在 該 區 的 住 宅 地 帶 批 准 酒 店 方 案 ， 地 積 比 率 為 1 2 倍 。 在 任 何

情 況 下 ， 申 請 人 可 就 商 業 ／ 酒 店 發 展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地 積 比 率 ，

而 每 宗 個 案 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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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 

1 8 1 .  關 於 改 劃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地 帶 ， 委 員 備 悉

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大 體 上 已 於 上 世 紀 八 十 及 九 十

年 代 由 城 規 會 批 出 規 劃 許 可 ， 發 展 為 其 他 非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用 途 ， 並 同 意 有 關 修 訂 旨 在 反 映 發 展 落 成 後 的 情 況 ， 實 屬 恰

當 。 委 員 備 悉 ， 由 於 位 於 爹 核 里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並 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因 此 R 2 5 就 爹 核 里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提 出 的 申 述 應 視 為 無 效 。  

1 8 2 .  關 於 要 求 在 該 區 提 供 更 多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把 西 區 副

食 品 批 發 市 場 改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的 要 求 ， 委 員 備 悉 當 局

已 藉 進 行 重 建 項 目 的 機 會 ， 盡 量 闢 設 更 多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。  

R 2 0 及 R 2 1  

1 8 3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申 述 無 效 ， 因 為 申 述 內 容

關 注 四 個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圖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並 無 施 加 限 制 ， 不 涉

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。  

R 1 5 至 R 1 9  

1 8 4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建 議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

而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草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在「 住 宅 ( 甲 類 ) 7 」及 「 住 宅

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「註 釋 」 的 「 備 註 」中 訂 明 略 為 放 寬 建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條 款 。 城 規 會亦 同 意 對 「 住 宅 (甲 類 ) 6 」 地 帶 作 出相 若 的 修

訂 。 圖 則 《 註 釋 》 的 擬 議 修 訂 ( 增 訂 項 目 以 粗 斜 體 文 字 表 示 ， 而

刪除項目則以刪除線表示 )載述如下：  

 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「 註 釋 」 的

「備註 ( 2 4 )」修訂 為：  

( 2 4 )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

申 請 ，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

為 放 寬 上 文 第 ( 1 ) 至 ( 6 9 ) 及 第 ( 1 4 ) 至 ( 2 2 ) 段 所 述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和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， 以 及 減 少 上 文

第 ( 3 ) 至 ( 5 ) 、 第 ( 1 4 ) 、 第 ( 1 6 ) 至 ( 2 0 ) 及 第 ( 2 2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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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所 述 須 用 於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整 體

總樓面面積。  

R 1 4 關 注 的 問 題  

1 8 5 .  城 規 會 因 應 R 1 4 關 注 兩 級 高 度 管 制 的 理 據 的 問 題 ， 決 定

建 議 對 《 說 明 書 》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《 說 明 書 》 有 關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 的 段 落 修 訂 如 下 ︰  

8 . 2 . 8  在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
的 用 地 ， 訂 定 兩 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。 由 於 該 等
地 區 的 地 段 一 般 面 積 細 小 ， 當 局 建 議 為 該 等 地 區
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容 許 就 面 積 達
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訂 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上 限 ( 即 多 加 2 0 米 ) 。 此 舉 主 要 是 為 配 合 把 用 地
合 併 進 行 綜 合 發 展 ， 及 容 許 就 地 提 供 泊 車 、 上 落
客 貨 設 施 以 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。  

R 2、 R 5 及 R 3 3  

1 8 6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建 議 順 應 申 述 的 部 分 內 容

而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中 港 道 一 塊 用 地 所 在 的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業 附 連 公 共 車 輛 總 站 及 公 眾 停 車

場」地帶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修訂為 1 2 0

米。  

R 2 2  

1 8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建 議 順 應 申 述 而 對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草 圖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上 環 分 區 電 力 站 所 在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七 層 修 訂 為 九 層 。  

R 1、 R 3、 R 4、 R 6 至 R 1 4、 R 2 3 至 R 3 2 及 R 2、 R 5、 R 1 5 至

R 1 9 及 R 3 3 的 餘 下 部 分  

1 8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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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R 1 支 持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收 納 非 建 築 用 地 限

制 ；  

( b )  R 2 支持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c )  R 3 支 持 劃 設 建 築 物 間 距 和 為 聖 公 會 基 恩 小 學 訂 明

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d )  R 3 0 支 持 訂定 略為 放 寬蘇 豪區 建 築物 高 度限 制的 條

款 和 蘇 豪 區 的 後 移 規 定 ， 以 及 為 聖 公 會 基 恩 小 學 訂

明建築物高度限制；以及  

( e )  R 3 3 支 持 所有 可減 低 密度 及 解 決 公 共 空 間 和 行 人 設

施 過 度 擁 擠 的 措施 。  

1 8 9 .  城規會決定不接納 R 1、 R 3、 R 4、 R 6 至 R 1 4 和 R 2 3 至

R 3 2 的 申 述 ， 以及 R 2 、 R 5 、 R 1 5 至 R 1 9 及 R 3 3 的 餘 下 部

分，理由如下︰  

 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a )  在 該 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 了 對 發 展 ／ 重 建

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及 符

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使 法 定 規 劃 制 度 更 為 明 確 和 更 具 透

明 度 ， 並 且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或 不 協 調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

對 該 區 整 體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作 出 監 控 。 當 局 為 該

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的 因

素 ， 包 括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、 現 時 的 地 形 、 梯 級 式

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、 該 區 的 特 色 、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和 用 地 限 制 、 有 關 用 地 所 屬 地 帶

指 定 的 用 途 、 發 展 潛 力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

現 ， 以 及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建 議 。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已 在 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保 障 私 人

發 展 潛 力 之 間 取 得 了 平 衡 ( R 3 、、、、 R 4 、、、、 R 5 至 R 1 9 、、、、

R 2 9 、、、、 R 3 0 及 R 3 3 ) 。  

( b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並 容 許 設

計 具 有 彈 性 ， 以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發 展 潛



-  8 7  -  

力 。 當 局 不 支 持 放 寬 整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

這 會 導 至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 管 制 的 目

的 。 當 局 亦 不 支 持 撤 銷 或 零 碎 地 放 寬 個 別 地 點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 這 會 損 及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的 完 整 性 ， 可 導 至 區 內 高 廈 林 立 ， 有 違 擬 議 規 劃

管 制 的 目 的 ( R 4 、、、、 R 5 、、、、 R 7 至 R 1 9 、、、、 R 2 3 至 R 2 4 、、、、

R 2 8 及 R 3 3 ) 。  

( c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令 樓 宇 體 積 增 加 。 一 幢 建

築 物 的 體 積 是 否 龐 大 並 不 只 取 決 於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還

有 很 多 其 他 因 素 ， 例 如 是 否 設 有 大 型 平 台 、 停 車 場

是 否 設 於 地 庫 層 ， 以 及 擬 議 樓 層 高 度 等 因 素 。 由 於

現 今 的 趨 勢 是 盡 量 擴 闊 某 一 方 向 的 最 佳 視 野 ( 特 別 是

海 景 ) ， 以 及 通 過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設 計 上

蓋 面 積 為 1 0 0 % 且 最 高 高 度 為 1 5 米 的 商 業 平 台 ，

盡 量 提 高 樓 宇 低 層 的 土 地 價 值 ， 故 沒 有 建 築 物 高 度

管 制 的 發 展 項 目 大 有 可 能 會 成 為 較 龐 大 的 建 築 物 。

由 於 未 能 確 保 有 較 好 的 建 築 設 計 出 現 ， 就 此 ，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建 築 設 計 方 面 的 合 理 假 設 而 訂

定 ， 並 容 許 設 計 具 有 彈 性 ， 以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為 住 宅 用 地 訂 明 的 准 許 最 大 發 展 潛 力 ( R 5 、、、、 R 6 、、、、

R 7 和 R 1 0 、、、、 R 1 2 至 R 1 4 及 R 1 9 ) 。  

( d )  由 於 有 關 地 區 的 地 段 面 積 細 小 ， 當 局 建 議 為 該 等 地

區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容 許 就 面 積 達

4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 的 用 地 訂 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上

限 ( 即 多 加 2 0 米 ) 。 此 舉 主 要 是 為 配 合 把 用 地 合 併

進 行 綜 合 發 展 ， 並 容 許 就 地 提 供 泊 車 、 上 落 客 貨 設

施 以 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( R 1 4 ) 。  

( e )  與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准 許 的 發 展 密 度 比 較 ，

該 區 的 地 積 比 率 並 無 增 加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

會 令 該 區 的 發 展 密 度 增 加 ， 亦 不 會 對 該 區 的 交 通 情

況 和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( R 3 、、、、 R 6 及 R 3 3 ) 。  

( f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 了 避 免 日 後 的 發 展 項 目 過

高 ， 不 會 影 響 個 別 用 地 的 發 展 密 度 ； 整 體 來 說 ，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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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會 對 發 展 潛 力 和 物 業 價 值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至 於 已

超 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會 尊 重 這 些 建 築 物 重 建 至 現 有 高 度 的 權 利 ( R 4 、、、、

R 5 、、、、 R 7 、、、、 R 8 、、、、 R 1 0 及 R 1 2 至 R 1 4 ) 。  

( g )  該 區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除 了 提 供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施 設 外 ， 亦 為 已 建 設 地 區 提 供 主 要 的 視

覺 調 劑 和 歇 息 空 間 。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建 議 為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抑

制 其 發 展 規 模 。 為 確 保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能 保 持 開 揚 ， 並 保 留 其 現 有 特 色 ， 為 該 等 用 地 施 加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主 要 旨 在 反 映 和 限 制 現 時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( R 2 3 及 R 2 4 ) 。  

( h )  對 於 已 超 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，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

旨 在 抑 制 過 高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， 避 免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的 高 度 一 再 增 加 ( R 5 及 R 1 2 ) 。  

( i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條 款 ， 容 許 為 蘇 豪 區 面 積 達 9 0 0 平 方 米 或 以 上

而 兩 旁 至 少 有 3 0 米 臨 街 面 的 用 地 闢 設 泊 車 及 上 落

客 貨 設 施 。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宗 申 請 ( R 3 0

及 R 3 3 ) 。  

( j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條 款 ， 以 顧 及 特 定 地 點 的 情 況 ， 並 容 許 採 用 具

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方 案 。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

每 宗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已

訂 明 考 慮 此 類 申 請 的 準 則 ( R 5 、、、、 R 7 至 R 1 9 、、、、 R 2 3

及 R 2 4 ) 。  

非建築用地、建築物間距和後移規定  

( k )  條 例 第 3 及 第 4 條 和 有 關 法 例 的 方 針 旨 在 賦 予 城 規

會 廣 泛 的 權 力 ， 以 管 制 香 港 任 何 地 區 的 發 展 。 在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可 發 揮 正 面 的 規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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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用 ， 並 可 帶 來 正 面 的 規 劃 增 益 ， 包 括 改 善 通 風 、

視 覺 開 揚 度 及 步 行 環 境 。 所 劃 設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是 有

必 須 和 充 分 的 理 據 支 持 ， 會 成 為 城 規 會 實 施 的 規 劃

管 制 的 一 部 分 ， 因 而 具 有 法 律 依 據 。 有 關 用 地 的 發

展 潛 力 不 會 受 影 響 ( R 5 ) 。  

( l )  劃 設 更 多 更 寬 闊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／ 後 移 規 定 ／ 通 風

廊 ， 會 對 日 後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局

限 ， 尤 以 區 內 常 見 的 小 型 地 段 為 然 。 當 局 已 在 通 風

需 要 和 保 障 私 人 發 展 潛 力 之 間 取 得 了 平 衡 ( R 2 及
R 3 ) 。  

( m )  訂 定 後 移 規 定 的 規 劃 意 向 是 改 善 通 風 及 視 覺 開 揚

度 ； 使 蘇 豪 區 的 人 流 更 為 暢 順 ； 以 及 容 許 在 蘇 豪 區

內 某 些 地 點 進 行 路 旁 上 落 客 貨 活 動 。 日 後 如 提 出 略

為 放 寬 後 移 規 定 的 申 請 ， 必 須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； 除

非 情 況 特 殊 ， 否 則 此 類 申 請 不 會 獲 批 准 。 至 於 後 移

區 能 否 獲 批 給 額 外 地 積 比 率 ， 則 須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決 定 ( R 3 1 及 R 3 2 ) 。  

( n ) 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後 移 區 的 規 劃 意 向 的 效 用 會 因 放

寬 個 別 地 點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或 後 移 規 定 而 受 影 響 。 略

為 放 寬 後 移 規 定 的 條 款 已 收 納 「 可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」

的 字 眼 ， 以 顧 及 因 用 地 受 到 局 限 而 不 能 提 供 後 移 空

間 的 特 殊 情 況 ； 儘 管 如 此 ， 規 劃 目 標 仍 會 以 其 他 形

式 達 到 ( R 5 及 R 3 1 ) 。  

改 劃 地 帶 建 議  

( o )  當 局 考 慮 到 現 有 發 展 的 性 質 及 用 途 ， 把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或 「 住 宅 」 地 帶 。 規 劃 許

可 審 批 制 度 容 許 彈 性 更 改 用 途 ( R 5 ) 。 由 於 現 時 的 用

途 可 以 繼 續 進 行 ， 改 劃 「 商 業 ／ 住 宅 」 用 地 的 地 帶

不 會 令 該 區 日 後 的 發 展 和 特 色 千 篇 一 律 ( R 2 5 、、、、 R 2 7

至 R 2 9 ) 。 用 地 的 發 展 密 度 不 會 因 改 劃 地 帶 而 增 加

( R 6 ) 。  



-  9 0  -  

( p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已 因 應 上 世 紀 八 十 及 九

十 年 代 城 規 會 批 出 的 規 劃 許 可 而 發 展 為 非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用 途 。 有 關 修 訂 旨 在 反 映 發 展 落 成 後 的 情

況 ( R 3 、、、、 R 6 及 R 3 0 ) 。  

( q )  把 西 區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側 的 一 塊 狹 長 土 地 由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

明 「 批 發 市 場 」 地 帶 ， 是 為 反 映 該 用 地 現 時 用 作 批

發 市 場 的 進 出 範 圍 和 停 車 場 ( R 1 、、、、 R 3 及 R 2 5 ) 。  

其 他 事 宜  

( r )  由 於 該 區 的 範 圍 廣 闊 且 具 有 不 同 特 色 ， 加 上 須 達 到

不 同 的 規 劃 意 向 ／ 目 標 ， 當 局 必 須 為 同 一 概 括 地 帶

內 的 不 同 支 區 訂 定 不 同 的 限 制 ( R 5 ) 。  

( s )  在 沒 有 任 何 具 體 重 建 方 案 的 詳 情 和 充 分 理 據 的 情 況

下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／ 後 移 規

定 ，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( R 4 、、、、 R 9 、、、、 R 1 1 、、、、 R 1 3 至
R 1 8 、、、、 R 2 3 、、、、 R 2 4 、、、、 R 2 6 至 R 2 8 、、、、 R 3 1 及 R 3 2 ) 。  

( t ) 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法 定 展 示 期 及 提 交 申 述 和 意 見 的 條

款 ， 屬 公 眾 諮 詢 程 序 的 一 部 分 。 在 展 示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的 修 訂 前 過 早 披 露 資 料 ， 可 能 令 發 展 商 加 快 提

交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致 失 去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作

用 。 為 支 持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、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和 後 移 規 定

而 擬 備 的 全 部 資 料 ， 包 括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和 景 觀

分 析 ， 均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( R 5 及 R 2 9 ) 。  

( u )  為 盡 可 能 解 決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， 已 藉 進 行

重 建 項 目 的 機 會 ， 盡 量 闢 設 更 多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 ( R 3

及 R 2 9 ) 。  

各 項 申 述 的 特 定 理 由  

R 3 及 R 2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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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位 於 第 三 街 和 爹 核 里 的 用 地 不 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修訂 範 圍 。 申 述 的 此 部 分 應 視 為 無 效 ( R 2 5 ) 。  

( w )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、 7 0 米 和 8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， 可 鞏 固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羣 現 有 的 梯 級 式 建 築 物

高 度 輪 廓 ， 並 提 供 一 些 彈 性 ， 以 興 建 新 建 築 物 ／ 構

築 物 ， 實 屬 恰 當 。 至 於 前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，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與 附 近 一 帶 互 相 協 調 ， 同 時 提 供 一 些 彈 性 以

符 合 其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活 化 再 用 作 創 意 產 業 及 有 關 用

途 ， 並 闢 設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( R 3 ) 。  

( x )  根 據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為 1  4 4 4 幢 歷 史 建 築 物 所 進 行

的 評 估 ， 聖 公 會 基 恩 小 學 並 非 已 評 級 歷 史 建 築 或 建

議評級 歷 史 建 築 ( R 3 ) 。  

( y )  興 漢 道 的 氣 道 ／ 風 道 的 實 用 闊 度 約 為 1 0 米 ， 因 為

該 道 路 亦 屬 非 建 築 用 地 ( R 3 ) 。  

R 5  

( z )  中 遠 大 廈 及 中 環 中 心 是 根 據 城 規 會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和

二 零 零 零 年 經 詳 細 考 慮 的 核 准 綜 合 重 建 計 劃 所 發 展

的 。 基 於 該 區 的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， 以 及 公 眾 對

建 築 物 發 展 須 在 視 覺 上 互 相 協 調 的 期 望 ， 這 兩 幢 超

高 建 築 物 不 應 視 為 訂 定 該 區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標 準

( R 5 ) 。  

( a a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涉 及 現 有 已 建 設 地 區 ， 而 各 項 因 素

也使進行各項其他計劃受到限制 ( R 5 )。  

( bb )  無 須 在 《 註 釋 》 加 入 條 款 ， 以 因 應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

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 規例》第 2 2 ( 1 )或 ( 2 )條所批准的

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而 容 許 超 過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

限 制 ， 因 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和

「 商 業 」 地 帶 並 無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( R 5

及 R 3 1 )。  

R 7 及 R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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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c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8 0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會超越

由西九龍填海區眺望的山脊線以下 2 0 %山景不受遮

擋地帶，以及遮擋由山頂俯瞰海港的景觀 ( R 7 )。  

( dd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4 0 米的擬議建築物高度限制會超越

由西九龍填海區眺望的山脊線以下 2 0 %山景不受遮

擋地帶 ( R 8 )。  

( e e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建 築 物 的

最 高 高 度 ， 屬 同 一 高 度 級 別 的 建 築 物 未 必 全 部 建 至

最 高 高 度 ， 因 此 不 應 構 成 高 度 輪 廓 單 調 乏 味 的 問 題

( R 7 )。  

R 9  

( f f )  申 述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， 但 地 盤 水 平 較 西 面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4 0 米和 1 6 0 米的用 地為 低 ，可保 留梯 級狀

建築物高度輪廓 ( R 9 )。  

( gg )  城 規 會 已 適 當 地 考 慮 並 審 議 市 建 局 卑 利 街 ／ 嘉 咸 街

重 建 計 劃 。 市 建 局 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不 宜 用 以 制 訂

附 近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為 配 合 用 地 的 特 定 情

況 和 具 有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的 計 劃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已有可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 ( R 9 )。  

R 1 0 及 R 1 2  

(hh ) 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會 對 附 近 建 築 物 和 有 關

發 展 西 面 和 南 面 的 道 路 的 順 風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( R 1 0

及 R 1 2 )。  

( i i )  對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高 層 商 業 樞 紐 所 採 用 的

做 法 不 宜 套 用 於 有 關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因 為 西 營

盤和上環區以住宅為主 ( R 1 0 )。  

R 1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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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j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2 1 個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支 區 旨 在

配 合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和 為 特 定 用 地 制 訂 後 移 和

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。 所 訂 定 的 高 度 級 別 恰 當 地 配 合 該

住宅羣的傾斜地形 ( R 1 9 )。  

( kk )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指 出 ， 從 空 氣 流 通 角 度 而 言 ， 該 區 已

過 度 發 展 。 有 關 用 地 位 於 香 港 大 學 以 北 ， 以 及 南 面

山 谷 風 直 吹 的 下 游 。 放 寬 該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或會影響南面山谷風的作用 ( R 1 9 )。  

R 2 3  

( l l )  不 宜 把 附 近 住 宅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與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醫 院 用

地 比 較 ， 因 為 兩 者 在 土 地 用 途 和 功 能 要 求 方 面 均 不

同 ( R 2 3 )。  

R 2 4  

(mm) 申 述 人 所 建 議 的 發 展 規 模 過 大 。 在 沒 有 充 分 理 據 和

具 體 發 展 計 劃 及 技 術 評 估 的 詳 情 下 ， 實 不 宜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， 而 且 此 舉 會 立 下

不良先例 ( R 2 4 )。  

R 3 2  

(nn )  威 靈 頓 街 的 行 人 路 不 夠 寬 闊 ， 不 足 以 應 付 現 時 的 人

流 ( 特 別 是 在 午 膳 期 間 ) ， 而 雲 咸 街 和 威 靈 頓 街 之 間

的 一 段 德 己 立 街 已 作 為 部 分 時 間 行 人 專 用 區

( R 3 2 )。  

R 3 3  

(oo )  由 於 把 卑 利 街 、 結 志 街 及 嘉 咸 街 路 段 劃 為 「 行 人 專

用 區 ／ 街 道 」 並 非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

目 ， 申 述 人 提 出 把 該 等 街 道 用 作 市 集 的 部 分 指 定 為

「行人專用區／街道」的建議應視為無效 ( R 3 3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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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3  

(pp )  由 於 容 許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6 」 至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8 」 地 帶

面 積 超 過 8 0 0 平方 米 的合 併土 地 的高 度 可提 高 2 0

米 的 誘 因 ， 並 無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， 因 此 按 申 述 人 所 建

議的幅度擴大兩級限制並不恰當 ( R 1 3 )。  

1 9 0 .  城 規 會 同 意 應 修 訂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1 5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和

界 線 ， 以 反 映 發 展 完 成 後 的 情 況 。 由 於 就 此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作 的 擬 議 修 訂 並 非 為 順 應 申 述 而 提 出 ， 因 此 應 在 擬 議 修 訂 根

據 條 例 第 7 條 刊 憲 前 ， 另 行 提 交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

( R 2 4 ) 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2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大澳邊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 D P A / I - T O F / 1》

的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5 8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9 1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《 大 澳 邊 緣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 P A / I - T O F / 1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四日根據《城市規 劃條例》

第 5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當 局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示 間 內 共

接 獲 九 份 申 述 。 這 些 申 述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公 布 ， 為 期

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當 局 共 接 獲 兩 份 意 見 。 由 於

大 澳 邊 緣 地 區 的 保 育 價 值 甚 高 ， 而 且 大 部 分 申 述 與 保 育 和 發 展

權 的 事 宜 息 息 相 關 ， 故 建 議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應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

員進行集體聆訊。  

1 9 2 .  經商議後 ，城 規會 同意文件第 2 段 所詳載有 關考 慮申 述

和意見的擬議聆訊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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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3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香港仔及鴨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

S / H 1 5 / 2 6》的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6 4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1 9 3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剛鋭先 生  -  其母親在鴨洲擁有一個單位  

陸觀豪先 生  -  擔 任 會 德 豐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獨 立 非

執 行 董 事 ， 而 該 公 司 在 香 葉 道 擁 有

一個物業。  

李律仁先生  -  在香港仔和鴨洲擁有一個單位  

黃仕進教 授  -  其 姊 妹 在 海 怡 半 島 和 香 港 仔 中 心 擁

有物業  

陳仲尼先 生  -  東 華 三院 顧問 局前成 員 (二 零零 七 至

零 八 年 ) ，而 東華三 院 賽馬 會復 康 中

心是其中一名提意見人 ( C 1 )。  

1 9 4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陸 觀 豪 先 生 、 黄 仕 進 教 授 和 陳

仲尼先 生 已 離 席 。  

1 9 5 .  秘 書 報 告 說 ， 《 香 港 仔 及 鴨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1 5 / 2 6》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十六 日根據《城市 規劃 條例》第

7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當 局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共 接

獲 1 2 份申述。這些申述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，為期

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當 局 共 接 獲 兩 份 意 見 。 由 於

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主 要 是 關 於 把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

展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便 進 行 南 港 島 線 ( 東 段 ) 車 廠 上 蓋 的 擬 議 物 業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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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項 目 ， 故 建 議 把 有 關 申 述 和 意 見 歸 納 為 一 組 ， 由 城 規 會 全 體

委員進行集體聆訊。  

1 9 6 .  經商議後 ，城 規會 同意文件第 2 段 所詳載有 關考 慮申 述

和意見的擬議聆訊安排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4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條將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編號 S / K 1 / 2 5 A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6 5 9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1 9 7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焯輝先生  

以規劃署署長身分  

] 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 稱 「 市 建

局」 )非執行董事  

譚贛蘭女士  

以地政總署署長身分  

]   

陳家樂先生  ]   

曾裕彤先生  

以民政事務總署助理  

署長身分  

-  是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的 助

理 ， 而 該 署 署 長 是 市 建 局 非

執行董事。  

李偉民先 生  )  市 建 局 前 非 執 行 董 事 ( 任 期

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

屆滿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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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滿華先 生  )   

陳炳煥先 生  -  上 訴 委 員 團 ( 《 市 區 重 建 局

條例》 )主席  

劉志宏博 士  -  上 訴 委 員 團 ( 《 市 區 重 建 局

條 例 》 ) 成 員 ， 其 配 偶 在 柯

士甸道擁有一個物業。  

陳漢雲教授  ]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上 訴 委 員 會 委

員  

陳曼琪女士  ]   

陳旭明先生  -  是 是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上 訴 委 員

會 委 員 ， 並 在 山 林 道 擁 有 一

個物業； R 2 9 2 及 R 2 9 3 的

顧 問 ； 目 前 與 恒 基 兆 業 地 產

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恒 地 」 ) 有

業 務 往 來 。 R 2 9 5 由 美 麗 華

酒 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( 恒 基 成

員 )提交。  

鄺心怡女 士  -  在加連威老道擁有一個物業  

陸觀豪先 生  -  是 九 倉 電 訊 有 限 公 司 及 有 線

寬 頻 通 訊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局 成

員 。 這 兩 間 公 司 是 九 龍 倉 集

團 有 限 公 司 的 成 員 。 F 1 由

W h a r f  R e a l t y  L i m i t e d  

( 九 龍 倉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附 屬

公司 )提出。  

梁宏正先生  -  擔 任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， 而

該 機 構 最 近 接 受 了 恒 地 主 席

的 家 人 的 私 人 捐 獻 。 R 2 9 5

由 美 麗 華 酒 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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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恒地成員 )提出。  

劉智鵬博士  -  近 期 與 恒 地 有 業 務 往 來 。

R 2 9 5 由 美 麗 華 酒 店 企 業 有

限公司 (恒地成員 ) 提出。  

1 9 8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李 偉 民 先 生 和 劉 志 宏 博 士 已 就

未 能 出 席 會 議 致 歉 ； 而 譚 贛 蘭 女 士 、 葉 滿 華 先 生 、 陳 炳 煥 先

生 、 陳 漢 雲 教 授 、 陳 曼 琪 女 士 、 陳 旭 明 先 生 、 鄺 心 怡 女 士 、 陸

觀豪先 生 和 劉智鵬博士已離席。  

1 9 9 .  秘 書 按 文 件 所 詳 載 的 內 容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尖 沙 咀 分 區 計 劃

大綱草圖的背景。  

2 0 0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意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A 和 B 的《 尖沙咀分區計劃

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/ 2 5 A 》 及 其 《 註 釋 》 適 宜 根 據

條例第 8 條呈交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過載於文件附件 C 的《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編 號 S / K 1 / 2 5 A 》 的 最 新 《 說 明 書 》 。 該 《 說 明

書 》 以 城 規 會 的 名 義 發 出 ， 旨 在 闡 述 城 規 會 就 該 份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所 訂 定 的 規 劃

意向和目標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 最 新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該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圖一併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5  

2 0 1 .  此議項以機密形式記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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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6  

其他事項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0 2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晚上十時四十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
